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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通论·

儒学与中华法系
及其现代化关系研究

郝铁川

　　摘　要：中华法系中的法典不是学界长期认为的以儒学为核心，而是以肇始于法家的“三纲”学

说为核心，把儒家相对制约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变成绝对单向的服从关系。这样的法典是君主专

制政治发展的产物。儒学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法官价值观念、选任方式及其审案方

法均以儒学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些内容表明，儒学在今天的中国法治现代化中可以

根据时代要求而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它是形成中国特色法治的历史文化资源。

关键词：中华法系；　法典法家化；　法官儒家化；　儒学创造性转化

作者简介：郝铁川，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所谓法系，主要是按照法律的特点和历史传统对各国法律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学术界一
般认为世界上的法系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华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五大法系。中华

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与其他四大法系皆以宗教为背景不同，中华法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

础之上，不但对古代中国及其东南亚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今日中国法治特色的形成

也产生了推动作用。

儒学作为中国汉代以降历代王朝的法定指导思想，不可能不对中华法系产生重大影响。长

期以来，占居学界主导地位的看法是：虽然中国古代的法典出于法家之手，但自西汉武帝采纳董

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原本法家化的法律在汉唐间经历了一个儒家化的过程，

到了唐朝制定《唐律》之后，法律儒家化的任务已经完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在《中华法系研

究》一书中率先对此提出质疑，从立法、执法和守法三个角度，提出了中华法系的三个特点，即：

法典的法家化、法官的儒家化和大众的道教化。① 此论一出，随即在学界腾起波澜，赞成者有之，

反对者亦有之，迄今仍然不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对与我商榷的观点未置一词，今日经过一

番沉淀，略作回应。

一、中国古代法典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法家而非儒家

任何一部法典都是其时代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民族精神等方面的积淀。三者之中，对法典

·１·

① 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中华法系研究》（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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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最大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因为法律毕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

政治的法治。每一种法治形态、法治模式、法治道路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政治逻辑、政治立

场。① 中国古代的政治特点和根本要求是什么呢？是尊君卑臣，虽说有“君主民本”理念，但民本

没有转化为民主。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君主集权史。根据笔者的研究，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政体

是宗法贵族君主制，战国至元的国家政体是君主宰相制，明清是君主独断制。② 古代政体发展的

规律就是相权愈来愈弱，乃至被废；君权愈来愈强，乃至个人独断。

君主专制的国家政体，就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理论和法律制度。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就是

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三纲”是核心，“五常”是辅助；“三纲”中的“君为臣纲”是核心，“父为子

纲”“夫为妻纲”是辅助。无可否认的是，“三纲”正是古代法典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君臣、父子、夫妻三者关系的立论中，儒家和法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认为三者关系是

相对的，而后者认为三者的关系是绝对的。汉代三纲学说实即来源于法家。《韩非子·忠孝》

载：“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最反对

孔子把君臣父子的关系解释为相对性的关系，认为那样是鼓励臣民犯上作乱。如舜之放父（瞽

瞍），汤、武之弑君（桀、纣），都是万万不可以为训的。他说：“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

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韩非在君臣、父子之外又将夫妇

关系纳入尊卑的系统之中，这是和他一向轻视妇女的思想分不开的。他在《亡徵》篇中一则曰：

“男女无别，是谓两主；两主者，可亡也。”再则曰：“女子用国……可亡也。”他在《六反》篇中提及

当时杀女婴的恶习，不但毫无同情的表示，而且还解释为当然。他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

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三纲”说之由韩非发其端，决不是偶然的。他在《五蠹》篇中曾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

又说：“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他因此认为公私相背，事君事父难以并存。这一点在表面似与《忠

孝》篇兼言忠孝有矛盾。有人因此怀疑《忠孝》篇不出韩非子之手。但正如余英时在《反智论与

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揭示的那样，《忠孝》篇旨在驳孔子“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与《五蠹》篇并

无真正的冲突。这种辨伪是无根据的。《忠孝》篇所言是一般正常的情况，所以要普遍地维持尊

卑上下之分。《五蠹》篇所言是非常的情况，事君（公）事父（私）不能兼顾。在这种情况下，韩非

当然主张“破私立公”。儒家也早就遭遇到这个“公私不能兼顾”的难题。孔子主张“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孟子认为舜为天子，而瞽叟杀人，则舜当弃天下，“窃负而逃”。这种办法

是否合理是另一个问题，但显然表示原始儒家不愿意轻易牺牲“孝”来成全“忠”。后来儒家在忠

孝不能两全时提出了“移孝作忠”甚至“大义灭亲”的主张，那正是接受了韩非《五蠹》篇的理念，

也是儒家法家化的一种结果。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

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此 “三纲”学说直接源于韩非子，只不

过是董仲舒又以天道的阴阳关系为三纲作了论证。尽管人们一般都把董仲舒视为儒家，但关于

他的三纲学说，人们莫不认为来自法家。正因为董仲舒吸取了法家、黄老、阴阳家思想，学说驳

杂，所以他不被后来的儒家视为孔孟之道的传人，唐韩愈和宋明诸儒都持这种看法。近代更有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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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时等学者直指董仲舒是外儒阴法。

（一）君为臣纲

三纲中最主要的是“君为臣纲”，其他两纲均从属于此纲。法家主张臣应服从君，儒家亦主

张臣应服从君，区别何在呢？

第一，法家主张臣应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君，而儒家则主张臣相对地、有条件地服从君。法

家认为，不管是昏君，还是暴君，臣都应服从。《韩非子·忠孝》云：“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忠臣不危其君”；儒家不是这样，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对臣若能以礼相待，

臣下方能事君以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要符合君道，臣要符合臣道，

这里亦不是只要求臣尽其职，同样也要求君尽其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子路》），从“和”的要求出发，臣对君要“勿欺也，而犯之”即臣下不要曲意逢君，而要敢于犯颜直

谏。“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泰伯》），国君贤明，则可以当官；国君昏庸无道，去

当官则是可耻的。孟子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孔子的思想，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

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还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他认为“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

恶其罪大”（《孟子·告子下》），即君王有罪行，臣下加以助长，这罪行还小；君王有罪行，臣下

加以逢迎，给他找理由，使君王无所顾忌，这罪行就大了。《荀子·臣道》曰：“从命而利君，谓

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显然，荀子也反对一

味地盲从君主。

第二，法家坚决反对臣民推翻暴君统治的正义行动，儒家则主张臣民有权利推翻无道之君的

罪恶统治。韩非子认为，即使像夏桀、殷纣那样的暴君，臣下也不能谴责、诛杀。《韩非子·忠

孝》云：“汤、武为人臣而
!

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显然，韩非反

对殷汤推翻夏桀、周武推翻殷纣的革命行动。儒家与此不同，他们主张臣下可以谏（进谏）、放

（流放）和诛杀无道之君。孟子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

下》），对“汤武革命”，孟子热烈赞颂。《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

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
!

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

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荀子·臣道》提出了“从道不从君”的主张，他

说：“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

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

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

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荀子也强调诛伐暴君的合法

性，称颂汤武诛杀桀纣“若诛独夫”。

总之，儒家认为对君主要加以区分，对贤君要忠；对暴君则不但不要忠，而且还要勇敢地将他

们诛杀。法家对君主则不论贤愚，一律都要求绝对顺从。

那么，历代法典究竟是采取了儒家的主张，还是采取了法家的主张呢？答案显然是后者。因

为没有任何一部古代法典对君主作过贤君、暴君的区分，也没有任何一部古代法典规定过臣下可

以诛杀暴君。儒家提出的君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不曾在任何一部古代法典中得

到体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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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为子纲

父为子纲的内容就是儿子应对父母竭尽孝道。儒家提倡孝，此为人所周知。但法家同样讲

孝，《韩非子》即有《忠孝》篇，言孝道：“孝子不非其亲”，“孝子之事父也，非竞取父之家也”。那

么儒家之“孝”与法家之“孝”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儒家讲孝，是与“父慈”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对“父”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法家讲孝，则

对“父”没有什么要求，单方面地要求“子孝”。孔子说：“父父、子子”，父要尽父道，子方能尽子

道。《礼记》曰：“父慈、子孝。”《荀子·君道》曰：“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

曰：敬爱而致恭。”这一切都表明，儒家并不一味地单方面要求“子孝”，而放弃对父的要求。法家

不是这样，通观《韩非子·忠孝》篇，未见他对“父”有什么要求，而只是一味地要求儿子顺从父

亲：“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第二，儒家讲孝，强调的是从内心真诚地敬事父母，反对不辨是非，盲从父命。而法家讲孝，

强调的是绝对地服从父命，提倡愚孝。孔子讲“为亲者讳”是对外而言，并非是对父母不要提意

见。孔子反对盲从父命，提倡对父母进谏。“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

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向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

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奚对焉。’孔

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

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

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在这里，孔子要求儿子要做

“争（诤）子”，盲从父命，不算“孝”。荀子更直截了当地提出“从义不从父”，“孝子所以不从命有

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

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则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

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

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法家与儒家不同，法家提倡愚孝，儿子盲从父命，《韩非子·忠

孝》篇曰：“孝子不非其亲”，“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只言对子的要求，不言对父的要求；提倡愚孝，盲从父命，这是法家与儒家言孝的不同之处。

那么，历代封建法典究竟是采取了法家的主张，还是采取了儒家的主张呢？答案显然是前者。因

为历代封建法典从来都是单方面规定儿子的义务，而未曾规定其权利；从来都是单方面地规定父

母的教令权、主婚权、财产权，而未曾规定其应尽的义务。把一切权利都归于父母，把一切义务都

归于儿女，儒家倡导的“父慈”“从义不从父”等主张，根本未被封建法典所吸收。

（三）夫为妻纲

儒、法两家都主张妻子要顺从丈夫。但差别在于，儒家讲妻子顺从丈夫是有前提的，那就是

《礼记》所说的：“夫义，妇听”，首先是丈夫要“义”，其次才是妻子要“听”。《荀子·君道》曰：

“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辩。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

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荀子虽未提倡妻子要做“诤妻”，但毕

竟对丈夫亦提出了要求，并不是要丈夫为所欲为。而法家只讲妻子要顺从丈夫，不言丈夫应尽的

义务。通观《韩非子·忠孝》篇，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历代法典究竟是采取了儒家的主张，还是采取了法家的主张呢？答案显然是后者。因为历

朝法典都规定丈夫对妻子拥有财产权、监护权，而未规定丈夫对妻子应尽的义务，“七出”更是丈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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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的一种特权，妻子则处于无权地位；“三不去”也并非顾及妻子的权利，而是统治秩序的稳定。

儒家倡导的“夫义”并未在古代法典中得到体现。

我之所以坚持古代法典的灵魂是法家学说，就是因为“三纲”是古代法典的灵魂，而“三纲”

来源于法家韩非，来源于董仲舒对儒家伦理关系相对性理论的根本修正。余英时先生深刻地指

出汉儒开启了法家化过程，汉代之后的儒家实际上法家化了。他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

文中指出，汉代儒学的法家化，董仲舒曾在理论上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董仲舒在第三次“贤良对

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

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

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我们把这一段文字和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的奏议①对照一下，便可以看出这两者在形式上

多么相似。两者都是要统一思想，都是要禁绝异端邪说，都是要“上有所持”而“下有所守”。所

不同者，董仲舒要用儒家来代替法家的正统，用“大一统”来代替黄老的“一道”和法家的“一教”

而已。诚然，董仲舒没有主张焚书，激烈的程度和李斯有别。李斯对付异端用的是威胁，所谓

“世智，力可以胜之”，董仲舒则用的是利诱，只有读儒家的经书才有官做。《汉书·儒林传》说：

“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这正是给董仲舒所谓“绝其道，勿使并进”做

后盾的。所以尽管董仲舒“复古更化”的具体内容颇与法家有异，尽管董氏的用心也许只是希望

儒家之道可以藉此机会实现，但是对于大一统的帝王来说，他的主张却同样可以收到“尊君卑

臣”客观效果。

正如余先生所说，先秦儒家的君臣观在董仲舒手上经过了一番相当彻底的法家化。《春秋

繁露》卷十一《为人者天》载：“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民者，君之

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董仲舒在这里分明是窃取了法家的“尊君卑

臣”之论。《韩非子·主道》篇“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之语，便是董仲舒“善皆归于

君，恶皆归于臣”的思想之来源，不过董氏托其说于“春秋”而已。这也是儒学法家化的一个表

现。董氏《春秋繁露》中，“尊君卑臣”的议论甚多，叔孙通“人君无过举”，公孙弘“不肯面折庭

争”“有不可，不庭辩之”，在这里都获得了经典上的根据。

董仲舒所要建立的尊卑顺逆的绝对秩序，根本上是儒学法家化的结果。董仲舒这样做绝非

是孤立的。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董仲舒所在的那个

时代的儒生都发生了由儒到法的变化。儒学的法家化并不限于汉代，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

治史。②

学术界普遍认为，自汉至唐，中国古代法律经历了儒家化的转变过程。其根据不外有三：一

是出现了《春秋》决狱（又称引经释律）；二是形成德主刑辅的正统法律思想；三是一部分礼进入

了法典（引礼入律）。其实，在我看来《春秋》决狱并不意味着法典的儒家化，而是儒学法家化；德

主刑辅只是一种思想观念，充其量是在司法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并未进入立法领域，亦即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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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条文化；引礼入律的“礼”，已非单纯的儒家之礼，而是法家之礼。

第一，《春秋》决狱标志着儒学的法家化。

《春秋》决狱，又称“以经断狱”“经义折狱”，是汉代董仲舒首倡的以儒家经典，主要是《春

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其特点就是“原心论罪”，依据犯罪的动机而定罪。动

机与《春秋》相背的，即使犯罪未遂也应论罪；动机纯正，即使违法，亦可从轻论处。

《春秋》决狱的实质是什么呢？亘古以来，有见识的学者都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披着儒家

的外衣，贩卖法家的货色。元代马端临论董仲舒《春秋决事比》时指出：“《决事比》之书与张汤相

授受，度亦《灾异对》之类耳。（武）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

术附会之……盖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即《公羊传》《

梁传》）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圣贤之意

岂有是哉。”清代学者也曾指出：“《春秋》（即指董仲舒的《春秋决事比》《春秋公羊传》《春秋繁

露》）近于法家。”①

汉代的法律因袭秦律，春秋决狱并没有从立法上改变律文，法典依旧是法家化的，而春秋决

狱，不过是试图给法家创制的法典披上儒家的外衣。从儒学发展史来看，它是儒学法家化的表

现。诚如余英时先生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所言：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到的

无数“文字狱”，正是根据“诛心”“腹诽”之类的内在罪状罗织而成的。追源溯始，这个“以理杀

人”的独特传统是和汉儒的“《春秋》断狱”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它是儒学法家化的一种必然的

结果。

第二，统治者标榜德主刑辅是为了掩盖法律法家化的实质。

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辅，有如下几层含义，一是德刑并用，以刑辅德；二是注重教化，以德去刑；

三是恤刑慎杀、先教后刑。

我查遍历代法典，没有找到任何体现上述德主刑辅内容的法律条文。尽管唐律在《名例律》

正文前面，说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这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贯彻在总则和

分则里。在法典的实体法内容里，没有以刑辅德，以德去刑的规定；在法典的程序法内容里，也没

有什么注重教化，先教后刑的规定。相反，《唐律疏议·杂律》却有“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的

“不应得为”规定。此条“疏议”叙述该条立法目的是：“杂犯轻罪，触类弘多，金科玉律，包罗难

尽，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阙，故立

此条。”“不应得为”的处罚幅度是：“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这里没有什么先教后刑

的规定，反而赋予地方官只要看不惯百姓任何行为的，都可以处以刑罚。

因此，我认为，德主刑辅只不过是儒家的一种理想，它并未被统治者真正接受，法典依旧是法

家化的法典。

第三，引礼人律之“礼”是法家之礼。

汉唐间，古代法典在《法经》《秦律》的基础上，不断得到补充。“亲亲相容隐”，在汉宣帝时

作为刑法原则确定下来；“八议”进入《曹魏律》；“准五服以制罪”进入《晋律》；“官当”进入《北

魏律》；“重罪十条”进入《北齐律》。学术界把这些事情称为“引礼入律”，并作为古代法典儒家

化的证据，其实，这是皮相之谈。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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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容隐”“官当”“重罪十条”大多源于《法经》《秦律》。“重罪十条”即后来的“十恶”，

是封建君权绝对化的反映，是法家的一贯主张。“亲亲相容隐”“官当”等皆不适用于“谋反”“谋

大逆”“谋叛”。在绝对的君权面前，一切都等于零，这正是法家所追求的目标。“准五服以制罪”

是法家所未论及的，但它只是处理家族内部犯罪的一种原则，与法家在绝对忠君的前提下亦注意

稳定家庭秩序、亦讲求孝的思想并无矛盾之处。

另外，法家也不是一概否定礼。在春秋时期，礼和法是对立的，那时的礼是奴隶社会的礼。

在战国时期，礼和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平行的。《商君书·更法》曰：“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

同法而霸……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鞅将礼法并称，他

还是需要礼，他并不反对礼，他反对的是拘礼，主张的是“更礼以教民”。《韩非子》亦有类似的言

论。因此，我们不能一见到礼，就说是儒家的。秦始皇也有一套礼仪，《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的泰山石刻曰：“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

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

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这表明秦始皇也是相当重视等级制度、伦理教化的，后来叔孙通还把

它传给了汉代，使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那么，儒家之礼与法家之礼有何区别呢？主要有二：一是前者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

“亲亲”“尊尊”之礼，后者是建立在官僚制度基础上的尊卑之礼。二是前者认为君臣、父子、夫妻

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具有一定平等性，后者认为它们之间是单向的命令和服从关系。

上面从各个角度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律是法家化的法律，那么，从古及今，为什么人们一直说

中国古代法律是儒家化的法律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宋儒朱熹、明儒王阳明、清儒王夫之已

经觉察到历代王朝沿用的都是法家主张的一套制度，但为什么古代皇帝都总是自称儒家，讳言法

家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秦朝是独尊法家的，但却短命而亡，并为世人痛骂，因此就没有皇帝再

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用的是亡秦的制度。但表面上排斥法家，暗地里却运用法家学说。例如，汉武

帝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正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

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

任！”（《汉书·元帝纪》）所谓霸（法）王（儒）道杂之，就是一方面运用法家创制的法典，另一方面

表彰那些德行较高的人。一是刽子手的职能，一是牧师的职能。晋代的司马氏号称儒学大族，而

晋元帝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赐韩非书给太子。明太祖朱元璋“诵洛（程）闽（朱）言，又自谓法家

也”，“清宪帝（雍正）亦利洛闽，刑爵无常，益以恣难”（《太炎文录初编》卷一）。可以说，历代皇

帝都惯于玩弄阳儒阴法的把戏。

近人和今人盲从古人，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是儒家化的法律，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代的学术研

究分工过细，搞法律制度史研究的，对法律思想史不去深钻；搞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对法律制度史

不去细研，因此被古代统治者阳儒阴法的把戏迷惑了。此外，过去的许多学者不曾看到１９７５年

才出土的云梦秦简，对法家创制的《秦律》与后代法典的源流关系不甚了了。

有鉴于此，我依据新出土的秦简，从法典编纂史和法律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重新检讨古代

法律和儒家、法家的关系，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当然，我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是法家化的法

律，这并不是说，古代法律丝毫未受儒学的影响，但我强调的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核心和主体是法

家学说。熟读历史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百代都行秦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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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官的儒家化是儒学影响中华法系的主要表现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是法家化的法典，但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官就其总体而言，却是儒家化的

法官。虽然古代社会也有“酷吏”这样一批与儒家行为规范相去甚远的人，但他们在整个官僚队

伍中是为数不多的。还应指出的是，汉代的酷吏和后来的酷吏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是忠于法律，

后者则是玩弄法律。汉代的某些酷吏更接近于儒家的行为规范。

中国古代的官僚是否懂得法律，这个问题在学界似乎存在不同看法。龚鹏程先生在一篇文

章中特意批评了那种认为官员不懂法律的观点，他说，科举考试通过的人在被吏部任用之前要学

习一段法律，然后通过吏部的法律知识考试之后才能去上任。他的这个批评引起了我的高度警

觉，似乎他就在批评我在拙著《中华法系研究》提出的中国古代法官儒家化的观点。为此，我开

始查阅有关史料。不久，我读到了李启成教授的《中国法律史讲义》，感到这本书可以回答龚先

生的批评，支持我的旧日观点。

根据李教授的阐述，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巩固，大约东汉中期以后，社会逐渐形成了重经卑

律的风气，律令之学逐渐没落。曹魏明帝时，卫觊提出置律博士的建议，被朝廷采纳。隋初在大

理寺设从九品律博士８人，明法２０人，但在隋文帝开皇五年被废。唐代自玄宗以后一直在国子

监下设律博士，学生员额为５０名，招收对象是年龄在１８岁以上２５岁以下的八品九品官员子孙

及庶人之习法令者，主要是为了培养具有律学知识的普通文官。到了宋代，亦设律博士掌法律教

授，律学没有定员，招收的对象是官员和举人。表明官员或至少是已经科举考试通过者，再来学

习律学。到了南宋，律博士和律学教育走向衰微。到元代以后，律博士不再设置。

唐宋科举中还有明法科，是读书人通过研习法律而做官的一个渠道。明法科是唐代常科科

目之一。考试主要是考察应试者对律、令等成文法的记忆和理解。北宋明法科亦是科举常科科

目之一，神宗时期鉴于明法科选拔之人“徒诵其文，罕通者”，废旧科明法，设新科明法。南宋高

宗时期科举注重经义，废除了新科明法。唐宋时期的明法科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从考试

内容上来看，明法科从不用试经，到明法通经受到鼓励，再到明法必须通经，甚至试经之比重超过

试律。这反映了朝廷对“法吏通经”要求的逐步提高。也就是说，在如何养成专业司法人才这个

问题上，“经”较之于“律”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同司马光在反对设立明法科时所讲：“礼之所

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

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常育人才、敦风俗也。”①第二，明法科应试之人的前

途不很理想，为人所轻视。由明法出身者，难以升迁高官、青史留名，只是选拔低级法律专业技术

人员的渠道。在此背景下，律学被视为小道，明法科被视为下科。

唐朝表面看比较重视普通官员的法律素养。这体现在科举及第者吏部关试（释褐试）中的

“试判两节”和以“身言书判”为核心的官员铨选过程中的“试判两道”上。马端临对此曾评论

说：“吏部所试四者中，则判为尤且，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

非、发摘隐伏，皆可以刺乩之。”但虽然立意很好，可惜在实行过程中走了样，“今主司之命题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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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僻书曲学，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备，选人之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

词。然则所得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盖虽名之曰判，而与吏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

殊不切于从政，而吏部所试为赘疣矣”。①

较之唐朝，宋代对普通文官的法律素养的要求似乎更近了一步。主要表现在：在关试或铨试

中，唐代的拟判变成了宋代注重实际的断案；官员选拔中，唐代对明经通法的优惠政策变成了宋

代法律考试的制度性规定。在皇帝提倡、尤其是把习律与做官在制度上紧密联系起来之后，北宋

出现了“天下官吏皆争诵律令”的局面，法律成为北宋一般文官的必备知识和基本素质。② 宋代

士大夫成为通经术、明吏事、晓法律的综合性人才。明代虽然依旧要求官员要“讲读律令”，但一

则难以长期严格实施，二则在科举考试中，因为强调了程朱理学的绝对正统地位，到明代中期以

后更推行八股取士，律学的重要性日渐下降。本来，明清科举考试中有“判”之一目，但这类科举

考试中的“判”，并非假设一项事实，使考生加以分析，并依据法律作一判决，而是以《大清律例》

的门目为题，听任考生揣摩其义，然后自行拟定一事，加以判断，不需要引用条文做成具体判决。

所以考生只要没有猜错题意，便可作答，无需更多的法律知识。③ 就连这一点，在乾隆之后的科

举考试中，“判”也被废了，在律学被视为“小道”的社会氛围中，科举中又无此项内容，尽管朝廷

希望在职官员能略通律学，事实上绝无此种可能。④

因此，李启成先生认为，明清两代官员们或因满人身份，或因科举中第，或因恩荫捐纳军功等

入仕任职，事先可能大多数都没能受过律学教育。他们的具体律学知识，多是通过在职历练而获

得。这种历练随人际遇不同，效果亦因之而异，没能成为一种制度，不能保证所有的司法官员皆

能具备相应的律学素养，而不得不倚重幕友、书差等辅助人员。⑤

从以上李启成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可知，我国宋代的官员是懂得法律的，除此之外的其他朝代

就很难说官员具备法律素养了。其原因，李启成先生上面已做了说明。我觉得从大环境来说，毕

竟孔子的理想是建立“无讼”社会，整个儒家主张的是德治、人治、礼治。因此，关于古代官员总

体上儒家化、而没有掌握法律知识的判断，是能够立足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官何以儒家化？他们审案有何特点？

（一）古代的选官制度造就了法官的儒家化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从此在古代社会取得了正统地

位，儒家的重要著作被定为国家的经典。不管历朝皇帝是否真的按照儒家要求去做，但他们却强

迫官吏们去奉行儒家设计的行为规范。为此，他们采取了如下选官办法，以确保法官的儒家化。

１．官吏们在从政以前即已饱读儒家诗书

我国古代学校是培养和选拔官吏的重要场所，儒学则是各级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入学读

书和入仕做官紧密相联，并逐渐形成制度。在汉代，“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文选·

班固〈东都赋〉》）。法律规定学习成绩优异者，得以为官。武帝时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师创

立“太学”（因隶属太常寺，故名），由地方郡国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的学生，经太常选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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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称为博士弟子员。学习内容为儒家经典，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异者可授予中央或地方的行

政官职。汉代地方学校的设置也很普遍，经考试合格，可任郡县属吏，有的通过“征辟”“荐举”，

直接入朝做官。

晋代设国子学，为教育五品以上官僚子弟的学校，立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并置助教十五

人，协助博士传授经学。晋仍然设有太学，为教育一般官员与庶民子弟的学校。国子学隶属于太

学。州郡有儒林祭酒。

隋朝立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各置博士、助教。唐代学校发达，在中央

设六学两馆。六学是指国子学、大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由中央教育机构国子监负

责管理，也称国学，以官僚贵族子弟为主要培养对象。两馆是指门下省设立的弘文馆和东宫设立

的崇文馆，专收皇族及功臣子弟入学。六学两馆的学生统称生徒，学成合格的，或参加科举考试

进入仕途，或直接送吏部铨叙官职。

宋代学校大体沿袭唐制。神宗时，根据王安石的建议，实行“三舍法”。根据学习成绩将太

学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级。外舍生两千名，由州县考选。每年一次考试，成绩为一、二等者，升

入内舍。内舍生三百名，每两年会试一次，成绩优异者升上舍。上舍生一百名，经考试成绩优异

者为上等，可直接领旨授官；成绩中等者，允许直接参加殿试；成绩下等者，允许参加省试，即礼部

试。这种层层汰劣拔优的办法，一度成为宋代的主要选官方式。

明代学校分中央与地方两种。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后称国子监，学生叫监生。按不同程度，

分高低班教学。高等班实行积分法，一年之内考试成绩优良者，即可出任官职。一般监生均可在

政府部门实习吏事，三个月由所在部门考核，分上、中、下三等，上、中等报吏部候补叙用，下等留

国子监继续学习。地方府县学官生员，一般需经科举才能做官。清初沿用明制，稍后国子监实行

考职之制，分等录用，分别授予州县的副职。

从汉武帝开始，儒学被确立为国家的法定指导思想，官吏们必须信奉它，方可做官。所以，官

吏的儒家化是不可避免的。

２．儒家倡导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古代荐举官吏的主要依据

汉代的荐举制度规定：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高级官员都有向皇帝推荐人才的责任。荐举

亦称察举，其科目有孝廉、秀才（东汉避讳改为茂才）、贤良文学等。孝廉初为两科，武帝令郡国

举孝、廉各一人。东汉孝廉为一科，按郡国人口数规定察举名额，大致是每二十万人口察举一人。

不察举或察举不实都要受处分。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六百石以下的属吏或封建道德著闻及有才学

的士人。汉代的察举，比较注重行为、道德。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制度变为九品中正制。起初九品中正制也是根据士人的德行，把士人

分为九等，但晋以后，专以门第高下代替了对士人道德行为的评定，失去了察举的意义。但仍间

有孝廉、贤良方正、勇猛秀异等科的察举。

隋唐实行科举制，察举制近于消失。宋朝又有“保任”之制，保任是荐举的一种新形式。根

据司马光的建议，荐举分为十科，如第一科叫“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中高级官员，每年须于十

科内举三人，于中书登记入册，以备选用。明初重荐举，太祖曾一度罢科举，专以荐举取士，其科

目有聪明正直、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等。清代选官，荐举仍是重要途径之
"

，“荐擢

一途，得人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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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儒家经书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是循吏（法官儒家化）产生的重要条件

科举制度萌芽于隋，完备于唐，延续至清。唐朝科举考试的科目主要有明经科和进士科。前

者的内容是考试帖经、墨义。帖经就是要考生填写儒家经文的空缺部分；墨义则要求考生默写儒

家经书中有关的内容或注释。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是杂文、论、策、帖经，它虽然重诗赋，但儒家经

书亦为必考内容。因此不管是明经科还是进士科的考生，都必须熟知儒家经书。

宋初，明经科考试一如唐朝，到了王安石变法时才被废除。但是科目虽可废除，儒家经书的

内容则须让那些未来的官僚（考生）所明晰，于是，在进士科中加入了明经科的内容，规定每次试

四场，首试经大义，次试兼经大义，再试论，最后试策。并拟定儒家经书大义的格式，颁行全国。

王安石变法以后，这种格式被保留下来。到了南宋，经义已有了一定的格律，明时出现了完整的

八股文。

八股文的基本内容（包括题目）和作者的文章都必须以《四书》《五经》为据。明清时期的科

举实际上是以前进士、明经两科的合一。虽然八股文不是科举考试的全部内容，但它是基础，论、

策做得再好，八股文通不过，等于没用。因此，当时的读书人为功名利禄，埋头于《四书》《五经》，

潜心研习，亦步亦趋。

不难看出，在科举考试中，儒家经书是必考内容，而且地位愈来愈重要。虽然亦间有明法科，

但一是招生人数少；二是地位不高，不受人尊重；三是断断续续，不连贯。这些李启成先生前面已

有阐释。开科取士主要是从制度上确保了官吏的儒家化。古代的司法和行政浑融不分，是法官

者，亦可是行政官。因此，法官作为官吏队伍的一部分，其儒家化是不言而喻的。

（二）儒家化法官审案的常见方式

在古代社会长达两千年的岁月里，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法官的人生和价值观，也影响了他们

的审案方法，概括起来，有如下数种。

１．重视运用直觉思维方法

简单地说，直觉就是直接的察觉，它包括直观、直感。它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由于思维的高

度活动而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比较迅速的、感性的综合判断。当这种判断由于在长期沉思

之后出现特别迅速，因而成为一种直觉的闪现或顿悟时，就表现为“灵感”。直觉思维的基本形

式是想象、猜测、假说等非逻辑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法官习惯运用直觉思维形式审理案件，唐、宋、明、清的法律都规定，法官在审案中，

应“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也就是说，法

官在审讯过程中，要注意当事人的谈吐、气色、呼吸、听觉、眼光是否正常，以此判断当事人是否有

罪。“五听”源于儒家经典《周礼》。《周礼·秋官·小司寇》载：“（法官）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

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

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感）；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紈然）。”“五听”把人的表

情与心理状况联系起来，有科学的一面，但其中又有随意性，易被品性差劣的法官利用。

依据被告的表情与心理状况来决定其是否有罪，就必然离不开刑讯制度。当被告不肯认罪

时，法官就往往“大刑伺候”。一些冤假错案即由此产生。

２．依据儒家“神道设教”的思想，利用群众敬神畏鬼的心理，以神的所谓英明，摧垮罪犯的精

神防线，查明案情

儒家拜祖先不拜神，但同时又主张利用鬼神来作为教育人们提高觉悟的辅助工具，此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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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设教”。清代的循吏蓝鼎元把它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使鬼神成为法官调查案情的一个工具。

在《鹿州公案》记载的《幽魂对质》案中，蓝鼎元将案犯带到城隍庙中审理，城隍神是记录、奖惩一

城之人善恶功过的阴间官员，在城隍庙里审讯罪犯，本身已含有以城隍神威慑罪犯的意义，而蓝

鼎元又让被害人的幽魂来与罪犯对质，就更有利于摧垮罪犯的精神防线。但这与原始社会的神

判和西方中世纪的宗教异端审判迥异其趣。原始社会的神判是一种野蛮人愚昧性的活动，人完

全拜倒在了神的脚下，是真心实意地服从神的意旨，而神道设教与此相反，它是要神听从人的安

排，依人意而行，服务于人。西方中世纪的宗教异端审判，维护的是宗教（基督教）的权威，扼杀

的是世俗文明，而中国的神道设教维护的是世俗政权的权威，促进世俗文明的发展。

从元代开始，封建官吏便把一些疑难案件放在城隍庙里审理。到了明代，此风更甚。为了补

救法网的疏漏，官吏们对城隍神抱有极大的期望，这在明代规定的府、州县官关于鬼神的祭文中

写得十分清楚：“凡我一府境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曲

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极于城隍，发露其事，

使遭官府，轻则笞、杖决断……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

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①这就是说，凡是奸邪不良之徒，阴间小神必定报告给城隍神，城隍神

则尽力让罪犯的活动露出马脚，以便官府发现、制裁。如果官府尚未发现，那么城隍神就直接把

瘟疫、牲畜、田蚕不利等灾难降于罪犯的家庭，代行法律的惩罚。

明代的城隍神不仅帮助法官审理疑难案件，同时还具有以皇帝监察百官的功能。朱元璋规

定，地方官吏上任之前，必先拜谒城隍神，向城隍神庄严宣誓：“我等阖府官吏人等，如有上欺朝

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蠹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昭报！”②清代地方官吏在上任前，不仅要向

城隍神宣誓，而且还要在城隍庙里住上一夜，聆听城隍神的教训，向城隍神坦露心迹。直到民国

以后，这一可笑的惯例才被废除。

至于清代在城隍庙审理案件的事例，那就更多了。《聊斋志异》里的“胭脂”一案、《学治臆

说》中的“刘亦扬”一案、《新齐谐》中的“火烧盐船”一案，都具有代表性。一些地方县令遇到疑

难案件，不去周密查访，悉心审理，而是跑到城隍庙烧香磕头，祈求城隍神协助破案。如紫阳县令

陈仅，在审理一个轻生自杀案时，不去考求百姓为何自杀，却三番五次地到城隍庙祈祷城隍神，请

求它说出真情。醴泉县令裘陈佩，遇有疑狱必祷告于城隍神，甚至每次外出和回归，都要禀命于

城隍神，俨若城隍为其主宰。

３．调解息讼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朱熹《集注》谓：“圣人不以听讼

为难，而以无讼为贵。”《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一地方官胡颖的一段话，颇能代表循吏的审案

思想：“大凡乡曲邻里，务要和睦。才自和睦，则有无可以相通，缓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

彼此皆受其利。才自不和睦，则有无不复相通，缓急不复相助，疾病不复相扶持，彼此皆不受其

利。今世之人，识此道理者甚少，只争眼前强弱，不计长远利害。オ有些小言语，便去要打官司，

不以乡曲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处？使了盘缠，废了本业，公人面前陪了下情，着了钱物，

官人厅下受了惊吓，吃了打捆，而或输或赢，又在官员笔下，何可必也。便做赢了一番，冤冤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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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是了。人生在世，如何保得一生无横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乡里，他自众共相与遮盖，

大事也成小事；既是与乡邻雠隙，他便来寻针觅钱，掀风作浪，小事也成大事矣。如此，则是今日

之胜，乃为他日之大不胜也。”

循吏一般都强调使争讼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重视缓和、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更

合理地处理争讼，减少社会矛盾，但也不免造成不顾是非，强行折衷裁断，阻碍了民众通过正常途

径诉诸法律和国家权力以维护自身利益，使法律越来越远离社会平民，成为“青天”身后难以观

照的“高悬明镜”，成为奸吏笔下随意舞弄的“生议死比”。

４．先教后刑

儒家提倡“仁政”，因此反对酷刑滥杀。孔丘说：“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提倡

先教化、后刑罚。孟轲主张“省刑罚”（《孟子·梁惠王》），斥责“重刑罚”是“虐政”的主要表现，

把“杀人以政”与“杀人以梃”“杀人以刃”同样看待，甚至认为与“率兽而食人”没有什么区别。

儒家的恤刑和慎杀，主要表现在按照礼义原则对于犯罪行为从宽处理。例如，孔丘主张“父为子

隐，子为父隐”，“赦小过”（《论语·子路》）。同时，恤刑慎杀还基于儒家对犯罪根源的认识。他

们认为由于执政者往往不能先教后刑，使民众出于无知而身陷其罪，所以应该从轻论处。民众犯

罪是“上失其道”的结果，因而对刑罚的使用应该慎之又慎。

清代的循吏陆稼书完全是按照上述儒家思想来审案的。每每传唤原告、被告双方到庭，都要

婉转地开导他们说：“你们原告、被告双方不是亲戚，就是故友；不是故友，就是近邻，平日都是关

系十分密切的人，今天不过为了婚烟、土地、钱债之类的小事，一时不能忍耐，闹得不可开交，以致

开启讼端。你们哪里知道，一件案子诉讼的兴起，还未见谁是谁非，而官府就有纸张的费用，差役

就有饭食的需求，旁证的亲友也必须酬谢，这些为诉讼花费的钱早已超过了你们所争来争去的

钱。况且你们还要在官府门口守候，浪费时间，荒废事业。一经官府判决，总是有输的，有赢的，

从此双方变成仇敌，产业全部花尽，世代冤仇，绵延不绝，后悔也来不及了。”

凡是抓获小偷到案，陆稼书就说：“你也是有良心的人，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事？”小偷说：

“小人是被贫困所逼迫。”陆稼书说：“这不难，现在最挣钱的活，莫过于纺纱织布了，并且这活人

人能干。”接着，他命令仆人买来一斤棉花，让小偷坐在堂上，教会他纺纱的方法，并对他说：“你

学会纺纱就放你，如果学不会，就说明你是因懒惰才去当小偷，罪要加重。”小偷都希望能赶快释

放，没有一人不用心学习的，几天的工夫就学会了。陆稼书说：“这纺纱所需本钱不过一百多钱，

现在几天之内，循环流传，已经赚了许多钱，除去你吃饭之外，还剩下几百钱，你回去靠干这活过

日子，如果再犯罪，就决不饶恕你了。”小偷们都感动得哭泣而去，其中大多数人能够悔过自新，

重新做人。其中也有些小偷再次犯罪，陆稼书就处以杖刑后，在堂上教他纺纱一个月。若是第三

次犯罪，陆稼书就说：“这是不肯改悔的了。”就派两个差役挟着他急走千步，用热醋一碗灌他，等

他喝到一半，让一人突然猛拍他的背，他从此就会患上咳嗽的毛病，这种毛病终身不会治愈，使他

再也不能做偷贼了，仍让他纺纱度日，一直到死。

综观儒家化法官的办案方法，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儒家的

民本观念，促使法官办案时，体恤民情，简化诉讼程序，减轻老百姓讼累之苦。第二，儒家重视人

世伦理的基本精神，促使法官办案时，打击宗教势力。第三，在儒家宗法观念的影响下，法官办案

往往牺牲人的权利，以追求和谐秩序。第四，在儒家泛道德主义影响下，法官缺乏严格的罪刑法

定意识和严格的诉讼程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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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学在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中创造性转化

儒学是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和专制政治条件下的产物，它要想在今日焕发青春，就必须根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方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创造性地予

以转化。实践已经表明，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一）古代少数民族自治传统与宪法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新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联邦制形式来解决一国复杂的多民族共存问题，列宁对此也十分赞

成。然而在５６个民族共存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解决

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

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留了单一制国家的优点，又吸取了联邦制国家的

特点。这不但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而且在世界宪法史上都是一种独创。

究其原因，它与中国过去长期实行少数民族自治的历史传统具有很大关联。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国家结构问题上，儒家一方面主张要保持一

个统一的政治中心，所谓“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后来演变成“大一统”的政治观念；①

另一方面又主张对少数民族区域采取一定的自治方式。儒家经典《周礼》有这样的记载：“夫先

王之制，邦外侯服，诸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服者，服事天子也”（《周礼·职方式》郑玄

注）。侯、卫、蛮、夷、戎狄都是服事天子的地方政权，其中侯是天子的同宗同族，卫是前朝统治者

民族，蛮、夷、戎狄则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的区分，表明他们与天子政治上

的隶属关系的轻重不同，天子对他们的臣服要求也有高低之分。

秦朝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传统王朝，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行郡县制，但在川西

南、云贵泛称“西南夷”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道”，则由其首领治理地方事务，中央一般不作干

涉，仅派官员驻在那里进行监督。道是秦王朝境内郡县制以外的一个特殊区城。这种管理方式，

可以说是开了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先河。汉代在“西南夷”少数民族地

区虽然增设了郡县，但采取“因其俗以治之”的方针，选任少数民族首领为地区长官，实际上保持

着一定的“自治”方式。对于北方内迁的一些少数民族，朝廷设“属国都尉”以管辖，但各族内部

事务，还是由部族、部落的首领自理，都尉更多地只是行使征发、戍边等军事上的职能。

唐代产生了羁縻府、州、县的地方建置。这是专门管辖边区少数民族的带有一定自治性的地

方行政单位，其行政长官均由朝廷委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充当，中央仅派员监督。到了元代，有

所谓土司制度的出现，即朝廷按各少数民族首领所辖地区的大小、人口的多少，分别设置大小土

司或土官，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明代继承了土司、土官的管理方式，同时对土职的承袭、等级、

考核、纳贡、征发等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更趋于规范化。清朝在帝国主义入侵前国家空前统一，

中央有理藩院，掌管蒙古、新疆、青藏等地少数民族事务，地方上有省级行政区或相当于省级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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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区域，官吏一般都由朝廷在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中委任，中央仅仅派员监督而已。

纵观我国封建王朝管辖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比较注意采取自治方式，

即所谓“以夷制夷”“以土官治土民”；二是保证朝廷在军事上的监领和守护地位。由此可知，历

代封建王朝在确保中央“大一统”集权地位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常常采用一定的自治方式。新

中国也是从这一历史文化传统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在宪

法中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二）古代重视教化传统与宪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规定的创新

我国现行宪法系统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这也是我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特

色。早期的欧美资产阶级宪法着重规定国家政权组织，但对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很少涉及。后

来在１９１８年苏俄宪法的影响下，欧美一些国家的宪法才开始规定了公民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权

利。但对公民的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仍未涉及。

在世界宪法史上，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创举。这与我国古代素来重

视教化的历史传统具有很大关系。

作为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家，非常重视文化教育的作用。《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

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这里论述的是治国的基本大纲，执政要解决三个重要问题：首先是“庶”，要有较多

的劳动力；其次是“富”，要使人民群众有丰足的物质生活；再次是“教”，要使人民接受政治伦理

教育，三者的先后顺序表明相互间的关系，庶与富是实施教化的先决条件，随之而来就应当抓教

育建设。儒家所倡导的“德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将教化作为施政的基本手段。《论语·为

政》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来治理百姓，

用刑罚来制约百姓，百姓可以暂时免于罪过，但不会感到不服从统治是可耻的；如果用道德来统

治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会纠正自己的错误，远离犯罪。

儒家非常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孔子设想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论语》中谈到君子就有一

百零七次之多，诸如温、良、恭、俭、让和仁、义、礼、智、信，等等，都颇具代表性。孟子设想的理想

人格是“大丈夫”，其特征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相当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礼记·学记》说：“古之王

者，建国居民，教学为先。”西方中世纪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是政治和宗教合一，而中国古代社会则

是政治与教育合一，科举制度即是政治和教育合一的产物。“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

深入人心，因此，历代王朝莫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从中央到地方兴办了各级官学，从天子到各级

官吏都负有教化百姓的职责。

中国古代社会也非常重视道德人格的培养。历代皇帝的登位诏书，都标榜“以德治天下”

“以孝治天下”。《唐律疏议》开宗明义即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当然，中国古代社会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道德人格的培养，和我们今天宪法所规定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两者之间也明显地存在着继承关系，古老的重视精神

文明的传统经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滤，如今已再度放出异彩。

（三）古代重视家庭、家族的传统与民法关于“两户”规定的创新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中国的改革事业是从家庭做起的，接着在城市（亦包括乡村）又产生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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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户、家庭、家族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一大特色。

在西方近代民事立法史上，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或规定为自然人，或规定为法人，家庭从未被

规定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中国不管是个体工商户，还是承包经营户，它们参加民事法律活动

都是以“户”的名义进行，既不同于公民，又不同于法人，属于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第二章“公民（自然人）”里，专门规定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

营户”（第四节）：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经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

（第五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事家庭承包经营

的，为农村承包经营户（第五十五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

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第五十六条）。这是我国民法所独有的特色。

这一特色的形成，既与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国情有关，又同我国历来重视家

庭、家族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作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最重视家庭、家族的功能。

历代封建法典亦莫不重视家庭、家族的社会作用。

就家庭模式说，中国与西欧在早期皆存在注重血缘关系的倾向。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西间

呈现出重大差异。古代希腊的雅典通过提修斯、梭伦、克里斯提尼等一系列改革，罗马帝国经过

公法和私法的区分，基本上冲破了血缘关系的束缚，废除了家族血缘制度，因此，作为血缘团体的

家庭对于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的影响可谓无关大局。而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商鞅变法等一

系列重要改革，但都最终未能冲破血缘关系的罗网，血缘关系或家庭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深层

结构要素之一，它不仅能够抵御各种改革的冲击，而且有时不受社会形态变迁的影响，因此，作为

血缘团体的家庭与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

就社会或国家的模式说，中国是以家庭为中心，而西欧除古代罗马帝国以家庭为中心外，多

以个人或其他团体（如宗教团体、国家团体等）为中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以家庭为中心

的社会或国家模式相对稳定地延续了几千年，它既不因外族的多次入侵而中断，也不因佛教的巨

大冲击而改变。这与曾以家庭为中心的罗马帝国在日耳曼族和基督教的双重压力下趋于崩溃的

情况迥然不同。西方传统社会的组织模式是个人与社会分离，甚至是对立并此起彼落的“翘翘

板式”，而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模式是从“修身”“齐家”小圈扩展到“治国”“平天下”大圈的同心

圆式。中西社会组织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同，主要是家庭方面的差异，当然，差异的根子是西方的

商品经济不绝若线，而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根深蒂固。

因此，西方在民事立法方面，公民（自然人）、法人被规定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家庭不在

其中，但在中国《民法典》里，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则以家庭形式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出现。这种立法上的差异，显然是深层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传统的差异的反映。

（四）古代性善论、“明刑弼教”传统与刑法“管制”“死缓”制度的创新

我国《刑法》在世界上独创了管制刑。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对判处管制的

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按照执行机关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四）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

规定；（五）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

子，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其所在

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总之，管制的特点是对犯罪分子不实行关押，但限制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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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由，由人民法院判决后，在公安机关管束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犯罪分子在原单位或居住地，

参加生产劳动，进行改造的刑罚。

管制，作为一种主刑，是我国刑法上的一个创造。实践证明，它对于罪行较轻，不必关押的犯

罪分子判处管制，在公安机关的管束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下放原单位或居住地劳动，既可以

防止被管制分子进行犯罪活动，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又可以发挥群众监督、帮助

的威力，还不至于影响被管制分子的家庭生活。动员社会力量，对罪行较轻的人，通过有组织的

社会监督、帮助和教育，促使其尽快向社会回归，这是对自由刑的一种改革，亦与世界刑罚缓和、

开放的发展方向相一致。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

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死缓是死刑执行制度的一

种。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两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

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两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

情节恶劣，
#

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执行死刑。死缓制度是我国刑罚制度方

面的一项创举，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管制是我国刑罚主刑中最轻的一种，死刑是我国刑罚主刑执行中最重的一种，从最轻到最重

的刑罚，我国的刑法都贯彻了挽救、改造罪犯的人道主义精神，这在世界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

一切同样与中国古代的性善论、明刑弼教的观念密切相关。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性善论。孔子说人们“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

阳货》），已暗含了性善的因素；孟子更发展为“性善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

即使荀子主张“性恶论”，但他同时强调只要经过一番修身养性，也可“化性起伪”，成为圣人，所

以他说“涂（途）之人皆可以为禹”（《荀子·性恶》）。“性善论”经过宋代《三字经》“人之初、性

本善”的宣扬，几乎家喻户晓，为人们普遍认同。

因为相信“性善论”，中国古代十分推崇以德治天下，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在中国古人看

来，人们的本性都是善良的，走上犯罪道路，只是善良的本性一时被迷雾遮住，只要经过教化，就

可以驱散迷雾见太阳，恢复人类善良的本性。所以儒家反对单纯使用刑罚，而主张德教为主，刑

罚只是德教的辅助工具，恤刑慎杀、先教后刑。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

在儒家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恤刑慎

杀、先教后刑、改造罪犯的精神。如明朝把死刑分为立决和秋后决两种。清朝的死刑复核制逐渐

完备，进一步分死刑为绞立决、斩立决与绞监候、斩监候两种。绞监候、斩监候实际上是一种死刑

缓期执行制度，绞立决、斩立决则是一种死刑立即执行制度。清朝有专门处理绞监候、斩监候的

会审制度，其处理的结果大致可分四种：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情实，即罪行属实，量刑确

当，应当处决；缓决，指情节属实，危害性属实，但有值得怜悯的情节，一般可减为流刑或徒刑；留

养承祀，指案情虽重，但因父母、祖父母等尊亲属无人奉养或无人继承祭祀，需要留下来奉养和祭

祀，经皇帝批准，可以改判罪犯重杖一顿枷号示众三个月，使其能免除一死，侍奉祖父母、父母。

以后家中有了成年子孙或亲人去世，也不必执行原刑罚。① 秋审和会审的实行减免了大部分斩、

绞监候死囚的死刑，也体现了“慎刑恤杀”的原则，因此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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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现行刑法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与清朝的斩、绞监候制度是有某些相同的文化渊源

的，它们产生于中国绝不是偶然的。

在西方传统文化里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原罪说”。此说认为，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上帝

的禁令，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知善恶树”上的智慧果，犯了“原罪”，致使他们的后代一出世即为罪

人。人生在世，必须依靠救世主耶稣为之赎罪，才能求得“末日审判”后进入天堂。

这种原罪观念明显不利于罪犯改造，它容易将犯罪说成是人的本性，罪犯是天生的罪犯。１９

世纪出现的古典刑事人类学派认为，犯罪是由于生物学上的生理、心理因素所致，是人类长期遗

传结果的天生劣种，或者说是人类身体、精神退化的特征。诸如眼斜、嘴歪、骨形不正、面相不端

以及某些生理、心理上的异常状态，都被认为是区别于正常人的犯罪特征。在中国几千年历史

上，从未产生过像西方古典刑事人类学派这样的学说，而且在中国人看来，这些理论是极其荒谬

的。此说所以产生于西方，与西方原罪说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迄今，西方人仍把对罪犯的改造

说成是“矫治”，即生理疾病的矫治，与中国着重于对罪犯的价值观念改造，有着明显的差别。

由“原罪说”出发，得出犯罪是人的本性；由犯罪是人的本性出发，便从人的生理上寻找犯罪

的根源，最后从医学上对罪犯予以矫治，这是西方的一种文化传统。在中国，由“性善论”出发，

得出犯罪是人的善性的暂时消失；由此出发，便从人的社会环境方面寻找犯罪的根源，最后是从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方面对罪犯进行综合性的改造，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

管制、死缓制度产生于中国而不是西方，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五）古代“中庸”“和为贵”传统与人民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是人民群众运用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解决纠纷的一种

群众性活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把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进一步确定了人民调解在我

国法制体系中的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独创。西方国家对此也给予重视，进一步发展为

ＡＤＲ（专业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反映了中国人注重和谐、中庸的价值观念。儒家向来推崇“和为贵”“天时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怎样做到“人和”呢？儒家提出了“中庸”的处世方法。中庸就是不走极端，

在两个极端中间保持中立，以保持和谐。显而易见，人民调解制度是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产物。

在儒家“和为贵”“中庸”的思想影响下，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民间调解。其形式主要有二：

第一，历代有关地方诉讼，除各级地方政权外，乡老、里正作为最基层的小吏，专门掌管调解一乡

一里的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如明初，各地各乡设立“申明亭”，由本乡人推举公直老人并

报官备案，民间纠纷小事由老人主持，在申明亭调解。调解不能和息的，再向官府起诉。申明亭

以调解、教诫为主，与今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十分相似。第二，古代社会的各个家族、宗族均

负有调解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职责。清朝诉讼制度规定，凡民事纠纷或轻微刑案，州县长

官可以批回由族长“调处”。交族长调处的主要是涉及亲友间的财产关系的案件，时人认为一族

之内以和为贵，以讼为耻，因而亲友均积极消弥诉讼而“排难解纷”。家族调解常以族规为准绳，

除调停息争外，还有罚款、赔礼、杖责等更严厉的处置。

今日的调解制度虽在本质上不同于古代社会的调解制度，但其历史继承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人民调解制度乃是中国文化传统在今日的一种创造性转换。

（责任编辑：温方方）

·８１·

国际儒学（中英文）



“新青年”为什么用科学批判儒学

张春光

　　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科学批判儒学的现象，科学批判儒学是否合法？判断的依据是

什么？科学批判儒学的实质是文明对话问题而非文化启蒙问题，所谓的启蒙框架只不过是西方中心

主义编造的神话。因此，从文化史来看，科学批判儒学是一个必然性的现代文化发展命题，其本质是

文化模式的解构与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塑，其内涵是社会秩序的再整合和社会价值序列的重新编码。

从文明史来看，科学批判儒学是文明对话中的生存论问题，其本质是科学作为新的生存背景（世界观

和技术理性）开始修改儒学渲染的文明底色，其内涵是生活世界的解构和生存方式的重新选择。

关键词：《新青年》；　科学批判儒学；　原因；　文化实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徐光启‘会通儒学’及当代价值研究”（２０ＣＺＸ０３１）

作者简介：张春光，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一、提出问题

孙中山把进化论作为三民主义的基本原理，①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用科学教育全面代替儒学

教育，毛泽东也把“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② 这表征科学已经超越

认知向度，成为政治实践、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基本信念和原则，科学被中国化为了科学主义。

在列文森（ＪｏｓｅｐｈＲ．Ｌｅｖｅｎｓｏｎ）看来，科学主义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农业文明冲击的文化

结果。科学主义促成了儒教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词汇的丰富，而是语言的转

换，即科学取代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话语。③ 尽管我们可以质疑列文森的冲突—反应解释

模型，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现代中华文明从儒学取向走向了科学取向。这种转变普

遍被认为发生在五四时期，转变的文化表征是科学对儒学的批判。

对科学批判儒学现象的研究，当下很少有人再坚持科学主义的路线，多采用康德知识—道德

二分的理性启蒙视角，把其归因为知识对价值僭越造成的反传统的唯科学主义（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这

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李泽厚、林毓生、郭颖颐、陈来、杨国荣、何中华和方朝晖。郭颖颐认为科学

主义是“一种从传统与遗产中兴起的信仰形式，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在传统与遗产中得到普遍

应用，并成为文化设定及该文化的公理”。科学批判儒学的文化实质是科学的经验原则、数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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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５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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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进步原则成为指导文化发展的公理，导致新式知识精英把文化放入自然秩序之中进行认知

和筹划。① 李泽厚认为科学批判儒学是“某种科学主义的追求”，其内涵并不是科学知识的生产

和传播，“而主要仍在争辩建立何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和信仰”。② 陈来认为科学与儒学是科学与

哲学的关系，“哲学与科学不同”，哲学通过原理从整体上确定“人是什么”，科学通过知识在细节

上描述“人是什么”。由此，他批判梁漱溟、李泽厚把科学作为建构世界观的参考框架，主张中国

哲学应该摒弃西方由“是”（Ｂｅｉｎｇ）而知的治思理路，主张回到由“仁”而人的治思理路上来。③

杨国荣认为科学批判儒学是科学泛化为科学主义导致的，其实质是科学价值原则对于人道主义

价值原则的僭越。④ 林毓生则从自然—人文二分视角看待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其明确指出在寻

找人生意义的问题上，科学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交给人文学。⑤ 何中华认为科学批判儒学是理性

与价值的冲突。⑥ 方朝晖认为科学批判儒学是混淆“是”与“应该”两种不同治学理路造成的错

误，⑦用“是”的知识视域解读传统“应该”的问题“导致现代中国学人在精神上无家可归”。⑧

从上述观点可以发现，科学批判儒学的问题被简化成了合法性命题：科学批判儒学是否合

法？这是典型的效果史视角，并且具有强烈的黑格尔作风，问题的答案依然包含在概念结构之

中。尽管康德视野为儒学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框架，但是其理性主义要求和形上属

性割裂了儒学文化生态的现实性和有机性。从而导致三种消极后果：一是自我文化意识被启蒙

理性斩断，文化的谱系性认同让位于理性认同，削弱了文化自信；二是现代文化中国生成的历史

逻辑被遮蔽，模糊了五四启蒙精神，导致自我文化精神的迷失，严重拟制了现代文化建构的主体

性动力；三是理性启蒙视域取代了文明对话视域，文化批判的意义被格式化、抽象化为符合进化

论的时代潮流，进而遮蔽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演化逻辑和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因此，我们必须穿越

概念回到生活世界，对批判现象进行文化谱系学分析，以期恢复批判内蕴的文明内涵。

二、“新青年”如何使用科学批判儒学？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⑨《新青年》的相关文本为我们认识科学批判儒学现象

提供了语言镜像。那么“新青年”是如何用科学批判儒学的？

（一）使用科学自然主义价值消解儒学人文主义价值

第一，使用科学伦理取代宗教伦理。在信仰层面，“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道

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瑏瑠先哲和圣人并不能提供善

恶的绝对标准，这个标准要从科学的辨别中得来，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迷信、妄言，确立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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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依据。① 第二，使用竞争与互助的原则取代仁义礼智信的原则作为个体行动的基本伦理规

范。竞争与互助的理论基础是生物进化论，②仁义礼智信的理论基础是儒家道德哲学。第三，使

用科学功利价值消解人文价值。“博爱利他主义，不过为应时之道德，非绝对不可离之真理”，随

着科学的进步，这种牺牲个体，“舍己济人之善行，当随文明之进步，日益减少而至于无”，从而最

终走向个人的全面发展。③ 科学知识的增长、能量使用效率的提高是人类文明的实质，“人间若

不幸无此智识，仍至何时亦固守愚昧劣等之生活状态以终”，生活物质匮乏，如同牛马一样为生

活而辛苦劳作，“尚有何等伦理道德之可言乎”。科学技术提高了能量使用效率，解放了人的身

体，提升了人类伦理文明。④ 第四，把真作为善和美的基础。传统道德普遍具有宗教起源，有“盲

信”色彩，“科学家把怀疑当道德：因为怀疑才研究，因为研究才有真是非，有了真是非（就是真实

和错误），我们的行为，才有标准”。美有两个因素秩序与和谐。科学以数学为基础，数学的运算

法则使科学天生具有秩序与和谐属性。“科学以求真实为目的，真实的才能有秩序，才能谐和。

有秩序而谐和，就是美”。⑤ 第五，认为道德受自然法则支配。“人类也是自然界一种物质，没有

什么灵魂”，人类生活中的善恶完全受“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儒家的内圣外王只不过是人生

中的“一种行为和事业”，其并不能涵盖人生的全部意义。“吾人若是专门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乃

是为他人而生，不是为自己而生，绝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人生价值存在于社会之中，个人的永

恒和不朽只能通过社会表达出来。因为，个人与社会就如同细胞与身体的关系，个人会死，社会持

存，“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是人类全体记忆和知觉连续的载体，是人生意义的生成场域。⑥

（二）使用科学概念和原理重构伦理学

第一，使用“社会”取代儒学的“天道”“本心”当作伦理的本体。陶履恭认为社会性是道德的本

质，“风俗之浇漓，则社会蒙其诟”。社会是一个抽象观念，“人类群居生活之全体也”，表征为社会

关系和社会制度。“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有文明之进步，有心理之发展，胥赖乎社会关系”。社

会关系发展程度决定着人类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发展方向。⑦

第二，使用社会伦理观批判儒家宗教伦理观。“中国儒家的宗教提出一个父母的观念，和一

个祖先的观念，来做人生一切行为的裁制力……父母死后，又用丧礼、祭礼等见神见鬼的方法，时刻

提醒这种人生行为的裁制力”。这种宗教手段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效力，因此伦理的理论基础应该

是“社会的不朽”。胡适把社会看成是如同人体一样的有机组织，“社会的生命，无论是看纵剖面，

是看横截面，都是有机的组织”。这样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就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的、有机

的关系。“‘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这样社会便成为“古往今来一切

‘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的恶谥法”。正是由于社会的不朽，个

体的行为才会出现不朽的文化现象。⑧

第三，把物质和能量看成是世界的基本实体，把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作为伦理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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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不朽》，张宝明主编：《新青年·思潮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５７、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５页。



陈独秀介绍了阿斯特瓦特（Ｏｓｔｗａｌｄ）的幸福公式Ｇ＝Ｅ２－Ｗ２，其中Ｇ代表幸福，Ｅ代表精力（能量），

Ｗ代表逆境。“盖以人生幸福之大小，视其奋发之精力以为衡。欲享受幸福之一日，不可不一日尽

力以劳动；欲享受一生之幸福，不可不尽力劳动以终其生”。“宇宙者，精力之大流之总和也。人间

文野之差，乃以酌此大流之浅深为标准耳”，人类对能量法则的认识和使用技术关乎“世界文明”的

发展。“盛行宇宙机械”说的时代，以能量守恒定律为“哲学之根基”；盛行化学、生物学的时代，以

热力学第二定律和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为“哲学之根基”，“生物界之吾人，允当努力以趋无穷向上

之途，时时创造，时时进化，突飞猛进，以遏精力之低行，不可误解机械说及因果律，以自画也”。①

第四，把效率当作伦理的基本原则。“效率之说，本取日常语言，应用于科学，毋宁谓为‘善

之权衡’尤觉适当。例如评判豆或麦之善恶，可比量一亚克之产额多寡而知之。又若发电机，其

不能利用精力至百分之九五者，则谓之恶发电机矣。道德上善恶之定论，亦同此理。盖世事万

端，无一不与精力之变化相关联。道德之事，非在例外”。② 章士钊则把效率原则视为经济学的

总原则：“即以最小之劳费，而求最大之效果是也”。③

第五，使用生物学原理解构利他主义。“据生物学之所教，凡组织愈复杂者，其个体之意识

愈发达，乃至有个体不甘为团体牺牲之患。惟劣等动物，若粘菌、若管状水母等，其个性全然没却

于团体之中，然其所牺牲者乃极少，此等动物绝无自个意识故也。营社会生活之羽虫，居劣等动

物与人类中间，有明了之自个意识者，惟人类而已。故为社会组织之便利计，未可强人以牺

牲”。④ 因此，个体是社会的基础，维护个体性、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道德的根本追求，所

谓的利他主义是否定自我独立性的道德偏见。

（三）使用科学真理观取代儒学真理观

第一，陈独秀认为，“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

其理由在于，宇宙的存在和发展受到自然法和人为法的支配，科学研究自然法，自然法具有必然

性，宗教伦理研究人为法，人为法在历史文化发展中表现出偶然性。宇宙和人生契合的根本途径

就是仰仗科学的发展，使人为法上升到自然法的效力。因此，陈独秀主张使用科学代替“孔教”，

成为中国人的新信仰。⑤ “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

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⑥ 第二，专门介绍、夸赞了西方科学家梅特

尼廓甫（Ｍｅｔｃｈｎｉｋｏｆｆ）的伦理见解。梅氏认为：首先，人类的伦理理念中的“利他主义”“博爱”并

非永久不变之范畴，“不过为应时之伦理，非绝对不可离之真理”。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舍己为人之伦理善行将日益减少而至于无。最后，发展伦理文明的目的是为个人的完善发展。⑦

第三，认为知识应该成为信仰的基础。恽代英认为伦理信仰与知识存在冲突。“吾人之智，常欲

破除吾人之信。吾人之信，又常欲闭塞吾人之智”。如果我们因为伦理信仰而放弃知识探索，我

们只会走向愚昧，使我们的文化发展停滞。⑧

·２２·

国际儒学（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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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续第一号）》。

陈独秀：《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续第一号）》。

章士钊：《经济学之总原则———在北京学术研究会之演讲》，《新青年》１９１７年第３卷第２号。
陈独秀：《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１９１７年第２卷第５号。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２年，第６页。
陈独秀：《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

恽代英：《论信仰》，《新青年》１９１７年第３卷第５号。



（四）使用科学的学术框架替代儒学的学术框架

第一，批判以人为单位的学术理路，提倡以学为单位的学术理路。中国学术多以人为单位，

往往出现“人存学存，人亡学息”的现象，导致学术无法长久发展和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

者，端在分疆之清”。以学为单位是西方科学的特色，为探究西方科学思想之“真域”，我们必须

去除此弊病。第二，批判“妄信古人依附前修”的学术标准，提倡个体理性主义的学术标准。“治

理学则曰，‘纂承道统’，‘辅翼圣哲’。治文学则曰，‘惧斯文之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治朴学则

曰，‘功莫大于存古’”。中国古典学问的目的“全在理古”，这种学术价值追求严重阻碍了学术创

新，拟制了个性发展。第三，批判“被之四海”“放之古今”的普遍主义真理观，提倡审时察势的具

体真理观。世界上并没有“光被久延之学说”，无事实依据的普遍主义，是妄想，“贻害无穷也”。

第四，批判囫囵一体的学术理路，提倡分科而治的学术理路。“分工之理不明，流毒无有际涯”，

容易造成“褊浅之量，不容殊已，贱视异学”的学风，空有网罗天下的学术理想，而不知“生有涯而

知无涯”。第五，批判政治中心主义的学术价值观，倡导“启迪智慧，熔陶德性”的学术价值观。

第六，批判重比喻、联想的论理方法，提倡逻辑推理的论理方法。“余尝谓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

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转

繁，比喻之在中国，自成一种推理”。这种论理方法完全与逻辑相悖，导致学术思想无从发展。①

第七，批判儒学的语言学的学术进路，提倡科学实事求是的学术进路。“我们东方的文化，所以

不及西方的所在，也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缘故”。② 胡适认为应

以实用为设置课程的标准。“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

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这种教育显然是没有成效的。③

三、“新青年”为什么用科学批判儒学？

科学与儒学在中国的对话由来已久。从１５８２年利玛窦来华开始，西方传教士陆续带来了大

量西方科学知识，众多儒学士人也翻译、学习和使用了大量西方科学知识。徐光启、李之藻、王锡

阐、薛凤祚、梅文鼎、江永、戴震等众多儒学士人都喜治西方科学，他们普遍把西方科学放入儒学

范畴来理解，认为这种学问属于实学家族。这种观念的极端表达就是“西学中源”说。徐光启认

为，几何是历法、“五艺”必需的度数之学，属于儒学格物穷理的范畴。这种传统在三代以上非常

兴盛，到汉代开始衰败，到明代已经尽废。④ 李之藻认为，唐朝贞观九年传入中国的天学是“不诡

六经，稽古五帝三王”的“圣人复起”之学，利玛窦只不过是“抱道来宾，重演斯理”。⑤ 戴震认为，

西方的天文历法出自中国的《周髀算经》，原因是“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

为西学”。⑥ 《畴人传》认为，数乃儒学六艺之一，数术穷天地之理，明造化之源，是明纲纪立人伦

的帝王之道。⑦ 即使被工业化战争力量震撼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士人也普遍坚守“中体西用”说，

·３２·

张春光：“新青年”为什么用科学批判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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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张宝明主编：《新青年·思潮卷》，第６２、６３、６３—６４、６４—６５、６６—６７页。
任鸿隽：《何为科学家？》，《新青年》１９１９年第６卷第３号。
胡适：《归国杂感》，《新青年》１９１８年第４卷第１号。
徐光启：《徐光启全集·几何原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页。
李之藻编：《天学初函》，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页。
戴震：《戴震全集》第６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３３页。
阮元等撰，冯立癉、邓亮等校注：《畴人传合编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１８页。



把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置于器与道的框架之中。

那么，到了“新青年”为什么开始使用科学批判儒学？这是由科学与儒学的对话模式决定

的，是科学的传播者和儒学士人在不同语境中共同建构出的文化命题。马来平认为，以科学传播

为主线的西学东渐史，其时间跨度从１５８２年利玛窦来华到１９２８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依据传播

主体的变化，这一过程可以分成传教士学术传教时期、洋务派技术引进时期和先进知识分子科学

启蒙时期三个阶段。① 通过对这一观点的扬弃，笔者从文明对话视角把这一过程划分为三个阶

段，即学问自由对话阶段、文明冲突阶段和文明重构阶段。

１．学问自由对话阶段，时间从利玛窦来华到鸦片战争前。此阶段，科学与儒学的对话主要发

生在主观世界层面，以学问对话为主要形态。对话的动力是传教士的宗教冲动和儒士的学问兴

趣；对话的模式是文化景观（儒学文化圈）与文化要素（科学）的对话，儒学是对话的世界背景，决

定着对话的框架，科学是对话参与者，被儒学接纳为器物之学。此时，科学被耶稣会士和儒士归

类为西学的一个种，是附属于西方宗教学的一类学问，其并不是一个拥有独立研究领域和文化自

觉意识的学术范畴。

在个体层面，儒学与西学的关系呈现出自由对话的特征，彼此交互影响。东学西渐方面，在

华耶稣会士普遍儒化，他们学习、翻译了很多儒学作品，仅四书五经在西方就有多个版本问世，并

在西方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利玛窦札记》《大中国志》《中国图记》和《中国近事报道》等作

品。② 季羡林认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从未中断”，典型的案例就是法国很多启蒙思想

家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③ 西学东渐方面，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译著了数学、天文 、生物 、医学

等西方自然科学书籍 １３１种。④ 儒学士人普遍把西方自然科学看成是“格物穷理”之学，如徐光

启等人学习、翻译和使用了大量西方科学知识，部分儒学士人被洗礼，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皈

依天主教成为了圣教三柱石。

但是科学与儒学的对话一旦进入公共领域，涉及世界观和意识形态问题，二者就会发生话语

权冲突。儒士就会作为文化帝国的主人来管教科学，使用社会管辖权强制科学服从儒学，归化于

儒学，这种文化领地意识的产物就是主导西学与儒学关系长达３００年之久的“西学中源”观念。

“西学中源”说盛行于明末到清末，拥护此说的主要是广泛接触西学的儒学士人，他们认为

西方科技乃中国古代固有之学问，对西方科技的学习和使用是对儒学固有传统的恢复。“西学

中源”概念最早映射的是熊明遇（１５７９—１６４９）在《格致草》中附会《国语》“绝地天通”的神话编

造的一个故事：上古时代，天文学是正统官学，南正重和火正黎通过天文学分别掌管天和地的秩

序。后来，身怀天文学的重和黎的后代迁徙到了西域。因此，今天西方的天文学是中国古代流传

过去的学问。⑤ 熊明遇的这个故事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无从考证。其实，传说的价值不在于

真实性，而在于对主观世界的建构，只要这个故事经过社会传播被大家认可，使用西方天文学编

纂的《崇祯历书》的推行就不会再遇到观念阻力。“西学中源”观真正成为社会普遍性观念是在

康熙时代。汤若望把修改后的《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历》呈送清廷被采纳，定名《时宪历》

·４２·

国际儒学（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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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平：《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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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明遇：《格致草》，清顺治初年《函宇通》本，北京图书馆藏 ，自序第２页。



颁布实施。历法在清朝儒士看来是关乎国家体制和命运的头等大事，清廷“用夷变夏”的做法触

动了儒士的“夷夏”文明观念。这种观念是古代中国人“天下”世界观的一种外延，是典型的华夏

文明中心论。拥抱华夏文明中心论的儒学士人显然不会允许“夷人”用历法染指天地秩序。于

是朝廷大臣开始集体反对新历，１６６３年杨光先等人发动了污蔑陷害耶稣会士的“历狱案”，严重

削弱了钦天监中的西学力量。耶稣会士企图使用科学帮助朝廷而走向社会中心的愿望从此受到

了毁灭性打击。康熙用观测实验证明了西历比中历先进而平反了“历狱案”之后，开始为颁布西

历寻找合法性。他受到梅文鼎汇通中西历法的启示，开始鼓吹西方数学源自中国的《周易》，大

力宣扬“西学中源”说，并鼓励梅文鼎在理论上发展此说。梅文鼎使用中国的盖天说和浑天说附

会西方天文学，杂糅出一个新天文学来论证西法源自中国的《周髀算经》。从此，“西学中源”说

经过康熙的钦定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戴震把“西学中源”说写进了《四库全书》。

江晓原认为“西学中源”说实质是一种自我封限行为，它阻碍了中国近代士人学习西方，使

中国天文学失去了一次走向现代的机会。① 马来平认为“西学中源”说为儒学接纳西方科学知识

提供了合法性，证明儒士已经把西方科学作为新的学术参照系；但同时这种使用伦理主导知识的

文化发展模式拟制了中国人的科学探索冲动，减缓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速度。②

“西学中源”观念是华夏文明中心论的副产品。华夏文明中心论与今天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一

样都是穿凿附会、主观臆造的观念。比如黑格尔使用绝对精神的发展程度把中国文明判定为西方

文明的低级阶段，孔多塞使用知识理性的发展程度把非科学文明判定为低级阶段，这些说法与儒生

用“西学中源”说来判定西学源自中国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判断者遵循的文化模式不同。

前者是逻辑理性判断，后者是价值理性判断。逻辑判断的合理性来源于概念，抽象思维—逻辑中心

的治学理路促使西方形成了认识论—存在论优先的话语模式；价值判断的合理性来源于主体间性，

具象思维—价值中心的治学理路促使中国形成了价值论—伦理学优先的话语模式。因此，西方中

心论的表达体现的是话语的理论合理性，而华夏中心论的表达体现的是话语的现实合理性。理论合

理性聚焦主体精神世界的建构，以寻找共同语言世界观中的真理为旨归，形成了主客二分的叙事框架；

现实合理性聚焦生活世界的建构，以建构人际关系的和谐模式为旨归，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叙事框架。

２．文明冲突阶段，时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这一阶段科学与儒学的对话从学

术层面发展到了社会制度层面，表征为异文化之间的现实冲突，即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工业文

明与农业文明、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的冲突，关联的主要事件是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洋务运动和

维新变法。这一阶段对话的动力，在主体层面体现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冲

动和儒学士人振兴中华的强国梦；在社会层面体现为科学体制与儒学体制的冲突、科学文明观与

儒学文明观的冲突。对话的模式是科学对儒学领地的文化入侵，科学的工具力量摧毁了儒学文

化理念架构的社会体制，现实力量的表达使科学逐步摆脱了西方宗教观念和儒学实学观念的束

缚，开始从“格物穷理”之学逐步走向与儒学共同建构世界观的闻道之学。

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的失败导致传统“天下”秩序观念的碎裂，进而引发儒学在世界观和方

法论层面出现局部认同危机。危机意识引发洋务派和维新派对于儒学文化模式进行价值重估，

进而引发变革的文化实践态度。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推动科学直接介入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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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和世界观的变革进程之中。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大加赞赏科学，把科学比

喻为“曙光”，认为西方科学的传入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成因。① 谭嗣同不仅把西方科学概

念“以太”作为其仁学的本体，“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并且认为学习西方科学是

“为仁”的必要理路。② 康有为和严复同样使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发挥古典学说，建立起科学—

儒学杂糅的哲学体系，科学成为二者建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参考框架和知识背景。③ 在这一过

程中，帝国政权并没有垮台，儒士在中国文化世界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参与社会行动的洋务派和

维新派普遍认为中国应对西方冲击的根本举措是文化改革，文化改革的基本方针是“中体西用”。

冯桂芬和郑观应是“中体西用”论的奠基人，真正使“中体西用”论名声大噪的是洋务派领军

者张之洞，他在《劝学篇》中详细解释了“中体西用”理论的内涵和基本原则：第一，“中体西用”

是救国兴邦而创立的“会通”之学，会通的根本途径是主体学习，“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谓

通”。④ 第二，“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第三，孔孟之道、三纲五常

的伦理法度是国本，不能改变；器物、技艺和管理是用，可以为增强国力而引入西方科技。

尽管洋务派和维新派在政体上有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的分歧，但在体用论上二者都继承着

儒学道德理想主义文明观。从中体西用的定义和使用来看，洋务派和维新派都是伦理主义文明

观的拥护者，二者仍然坚守着儒学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教化文明观。二者把儒学道统论

作为行动指南，把西方科技放入道—器框架中，试图在文化模式上会通儒学与科学以应对现实危

机。会通的学术路径是使用道器说贯通科学与儒学，把西方科技纳入儒家学统之中；会通的技术

路径是大力学习西方科技、兴办洋务、变革体制，形成科技致用—儒学明道的社会秩序；会通的前

提是作为国本和民本的道（“三纲四维”和“孝悌忠信”的伦理之道）不变；会通的学术架构是中

学中的道、本不变，中学中的器、末要添加西方科学；会通的教化路径仍然遵循儒学内圣外王的价

值序列和先内后外的教化程序。

那么，洋务派和维新派为什么启用“中体西用”论？整体来看，这是由于文化冲突导致传统

儒学世界观解中心化带来的文化反应。一是现实冲突引发的文化心理反映。鸦片战争和甲午战

争的惨败彻底粉碎了先进士人华夏中心论的文明观，“西学中源”的心理安慰剂效应也就失去了

作用。洋务派和维新派开始从效用视角重新评价西方科学技术与儒学的关系。他们在铁的现实

面前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不但武器技术不如西方，而且器物、制度之学也不如西方，“人无弃材不

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⑤ 正是这种现实比较语境使得科学

在与儒学的对话中的地位开始抬高，从实学范畴被抬升为救国安邦必需的器物、制度之学，谭嗣

同、梁启超和严复等更是把科学抬到了世界观的高度。二是社会整合的话语需要。洋务派和维

新派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科技、举办实业和改革国家体制来增强综合国力。但是，他们的这种社会活

动严重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违背了华夏文明中心论的拥护者，引发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

制。由此，洋务派和维新派士人试图通过语言行动从文化传统中寻找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合法

性依据。意识形态传统和文化传统使其认识到要想说服保守派和大众，获得社会普遍支持，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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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号必须从儒学道统论入手。于是，他们打破儒学传统的世界图景，在遵循儒学道统论框架、维

护个体精神信仰的基础上，把西方知识理性和进化论思想一起纳入理论系统中来为自我的实践行

动进行辩护。于是一种在文明冲突语境中生成的文化实践方案在中国正式诞生：“中体西用”论。

３．文化的重构阶段，时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此阶段，科学与儒学的对话从学术维

度、体制维度发展到了文明维度。学术对话聚焦的是文化参照系的扩充和思想观点的融合；体制

对话聚焦的是世界观的修正和社会现实力量的控制；文明对话聚焦的是文化模式的重构和生存

方式的选择。此阶段对话的动力，在学术层面体现为科学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冲突；在社会实践层

面体现为启蒙与保守的冲突；在文化层面体现为多元与一元、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的冲突；在哲

学层面体现为唯物世界观与天道世界观、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冲突；在文明观上

体现为科学主义文明观与儒学主义文明观的冲突。

此阶段，科学与儒学对话的模式是批判，科学开始全面接管儒学的文化领地，对儒学文化景

观展开了文明维度的批判性重构。批判的文化主题表征为新文化运动。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封

建帝制的解体、新式科学教育的推广和留学潮的兴起，到五四时期，受到西方科学教育影响的新

式知识分子已经是传统绅士人数的６倍，①科学已经开始全面介入中国文化景观和意识形态的

重塑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体制，②科学文明观开始取代儒学文明

观成为主流文化取向，科学文化体制开始取代儒学文化体制成为文化生产的标准制度。而这一

历史转变凸显的文化命题就是“新青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

四、科学批判儒学的文化实质

科学批判儒学普遍被视为一种科学主义，大部分研究者采用启蒙框架来看待这一文化现象。

笔者认为，科学启蒙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编造的神话。科学真理观建立在这样一种预设世界观基

础之上：（１）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的客观世界；（２）人的主观理性可以反映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

（３）真理必须建立在理性维度之上，真理的描述必须具有逻辑自洽性。真理在生活世界中表现

为同一种语言世界观的集体共识，因此科学真理在生活世界中的延展边界是世界观，科学启蒙态

度不能够超出预设世界观，否则将会失去实践效力。因此，科学启蒙态度的有效语境是西方的文

艺复兴运动，其只适用于共享古希腊宇宙哲学观念的西方社会。科学启蒙论的不足之处是：把科

学理论看成是凌驾于世界观之上的普世真理，使用科学真理观强行阉割中国古典文明，把中国文

化现代化看成是文明再启蒙的科学化过程。实际上，所有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本质上都不是文

化启蒙问题，而是文明对话、文化交往的问题。

从文化史来看，科学批判儒学是一个必然性的现代文化发展命题，其本质是文化模式的解构

与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塑，其内涵是社会秩序的再整合和社会价值序列的重新编码。从文明史来

看，科学批判儒学是文明对话中的生存论问题，其本质是科学作为新的生存背景（世界观和技术

理性）开始修改儒学渲染的文明底色，其内涵是生活世界的解构和生存方式的重新选择。“新青

年”批判儒学的理论基础自然科学和实证哲学是主客二分架构的描述型话语，而儒学理论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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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合一架构的诠释型话语，描述遵循客观经验和逻辑自洽原则，诠释遵循主观经验和价值积淀

原则。因此，科学与儒学在学理架构上没有对话的逻辑通道，科学批判儒学的终极文化形态是文

化观和文明观的选择与重构。科学与儒学之间不是理论争辩关系，而是生存话语的冲突与融合

的关系。我们从儒学走向科学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再选择，这种选择的文化表征是从儒家

道德主义文化走向科学自然主义文化，选择的理论表征是：价值判断让位于事实判断、信仰让位

于理性，客观事实取代价值成为文化叙事的新起点，合理性取代权威性成为理论认同的新标准。

表１　 科学批判儒学结构表

儒学立论 批判理论基础 科学立论

价值批判 道德人文价值 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

和社会学理论

自然功利价值

真理观批判 天道真理观 实证哲学 科学真理观

文化批判 道—器、内圣—外王的文

化架构

文化观 事实—价值、物质—精神的文化

架构

文明批判 道德中心主义文明观 文明观 科学中心主义文明观

《新青年》宣言：“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

条件。”①“新青年”普遍接受了孔德的实证哲学思想，拥抱了科学文明观。“孔德三时代说是社会科

学上一种定律”，依据此定律，“我们还在宗教迷信时代”。② 科学家被看成是历史中最大的英雄，“罗

列众流，不及科学家”，法国巴黎某杂志投票公认科学家巴士特（Ｐａｓｔｅｕｒ）超越政治家拿破仑、文学家嚣
俄（Ｈｕｇｏ）位居第一名。科学被看成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内核和思想基础。胡适认为，凡是与“赛先生”
（Ｓｃｉｅｎｃｅ）不符的国粹都必须反对，这种反对是一种尼采式的价值重估，本质是一种新的文化实践态

度。“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那么，使用什么标准进行重估？答案是输入学理。

这一行动是“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新学理为客

观认识旧有学术思想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整理国故”，即在科学精神指导下，对国学进行条理系统的

整理，考察学术思潮的发生学过程，用科学实证方法验证学术思想的真伪，最后还原国学的本来面目。

这一学术实践是用科学“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中华文明重构是新文化运动的“唯一目的”。③

在文明的重构过程中，“新青年”普遍使用科学来定义文明。“世多称生物学为十九世纪文

明之特征”，④“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渐而引发欧洲文艺思想从

理想主义发展到写实主义（Ｒｅａｌｉｓｍ），“更进而为自然主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⑤ 陶履恭则使用地质

学、比较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常识来编写人类文化史。陶孟和主张使用科

学方法把文学叙事的历史改造成科学叙事的新历史，新历史应该以追求事实真相为根本宗旨。⑥

科学批判儒学的根本原因是人类文化叙事模式变迁导致的。前现代，人被定义为伦理人。在

文化叙事中，人从属于历史，历史从属于文化，文化从属于伦理，人普遍在一元的社会形态、文化类

型中成长起来，社会靠伦理合理化的世界观就可以进行整合，个人的身体和心灵在合理化的伦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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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泛神论或者宗教或者形而上学）中都能够找到既定的居所。在现代文化叙事中，人从属于生物，

生物从属于地球，地球从属于宇宙，宇宙从属于物理。这样人类使用物理学完成了历史的抽象化、

世界观化，从此我们的历史由文化史开始走向世界史。在世界史视域中，所有建基在地方社会形

态、文化类型中的伦理都成为了一种偶然的、供选择的文化类型。生活世界的世界化、科学化和自

由化导致德性文化叙事开始走向科学文化叙事，知识取代道德成为文化的新本位。因此，现代社会

中道德已经无法承担社会合理化的整合功能，这个任务转交到了知识手上。科学文化叙事使用物

质、原子、能量、引力、细胞、物种、系统等概念建立了一套新的科学本体论。科学本体论取消了传统

德性文化叙事模式赋予伦理的本体论地位，即使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话语中伦理也被打入了“主

体性”和“历史”的附属物之中。这导致伦理在现代精神中失去了传统的本体承诺和意义源头。

文化叙事模式的变迁是现代科学文化崛起造成的。孔多塞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独立于神学和

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亚系统，在１８世纪末获得了长足的制度化，以至于科学发现的组织形式成为国

家和社会的样板制度”。① 科学经典的有效性和典范效应，引发现代文化叙事出现集体转向，一是

进行神性祛魅，二是进行视域分野。文化祛魅和文化分立是人类实践精神的对象化、理性化和系统

化的结果，这种文化走向源于生活实践结构的变迁，变迁的直接原因是韦伯概括的社会理性化运动

和社会分工，变迁的根本动力是马克思从社会结构中抽象出来的生产力。文化价值领域的学科化

和职业化赋予对象化的精神在理论生活中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形成了所谓的学科规律和学术共同

体。“学科化”现实表征为文化分立发展的制度化，这种制度化导致依托宗教或者神学获得整全意

义的文化分立在了“认知—工具的行为取向”“伦理—实践的行为取向”和“审美—表现的行为取

向”的真、善、美的学科价值之中。② 真善美在生活世界中的分离必然出现“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意义

危机，“一方面，存在本身被分解为不同的形态，另一方面，把握存在的视域、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学科

边界和哲学分野，从而，存在本身与把握存在的方式都趋向于分化与分离”。③ 这种文化意义危机生

成的伦理哲学问题有：（一）传统伦理理念信仰面临多元价值冲击，大众无法在现代社会秩序中寻找

到一种合理的伦理哲学，普遍陷入一种伦理选择焦虑；（二）传统伦理理念在生活世界中的实有效性

逐步被法律取代，但其理想有效性仍然被学术共同体和大众共同分享；（三）生活世界的“经济市场

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人的个体化”④导致拜物教主义盛行，社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缺乏公

平正义，社会无法形成促生伦理精神的文化生态。科学文化叙事导致人类文化边界冲突和文化领

地的重新洗牌，宗教和形而上学越来越边缘化，逐步退出时代精神。柏拉图的“理念论”、孟子的

“性本善”、康德的“自由意志”、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这些形而上的话语在伦理生活中逐步失去整

合效力，而逐渐被科学领域中的“基因”“人格”“条件反射”“行为”“系统”的理论模型取代。伦理

无神性，它只是人“类”存在演化过程中衍生的以自保和维持社会和谐为目的的人的“类”生活规则

及其人格化的存在。当理想价值不再是伦理的终极梦想，而成为“个人—社会”存在的功能参数时，

伦理在时空运动中必将堕落为个别族群经验生活中的理性的凝聚，这样伦理只能从属于历史。

（责任编辑：温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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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光：“新青年”为什么用科学批判儒学

①
②
③
④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９９页。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第３０６页。
杨国荣：《伦理与存在———伦理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引言第２页。
李佑新：《走出现代性伦理困境》，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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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人类共同价值

仁与人类共同价值
陈　来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国学研究院）

　　２０１５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这六大理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怎样认识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呢？

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提法意味着这些价值的适用性不仅在一个国家之内，也适合于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及关系。简言之，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形态的国

家共同追求的普遍性价值，也是指适用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各个文明之间关系的价值，应

是联合国的目标和宗旨的价值表达，故也可称为“世界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提出，是把原来适用于一国之内的价值“世界化”，以构建合理的世界秩序。

基本价值的世界化、国际化，是一个老问题。民主、自由、公平是２０世纪西方世界特别重视

的价值，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从来不奉行民主、自由、公平的价值，这

些价值对他们并不是“普适”的，只是其国内的政治价值，不是世界的价值。在世界事务中他们

崇尚的是强权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民主、自由是人类共同价值，包含

着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诉求，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贸易自由化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

意义。公平即主张各个国家一律平等，民主即世界大事要共同商量，反对大、强、富国欺压小、弱、

贫的国家。人类共同价值是要把这些价值真正扩展到人类所有事务，使之真正成为普遍性的

价值。

二、这使我们想起９０年代中期的“世界伦理”运动。“世界伦理”又称“全球伦理”，在我看来

二者略有区别。“世界伦理”可包括世界各国之间的行为准则，而“全球伦理”则主要指跨文明的

人类行为准则。这就引出一个讨论，“世界伦理”是不是“人类共同价值”？从被一致公认为“世

界伦理”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看，应该说“世界伦理”即是一种价值观，也是谋求确定

人类基本的价值共识，而“全球伦理”就是要展示人类基本价值和道德。因此，“世界伦理”应当

属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伦理基础。区别在于，“世界伦理”

的指向，是可以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上（当然不限于个人），而我们今天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则

是以国家为单位，指向国际关系，并不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分别对

应三个层次，即个人、社会、国家，而“人类共同价值”则针对在“国家”之上，是第四个层次，是指

向国家之间的世界。这就使我们对价值的认识形成四个层次，世界、国家、社会、个人，更为完整。

然而，真正地确立人类的共同价值，并不能只停留在国家间的行为表面或国际政治层面。人

类共同价值必有其深层的伦理基础，即“世界伦理”。没有“世界伦理”，特别是“世界伦理”的金

·０３·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第２卷） 国际儒学（中英文） Ｎｏ．２２０２２（Ｖｏｌ．２）



律、“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共同价值”就不完整，就缺乏道德的基

础，也就不能找到认识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关系的角度。

三、有了伦理道德基础的角度和视野，我们就能发现中华文明的思想理念与人类共同价值有

密切关系。中华文明提出的基本理念、儒家文化提出的价值原理，应该是表达了人类共同价值的

道德基础。总体而言，可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律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由”六大理念的伦理基础。分而言之：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第二，“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第三，“和而不同”，是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

“民主”的基础；第四，“以德服人”，王道正直，是“和平”的基础；第五，“天下为公”，不以私利为

原则，是“正义”的基础（如全球气候问题及其义务分配）。

至于自由，熊十力曾提出：“自由者，非猖狂纵欲，以非理非法破坏一切纪纲可谓自由也；非

颓然放肆，不自奋、不自制可谓自由也。西人有言，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当然之

理也。然最精之义，则莫如吾夫子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言自由者，至此而极矣。夫人而不

仁，非人也；欲仁而仁斯至，自由孰大于是，而人顾不争此自由何耶？”（《十力语要》第３卷），即认

为“欲仁而仁”是自由的基础。

这六项不仅可以指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成为这些价值后面的深层理念，

它们本身也是人类生活基础的道德价值。故人类共同价值除了世界事务、国家间关系的价值约

束外，也同时是人类一切生活所必须。由此可以体现出中华文明原理的普遍意义。

其实，上述六点都是儒家“仁”的原理所包含的，可以看作儒家文化的“仁道”对人类共同价

值的贡献。这也使我们想起孟子所说的“仁”与“人”的关系，孟子说“仁也者人也”，《礼记》作

“仁者人也”，与孟子一致。“仁者人也”是古代儒学中的重要论题，在历史上，对“仁者人也”有

过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仁”的本质的不同理解。今天，面对人类共同价

值的思考，我们可以对“仁者人也”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诠释，即“仁就是人类最根本的共同价

值”，或“仁是人类共同价值最根本的原理”。

（责任编辑：郝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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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的美育价值
及其当代意义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经典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主要是靠其自身价值来实现的，而不为某种权势所左右。当

然，后人的注释阐发也很重要。经典与其说是“百读不厌”，不如说是“百说不厌”。经典固然好，

后世的解说更重要。这也说明，研究经典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文本解读，将人们

习以为常的东西挖掘出来，引发新的问题。所以说，经典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被接

受、被理解、被模仿的过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精华大多凝聚在经典著作中。就儒家经典而

言，即经历了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乃至“二十一经”的传承和演变。这些经典著

作，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儒家经典，从狭义上说主要是指儒家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今文经

学家认为，“乐”包括在《诗》《礼》之中，后来习称“五经”），其中有两部经典与文学艺术密切相

关，即《诗经》和《乐经》。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典当中，

为什么把文学艺术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中华文明以“礼乐”为中心。礼乐与政治的

关系、礼乐与社会的关系、礼乐与伦理的关系、礼乐与法律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历来是无数

思想家讨论的热点话题。贾谊《陈政事疏》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

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用现在的话来说，

礼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等发生之前；而法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发生之后。“禁于将然之

前”的礼，其“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从开始就见善则迁，畏罪而离，不知不觉就自

动地从善避罪。从善还不够，还要爱美，求真，这就是需要“乐”的介入。中国古代的“乐教”，不

仅仅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音乐，而是美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是中

国美育的重要内容，纯真自然，这与后来的诗词创作，迥然有别。诗词创作，按理说应当是反映作

者的真情，但有时也会说假话，这是不言而喻的。“乐”却不能作假。《乐记》“唯乐不可以为伪；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吕氏春秋·音初》“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等论述都说

明：“乐”不仅美，更蕴含了一个“真”字，所以感人。《孟子·尽心上》“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

也”，就说明了音乐所蕴含的教化作用，深入持久，不可替代。为此，孔颖达《毛诗正义》特别关注

到诗乐本质的差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美育话题。有了礼，有了乐，便具有了传统的人文精神。

这是正面的教育。此外，便有“法”来守住底线。“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礼见效慢，推行难，而法

的效用很快，“是故法之所用易见”。礼、乐、法互补，礼是王道，乐是美育，法是霸道。这是贾谊

思想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二十四史”中，《礼志》《乐志》独立列入“志”中，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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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置于前列。《刑法志》通常置后。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礼乐文化与法制文明相结合，是中国文

化的重要特色。

儒家经典中的礼乐文明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其意义在古代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礼乐

文明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这是所有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都要回答的问题。我觉得，作为人

文精神的核心，礼乐文明的核心是美育。中国思想家倡导美育，就是希望把美育提升到国民教育

的高度，用美育代替宗教，用美育改造人心，用美育消弭分歧。美育包含着真与善，强调对人、对

社会、对自然的美感认知，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美育教育特

别强调每一个人自身的修养。这种教育，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修齐治平”。从个人做

起，个人关系到家庭，关系到家族，关系到国家。所以说，家国一体，爱国情怀，归根结底还是从个

人的美育教育开始。在今天，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强调要从自己做起。我认为，这就是中国

礼乐文明与人文精神的核心所在，它的当代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从儒家经典及

其蕴含的人文精神中汲取经验。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强调事物的整体性，

这一思维方式有助于分析和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当代社会，没有哪一个人可以离

群索居，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遗世独立，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命运都是密切相关的。此

外，我曾多次谈到，我们中国人自古讲求真善美的统一，这也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在当代，我们有

时候会过于强调真，而对善和美有所忽略。求真、求实，固然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起点，但有时候

过分强调了真，也会物极必反。我们强调真善美的统一，重视美育教育、重视文学艺术，绝非无的

放矢，而是有着现实的迫切要求。文学艺术是能够直抵人心、拯救灵魂的，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每一

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必须重视的问题。

我们从“五经”谈到礼乐、谈到中国的人文精神、家国情怀，谈到经典对当代中国乃至当今国

际关系的意义，可见经典的“经”就是“常”，经典就是常读常新的作品，具有恒久的普遍意义。对

文学艺术工作者而言，我认为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积极倡导经典的美育意义和价值，让全社

会都能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以及我们自身工作的使命所在。从这个

意义上来讲，文学艺术不应该是小圈子的事，它背后承载着一种凝聚民族共识的使命，责任重大，

不可等闲视之。

（责任编辑：郝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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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儒家思想方法论的永恒魅力
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儒家思想以切合人事、具体实用的风貌主导了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反映出浓厚的

实用理性与入世旨趣。其文化观念牢牢地植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中原农耕文明的沃壤，水

银泻地似地渗透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指导着人们上至治国安邦（“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

下迄修身养性（“修身、齐家”“吾日三省吾身”）的全部活动。儒家思想没有过于抽象的义理，没有

不可捉摸的玄虚宏旨，总是那么的平易亲切，那么的贴近生活，“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

从而最大限度地化深邃为浅显，化复杂为平淡，于是就有了无所不在的普及，就有了悠久深远的影

响。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可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温馨、最可亲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的程

度上体现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所谓“于道最为高”，“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与显著价值，古往今来人们已有非常充分的概括总结、揭示评述，无需

我再做重复性的陈述，画蛇添足。我这里仅仅想就儒家的思想方法论谈点自己粗浅的看法。我

认为儒家在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上，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这就是善于“杂于利害”，见利思害，

见害思利，讲求“适度”，不走极端，体现出浓厚的朴素的辩证认识论精神。

老子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其意思是说事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即使是在

同一事物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自孔子以下，儒家也善于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

治国安邦问题。在他们看来，其理论的基本范畴，如“德刑”“礼法”“治乱”“宽严”“义利”“王

霸”等等，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这正如老子

哲学中的“美丑、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

死、胜败、静躁、轻重”一样，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不仅是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

统一性，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之间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都包含有“利”与

“害”的两种倾向。看似有利的事物，可能会带来危害。即使是国家统治思想的载体“六艺”经

典，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与软肋：“《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

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礼记·经解》）同样，有些看似不利的事物，甚至是

有害的东西，其实也包含着有利的成分。天下万事万物，没有无害之利，也没有无利之害，两者如

影随形、相生相成。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

着致胜的因素。这就要求人们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正确地对

待事物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制胜于久远。它提醒人们在从事一切活动时，一定要

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走出思维的误区，对利与害有通盘的了解，有互补的体会，有巧妙的转换。

道理很简单，见利而忘害，不利的因素就有恶性发展的可能，最终影响整个事业的结局，“酿得百

·４３·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第２卷） 国际儒学（中英文） Ｎｏ．２２０２２（Ｖｏｌ．２）



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空欢喜一场。而见害而忘利，则有可能使自己丧失必胜的信心和

斗志，不再去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而有所作为，“破罐子破摔”，一蹶不振，成为扶不起的阿斗。

总之，只有拥有这种朴素辩证的哲学智慧，才能够做到灵活机变，牢牢掌握住主动权，才能立于不

败之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为此，儒家才坚定地提倡“适度”原则。儒家普遍认为，凡事都必须坚守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

倚，无过无不及。具体做法便是“执其两端而叩之”，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辩证看待问题，做事

不走极端。这种思维方法早在其开创者孔子的重要思想命题上皆有反映：如天人关系方面，既不否

定鬼神、天意的存在，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政治秩序方面，既肯定君臣尊卑、父子上下关系的天

然合理性，又主张这种合理性必须建立在共享义务与权力的基础之上，“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义”

（孔子的思想并不孤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

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

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是同个意思）；文质关系方面，

既注重内容，又注重形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理想追求方面，既追求

大同，“祖述尧舜”，又憧憬小康，“宪章文武”。总之，一切要“允执其中”。

“允执其中”，就是要避免“过犹不及”极端情况的发生。譬如，“礼”“乐”皆为治国安邦的基

石与鹄的，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是一旦过“度”，则必然走向反面，背离其初衷：“乐者

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记·乐记》）所以，反映在治

国问题上，管理思维的选择与管理艺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既不能一味用强

硬的一手，也不能无原则地怀柔、行姑息之政。仁与礼应该有机统一，德与刑应该相辅相成，哪一

方面有所欠缺，则当及时弥补；哪一方面过分，则当有意识地加以抑制，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不离

中道，以此求得最佳的治理效果。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是“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

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总之，是要做到张

弛有章法，宽严有节度，“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礼记·杂记下》）。

管理目标的确立与管理境界的追求，必须做到谦益节制，兼容并蓄。既然事物发展到极端，

就会发生性质的变化，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给统治者以重要的启示，在治国上不能急功近利，

急于求成，而应该尊重现成的秩序与成规，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必要时需安于现状，“素富

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礼记·中庸》）。目前

是什么状况，就安于什么状况，不羡慕份外的东西，同时要善于兼容并蓄，博采所长，使品德各异、

能力有差的各类人在治国中都能发挥自己的不同作用。这对于统治者来说，在用人上就要坚持

宽松的尺度，切不可求全责备，即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其正确的态度应

该如荀子所说，是“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荀子·非相》）。

为此，儒家才不断地强调“忧患”意识。儒家朴素辩证的思想方法论逻辑展开，使得它的文化

精神中合乎自然地蕴涵了一个常为人们所忽略，但却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儒家，都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传统，即朝乾夕惕，忧

患系心。孟子尝言“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说“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欧阳修也强调指出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常言道，除恶务尽，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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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逆向思维的逻辑，其实应该是除恶不能务尽，留有敌人、留有对手是人们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

提。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不怕有对手，最怕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个时候就会

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让胜利冲昏头脑，最后在阴沟里翻船。

道理确实是这样，正是因为有了百事可乐的存在，可口可乐才能长盛不衰；正是因为有了空

客的挑战，波音飞机才会不断地改进技术，这都是水涨船高的关系。美国现在之所以能有一百年

的世界霸权，跟它战略文化里面重要的一条原则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它始终在寻找对手，甚至

有意识地制造对手。你看它一战的时候，以奥匈帝国、德国为对手；二战的时候，以日本和德国为

对手；二战结束了，冷战了，以苏联为对手；可以说，这个思路贯穿于政治运作的始终。

儒家所倡导的这种忧患意识，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倍加珍视和积极弘扬的宝贵遗产。《礼记·曲

礼上》有言，“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它提醒人们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志满意

得，放松警惕，沾沾自喜，无所用心，让胜利冲昏头脑，让太平销磨斗志。一个人，一个团体，乃至

一个国家，面临危险通常不是在身处逆境之时，而往往是在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的顺境之中。

北宋大儒周敦颐《爱莲说》中有两句名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实际上是儒家忧

患意识的简洁表述，告诉的是人们在不同环境下如何做人、怎般处世的深刻含义。其中“出淤泥而

不染”所表达的是，一个人不屈服于恶劣的环境，自尊自强，从逆境中奋起，从挫折中进取。而“濯清

涟而不妖”，则是喻指为人在顺境中始终保持头脑的冷静和清醒，不忘乎所以，脚踏实地继续前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确难能可贵，然而要做到“濯清涟而不妖”则

更是巨大的考验。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这么一些人，当他们在名微位卑之时，往往

能锐意进取，自强不息，最终成就一番气象。然而，当其战胜逆境，走出困厄，功成名就之后，却忘乎

所以，贪图安逸，追名逐利，徜徉于温柔之乡，沉湎于酒肉之林，背叛自己的过去，走向失败的深渊。

由此可见，一个人在逆境中奋斗自强固属不易，而在顺境中善始善终，戒骄戒躁，自重进取其

实更难。只有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人，才能够始终秉持“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战战兢兢，如

履薄冰”，最终跨越这个巨大的陷阱，实现人生的升华。儒家思想方法论的积极意义和不朽价

值，正是集中体现在它所强调的“忧患”意识之中！

为此，儒家才积极地坚持“更化”立场。儒家的朴素辩证思想方法论，也反映在其把握“经”

“权”关系，在“周虽旧邦”前提下，倡导“其命维新”的开放、改良、进化宗旨上。所谓“经”“权”关

系问题，其实质性的内涵，便是体现为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在

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强调原则性：“执中”“执一”“守经”；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适当的灵

活性：“便宜从事”“行权”“通权达变”。用孟子的话作形象的比喻，就是“男女授受不亲”，谓之

“守礼”“守经”；而“嫂溺援之以手”谓之“权变”。“经”“权”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大智慧，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反映。它的宗旨在于为解决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原则与实

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创造必要的契机，提供适当的手段。

先秦儒家即对“经”“权”问题有深入的阐发，孔子固然坚持纲常伦理秩序的永恒性，强调“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万世不易之大法，但也提倡必要的权宜变通，反对那种“匹夫匹妇之为

谅”式的拘泥小信，胶柱鼓瑟，买椟还珠。

自先秦儒家初步确立“经”“权”基本原则后，后世的儒者对此都有所阐述和发挥，如董仲舒

既强调“执一”的必要性，“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春秋繁露·天道无

二》），也肯定“行权”的重要性，“《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春秋繁露·精华》），主张“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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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行权”之间的辩证统一，“《春秋》之道，固有常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春秋

繁露·竹林》）。又如何休，一方面恪守“执一”“守经”的立场，强调儒学纲常伦理原则永恒不可

动摇，另方面也宣扬必要的通权达变，认为礼是文，仁是质，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行权变礼

以救质，即“起文以实”。再如柳宗元，也强调经与权互为存在的条件，经与权的统一谓之“大中

之道”：“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

悖。”（《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三《断刑论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又以《公羊》学家

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其“实与而文不与”的义例，就是典型的“经”“权”统一论观念。它的

立足点乃是在“守经”，即恪守和维护统治秩序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肯定必要的变通，强调

“行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儒家“经”“权”观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点。一是“经”“权”关系之中，“经”（“常”）是主导

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而“权”（“变”）则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二是“经”与“权”是共生互补

的，具有相辅相成的功能，不能随意割裂与对立，即所谓“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

知经，不知权者也”（《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三《断刑论下》）。

儒家的“经”“权”观对于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贯彻落实，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第一，受“经”“权”观原则的指导与规范，儒家在治国方面确定了一系列基本宗旨，如等级尊

卑的有序管理模式、德治教化的价值取向原则、正己及人的管理示范形态、仁义礼乐的人本管理

精神、用中适时的管理操作方法，等等，这些都属于“经”的范畴，都是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大经

大法。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与此同时，儒家也不

排斥“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如以动用刑罚来补充单纯讲究德治的不足，以承认合理利益来完

善单纯提倡仁义的欠缺，以天下一家、诸生平等来克服单纯讲究等级名分的矛盾等等。

第二，受“经”“权”理论的指导与规范，儒家遂有了使自己与时推迁、不断更化的理据和动

力。既然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通、有所调整、有

所改进，那么上至治国、下及修身，也同样可以依照这个一般规律，不断丰富其原理、充实其手段，

而不应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因此，董仲舒在面对雄才大略又刚愎自用的汉武帝策问时，有勇气

直斥当时汉朝政治之失，危言耸听地形容汉朝的统治秩序为“粪土朽墙”，随时面临着崩溃的危

险，而不遗余力地鼓吹“更化”，主张改弦更张，另起炉灶。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念做坚实的支撑，儒家思想在其总体精神不做重大改变的条件下，其具

体细节、具体方法总是处于生生不息的调整与充实之中，最大限度地满足特定时期的各种需要，

即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在朴素辩证思想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儒

家“经”“权”观理论，的确是儒家思想能够与时俱进、更化嬗变的不竭生机与强大动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中华文化在现代化基础上的伟大复兴。发掘中华文化所蕴涵

的丰厚积极因素，构建现代化的中华文化，已是当务之急，同时也是我们在今天牢牢树立文化自

信，使中华民族为世界的进步与发展作出新的应有贡献之必有之义。而儒家以朴素辩证法为内

核与精髓的思想方法论，则是在这个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转型过程中，值得我们加以高度重视并

充分发掘的一份遗产，它弥足珍贵，足资启迪，无可置疑地富有永恒的魅力！

（责任编辑：郝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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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与人类共同价值
舒大刚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讲人类共同价值时，必须立足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同时也应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需

求。如果讲共同需求，人类莫外乎生命、生存、生活矣。中华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文化，这集中

体现在《易经》的有关命题上。《周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又《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就是《易》道第一要义，是中华先民对于人类文明的特别贡献。

首先，《易经》认为：宇宙是“生”出来的，而不是什么神灵或圣人创造出来的。在作《易》圣

人看来，太极 蕴，阴阳化醇，无非以生生之德化成万物。大而言之，宇宙洪荒，天地剖判，万物长

养，无非因“生”而成；小而言之，圣德大业、仁义财货，无非由“生”而致。“生之时义大矣哉”！

故《系辞上》曰：“易有大（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

业。”这里虽然是讲的易卦生成过程，但是“《易》与天地准”，《易》的生成也是天地的生成。

太极者，物初浑沦、阴阳未分的淳和之气，又谓之“精气”，即老子所谓“道”，今人所谓“星

云”。两仪，仪即匹配，为阴阳，为天地。四象，即少阴、少阳、太阴、太阳，其代表为四时。八卦，

是八种符号，用以揭示万物之情状，推阐事业之吉凶。自太极而天地，自天地而四时、而万物、而

事业，其间演化转变的根本动力，即在于一个“生”字。这既是易卦的生成，也预示了宇宙的

生成。

其次，《易》道变化的基本原理是阴阳，而阴阳有相生之义。《说文解字》所引《秘书》曰“日

月为易，象阴阳也”。虽然没有坚确的文字学依据，但其原理不谬。日为太阳之精，月为太阴之

精，分别代表阴阳，阴阳相荡即是“易”。《系辞下》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

生焉。”此之谓也。天道地德，春生夏长、秋获冬藏，若要问天地德性之大者，则无过“生生”而已，

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亦即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云云

之谓。

其三，《易》谓天地之道即是“生”。《系辞下》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天地之德，圣人之位，守位之仁，聚人之

财，理财之义，皆本诸天道地道，也就是本于“生生”之义。反转来看，天地以“生”成万物，圣人以

“位”安万物，又以“仁”爱万物，又以“财”养万民，而以“义”来正确地生财、禁暴和止乱。联系这

一系列行为的中间环节也是一“生”字。从天地之剖判，到万物之化成；从政治之职位，到仁义等

道德，都是由于“生生”而得以实现的。“生”就是天地之间事事物物成就的助产士，《易》以“生

生”为根本特点，正好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运行情态———“生生”，这在人类认识史上

有极其重要意义。

其四，《易》道之“生”是生生不息，“生”而又“生”。《周易》揭示的变易之道，实即“生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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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的过程。王弼《周易略例》谓：“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六十四卦是生命演化的不同

过程，每卦六爻是生命过程的不同阶段。自太极生两仪而有《乾》《坤》，又由乾坤相感而生万物。

《系辞上》曰：“《乾》《坤》其《易》之蕴邪”，《系辞下》曰：“《乾》《坤》其《易》之门邪”。“蕴”者万

理蕴藏之所，犹如十月怀胎；“门”者万物生成之门，犹如一朝分娩。《乾》《坤》之后的六十二卦，

犹如父母所生子女，无非天地生物、物性生变的过程。《序卦上》谓“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

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云云，以及

《序卦下》“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等，“受”即承

接、授受，父授子承之意。又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

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云云，“有”即

产生、出现，易卦的排列就是“生生”的最好说明。这个过程发展到第六十三卦《既济》，三阳皆当

位，矛盾解决，为一大成；至第六十四卦《未济》，三阳皆失位，又生变化，于是进入下一轮生化长

养过程。

其五，《易》之说“生”是生命、生活、生产，生气盎然。“易”之义，当然有“变易”，但其结果是

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带来生机，带来希望，带来昂扬的斗志。《易经》是知变而鼓舞斗志，是积极

的变。《易经》中的每一卦，有辉煌，有暗淡；有顺利，有屯蹇。但是无论多么困难，接下来的必然

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必然是克服困难，战胜困难，闯过难关，迎来新生。《序卦上》谓“饮食必有

讼，故受之以《讼》”“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

《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云云，岂非绝好妙喻？

其六，《易》道“生生”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反对与互对的和合；是无条件与有条件的辩证关

系。《易纬乾凿度》释“易”义曰：“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此即相对与绝对的统一。清

人毛奇龄谓 “易者”为“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此为反对与互对的法则，是无条件

和有条件的统一。讲“生生”，讲变化，在中国不仅《易经》一家，因为《老子》也讲“祸兮福之所

倚，福兮祸之所伏”，《庄子》也讲“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不过他们都把生死转化讲得无条件，太

过恍惚。《易经》的生成变化是有条件的，是阴阳对立面的统一，是矛盾运动产生了新生事物。

《系辞下》说：“天地 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蕴是化生的前提，构精是生成的条

件。《周易》的“变”，是变出新生事物；“化”是生命的衍化新生。《易经》的“变”是积极生产，

“化”是成就事业，而不是走向没落，走向颓废。

其七，《易》之生也，端赖于“合和”。《乾彖传》讲乾德“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

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品物流形”是讲万事万物的产生；“大

明终始”是讲“原始要终”；“六位时成”是讲“六爻相杂”，与前《系辞传》所言相同；“乾道变化”

是讲天地衍生万物；“各正性命”是讲事物既成之后而各有德性。而这个生物成德之道乃端赖于

“保合太和”的环境。这与《国语》“和实生物，同则不济”是一致的。合和、和谐是促成万物生生

不息、德性层出不穷的最佳条件。如果说，“生生”是《易》道的根本原理；那么，“合和”就是保证

生生不息的内在依据和外在条件。

可见，从天地之剖判，到万物之化成；从政治职位，到仁义道德，都是经过“生生”而得到实现

的。“生”就是天地之间事事物物的助产婆，《易》以“生生”为根本特点，正好揭示了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的根本运行情态，在人类认识史上有极其重要意义。苏渊雷先生《易通》曰：“综观古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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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思想家，究心于宇宙本体之探讨，万有原理之发见者多矣，有言‘有无’者，有言‘始终’者，有

言‘一多’者，有言‘同异’者，有言‘心物’者，各以己见，评玄阐秘，盖未有言生者，有之，自《周

易》始。”《周易》在古今中外思想家中，以首言“生生”而独树一帜，别开风气，实为认识史上一大

发明。与诸家哲学命题相比，《周易》“生生”之论，更得宇宙生成本质。“有无”即有生于无，是

就本末说的；“始终”即原始反终，是就先后说的；“一多”即多生于一，是就数量说的；“异同”即

事物的同和异，是就比较说的；“心物”即主观与客观，是就认识说的。虽然都在不同层次上，说

明了自然和社会的一些问题，但都只注重现象，未得其所以然。若用《周易》“生生”原理来观照

诸概念，正好可以说明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即由生而有“有”，由生而有“始”，由生而有

“多”，由生而有“异”“同”之分，生恰好成了这一切对待和矛盾的连结纽带。苏渊雷先生说：“故

言‘有无’‘始终’‘一多’‘同异’‘心物’，而不言‘生’，则不明不备，言‘生’，则上述诸义足以兼

赅。《易》不骋思于抽象之域，呈理论之游戏，独揭‘生’为天地之大德，万有之本原，实已摆脱一

切文字名象之网罗，而直探宇宙之本体。《易》之所以极深而研几，冒天下之道者以此。”实为知

《易》者言。自“生生”而推广之，《乾·大象传》之“自强不息”，《乾文言》之“乾乾偕行”，《大畜·彖

传》之“日新其德”，《系辞上》之“日新盛德”，也无非“生生”之道的人文德行。

最后，“生生”原理是《易经》名书的集中体现。“易”者何也？即“时物”是也，也就是“随时

生物”也。“易”之义，一般都当“变易”讲，《乾凿度》还引申出“易简、变易、不易”三义，清人（毛

奇龄）甚至有“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五义，如此等等，皆后起衍申之义。《说文解

字》解“易”本义曰：“易：蜥易、蜓、守宫也，象形。皉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曰：‘从

勿。’”后世学人多在“蜥易”“日月为易”上做文章，而于“一曰从勿”说则无所诠解，甚至有人认

为“唯‘从勿’之义，则颇难通”。

其实“一曰从勿”并非“难通”，关键是缺乏校勘。元杨桓《六书统》卷九：“易，夷益切。变易

也。从勿从日。”为我们留下了《说文》“易”字“从勿从日”的重要阙文（今本脱末尾“从日”二

字）。今考“易”字之本义，“勿”借为“物”（出土文献多有之），“日”即“时”（日晷即就日之视运

动而测时），“勿”“日”会意即“时物”。《系辞》有“《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

杂，唯其时物也”一段，其中“原始要终”是说，《易》这本书是探明事物“终始”的，见始可以知终，

即终可以推始，这与“本隐以之显”是一个意思。《易经》的前知后知功能正是他区别于其他经典

（《尚书》知往，《礼经》知今，《春秋》知人，《诗》《乐》知情）的本质特征；“六爻相杂”是讲阴阳爻

的互相杂糅，或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或贵阴贱阳，或贵阳贱阴，或阴阳应，或阴阳敌，等状况；

“时物”是因时而生出或衍生的事事物物。“原始要终”即注意事物发展变化的始终状态，“唯其

时物”即事物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出变化情状。前引《乾彖》中的“终始”“时成”“时乘”都注重

“时”，即“易”之“日”也；“品物流形”“御天”“变化”都讲“物”的产生和变化，即“易”字之“勿”

也。两相结合，正完整阐释了“时物”全过程。“勿”也通“物”：《老子》四十二章：“故或损之而

益。”马王堆制书甲种本“物”作“勿”。《庄子天道》“中心物恺”，《经典释文》：“物，本亦作勿。”

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要篇》：“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秋以授冬之

时也，万勿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尽称也，故为之以八

卦。”诸处的“勿”都是物字的初文，都将“物”之出生、老衰和称说，与“时”之变迁互相勾连，均是

“时物”思维的不同表达。“时”（日）与“物”（勿）的结合正是“易”字的准确解释。

可见，《易经》的书名，已经预示了万物衍生之意。《文言》也屡说“因其时而惕”，“时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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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偕行”，“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

“乾乾因其时而惕”，都讲的是龙德因“时物”变化而采取的不同措施。

总之，《易》以“生生”致其理，以“合和”助其成，以“时物”显其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成之

大本曰和，合和之枢机曰时。这就是我们研究《周易》以及中华传统文化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生”无疑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而如何看待生？怎样生？又分出不同的文化学术形态。以《周易》

为哲学基础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视“生生”的学术体系。它认为天地宇宙、世间万物都

是“生”出来的，而不是什么神或圣造出来的。它认为“天地”是“太极”生出来的；这种生是源于

其内在的“阴阳”相蕴，而阴阳也具有相生之义。阴阳无处不在，故生成也无处不在，“天地之大

德曰生”，《易》道之妙要在于“生生不息”。这种生不是死寂的，而是生活的、生命的、生动的。生

又表现出不同形态，有变易、不易和简易，是阴阳对立的统一、是变化的相对绝对的合一。《易》

之所以成其生成之道，乃是建立在对立面和谐统一的基础之上，故“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生

生”之义也体现在《易经》一书得名上，《说文》阙文“从日从勿”即“易”之形构，也就是《系辞传》

“唯其时物”的本义，代表着“随时生物”“与时俱进”的深意。《易》道的“生生”与其他文化“神

造天地万物”固然不同，也与老庄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无条件的绝对主义也有所区别，“生

生”是生而又生，生生不息，是中华先民“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应世道之变的基本哲

学。在“两结合”理论中，“生生”之学即关心民生，珍惜生命和人民本位；“合和”即是构建命运

共同体、构建和谐社会；“时物”即顺应新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千古不易

之规律，亦历久弥新之真理。讲好《易经》“生生”原理并推广之，就可以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作

出贡献。

（责任编辑：郝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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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如何读《论语》
———兼论《论语》中的生命哲学

张文修

　　摘　要：《论语》的内容看起来很零乱，但实际上有一个核心主题，这就是生命实践之学。孔子是

在生命实践上获得圆满成就的一个人，《论语》结构性的思维就是聚合—发散式的思维，通过聚合—

发散思维能够把生命实践之学普遍适用于万事万物之中，能够证明先天综合判断是普遍必然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真理。孔子说的“性相近”和《中庸》里的“天命之谓性”，实际上都是讲生命的本质。生

命进步的阶梯道路与如何处理欲望有关，儒家摆脱生存困境所走的是一条踏实的、行之有效的道路。

我们要以心灵来理解《论语》，不要抱有门派之见。

关键词：《论语》；　生命实践；　生命哲学；　儒学；　中国哲学思维特征

作者简介：张文修，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非常喜欢参加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

公益活动，喜欢跟大家一起聊天，以前也多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也不陌生；忧的是，因为最近很

忙，参与课题研究，不能打断，所以我没有带一篇专门的文章。在这里实话实说，如果带一篇专业

论文来念，我实际是敷衍大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历史学科，任何一门学问都非常专业，

比如我曾遇到一位年轻的博士，我问他做什么研究，他说做实物；我问做什么实物，他说做军事装

备盔甲的；我问做什么盔甲的，他说做盔甲上的花纹；我问什么朝代的，他说秦朝的。这就很专

业，如果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人，就只能先学习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跟他交流。所以从这个角

度说，如果我拿一篇学术论文跟大家交流，实际不是尊重大家，而是敷衍，甚至于是自我炫耀。

研读《论语》是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功，由于我学习中国思想史近３０年，我讲的肯定

是我的心得，可能也是大家前所未闻的心得。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中国初学哲学者的困惑

从事哲学及相关专业研究的学者，尤其是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中国佛教史等研究方向的

年轻学者，往往会有一种困惑，即面对西方哲学，似乎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可

以称之为哲学的。西方的哲学，尤其是西方的认识论，一看上去，就是问题突出明了，论述核心明

确。比如本体论、认识论的证明，都是有着清晰目标的哲学命题。在这些相关研究的专著中，逻

辑结构清晰，论证方法如演绎法、归纳法的使用一目了然。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经典却没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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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征，是不是我们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在理论认识方面缺少高度，这是一个疑问。

（二）《论语》是否仅仅是格言汇编

我们现在很多人把《论语》看作一本包括政治、伦理道德、人生指导等内容的格言汇编，是不

是这样？难道我们最深奥的，传承了几千年的经典仅仅是一本格言汇编吗？西方不少汉学家也

是这样认为，比如葛瑞汉，他说孔子是一个文化保护主义者。难道我们最顶级的经典，就跟其他

文化没有在哲学上对话的资格吗？

（三）现代人读《论语》的目的

近些年来，读《论语》或者想读《论语》的人越来越多。是的，我们现代人都应该读《论语》，

但我们非哲学专业、非古典学专业的人士学《论语》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学一门知识吗？如

果只是学习一门知识，那我可以选择不学，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这就好像我不是制造核武器

的专业人士，我就可以不懂怎么制造原子弹，这对于我的一生来说是没有亏欠的，因为我不懂的

有很多，正如《庄子·养生主》中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一个人活一世不可能所有的

知识都知道，也不需要都知道。既然如此，那么《论语》这门知识为什么我们要人人都学？这里

先把问题提出来，大家可能会对此有所深思。

二、《论语》的思维结构———本质与现象的通达法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论语》的思想有着怎样深刻的结构性思维，它是否能够有资格与西方哲

学相对话。西方近代认识论的特征之一，是使用演绎法、归纳法。其实，除了演绎法和归纳法，人

类思维方法非常之多种多样，而且非常之深刻。有些方法虽然不适用于自然科学，但它完全适用

于哲学、宗教、艺术。我们此刻所在的这个地方（整理者按：这次演讲地点位于北京“７９８艺术

区”），属于艺术区，可能在场的很多人是搞艺术的，我们知道，自然科学要求精密性，很多精深、

精微的思想并不适合于自然科学，很多证明方法也不能够适用于自然科学，但是它完全可以适用

于哲学、宗教和艺术。

（一）海德格尔现象学存在主义的方法

大家知道海德格尔是现象学的存在主义者，用其现象学的方法研究存在。首先，他的方法是

走到现象中去，但不是表现在这个现象，而是隐藏在现象之后，实际上是本质，这个本质是通达于

所有的现象。于是，海德格尔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与本质通达的哲学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东方哲

学中，实际上是广泛地被应用着的。

（二）《金刚经》《中庸》的思维例子

我们可以就此举一些例子。比如《金刚经》中须菩提的提问：“心应何住”？答案是“心应无

所住而生其心”。心无所住就是契合“实相”，《金刚经》的核心实际是讲实相，这个实相就是空

相。如果讲所有的事物都是适合于空，这是先天综合判断，这种先天综合判断涉及无限，不能够

用归纳法来证明。因为归纳法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把无限的东西全部包容进来证明。《金刚经》

举了无数条例子，罗汉果位、人眼、天眼、布施、福德等问题，看似杂乱，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是为了

证明实相，通达于，适用于所有。《金刚经》不是归纳法，这种通达法非常容易被人家误解是归纳

法。《金刚经》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举这些例子，因为还有无数条例子可举，他在这些例子中说明

这个道理，这个空相是适用于这个，他这个适用的道理是可以让我们接受的、类推的，这样就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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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有的事物，这是本质和现象通达法的一个特征，并不是使用归纳法来证明，而是说明通达法

的道理，一旦道理被接受，涉及无限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证明。

上面举的例子是佛教的，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举非常多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例子。比如说

《中庸》，它的内容看上去也是很庞杂：它一开始说人的本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

谓教”；接着又说人的情感问题，“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后来又讲仁、

智、勇，以及政治、德位统一的问题，德位统一的问题就是人的德行和人的位置是不是能不能统一

的问题，就是“福德统一”，其实“福德统一”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也是一个重大的且难以解

决的问题。那么《中庸》讲这么多问题，到底在说什么？到底为了证明什么？实际还是在说核心

是一个“中庸”问题，“中庸”这种真理能够普遍适用于万事万物。

“中庸”二字作何解？朱子的《中庸章句集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

也。”古人的白话虽然跟现在一样的用词，但是含义并不一致。“中庸”之“庸”的“平常”，其含义

实际上是指万事万物普遍适用，而“中”则是指永远正确，“中庸”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普遍必然有效。

那么，《金刚经》与《中庸》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结构呢？是一种“聚合—发散”的思

维结构，亦即其文中所讲，都能聚合到核心的那一点上。《金刚经》讲了实相，讲了空，可以发散

到万事万物，能够聚合到中间一点来。《中庸》也是如此，它发散到万事万物，但是它又能聚合到

中间核心要讲的问题。我个人理解，后来的儒者把《中庸》分成上下两篇，上篇是“中和篇”，下篇

是“至诚篇”，实际上后儒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没有体会到《中庸》万事万物合而为一心

的思想结构。我们举了《金刚经》《中庸》的例子就能体会到在归纳法、演绎法之外，我们现在读

的《论语》也是如此。

（三）“因事寓教”———中国哲学的思维特征之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叙》中，开篇的一段话非常有意义，这段话几乎点明了

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的思维特征：“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

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①圣人

“觉世牖民”把生命的真理教给人民，采用的方法是“因事寓教”，他不是专门写讲哲学大道理的

书，而是在事里就把道理体现出来，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的哲学特点。圣人讲五经，五经是很深奥

的哲学，但五经所用的方法是就事论事：《诗经》把真理的寓意寄存在歌谣中；《尚书》在政论中体

现真理；《易》“寓于卜筮”，是在算卦、占卜中体现圣人要阐述给人的真理。因此，不是我们没有

深奥的哲学，而是我们现代人跟古人的思维不一样，不能在现象中认识真理。

（四）《论语》的内容与思想核心

我们看《论语》的内容也是如此。《论语》讲君子、人伦、政治、礼乐、人物评论、教育，甚至连

孔子的日常生活、言论、行为、表情都被记录下来。最典型的就是《乡党》篇，《论语集注》说《乡

党》篇中记录的就是孔子平时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要想求道就要好好看看这篇。看起来《论

语》的内容很零乱，实际上它有一个核心，或者说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生命实践之学，关于

生命实践之学先在这里提一下，下面来证明为什么说《论语》是讲生命之学的。

其实生命之学算得上是以中、印为代表的古代东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大家看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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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与时间》，前面一大段几乎把以往的西方哲学批了一遍，他认为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开

始就错了，因为他所研究的是“存在哲学”，他认为在他之前西方没有“存在哲学”，“存在”这个

问题在古希腊就被耽搁了，西方原来有一个物质世界的哲学，到了海德格尔那儿有“存在哲学”，

他的“生命哲学”是一个很弱的弱项。

（五）《论语》中生命之学的举例

我们先举《论语》中的例子来说明。比如《论语》的第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这句话到底

在说啥？如果《论语》记的都是这些琐碎的、婆婆妈妈的话，我们怎么能认为孔子是一个思想极

为伟大、极其深奥的人，我们又如何理解中国人几千年都把《论语》奉为经典？“有朋自远方来”

几乎成了我们中国的外交辞令，很多外交场合都可以引用这句话。什么叫“有朋”？比如一位市

长，当在任的时候，确实是宾客满堂，当退职了的时候，往往就门庭冷落。这样的“朋”是《论语》

中的“有朋”吗？显然不是。什么是真正的朋友？真正能够心意相通，志同道合，才叫“有朋”，而

孔子的“有朋自远方来”是出于道义的感召、生命的感召。一个人如果天天只想着自己的事，绝

不会“有朋”。“有朋自远方来”，实际上说的是从生命的小我走向大我。

比如“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一个人真的是一个好人，真的有感召力，他身边的人

一定会很高兴，远方的人一定会来投奔他。如果是现在的人，人们就会仰慕他，在网上赞他。这就

是“近者悦，远者来”，这就是生命的感召，所以说《论语》是讲生命如何从小我走向大我的学问。

再举一例，比如学习。从学习上可以看出《论语》讲的是生命的实践之学，而不是一门专门

的知识。我刚才开场白说我不懂原子弹，或者我没有带一篇专业论文念给大家听，含义都隐含在

我的这些见解之中了。比如什么是“学”，《论语》的第一篇《学而》，“学而时习之”，这个认识从

古人开始就错了。我们看何晏的《论语集解》，他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引的是东汉末年大经学家

王肃的见解：“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①时习是时时诵习也，

而时时诵习，念的实际上是一种知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实际上学习知识不可能愉

悦，尤其搞一门专业，苦不堪言。如果“时习”就是王肃解释的这个意思，那孔子这样说就是在骗

人。圣人是不会骗人的，而是后来人的解释，从大经学家王肃那里就错了。《论语》中讲的学习

是什么，学什么能够愉悦？现在一般认为，“习”字的甲骨文，字形之义是小鸟在太阳下面练习

飞，小鸟飞行是生命本能，练习飞行不是学知识；如果我们学习也是生命的需要、生命的本能，那

么这个学习就有可能愉悦了。

咱们讲学问有一种方法叫作“以经证经”，如果我能“以经证经”，那也可以认为王肃的解释

错了。王肃虽是大经学家，但他的解释本身不是经典，只能是注疏。“以经证经”，最好用同一部

经来证明，我们看《论语·学而》的其他记载，就知道这里所说的“学”，学的不是一门知识，确实

是生命的学问。比如《学而》中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处讲的学，学的是做人，是生命。孔子也说要学知识，但要“弟子入

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就是说生命之学

这些都做到了，才学知识去，孔子这样强调，也说明孔子所说的“学”的主要内涵，当时跟别人就

不一样。由这些例证，可以见出《论语》讲的主要是生命之学。

我们看现在对孔子的评价，可以发现当代人对于古代学术、思想有着比较大的误解。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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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网络、教科书上，评价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等等，在这些时候，我

们现代人希望表现的是赞誉孔子，尽管这种称赞是出于正面的心意，实际上却几乎是对孔子的贬

低，因为孔子显然是“君子不器”，“器”就是专业人士，孔子说人不应该只做一个专业人士，因为

专业人士只是一个技术人士。比如一个人技术专业非常好，做人却一塌糊涂，品德败坏，这显然

不是孔子所能认可的。实际上，孔子是个圣人，这个评价是最恰当的，但是这句话是古汉语，翻译

到我们现代汉语应该是：孔子是在生命实践上获得圆满成就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就无所不能。

从现代对儒学的概念的界定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今天学术界主流是对古代思想的理解存在

着误差，甚至是错误。当谈到儒学是什么时，很多人会认为，儒学主要内容是政治、伦理之学，或

者是人生哲学、人（仁）学等等，其实这些说法都是割裂的，跟前面说过的对孔子的定义是一样

的。儒学是有核心的，这个核心就是生命之学，政治、伦理只是由生命来向外推延而产生的，而且

所产生的伦理、政治之学，是为了保证生命的实践之学能够得到完美的推广和实践而已。

关于这一点，这里我们可以提供两个确凿的证据。首先第一条就是孔子说的“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政治的核心是“德”，“德”是生命的本质，有生命本质之学才能有政治学，他希

望能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是为了大家都有条件去研究、去实践生命之学。

第二个证明，是儒家“修齐治平”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尤其排在后面的

“治国、平天下”显然是一门政治之学，但是先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然后才是“治国

平天下”，就是说政治之学以生命之学为基础，只有生命实践修行圆满了才能有完美的政治实

践。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论语》虽然内容很散乱，但是它有核心，这个核

心就是生命的实践之学。

从上面所举的这些例证，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实践之学思维的特点。中国的实践思维，也就是

《论语》结构性的思维，就是聚合—发散式的思维，通过聚合—发散思维能够把生命实践之学普

遍适用于万事万物之中，能够证明先天综合判断是普遍必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三、生命之学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生命实践之学大致有哪些内容。

（一）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论语》告诉我们“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说明生命的本质大

家都一样，是普遍性的，绝不是某些人有，某些人没有，与人的阶级地位、才能等都没有关系。孔

子说的“性相近”，和《中庸》的第一句话“天命之谓性”，实际上讲的都是生命的本质。《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的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形容

词，“明德”“止于至善”“天命之谓性”和《论语》的“性相近”说的也是一个意思。生命之学首先

要有根基，根基就是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果生命的本质全都是坏的，那么我们人再怎么样

也发展不了，也做不出什么好事，生命也不会有什么样的进步。

我们从《中庸》中可以看出，“大仁、大智、大勇”“诚”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仁慈、智慧、勇敢、

纯粹的意思，而这些美好词汇所指称的美好品质，全内在于我们的生命本性之中。对此，现在学

界主流的看法和原始儒家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善恶参杂，这跟儒家的观念

是相反的、不同的、有差距的。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是因为我们与古人的认识方法不同。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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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说人性有善有恶，为什么我们觉得也是如此，因为经验表明，某人虽然是坏人但是也有好的

一面，虽然是好人但是他也贪点小钱，所以好像这个道理普遍适用，人性的确有善有恶。如果我

们只认识到这个程度，就无法理解古代圣人思想的精深之处。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

错误？因为我们是在用经验法、归纳法来认识和证明这个问题。大家如果读《孟子》就会知道，

孟子是用一种先验方法来证明的。像人性论的这种普遍必然有效的先天综合判断的问题，绝对

不能用经验来证明。如果大家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判断》，就会知道这种经验的方式对于证明

普遍必然有效的先天综合判断的问题，是完全行不通的。

以前有一个阶段，我们曾反复批判孔子所说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原因

是大家认为孔子的这句话是把人看作有差别的，并据此说孔子有阶级观念，孔子是奴隶主、贵族

的代言人。无论从考据学还是从训诂学的角度，这句话看上去都没有难认难懂的字，实际上真正

要理解和认识这句话，需要靠我们的心灵。在这里我向大家提供一个更加可靠有保障的理解角

度，那就是王阳明的解释。王阳明说：“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①即不肯改变。实际上孔子说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并不是说的那种天命之性，他说的是人的一个品性，品性属于经验界，天

命之性属于本体界，经验界的不同人的品性是有差异的，这个有差异不是本性上的“天命之性”

的差异。

我们可以与佛教比较一下。佛教说人人都有佛性，甚至狗子都有佛性，但是狗子有佛性是本

质上的，而现在这个物理时空中、经验世界中，人和狗确实有差异。王阳明进一步解释说，孔子这

句话的含义是鼓励大家进步，并不是孔子认为人在天命本性上有差距。王阳明的解释非常好，他

实际上提示了我们以下三个道理：一是生命都有进步的可能；二是他指出我们生命唯一的和根本

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取得生命的进步。我们是不是能当官、是不是能发财，这都不是重要的，也不

是有官不当，有钱不挣，而是说这些都是现象的东西；三是说明我们现在的生命都是具有“沉

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沉沦，是一个被抛入的状态。“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我们为什么

不移，为什么不进步？实际上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欲望。

（二）生命进步的阶梯道路

生命都想进步，生命进步的过程是怎样的，也就是生命进步究竟需要有哪些必经的阶梯呢？

首先是关于欲望的问题。儒家《论语》显然要求人要去除一些欲望，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

现代人怎么辩解，历史都告诉我们，儒家要求人去除一些欲望。比如宋代大理学家教学生，首先

让学生寻孔颜乐处，让大家找找孔子、颜子究竟乐在何处。《论语·述而》里说：“饭疏食饮水，曲

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乐处就指的这句话，吃得比较

差，也没有好的物质条件，但是乐在其中；如果有违道义地获得财富、地位，这个不是我所追求的。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句话是颜子的乐处。

这些都显然要求大家要去除欲望。

去除欲望到底是好还是坏？这个欲望本质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知道现代学者基本上肯定

欲望，因为我们基本上把欲望和人性的解放联系到一起，好像人性的解放就是欲望的解放。欲望

是不是人性的本质呢？我们究竟解放了什么？另外还有一问，你也解放，我也解放，咱们大家都

解放了欲望，当我们的利益产生了交集碰撞的时候怎么办呢？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西方欲望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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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大家都走向一个近现代的民族主义，各民族、各国家都有欲望，都有利益，当他们发生矛

盾怎么办？大战一场，血流成河，人间地狱，两次世界大战确实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训。

对于欲望，实际上我们需要辨析其本质，并弄清楚我们该如何使用欲望。《孟子》里有一段

关于欲望的议论，写得非常好。孟子希望齐宣王行仁政，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就是说，齐宣王说自己有欲望，所以不能行仁政。孟子是怎么解释的呢？孟

子的解释在本质上、哲学上有什么道理呢？孟子劝服齐宣王不是用对立的方法，而是顺着来的。

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就说喜欢财富好啊，你喜欢财富才能行仁政，当年古公

父有了财富，就觉得这个财富太好了，如果能让天下所有的人都有财富，那这就是仁政，“王如好

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说太好了，你好色了才能行仁

政，“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男欢女爱多好啊，如果能让全天下的人都可以享受男欢女爱，“内

无怨女，外无旷夫”，那这就是仁政，“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说的这段话其中有什么哲学道理，难道就是一个说话的技巧？不是。这个哲学观念是

中国独有的，就是“体用”。孟子劝齐宣王的时候他是用“体”，欲望这个“体”是无善无恶的东

西，而善恶、好坏是在“用”上产生的，就是这个欲望怎么用。如果“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于是他

把天下的少女都关在他的宫殿里，那显然是“用”坏了；如果像“太王爱厥妃”而能“内无怨女，外

无旷夫”，那样就是仁政。

儒家关于欲望本质问题的思考很深刻，孟子也只是阶段性的认识。欲望本身并不是一个好

坏问题，好坏问题是发生在怎么“用”的问题上，所以关于儒家的欲望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区分判

断，以为有欲望就好，无欲望就是封建礼教，我们现代人破除封建礼教就要提倡解放欲望。因此，

我们不能认同现在的一些流行观点：凡是批判欲望的就是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就是和现在的人

性解放不合潮流，这些都是简单化了的认识。

我们看西方思想，比如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最精华的思想是“常人之学”，分析常人的生活

状况、生存状态是什么结构，他分析得最精彩，最到位。海德格尔是哲学家，他不是圣人，他对常

人很理解，所以分析得非常好，用了很多负面的词语、概念分析常人的生存状态结构。他说常人

就是“怕”，“怕”的核心是怕利益的丢失；当然也怕死，死是利益的彻底消失。常人在“寻视”，不

断地在观察有哪些利益可以获得，有哪些可以获得利益的机会。然后是“领悟”，“领悟”他所存

在的“世界”，但这个存在的世界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并不是客观世界，他所存在的那个世界中

有哪些利益可以获得。然后是“解释”，这个“解释”不是我们学术上说的解释，而是存在主义的

解释，就是如何把自己这个存在解释成、造就成现在的存在，这个造就也是利益造就，如我如何能

当处长，如何能挣钱，这也是一种“解释”。

人如此就“沉沦”，“沉沦”在这个对象的世界中，然后“被抛”，被抛入这个对象的世界中，我

无我，我是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因为我知道了我的本质也获得不了利益，所以被

抛入这个世界，海德格尔把这种状况叫作“烦神”，我天天因为利益的事情烦得不得了，这就是

“存在困境”，甚至是“存在危机”，所以海德格尔的名言是“向死而生”。人活着实际上是死了，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活的。如何从这种沉沦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呢？海德格尔的方法是“良

知呼唤”，人要听从良知的呼唤，这是人从沉沦中、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办法。海德格尔的精

彩是在于他对常人生存状态的分析，因为他本身是常人，但是如何从这里开始，他写得不太好，因

为他不是圣人，他不知道怎么解脱出来。所谓良知呼唤，我们人人都会有过良知呼唤，但也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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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也有人有过但他不听从良知呼唤，因为利益的呼唤比良知的呼唤强大得多，所以用海德格

尔的良知呼唤把人从沉沦中解救出来，这个实现的概率太低了。

西方最著名的文学名著托尔斯泰的《复活》，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年轻的时候少年风流，作风

恶劣，后来他听从了自己的良知呼唤觉醒了，不惜一切代价抛弃贵族的虚伪面目和一切的利益，

跟着女主人公远赴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个确实是良知的呼唤，这个良知的呼唤使他从原来沉沦

的生存中解脱出来，但是这种情况在常人世界中非常少见，听从良知呼唤而成为圣人，这不太

现实。

如何能够摆脱生存的困境，儒家所提供的是一条踏实的、行之有效的道路。孔子说“吾欲

仁，斯仁至矣”（《论语·里仁》），天下唯有一件事，那就是一个人成为一个好人、一个仁慈的人，

这件事情是绝对自由的，此外其他的事情都是不自由的。比如想当官，这个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要有外在的条件，想发财也是如此。但是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好人，这是可以无视所有外在条件

的，是绝对主观的，只有绝对主观才能绝对自由。

《孟子·尽心下》中也有类似的话：“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

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

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承认谁都喜欢吃美味的食物，看

美丽的东西，但是这些都要受外在条件所限，即“有命焉”，因此虽然是“性也”，但“君子不谓性

也”；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一个好人，他的生命想向前进步，这种选择并不依赖于外在条件，只要想

做就能去做，因此是“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三）生命进步的方法

从古到今都有人在研究，练什么“功法”生命才能进步。所谓“功法”，都是具体的方式，不是

说具体的方式不好，而是说这些具体的方式，都只是外在的形式。为什么儒家没有像道教那样修

炼的方法？《论语》一开始就没有讲具体的方法，它高明就高明在这一点上，没有特定的方法，但

无一不是方法。有具体的方法就不是“道”，《大学》里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

也。”“道”实际上是精神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心灵的本质，儒家得道，亦即使生命获得进步的方

法，仍然是采用聚合—发散式思维———它凝聚到一点，又可以扩展到万物，因而是最上乘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特征就是直指人心，生命的本质就是“心”。孔子教人很多东西，比如说礼乐：“礼云

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人的彬彬有礼，并不是由于赠送别

人以玉帛，而是对人的恭敬的心灵；音乐也不仅仅在于钟鼓乐器，而是人在演奏乐器时的心灵。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再比如说王阳明解释《礼记》中的“坐如尸，立如斋”（《曲礼上》），礼

节礼仪是否都是这样形式上的恭敬？王阳明说不是，而是人那时候的心灵：“‘时习’者，‘坐如

尸’，非专习坐也，坐时习此心也；‘立如斋’，非专习立也，立时习此心也。”①

孔子在《论语》里论学习，他讲“入则孝，出则悌”（《学而》），好像讲的是孝悌，实际上是孝悌

的心灵，人孝悌时的心灵是纯粹的、真心的。孝的最高境界不是做官发财送父母豪车、给父母存

款，否则大多数人便不能孝了。孝是普遍性的，也是一个普遍必然有效，孝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孔子回答“色难”（《为政》），什么叫“色难”，表情是最难的。因为人类是最高等级的灵长类动

物，人有丰富的表情，表情代表了心灵，孔子讲孝，心灵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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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的话大部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论语》中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

释说“忠恕而已矣”（《里仁》）。“忠恕”是什么？朱子的《论语集注》讲得比较抽象：“尽己之谓

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

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

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

义亦通。”①“忠”是中正之心，“恕”是“如心”，“如”就是宽怀。“吾道一以贯之”也是归结于心

灵，所以生命获得进步最根本的核心的方法是“一心”。我们学《论语》的核心就是生命的实践之

学，我们读了《论语》以后，不能它还是它，我还是我，否则就成了知识之学，对于人的生命实践，

没有太大作用。

《论语》讲了生命的实践之学，书中讲到的事情非常之多，所有的事情都指向最为纯粹、最为

直接的心灵，也就是“至诚无息”。“至诚无息”是《中庸》里的话，“息”是停止，《论语》讲的所有

的事情都不能停止，对待这些事物都是精诚的心灵，这就是《论语》教给人们的生命进步的方法。

实际上《论语》里所说的所有的事情不是在事上，而是对待这个事的心灵。我这样说是不是

不对呢？让我们来“以经证经”。《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的第一句话是“毋不敬，俨

若思，安民哉”，《论语》正是要人们在对待任何事情时，都保持精诚、纯粹的精神状态。如果我

们能够时时保持精神的恭敬、纯粹、觉照，我们就是“至诚无息”，我们的生命就是在没有间断地、

没有间歇地进步。

孔颜乐处乐在这儿，生命进步心里会有所得，会有喜悦，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理学家说

得很清楚，叫作“如饥思食，如渴思饮”，就像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一样，生命进步的实践之学

如同生理需要，不这样就不快乐。这才是中国学问的根本，我们从一开始就讲“学”这个字，至此

“学”这个字越阐述越深，越阐述越清楚、越明了。

（四）生命的扩充

如果我们现在去敬老院，会发现很多老人每天低着头只是想自己的事。如果我们按照现在

“常人”的情况生活，我们到老了也是如此。更极端的例子是历史上的“独裁者”，只在乎自己，荼

毒天下，害天下人，结果“无以保妻子”。《论语》教给大家的是生命的扩充，突破自我小我的局

限，去想到别人，去帮助别人，而想到别人、帮助别人，这是实实在在的从小我突破到大我的一条

正确的道路。

我们一开始说到“有朋自远方来”“近者悦，远者来”，都是从小我走向大我，“仁者爱人”也

是从小我走向大我。“仁者爱人”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怎么能够做到“仁者爱人”，实际上

我们每个人时常都是不理解他人，更谈不上爱别人。比如我现在不是考虑怎样能尽量让大家作

为非专业人士喜欢上《论语》，既不考虑你们喜不喜欢听，也不在乎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就讲我自

己，这就不是“仁者爱人”。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生活中很多与亲朋好友以及同事之间的矛盾，可

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不是为对方考虑事情，是不是做到了“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一个扩充，儒家是讲“爱有差等”，墨家讲“兼爱”，西方讲“博爱”，就好像显示

出儒家的思想档次不高，人家都“博爱”了，儒家先爱“父母、兄弟、亲朋”，然后再爱别人，看起来

思想层次不够高，心胸不够博大。这个问题王阳明在《传习录》里面也有一段非常好的解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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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解释可以让我们记忆深刻，而且改变前述看法。王阳明的解释是，爱是一棵大树，这个大树要

有根要有干，然后才能有枝芽，才能有树叶，才能生长，才能扩大，所以人首先要有对父母、亲朋好

友的爱，然后才可以去爱人类，否则一个人没有资格说自己能博爱别人。

我们在年轻时代参加过慈善活动、环保组织，学生时期一腔热情去干，但是干了几天就想着

找工作，然后找太太、养孩子、买房子，把环保、绿色、非洲人民没有饭吃的事情都忘记了。因为之

前做公益事业是受着一种思想推动的，这种思想推动只能是一时的，而情感的、和生命相关联的

事情是永恒的。儒家要培养这种和生命相关的情感，然后情感才有真正的落实之处，不是不应该

博爱，而是需要有坚实的基础，要有根基。咱们知道早期资产阶级的博爱思想，那个思想我们可

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如果没有利益冲突，我闲的时候可以去干；如果有利益冲突，我就不干

了，不但不干而且还批评这个思想不对，人类为自己的思想做旗号。儒家的爱的思想和西方近代

博爱的思想相比，有一个质的不同，就是儒家的爱的思想，能够落实到一个生命的起始处。

儒家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叫作“忠臣孝子，出于血气”。忠臣孝子不是出于一种思想，而是

出于一种与生命相连的“血气”。这里讲一个故事，在《聊斋志异》的《佟客》中，有一位“好击剑，

每慷慨自负”的董生，非常想得异人之传，成为剑仙，有一天董生在路上遇到一位自称姓佟的人，

他看那人谈吐豪迈，就同那人谈剑，向那人夸耀自己的剑好。佟客看了董生的剑之后，说只是下

品之物，遂拿出自己的短刃“以削董剑，脆如瓜瓠，应手斜断如马蹄”。董生觉得很了不起，就把

佟客接到家里住，想请佟客教他剑法。晚上，董生听到外面吵吵闹闹，有强盗来了，把他父亲捆起

来打，他一听就着急了，“捉戈欲往”，想去救父亲。董生凭借生命的本能要去救父母，这就是血

气。佟客却拦住他说：“此去恐无生理，宜审万全。”董生一听，就不去了，而是入内将事情告诉妻

子，结果“妻牵衣泣”，“生壮念顿消，遂共登楼上，寻弓觅矢，以备盗攻”，此时听到佟客在楼檐上

笑曰：“贼幸去矣。”董生秉烛一看，佟客已经不见了，接着就见自己父亲去邻家喝酒，笼烛方归，

而庭前只留下了茅草苫燃烧留下的草灰。① 原来佟客真的是异人，刚才是在考验他，董生不孝，

没血气，不合格，人家不搭理他，走了。这个道理就说明“忠臣孝子，出之于血气”，是出自生命的

本能，不是一个思想，如果只是当成思想来说，遇到事时，是没有用的。

（五）生命进步是生命能力的提高

这种生命能力以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超人”的形成。《孟子·尽心下》中就说：“圣人，百世

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

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实际上儒家最根本的就是使人的生命彻底地

发生改变。“顽夫廉”，没原则的小痞子、二流子一样的人也能够变得廉洁有原则；“懦夫立”，懦

夫听到这种学问也能挺胸而立有担当；“薄夫敦”，轻薄的人也能敦厚起来；“鄙夫宽”，狭隘的人

也能够心胸宽大起来。儒家的根本学问就是实践的学问，这是典型的生命能力的提高。

生命能力的提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可讲的，另一方面学术研究不能涉及的。圣

人究竟是什么？有一些是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理解的，可以写成论文，但是有一些内容

是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不能理解的，甚至我们以前的学术论文，对这些内容还要进行批判。

比如《中庸》讲“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

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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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

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这些社会科学

是可以承认的，人无论是品德、才能、智力都能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变得非常有能力。但是对于

儒家的有些内容，社会科学研究就无法认可，比如《中庸》说：“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

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又如《周易·乾·文言》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

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部分内容都是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无承

认的。

关于生命能力的提高，我们举王阳明的事迹作为例子。王阳明这个人一生“上马管军，下马

管民”，几乎无所不能，他是文人，但是他会打仗，能平宁王之乱，他还是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

他的《传习录》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名著。王阳明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创立学派，度过自己的完

美一生，他最大的贡献，实际上是把古人说的无所不能的圣人活生生地活出来，活出一个例证。

（六）生命的终极目的就是永恒的目的

《论语·先进》篇中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们现在很多人将孔子定义为“人文主义”

者，或者“人本主义”者，认为孔子更注重现实的生命，不考虑死亡的事情，这句话就是证明之一。

实际上对这句话作此解是错误的，孔子此处讲的是，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有一个永恒之道。任何

一个真理，如果只能适用于一事一物，在一个时间段里起作用，就不是道，只是一个措施，不是永

恒。孔子的这句话实际上是指明生命的目的如何达到永恒，即人应该知道自己如何生。通过我

们刚才讲的海德格尔的思想，我们就知道大多数常人不知道自己如何生，“未知生，焉知死”，就

是说我们稀里糊涂地活着，稀里糊涂地死去，我们没有见“道”。

从对鬼神问题的看法，可以看出《论语》对生命的本质是如何理解的。孔子到底承不承认鬼

神，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学术界发表过一些论文，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后来探讨不下去了。为什么探

讨不下去？因为《论语》中看到的例子是有承认鬼神的，但是又有反对鬼神的例子，于是学界就

出现一种弥合式的观点，认为孔子对这个问题是含糊的态度，他既是人本主义，又有很多上古鬼

神思想的残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孔子还值得我们尊敬吗？不值得。因为他对这个问题

没有一个洞彻的能力。实际上孔子关于鬼神的认识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孔子对鬼神的思想极

其清楚而明确。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很多人据此认为孔子不信鬼神，只是表面恭敬。这种

理解不对，孔子是真正的崇信、尊重鬼神，所以才“远之”。只有“远之”，才能“敬之”。“敬之”是

什么？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不敬”。从古到今，有很多人去庙里烧香拜佛，为了什么？为了求

升官发财。这对孔子来说，就是“近”，也就是不敬，是亵渎鬼神———升官发财能够获得多少财

产，而烧一炷香才花多少钱，这完全是功利态度，是骗鬼神，不可能是敬鬼神。如果我们用生命的

经验来体验，就能完全明白孔子所说是什么意思。孔子是真正的“敬鬼神”。鬼神的“德”并不是

予人以功利，鬼神的本质就是“德”，是“德行”。孔子为什么“敬鬼神”？因为鬼神有崇高的“德

行”，这个“德”才是生命的本质，也是人的本质，鬼神也是一种生命，任何生命的本质都是这种

“德”。

我们再举一个关于孔子及早期儒家鬼神观的最明显“以经证经”的例证。《中庸》里说：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

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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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载：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癨。’”子

曰：“丘之祷久矣。”

《中庸》与《论语》的这两段话可以互相印证孔子的鬼神观。孔子认为鬼神是一种“德”，而我的

“德”跟鬼神是相通、相合的。朱子对《论语》此段的解释是：

祷，谓祷于鬼神。有诸，问有此理否。《诔》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辞也。上下，谓天地。

天曰神，地曰癨。祷者，悔过迁善，以祈神之佑也。无其理则不必祷，既曰有之，则圣人未尝

有过，无善可迁。其素行固已合于神明，故曰：“丘之祷久矣。”①

依照朱子的解释，就是说，人有错才向鬼神祷告、悔过，而孔子的“德”是完美的，跟鬼神一

样，他没有什么需要忏悔的。孔子把鬼神的核心的生命本质看成“德”，一个崇高的、无限完美的

“德”。孔子在这个意义上是承认鬼神的。孔子批判鬼神，实际上是批判那些对待鬼神的功利态

度。如此，我们就解释了《论语》中关于孔子鬼神观的互为矛盾的问题。

我们现在在思维方式上存在一个关键错误，就是时常陷入一个“非此即彼”的矛盾之中，如

果Ａ对显然Ｂ不对，如果Ｂ对显然Ａ不对，其实不是。真理是在ＡＢ之上的东西，孔子讲的就是

在那个之上的东西。

四、现代人读《论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要以崇敬的心灵读《论语》。

第二，我们要以心灵来理解《论语》。用心灵来理解并且付诸生命的实践，很多话语并非考

据学、训诂学能够解决，需要我们用“义理”的方法理解，就是用心灵理解的方法去理解，而且这

个方法是我们人人能做到的，非专业人士也能做到。

第三，不要抱有门派之见。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各种各样民间的讲学团体，也有民间的道场，

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的是儒家，别人的不是；同时，在学术界，西哲派和中哲派的观点也是明显的不

同甚至对立。如果不舍弃有门派之见，就真的不能理解《论语》中最深的精髓。

附记：此文由知止读书会整理。

（责任编辑：孙　念　温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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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儒学研究·

太极果非重要乎？
———接着陈荣捷说

方旭东

　　摘　要：日本学者山井盠曾提出，“太极”虽然看起来在朱子哲学中很重要，但实际上朱子并没有

把“太极”当作自己的哲学术语来使用。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撰文商榷，认为太极在朱子哲学中甚为

重要，但也承认，宇宙论本体论不是朱子哲学的归宿。当代一些学者仍然在重复陈荣捷之说。陈荣捷

对太极重要性的论证并不彻底，也没有从根本上驳倒山井盠，所以应该接着陈荣捷往前推进，全面检

讨山井盠的论证并对其做出彻底反驳：太极对于朱子哲学非常重要。

关键词：太极；　朱子哲学；　陈荣捷；　山井盠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周敦颐专题研究”（２１ＺＤＡ０２）

作者简介：方旭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日本学者山井盠（１９２０—１９９０）曾提出，“太极”虽然看起来在朱子哲学中很重要，但实际上

朱子并没有把“太极”当作自己的哲学术语来使用。① 言下之意，“太极”对朱子哲学来说不是那

么重要。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１９０１—１９９４）撰文《太极果非重要乎？》加以商榷，直谓太极在朱

子哲学中甚为重要。

山井盠与陈荣捷之争，事关“太极”在朱子哲学中的定位，也牵涉朱子哲学的重点究竟落在

何处。时至今日，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似乎还没有超出山井盠与陈荣捷所论范围。本文拟

“接着”陈荣捷先生往下说，以期能对问题有所推进。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陈荣捷

及其当代继承者的看法，指出其对太极重要性的论证并不彻底；第二部分通过全面检讨山井盠的

论证而对其做出彻底反驳，为太极之于朱子哲学的重要性进行正名。

一、明异实同：陈荣捷之于山井盠

为了能对陈荣捷与山井盠之争做出一个恰当的评估，有必要完整地呈现双方的论点与论证。

·４５·

① 此说最早见于山井盠：朱子の哲学における「太极」，『韩』八一五·六合并号（韩国研究院，１９７９年６月），后
收入所著：『明清思想史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０年，第５８—８６页。在１９８２年夏威夷大学召开
的国际朱子学会议上，山井盠宣读了此文，其后英译为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ＨｅａｖｅｎｉｎＣｈｕＨｓ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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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中译文为《朱子哲学中的“太极”》，见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６—８３页。英译对原文做了简化处理，中译是全文照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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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井盠称，朱子除了将《易》和《太极图说》的太极解释为理之外，还添加了各种相关的说明

和论述，但朱子的这些论述，都是关于既成事实的“太极”一词的解释、说明及意见表达，朱子并

没有把自己的某些思想内容称为太极，也没有用太极一词来说明或论述什么。也就是说，朱子并

没有将太极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而赋予其应有的地位，也没有把太极当作自己的哲学术语

来使用。①

山井盠这样说，是基于他的这样一种理念：如果“太极”与“理气”“阴阳”这些被公认为朱子

哲学基础性概念一样被朱子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那么，当朱子论及宇宙万物以及人物之性时，

“太极”一词应该会频频出现。从这个理念出发，山井盠检索了朱子著作中有关“太极”的用例，

结果他发现：首先，朱子《四书》类著作当中没有“太极”一词；其次，《文集》与《语类》等著作当

中，有关“太极”的条目主要与《易》以及《太极图说》仍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总而言之，“太极”主

要是朱子在讨论《易》与《太极图说》时才使用的概念，而并非他表达自身理论的术语。以上，是

我们对山井盠论证的概括。为了公正起见，我们这里将山井盠的原文具引如下：

虽然朱子就“太极是理”的太极有所说明，但是反过来，我们看不到朱子曾运用“太极”

一词提出“这样那样的理即太极”或者“宇宙万物之根本即太极”等观点的例子。如果“太

极”与“理气”“阴阳”一样，被纳入到朱子的体系中而成为其运用自如的术语，那么，这类观

点表述的数量应该是很多的，尤其是当论及宇宙万物生成以及人物之性时，太极一词是应该

被反复提到的。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四书集注》里没有“太极”一词。在后藤俊瑞编的《朱

子四书集注索引》当中，也没有找到太极一词。另据后藤俊瑞所编《朱子四书或问索引》，在

《四书或问》中似乎也没有太极一词。如果朱子将太极作为自己的思想术语，那么，在这两

部著作中必定会出现太极一词，至少应该和“五行”一词出现的程度相同……在（《文集》和

《语类》）这两部著作中，涉及到《易》和《图说》的太极而使用太极一词的用例非常多，但是

在与此无关的情况下，朱子自己运用太极的例子，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没有……通过整部《文

集》和《语类》，试着检索太极一词出现的地方，其结果是，在《文集》及其《续集》《别集》在内

的一百二十一卷中，太极一词出现的资料数（有标题的诗文算作一处）有一百多处，总单词

约２６０个（包括寄给朱子信中的若干用语）；在《语类》的一百四十卷中，约有１５０条出现太

极一词，总单词数约达３５０个（包括提问者向朱子提问的若干用语）……通过《文集》和《语

类》，就其有关太极一词的约２５０条当中，选出与《易》《图说》可能并无直接关系的１２条，逐

一进行了考察……这些资料证明“太极”毕竟没有成为朱子自身理论体系内的用语。在这

个意义上，与以上我们对《文集》和《语类》所作的检讨相比，上一章开头提到的《四书集注》

及《四书或问》中的“太极”用例连一个都没有这一事实，更是决定性的佐证吧。②

可以看到，山井盠的论据包括两个方面，其论证效力有所不同：一方面的论据是，朱子《四

书》类著作当中没有出现“太极”一词。这是一个关乎事实的判断，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只需要

对朱子《四书》类著作重新检索，其真假就可以立判。另一方面的论据则稍微复杂，混合了有关

事实的判断与山井盠个人的理解：关于朱子《文集》《语类》等著作当中有关“太极”的用例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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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与《易》和《太极图说》有关，这不全然是事实判断，因为，究竟什么叫“相关”，以及“相关”到

何种程度，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至于山井盠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朱子很少用

“太极”表述其本人理论的推论，则更属其个人理解。

虽然对山井盠的说法有所辩证，①陈荣捷还是盛赞山井盠的发现“令人肃然起敬”，②即：朱

熹《文集》《语类》除极少数外，所言太极皆与《太极图说》和《易·系辞上传》的“易有太极”有关，

甚少用以发展其本人之理论或发表其本人之意见；《四书章句集注》与《四书或问》不用“太极”。

关于《四书章句集注》与《四书或问》不用“太极”，陈荣捷的解释是：太极乃本体论与宇宙论

之观念，而《四书》则勿论上学下学，皆针对人生而言。③ 因而，他不同意山井盠以此作为论据证

明太极在朱熹哲学中不重要：《四书》注解不用“太极”之词为一事，太极之思想在朱子哲学有无

重要，另为一事。④

事实上，陈荣捷明确表示，“太极之概念，在朱子哲学中，甚为重要”。⑤对此，他在旧作《朱熹

集新儒学之大成》中有长篇论述。⑥ 其中说到，朱熹要塑造具有逻辑性综合性有机性之新儒家哲

学系统，就不能不取资于《太极图说》。因为形而上形而下之分易趋于两元论，从而产生孰为主

孰为从的难题，为免于此一困局，朱熹乃转而求之于太极观念。按照朱熹所释，极者至极也，因而

太极为事事物物之极致，更明确言之，太极是理之极致。因之，朱熹以太极即理。周敦颐对于太

极与理气间可能关系未作任何提示，唯有朱熹始创明太极即理。此一创明，乃朱熹本人以新儒学

为理学之发展所必需。太极同于理之思想，正用以阐释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关系，或一与多之关系

以及创造之过程。一事一物与宇宙全体之关系，宇宙普遍之一理与万物分殊众理之关系，太极观

念提供一程式，对诸关系予以调和。程颐张载等人有“理一分殊”的说法或意思，但他们的思考

尚偏在伦理，而朱熹则将此说推之于形而上学之领域。在张载与程颐，固谓阴阳两端循环不已，

而于新事物之创生问题则置而不论。在周敦颐，固直谓不断创造之根在静，而亦置动之本身而不

问。朱熹则提出，气之动静必有其所以动静之理。太极具有动静之理，而阴阳之气赋焉。如此，

朱熹就将理学带至逻辑之结论，并以其理学阐释存在本身及其变化之过程。⑦

对于太极在朱熹完善新儒家形而上学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陈荣捷所作的以上解说，具有很

强的说服力。但陈荣捷对山井盠的反驳却似乎没有抓住要害。因为山井盠并不否认太极就是

理，他反对的是赋予太极具有理以上的任何性质或地位。⑧

山井盠对于“太极无甚重要”的论证，已如前述。可以看到，要想驳倒山井盠，陈荣捷本当向

我们指出：

（１）朱熹曾运用“太极”一词提出“这样那样的理即太极”或者“宇宙万物之根本即太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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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捷举出《文集》和《语类》四条材料，认为它们都与《太极图说》和《系辞》无关。见陈荣捷：《太极果非重

要乎？》，《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５３—１５４页。
陈荣捷：《太极果非重要乎？》，《朱子新探索》，第１５４页。
陈荣捷：《太极果非重要乎？》，《朱子新探索》，第１５４页。
陈荣捷：《太极果非重要乎？》，《朱子新探索》，第１５４页。
陈荣捷：《太极果非重要乎？》，《朱子新探索》，第１５２页。
陈荣捷：《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２年。原为英文论文ＣｈｕＨｓｉ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收在纪念法国汉学大师白乐日（?ｔｉｅｎｎｅＢａｌａｚｓ，１９０５－１９６３）的论文集 ?ｔｕｄｅＳｏｎｇＳｕ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ｍＭｅｍｏｒｉａｍＢａｌａｚｓ（１９７３）中。
陈荣捷：《太极果非重要乎？》，《朱子新探索》，第１４９—１５２页。
山井盠：《朱子哲学中的“太极”》，见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第７４页。



观点的例子；

（２）“当论及宇宙万物生成以及人物之性时”，朱熹提到太极一词的例子。

然而，陈荣捷不仅没有指出这样的例子，相反，在自己论文的结尾，他还对山井盠关于太极无

甚重要的观点作了同情的理解乃至肯定：

山井太极无甚重要之论，恐是贤者过之。然其指出太极并不如一般学者所视之重要，则

大足以强调朱子之哲学，非以本体论宇宙论为归宿，而重点在乎人生，即在乎四书之教，其功

诚非小也。①

如此一来，陈荣捷的立场就显出一种骑墙姿态：他一方面辩称“太极之概念，在朱子哲学中，

甚为重要”，另一方面又承认太极在朱子论述中“并不如一般学者所视之重要”。尤其是，他所说

的重要，主要建立在“太极即理”这一点上，这对山井盠关于朱熹哲学是“理的哲学”“理在朱子的

哲学理论中是极为重要的概念”“朱子所思考的太极无非就是理”这样一些说法根本不构成挑

战。就此而言，很难认为陈荣捷反驳了山井盠，更难说它是一种成功的反驳。

４０年过去，在陈荣捷之后，关于太极在朱子哲学中究竟是否重要，对此做出肯定回答的那些

当代学者并没有提供超出陈荣捷所论范围的答案，比如许家星就依然在重复陈荣捷的思路，套用

“照着讲”“接着讲”的区分，其可谓“照着讲”。

许家星这样来论证太极对于朱熹并非不重要：在朱熹那里，太极即理。朱熹虽然论太极不

多，但处处论理。所以，也许可以说朱熹罕言太极之名，却不能说朱熹罕言太极之实。

太极在朱子看来，其实为理，故朱子虽论太极不多，然处处论理，善观者当就朱子论理处

观其太极说，而非必紧盯是否出现“太极”之名……故由朱子罕言“太极”之名不等于朱子罕

言“太极”之实，亦不等同太极于朱子并不重要。②

许家星的这种说法，对于山井盠的质疑，几乎无济于事。因为山井盠恰恰是说，相对于太极，

理才是朱熹自己的术语。既然朱熹处处论理，而不是处处论太极，岂不是正好证明了是“理”而

非“太极”，才是朱熹“自身理论体系内的用语”吗？

跟陈荣捷一样，许家星也无意否认山井盠所指陈的事实：《四书章句集注》与《四书或问》都

无“太极”的用例。他只是对这个事实给出了一个解释：虽然不用“太极”，但朱熹用“理”的地

方，指的就是“太极”，因为“太极即理”。

必须说，这个解释并不成立，因为“太极即理”只能说明“太极”可以被“理”取代，而不是相

反，“理”可以被“太极”取代。除非朱熹明确说“理即太极”，我们才可以放心大胆地把“理”替换

为“太极”。

当山井盠指出朱熹用到“太极”的地方，基本上都与《易》与《太极图说》有关，其潜台词是朱

熹自己的著作，尤其是他关于《四书》的那些著作，是用不到“太极”一词的。这实际上是把朱熹

的《四书》论述与他关于《易》和《太极图说》的论述有意识地区隔开来。在这一点上，许家星与

山井盠并无二致。尤有进者，许家星还强调，朱熹更关心的是《四书》之教：

《太极图说》与《四书》道统分别侧重道统本体向度和工夫向度，二者可谓源流关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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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殊关系，不可偏废。如就朱子终生奉为圭臬的“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之教而

言，他当更重视下学一面的《四书》道统。盖朱子哲学“非以本体论宇宙论为归宿，而重点在

乎人生，即在乎四书之教。”（陈荣捷：《朱子新探索》，第１５４页。———原注）①

这里，许家星引陈荣捷为奥援，反映出他跟后者一样，其实是同意山井盠所言：太极不是朱熹

哲学的重点所在，太极在朱熹那里“并不如一般学者所视之重要”。

总之，从陈荣捷到许家星，表面上好像与山井盠相异，实际却赞同山井盠的基本判断。那么，

果真如山井盠所言，太极不是朱熹“自身理论体系内的术语”，不是朱熹哲学的归宿或重点吗？

一句话，太极果非重要乎？

二、太极何以重要：接着陈荣捷说

陈荣捷的一个疏忽是他没有复核山井盠所举的太极用例。至于许家星，他只是沿袭陈荣捷

之说，没有涉及山井盠，当然也就遑论有何商榷了。实际上，山井盠对那些例子的分析是值得讨

论的。以下，我们就按山井盠举例的顺序（先《文集》然后《语类》）展开。

山井盠的做法是仅仅罗列他认为有可能与《易》和《太极图说》无关的例子进行排查，对于明

显属于他认为与《易》和《太极图说》有关的例子就省略了，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在他

所列《文集》五个用例当中，被他认定为并非与《易》和《太极图说》无关的两例，并不是那么

回事。

第一个例子：

方君所云。天地万物以性而有。性字盖指天地万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谓太极者。何不

可之有。天地虽大。要是有形之物。其与人物之生。虽有先后。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则方

君之言。亦未大失也。（《朱子文集》卷五二《答汪长孺》第一书）②

山井盠认为，朱子这里将“天地万物之理”换成“太极”来加以讨论，这一点不能不视作朱子

独特的太极论，但是从“所谓太极者”这一表述来看，表明朱子很有可能是在思考着《易》和《太极

图说》的问题而展开论述的。当然，也有可能这是指方君所说的太极。③

因为没有找到方君之说的出处，④山井盠对朱子这段话的判断流于没有根据的推测。其实，

朱子这封写于绍熙元年庚戌（１１９０）的书信，⑤其中引用的方君观点，正是同年方宾王与他通信的

内容，朱子在《答方宾王》第三书（“性者，道之形体”）中作了摘录，其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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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２４６３页。
山井盠：《朱子哲学中的“太极”》，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第７７页。
他在有关方君的注中写道：“方君或许是朱子门人方谊（字宾王），《朱子文集》卷五十六中收录了《答方宾

王》的１５封书信，其中有论述‘性’的地方，但我没有找到与本文完全契合的表述。”山井盠：《朱子哲学中的
“太极”》，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第７７页注①。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３１７页。



“性者，道之形体”，①因记先生诲而思之，姑以所见布禀。《知言》云：“性立天下之有。”

盖万物之所以有者，以是而已。苟无是，则气化将断绝、生物有穷终矣。故曰阴阳之根柢、造

化之枢纽，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而道之体也。然前贤之论性，未尝一及于此，而必以人物禀

受动静而言者，盖性不能舍物而自立。舍物而论性，则性盖不可得而名，如“乾坤毁则无以

见易矣”。② 道也者，言天之自然也；性也者，言天之赋予万物、万物禀而受之者也。虽禀而

受之于天，然与天之所以为天者初无余欠。然则，性与天道非二体也，语其分则当然尔。道

体无为也，人心则有动焉，而万事万物、人伦物理感通变化之机莫不备具，而仁义礼智所以立

人极也。譬之人有是身，头、目、手、足各有攸职而不相乱，而身之用乃全。“性即理也”，而

继之以康节之语，妄意恐出于此，未知是否？义愈精则言愈难，矧以浅陋，恐不足以发其蕴，

乞赐详诲。③

朱子答：

“性者，道之形体”，乃《击壤集·序》中语。其意盖曰：性者，人所禀受之实；道者，事物

当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于性，但以道言，则冲漠散殊而莫见其实。惟求之于性，然后见

其所以为道之实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亦以此而言耳。来谕所云自是

胡氏《知言》之意，与此不相关也。④

我们之所以不嫌烦琐具引原文，是想完整地呈现朱子与方宾王往复讨论的问题究竟为何，跟

《易》和《太极图说》是否有关，方宾王是否提到了太极。由上可知，方宾王来信主要是讨论“性”

的问题，从文中“‘性即理也’，而继之以康节之语”云云可推，此问似与《语类》卷四所记一条论

性语录有关。⑤ 显然，方宾王并不是询问《易》和《太极图说》，也没有提到太极字样。

结合朱子《答方宾王》第三书，不难推知，《答汪长孺》第一书所云“方君云天地万物以性而

有”，是朱子对方宾王来信如下一段话的概括：“《知言》云：‘性立天下之有。’盖万物之所以有

者，以是而已”。其中，“万物之所以有者，以是而已”，承上句而来，“是”字指“性”，整句话的意

思是“万物以性而有”。朱子将其转述为“天地万物以性而有”，这是很好理解的。山井盠说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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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邵雍语。另见《朱子语类》卷四。

出自《系辞上》：“乾坤，其《易》之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

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朱熹：《朱子文集》卷五六，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３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６５５页。
朱熹：《朱子文集》卷五六，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２６５６页。
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６３—６４页：因看 等说性，曰：“论性，要须先识得

性是个甚么样物事。（必大录此下云：“性毕竟无形影，只是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程子‘性即理也’，此说

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

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也。譬如论药性，性寒、性热之

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得冷做得热底，便是性，便只是仁义礼智。孟子说：‘仁义礼智

根于心。’如曰‘恻隐之心’，便是心上说情。”又曰：“邵尧夫说：‘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此说甚

好。盖道无形体，只性便是道之形体。然若无个心，却将性在甚处！须是有个心，便收拾得这性，发用出来。

盖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义礼智，便是实理。吾儒以性为实，释氏以性为空。若是指性来做心说，则不可。

今人往往以心来说性，须是先识得，方可说。（必大录云：“若指有知觉者为性，只是说得‘心’字。”）如有天

命之性，便有气质。若以天命之性为根于心，则气质之性又安顿在何处！谓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

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又曰：“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只是浑然，所谓气质之性亦皆在其中。至于

喜怒哀乐，却只是情。”又曰：“只管说出语言，理会得。只见事多，却不如都不理会得底。”又曰：“然亦不可

含糊，亦要理会得个名义著落。”（ 。人杰、必大录少异。）



有找到与本文完全契合的表述，①只能说，他尚有一间未达。

需要指出的是，方宾王在信中几次暗引《太极图说》以及《太极图说解》，如“阴阳之根柢、造

化之枢纽”，应是对《太极图说解》第一章“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

也”②的暗引，写成“阴阳之根柢”而非“品汇之根柢”，当是方氏误记所致。而“仁义礼智所以立

人极也”，则应典出《太极图说》第七章“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③

这个情况说明，在朱子门人中，《太极图说解》影响甚大，其思想为大家所耳熟能详。考虑到

这个背景，朱子《答汪长孺》信中说“性字盖指天地万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谓太极者”，就很好理解

了，这显然是因为，在朱子师徒中间，性被理解为太极，这样的观点是他们共知的。

朱子为方宾王“天地万物以性而有”的观点辩护，理由是“性字盖指天地万物之理而言，是乃

所谓太极者”，言下之意，既然“性”指天地万物之理，性乃太极，那么，说天地万物以性而有，就没

什么不妥。何以如此？这里有一个前提朱子没有明讲，也许是因为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这个

前提就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是理，是太极，用朱子自己的语言说就是：天地万物各具一理，各

具一太极。“天地万物各具一理”本是程颐提出的命题，“天地万物各具一太极”是朱子对程颐这

个思想的发挥。

朱子《大学或问下》列举了十条程子语录，这些语录“皆言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与其次第

功程也”。④ 第五条是：“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⑤关于这

一条，《语类》中有如下问答：

行夫问“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

中，远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众，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这个道理，某不

用假借于公，公不用求于某，仲思与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虽各自有一个理，又却同出于

一个理尔。如排数器水相似：这盂也是这样水，那盂也是这样水，各各满足，不待求假于外。

然打破放里，却也只是个水。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所以谓格得多自能贯通者，只为是一

理。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濂溪《通

书》只是说这一事。”（道夫）⑥

朱子这里直接点出濂溪《通书》，认为后者的要义就在于揭示“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

原”。实际上，《通书》自身并无类似表述，这是朱子对它的概括与理解。

按：朱子在解释《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

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这一章时说：

此言命也。二气五行，天之所以赋受万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缘本，则五行之异，本

二气之实，二气之实，又本一理之极。是合万物而言之，为一太极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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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井盠：《朱子哲学中的“太极”》，见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第７７
页注①。
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４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第６页。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６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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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

分也。①

朱子把“万一各正”理解为“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表面看，似是从《太极图说》得到的启

发，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个思想是朱子的发明，周敦颐自己并没有“万物

之中各有一太极”那样的想法。朱子创造性地运用了周敦颐的“太极”术语。朱子是在诠释周敦

颐所说的“各一其性”时发挥这个义理的。在解释《太极图》时，朱子说：

“五行一阴阳”，五殊二实，无余欠也。“阴阳一太极”，精粗本末，无彼此也。“太极本无

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气殊质异，各一其○，无假借也。②

“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是周敦颐《太极图说》第四

章的话，但朱子对“各一其性”的解说已逸出周敦颐的范围。因为后者要表达的意思只是五行

“气殊质异”，“各一其○”是朱子自己加上去的，“○”指太极。朱子对此并不讳言，他在《太极图

说解》中写道：

然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

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无所不在，又可见矣。③

朱子之所以说“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是为了强调每个事物当中所具有的太极

是太极的全体，而不是太极的部分。因为《通书·理性命章》的“一实万分”以及朱子的解释“一

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万物所具有的太极是太极的一部分。

事实上，这里的“分”字就让弟子产生万物对太极进行分割的联想。

郑问：“《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印万川相似。”（陈淳录）

问：“《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有一

太极。’如此，则是太极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

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周谟录）④

朱子以“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万物各自禀受一太极的含义。“分”不是“分裂”“分割”，

而是“禀受”“全具”。

按陈来的理解，“月印万川”主要着眼于本体论的角度，而“一实万分”则是从宇宙论角度说

明“理一”作为宇宙本原的意义。⑤如果说“万物各具一理”强调的是“一理”作为本体的意义，那

么，“万理同出一原”则暗示了“理一”与“万理”之间是本原与派生的关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

“本”“末”关系。

就周敦颐的原文来讲，只有“万理同出一原”“万物之生，同一太极”这样的宇宙论涵义，朱子

添上一个“万物各具一太极”这样的本体论命题，在当时就引人质疑，“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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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① 为此，朱子专门给与回应：

万物之生，同一太极者也，而谓其各具，则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

借，不相陵夺，此统之所以有宗，会之所以有元也。是则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极哉！②

“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这样的说法可以认为是从程颐“万物各具一

理”而来。但程颐本人从不使用“太极”一词，而周敦颐也从没有明确说过“万物各具一理”那样

的话，所以，“万物各具一太极”或“一物各具一太极”云云，是只有朱熹综合二者才能提出的命

题，这对周、程而言，都是一种发展。

总之，正是在朱子这里，周敦颐的“太极”取得了“理”在程颐那里的地位，程颐的“万物各具

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被改造为焕然一新的“太极”论述：

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③

对此，我们还能否认朱熹曾用太极“发展其本人之理论或发表其本人之意见”吗？

第二个例子：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

曰仁义礼智。（《朱子文集》卷五八《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④

山井盠认为，“性是太极浑然之体”其实是来自朱子《太极图说解》第四章的说法，这段话的

下文还有“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正是引用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用语。山井盠还举了一个

旁证，朱子《文集》卷六一《答严时亨》第一书，针对严时亨提出的有关《太极图说》“五行之生，各

一其性”的问题，朱子即答之以“性即太极之全体”。⑤

按：山井盠指出“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来自朱子《太极图说解》第四章“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

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无所不在，又可见矣”，不为无见。《答陈器之（问〈玉山讲

义〉）》书中出现的“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也的确出自周敦颐《太极图说》第四章。但是，如

果据此两点就认为：《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有关“太极”的说法是借用周敦颐《太极图说》

以及朱子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所写的《太极图说解》当中的用语，从而不应被看作朱子本人的术

语，那么，这样的看法就有问题了。

因为，衡量一个术语是否属于某个作者，其标准不是看这个术语是否由该作者发明，而是看

该作者是否赋予了这个术语以新的意义。其实，“太极”也不是周敦颐发明的词，但这并不妨碍

“太极”被认为是富于周敦颐自身特色的哲学概念。同理，朱熹在诠释周敦颐《太极图说》时形成

的有关太极理论，没有理由不被视为朱熹本人的思想。毕竟，周敦颐没有“性是太极浑然之体”

这样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朱熹提出的。

如前所述，朱熹在诠释《太极图说》“各一其性”命题时，将“性”替换为“太极”（○），从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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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熹：《附辩》，见《周敦颐集》，第８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第１０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第５页。
山井盠：《朱子哲学中的“太极”》，见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第７６
页。按：这个例子，山井盠原编号为⑤。标点仍遵山井盠原书所标，未按中文习惯进行改动。所引朱子原文
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２７７８页。
山井盠：《朱子哲学中的“太极”》，见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第７７页。



这个命题增添了“一物各具一太极”那样一层涵义。按照王懋《朱子年谱》的说法，《太极图说

解》完成于朱子４４岁。据陈来考证，《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写于庆元元年乙卯（１１９５）朱

子６６岁。①朱子在晚年将自己中年形成的有关太极理论应用于自己的心性论述，有什么理由不

承认这是朱子用太极“发展其本人之理论或发表其本人之意见”呢？

又，依山井盠之见，“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是朱子解释周敦颐《太极图说》第四章“五行之生，

各一其性”所说的话，他还将朱子《答严时亨》第一书作为旁证提出，因为在那里，对于严时亨问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朱子答之以“气质是阴阳五行所为，性即太极之全体。但论气质之性，则

此全体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②

按：山井盠的这个说法似是而非。与《答严时亨》第一书不同，《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

根本不涉及《太极图说》或《太极图说解》的理解问题。如副标题“问《玉山讲义》”所示，此书是

朱子答门人陈埴（器之）有关《玉山讲义》之问。朱子于绍熙五年甲寅（１１９４）十一月至玉山，讲

学于县庠，次年（庆元元年乙卯）《玉山讲义》刻行。详《玉山讲义》，内容主要是回答门人程珙

（柳湖）有关“仁”的提问，答词涉及朱子关于“性”的说法，略谓：“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

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

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却为后世之言性者多杂佛老而言，所以将性字

作知觉心意看了，非圣贤所说性字本指也。”③再看《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以“性是太极浑

然之体”开篇，着重解释何以孟子要将此浑然之性析为四端，以及四端之中仁义是关键、仁包四

德、智居四端之末能成始也能成终等义理要点。

山井盠仅仅看到其中引用“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就认定《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

书为解说《太极图说》而发，实在是想当然尔。此书一共五节，引前贤之说甚多，“五行一阴阳，阴

阳一太极”只是其中之一，出现在第四节，同一节前面朱子还引用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

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亦即《太极图说》第九章。第三节引了孟子“乃若其情，则

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第五节引了程颐“动静无端，阴阳无始”。④ 所以，不能因为看到朱子

引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话就认为朱子关于“太极”的说法是来自周敦颐而不是他本人的术语。

实际上，周敦颐只是朱子的思想资源之一，此外还有孟子、程颐。“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来就

是朱子解释周敦颐“各一其性”所作的发挥，“浑然全体”这样的讲法，周敦颐自己并没有用过。

朱子在跟陈埴说明“性善”“四端”这些概念时，一再用到“太极”“浑然全体”这样的名词，表明这

些名词已经深入到他的思想之中，称其为朱子自己的术语，有何不可呢？

综上所述，这两个例子都并非如山井盠所认定的那样，“太极”的使用依附于《太极图说》而

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在论证《朱子语类》有关太极的用例几乎很少与《易》和《太极图说》没有关联时，山井盠的

一个常用手法是，通过指出《语类》用例与《太极图解》或《太极图说解》的思想旨趣相同，而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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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第３９６页。
朱熹：《朱子文集》卷六一，《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１９６０页。
朱熹：《玉山讲义》，《文集》卷七四，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５８８页。
朱熹：《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文集》卷五八，《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２７７９—２７８０页。



其与《太极图说》有所关联。①这种论证包含了一个不易为人察觉的滑转：与《太极图解》或《太极

图说解》思想旨趣相同，固然可以说与《太极图说》有关联，但与《太极图说》有关联，不代表这个

思想就是周敦颐的，事实上，将“性”理解为“浑然太极之全体”固然是朱子在解释周敦颐《太极图

说》时提出的，但这个思想是朱子的而不是周敦颐的。正如“一物各具一太极”这个命题是朱子

从周敦颐“各一其性”当中引申出来的，固然不能说它与《太极图说》没有关系，但显然不能说它

不是朱子独特的理论话语。

结　语

朱子中年完成的《太极图说》诠释，为他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思想工具，这个工具是以“太

极”为主题词的一系列论述。

很难想象，朱子晚年的那些心性论述（包括他对人物性同异的辨析），抽离了“太极”这个关

键词，它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朱子的而不会被混同于程颐？须知，程颐从不使用“太极”，而只偏好

“理”，而朱子则是既用“理”，又用“太极”。可以说，朱子从周敦颐《太极图说》那里得到的灵感

丰富了程颐的“理”论，其表现就是“太极”出现在程颐原本使用“理”的场合，比如，程颐说“理一

分殊”，而朱子则在“理一分殊”之外也使用了“一物各具一太极”“万物统体一太极”这样的说

法。事情并非某些论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朱子用“理”替代了“太极”，实际情况要更复杂。而

无论如何，“太极”在朱子哲学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太极对于朱子哲学是否重要？经过以上的讨论，答案应该很清楚

了。太极对于朱子哲学非常重要，其重要程度远不止陈荣捷所说的“不可无”。即便我们同意陈

荣捷把朱子哲学说成主要是人生论，在这个人生论当中，“太极”作为刻画“性”的重要概念也扮

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更何况，宇宙论本体论对于朱子哲学的重要性，是无论多强调也不过

分的。

（责任编辑：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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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井盠：《朱子哲学中的“太极”》，见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第

７８—７９页。



反复论辩的“重言”及其他
———儒道会通视野下的《庄子》校读三题

解志熙

　　摘　要：由于《庄子》的奇妙文体和不羁之思，加上历代的传抄、刻本亦不免讹误和异文，所以《庄

子》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语文问题，如历来训诂就对《知北游》中“汝唯莫必，无乎逃物”有误解，而

《田子方》《庚桑楚》两篇也可能暗藏着错简。历来对《寓言》篇所谓“重言”也存在误断和误解。“重

言”乃是著《庄子》者对其语言修辞和思想论辩特点的自我总结：《庄子》诸篇始终围绕着几个思想主

题反复论辩、不断曼衍，所以全书就不能不“重意”而且“重言”了。《庄子》的这一特点，在儒家典籍

《论语》《孟子》中也同样有所体现。理解了这个特点，有助于重新认识《庄子》文本逐渐曼衍的生成

过程和反复推阐的思想进路以至于作者的归属。

关键词：《庄子》；　重言；　反复论辩；　写作过程；　思想进路；　儒道会通

作者简介：解志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庄子》以奇妙之词言说玄妙之道，开创了中国“诗化哲学”之先河，此所以深得历代道流文

士之喜爱。可对我这样一个朴鲁之人，庄子哲学就显然华而不实、碍难肯认了。不过，我仍然喜

欢读《庄子》，但我的阅读只是想仔细看看庄子雄辩滔滔天花乱坠的说辞，究竟在语文学上是什

么意思。这样一种阅读趣味不很高，但对一个业余读者或不失为有趣的消磨吧。就是怀着这种

不甚高上的阅读动机，几年来锱铢必较地读完了几部《庄子》的重要校注本———王先谦的《庄子

集解》（及刘武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刘文典的《庄子补正》、王叔岷的

《庄子校诠》，而古代训读《庄子》的代表性著述———晋人郭象的《庄子注》、唐人成玄英的《庄子

疏》（郭注之疏）和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庄子音义》，也大都收在上述四书里，所以也连带着

拜读了，并参阅了收在《四库全书》里的郭象《庄子注》和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郭象《庄子注》点

校本及曹础基整理重刊的宣颖《南华经解》。应该说，从古到今的这些注本遵循着中国的汉学传

统或兼采西方的语文学方法，其认真仔细的校释很有助于读者理解《庄子》的文义。

当然，由于《庄子》的奇妙文体和不羁之思，有些文句实在不易理解，加上历代的传抄、刻本

亦不免讹误和异文，所以这几部校注著作也没有完全解决《庄子》的语文问题，可能还存在着一

些误断和误解之处。这里就从阅读手记中摘出几条，聊为举隅之谈吧。说来可笑的是，由于自己

是逐字逐句地反复阅读和校读的，这使我对《庄子》之不厌其烦、反复论辩的文体特点及其在不

断重复中逐渐曼衍的思想进路，实在印象深刻，终于有点明白《寓言》篇里所谓“重言”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这可能是《庄子》研究里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里就先从《庄子》的几处文句

的校读意见说起，然后再略说自己对“重言”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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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玄思的话语套路：《知北游》中的“汝唯莫必，无乎逃物”问题

《知北游》中有一段东郭子与庄子的问答，是颇富玄思的段落，历来的注解几乎一以贯之。

这段话并无文字讹误或句读误断问题，兹据郭庆藩《庄子集释》标点本引录如下———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

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薒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

“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

监市履繠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

实，其指一也。①

这段话里既有“道”又有“无”，于是以“无”释“道”就成了历来的主导性解释。如郭象在关

键句“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后施注云：“若必谓无之逃物，则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则未足以为

道。”②郭象之所以说“必谓无之逃物，则道不周矣”，就因为他以“无”为“道”之本，故“无”逃于

物，则“道”就不周———缺乏普遍性，也就不足为“道”了。成玄英于“庄子曰：‘在蝼蚁’……东郭

子不应”一长句后，也加疏予以补充：“大道无不在，而所在皆无，故处处有之，不简秽贱。东郭未

达斯趣，谓道卓尔清高，在瓦甓已嫌卑甚，又闻屎溺，故而不应也。”③而在“汝唯莫必，无乎逃

物”句郭象注后，成玄英之疏又进一步发挥道：“无者，无为道也。夫大道旷荡，无不制围。汝唯

莫言至道逃弃于物也。必其逃物，何为周遍乎？”④并在“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句的郭象注“明道

不逃物”后，又加疏强调说：“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于物，教亦普遍无偏也。”⑤王先

谦的《庄子集解》认同郭象注和成玄英疏，只在“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句后加了一个补注以示强

调云：“言汝莫期必道在何处，无乎逃于物之外也。”⑥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是《庄子》注疏的集大

成之作，但于此段也只增补了一些字词的训诂，大意仍不出郭象注和成玄英疏。直至刘文典的

《庄子补正》于此段的解释仍全袭郭象注和成玄英疏，而别无发挥。总而言之，从郭象到刘文典

的历代注疏，大都以无为道之本而一致强调道无所不在、处处有之、故无逃于物、普遍无偏也。

这个一以贯之的解释，似乎误解了《知北游》里这段话的玄学论辩之本义。诚然，《庄子》在

本体论（存在论）上确实上承老子，有所谓有无本末之论，声言“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

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庄子·秋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

无有”（《庄子·庚桑楚》）等等，且以为“无”是第一位的，“有”是第二位的。从这种本体论又派

生出“虚静”“虚无”“无为”的人生观，成为《庄子》哲学之常谈。《庄子》哲学的这种崇无倾向恰

与魏晋时期开始流行的佛学“性空”观念相合，所以自此以后的《庄子》注疏就特别地强化了这一

点，这便是上述郭象注等对《知北游》此段话的误解之由来。之所以说是“误解”，是因为《知北

游》的这段话实际上并未涉及“无”的问题，所以用“无”的思想来统摄整个阐释，既不符合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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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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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７４９—７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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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９０页。



话的思想条理，也不符合这一段话的语言修辞。

历来的注家似乎都未注意到《知北游》这段对话的话题，乃是导源于老子《道德经》的著名开

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按照老子的观点，“道”作为世界

的最高的本体或本源，是不可道、不可名的，凡可名、可道者都不是“常道”。庄子是老子思想的

继承者和发挥者，他在《知北游》此段里接着老子的话题，设想出“东郭子”与庄子自己的论辩，进

一步发挥了老子的玄学思想。庄子的论辩分为两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针对东郭子“所谓道，

恶乎在”的问题，庄子的回答是道“无所不在”。这是老子的原话里隐含而未发的意思———作为

宇宙之“常道”或“至道”，道是无所不在、普遍呈现的，所以不择高下，当然也“在薒稗”以至“在

屎溺”。可是话说到如此“每下愈况”的地步，东郭子显然有点接受不了。对东郭子的疑惑与抗

拒，成玄英的疏至少有一点是揭示得不错的：“大道无不在……故处处有之，不简秽贱。东郭未

达斯趣，谓道卓尔清高，在瓦甓已嫌卑甚，又闻屎溺，故而不应也。”于是有了庄子的第二层论

辩。在此，庄子着重指出了东郭子问道之“期而后可”的思想方法问题：“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

……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关于东郭子问道的“期而后可”之迷思，郭象注谓是“欲令庄子指名所

在”，这是准确的语文解释。但包括郭象在内的诸家注解，都没有看出东郭子问道的“期而后可”

之迷思，正是犯了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指斥的以偏概全之弊，也没有看出东

郭子的思想方法正是孔子所批评的“固”“必”之病———东郭子的“期而后可”乃正是“固”“必”的

表现。这或许因为在郭象、王先谦、郭庆藩以至于今人刘文典、王叔岷等《庄子》注家眼中，孔门

乃是庄子的最大论敌，所以他们也就以为庄子不会吸取孔子的思想和语言。于是他们对庄子批

评东郭子思想方法的话———“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汝唯莫必，无乎逃物”———之解释，也就

完全撇开了显而易见的孔子思想与语言的影响，把这几句并不难懂的话解释得很牵强。即如博

雅多闻、治学严谨的王叔岷对“汝唯莫必”之解读，就无视孔门的相关言论，而别出新解云：“莫犹

无也。古音无如莫……‘唯莫’与‘唯无’同。此谓‘汝唯莫必，必则无乎逃物’也。必，犹今语

‘肯定’。”①据此，王叔岷甚至把《知北游》的正文径改为“汝唯无必，无乎逃物”。如此改字、添字

以求解，就走到严谨的反面，而不足为训了。

其实，正因为孔门乃是庄子的最大论敌，所以庄子对孔门的思想和言论是下了功夫的，因而

是很熟悉的，在《庄子》中涉及孔门师弟的论辩不下百处，的确是牵涉最多的前辈思想家。其中，

既有对孔门师弟的许多批驳以至丑化，也有对孔门的思想和言论之汲取———这两方面都是存在

的。这种矛盾的互文关系是不应忽视的。即如《知北游》此段中的“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

汝唯莫必，无乎逃物”二句，就显然借用了《论语》里的“子绝四，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

语·子罕》）以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以批评东郭子

的思想方法之偏颇，正犯了孔子所谓“固”“必”之病。并且，“汝唯莫必”一句里的“莫”字，也正

如《论语·里仁》篇里的“无莫也”之“莫”一样训为“慕”。② 可历代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知

北游》里的“汝唯莫必”与《里仁》的“无莫也”之两“莫”字同训。至于“必”字，朱子《论语集注》

于“毋必”下加注云：“必，期必也。”③而在《知北游》里庄子批评东郭子“汝唯莫必”，指的正是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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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９页。



东郭子问道之“期而后可”的要求。这在《庄子》里还有同样的用例，如“外物不可必”（《庄子·外

物》）等。要之，在庄子看来，东郭子“期而后可”之问“道”，欲指名道之所在，正是孔子所谓思想

方法上的“固”“必”之病，因为“道”恰如老子《道德经》所强调的那样，是无所不在而又无可称名

的至高本体，一旦把“道”指实为某事某物，那就把“道”局限于具体事物，而使道失去“周遍咸”

的普遍性，因而也就不成其为“道”了。此即“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这关键一句的意思。倘若把

此句用今天的白话来疏解一下，那意思就是：正因为你（东郭子）一心期望着把“道”指实为必是

某事某物，那将不可避免地使“道”局限于某物，而不再是具有最大普遍性的无所不在的“道”了。

反观自郭象到王叔岷的注解，几乎一致地把“无乎逃物”解为“至道无逃于物”且以此为“道”的

普遍性之所在，并视“至道无逃于物”为庄子的正面意见。这与《庄子》的本义完全相悖了。那原

因就在于他们没弄明白从老子到庄子的思想—语言套路———正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所以绝不能“固、必、慕”求之，否则，“汝唯莫（慕）必”一定会堕入“无乎逃物”的陷阱。

扩大一点看，《知北游》里的这段玄谈论辩其实是古今中外形上学玄思话语的典型套路，尤

其成为那些狡黠的思想家或哲学家“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思想狡计。认真的思想家、哲学家面对

这个“第一义”的本体论之难题，他们在执著的探求之后，总会尽可能地给出答案，如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叔本华的“意志”、马克思的“物质”是也，然而他们如此说定了也就因此说死了，必

定会遭到这样那样的质疑而难以自圆其说。此所以狡黠的玄学思想家、哲学家总会给自己预留

金蝉脱壳之计：一方面，他们会宣称第一义的本体无所不在、呈现在万事万物中；另一方面，面对

究竟什么是第一义的本体之追问，他们一定会“王顾左右而言他”，声称第一义的本体是不能指

实的、不可名状的，凡可指实者、可名状者只是某物而已，普遍性的本体是不能被物化的。在中

国，这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话头，是禅宗高僧的遁逃妙计而屡试不爽。《五灯会元》所记“如何

是祖师西来意”之问答就有三百多条，都是问本答末、答非所问的套子。如卷二“天柱崇慧禅师”

条：“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白猿抱子来青嶂，蜂蝶衔花绿蕊间。’”①如卷九“韶州灵瑞和

尚”条：“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十万八千里。’”②再如《祖堂集》卷一八记著名的赵州和

尚与僧人的问答：“（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亭前柏树子。’”③有的禅宗高僧竟然以

“干屎橛”相答。④ 诸如此类的问答，与上述《知北游》里的玄学论辩颇为相似，都因所问涉及“第

一义”的本体问题，问者本不应固必以求———“汝唯莫必，无乎逃物”，答者自然是规避为妙，也就

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以免着了迹象、落了言诠。这种玄思问答话术演变到后来，便成了狡黠地

答非所问、让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思想游戏。在西方，如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就认为有所谓先于、优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它是一切存在者的基础和本源，所以他

称之为“基础本体论”（Ｆｕｎｄａｍｅｕｔ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并强调作为基础本体的存在既不是时空中的“事

实”（客体），也不是超时空的“自我”（主体），故此科学和理性都不可能认识它、概括它，而只能

通过人这种存在者显示其意义。于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便成了对这个神秘的存在本体之无限曼衍

的思辨追寻游戏———他总是引领着听者和读者兴兴头头地去追寻那个存在的真身，眼看要追寻

到了，海德格尔却说，咳，这只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还不是那个存在的本体啊，不过海德格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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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济：《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６７页。
普济：《五灯会元》，第５５９页。
释静、释筠：《祖堂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７８９页。
释慧开著，魏道儒释译：《禅宗无门关》，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０１页。



鼓励听者和读者说，另外还有线索可以继续追问啊，于是听者和读者又随着他继续追问，然后，当

然又是同样的失落、而又得到继续的鼓励，如此无限曼衍下去，听者和读者陷溺在这个永远也追

寻不到存在真身的追寻过程中。这其实是海德格尔这类形上学家预设的思想—话语套路：他向

你保证有所谓存在的真身，但又强调说这个存在的真身不是事实性的存在、不是物化的东西，所

以不可认识、不可概括，一如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或庄子所谓道“无所不

在”但不可“固必”以求，“汝唯莫（慕）必，无乎逃物”。狡黠的哲学家都擅长以如此这般的思想

圈套让读者陷溺其中，他自己则早已预留了金蝉脱壳之计。古今中外喜欢玩这套思想游戏的大

有人在，读者初次看到，无不惊讶其奇妙，看得多了，亦不难猜出那玄学闷葫芦里早就预装了逃遁

的思想—话语狡计，也就索然寡味了。当然，也有人被诱入这套思辨游戏里终生走不出来，津津

乐道焉、苦苦思索之，成了玄思的俘虏。

二、并非偶然的巧合：《田子方》中的“貹”与《庚桑楚》中的“熟”之臆测

说来有趣，《庄子》笔下的老子似乎是一个很讲究卫生的人，尤其喜欢濯发、沐浴，《田子方》

篇里就有一段话讲到老子的“新沐”———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

（《庄子·田子方》）

据说斋戒之礼始于殷商，至西周已成定制。而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曾任“周守藏

室之史”，①大概也因此得以分享沐浴斋戒之礼，到后来老子隐居宋国沛地，仍保持了爱洗头、沐

浴的习惯，成为其养生的享受之一。孔子的拜访老子，恐怕还是老子担任“周守藏室之史”的时

候吧。其时风尘仆仆的孔子来造访老子，正赶上“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貹然似非人”。按，

“沐”的本义是“濯发”，广义上则可说是洗涤以至洗澡，这里就且算是老子在“濯发”吧。至于描

写老子新沐后情状的“貹”字，古典训诂学家的注疏比较简单。郭象注谓：“寂泊之至。”郭庆藩的

《庄子集释》引卢文?之说：“貹，乃牒反，又丁立反。司马云：不动貌。《说文》云：怖也。”②王先

谦的《庄子集解》和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也都是抄录旧注，没有进一步的解释。王叔岷的《庄子

校诠》略有辨析，也只是肯定了《庄子集释》所引“司马云：不动貌”的解释。总之，古训不外两义：

一是寂然不动貌，一是可怖的样子。说一个人新沐后寂然不动，已勉强为训了，至于《说文》所云

“怖”，实在与新沐后的情景太不相侔，所以不为历来注家所取。看得出来，古今注家比较一致地

肯认“貹”是“不动貌”，可是一个人新沐后就“不动”了，这有什么好说的？而“貹然”与“似非人”

又如何通释？并且“貹然似非人”又何以成为老子不便见孔子的原因？诸如此类的问题表明，用

“不动”释“貹”并不是很妥帖，甚且让人怀疑“貹”字是不是用错了？

无独有偶，《庚桑楚》篇有一段南荣襘与老子的对话，这一次老子说到了“洒濯”———

南荣襘请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恶，十日自愁，复见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

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庄子·庚桑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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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并不难懂，所以郭象无注，成玄英则疏解前五句云：“（南荣襘）既失所问，情识芒然，

于是退就家中，思惟旬日，征求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恶之仁义，未能契道，是以悲愁。庶其请益，仍

见老子。”又疏解后三句云：“（南荣襘）归家一旬，遣除五德，涤荡秽累精熟，以吾观汝气，郁郁乎

平，虽复加功，津津尚漏，以此而验，恶犹未尽也。”①按照道家的观点，儒家所推崇的仁义不仅无

助于人类，反倒是误人之恶，所以是应该涤除的。就此而言，成玄英的疏解是不错的。只是他对

此段对话中的“熟”字之疏解，似乎不很妥帖。因为《庚桑楚》里老子的话，显然是以人日常讲究

卫生的“洒濯”作为涤除“仁义”之恶的比喻，并且从其上下文中可以看出，其所谓“洒濯”不是一

般的洗头洗脸之类，而应当是热气腾腾的洗个热澡，以涤荡全身秽累，可成玄英之疏却将“熟”解

读为“涤荡秽累精熟”而又谓“恶犹未尽也”。这就有点讲不通了———如其“涤荡秽累精熟”，又

怎会“恶犹未尽也”？换言之，如其“恶犹未尽也”，就不能说“涤荡秽累精熟”了。这让我怀疑

“熟”未必是“精熟”之意、甚至怀疑“熟”不当作“熟”，而应该是另一个字也未可知，作“熟”乃是

误抄误刻吧？

两处情景和用字如此相似，恐怕并非偶然，则《庄子》这两段对话里的“貹”“熟”会不会是同

一个字？如果是，又该是哪个字？这让我想起自己的训诂学启蒙老师彭铎先生的教诲。

彭铎先生（１９１３—１９８５），湖南湘潭人，毕业于中央大学，是著名学者黄侃的弟子。彭先生专

治文献训诂之学，精熟先秦汉魏典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支援西北，来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教。１９７８

年春我考入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当时的系主任就是彭先生。１９７９年彭先生为我们开设了

训诂学的课程，发的铅印讲义即今整理出版的《文言文校读》。在这门课程和讲义中，彭先生针

对我们这些年轻学子读古书难的问题，精心选择了先秦两汉文献中记述同一事件的各种文本，进

行比较对勘，指示给我们一种阅读、理解古书的方法。即如初看古书的人掌握词义是个难关，而

词义往往可以通过比较对勘去了解，其例如关于“邵公谏厉王弭谤”的记载，《国语·周语》中有

句云：“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两句话中的“为”字究竟该怎样解释？参照

《吕氏春秋·达都》中的相关记载———“是故治川者，决之使导；治民者，宣之使言”，则《国语·周

语》中两“为”字之意义便涣然冰释。② 彭先生开示的这种方法显然继承了汉学家校理文献的方

法，难得的是，彭先生并不泥守汉学家法和文献学的范围，而有意推而广之，使之成为一种超越了

文献校释的读书方法，以至于一种“通过参校材料，对比地去分析问题”的治学方法论。③

我得老实承认，彭先生的校读示例给我很大的启发，觉得对《田子方》里的“貹”字，也不妨参

照《庚桑楚》中近似的“熟”字来校读一下。下面删繁就简，只举句子主干———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庄子·田子

方》）

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庄子·庚桑楚》）

看得出来，不论是“貹然”之“貹”还是“熟哉”之“熟”，都是形容人新沐后尚未干净整齐时的

情状，所以窃以为在《庄子》的原初文本里，这两个字很可能是同一个字，而且这两个字的字形也

确实很近似啊，只是郭象作注之时所据抄本就可能出现了误抄。因此，也就要追问一下：那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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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一个字”究竟应该是“貹”字还是“熟”字呢？这又让人左右为难了———因为“貹”字的意思

太抽象、太装模作样，很不“自然”；“熟”字则根本不合人新沐后的情状。那么，是否还有另一种

可能性———不论《田子方》里的“貹”字还是《庚桑楚》中的“熟”字，其实都是那“同一个字”之误

写？或许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当然，如果要尝试从这两个误写中校读出那原本正确的“同一

个字”，则那原本正确的“同一个字”，既必须合乎人新沐后之情状，又必须与“貹”字和“熟”字很

相似。然则，那原本正确的同一个字，究竟是个什么字呢？窃以为，那很可能是“热”字。一则不

论从篆书、隶书来看，“热”字都与“貹”字和“熟”字很相似，二则“热”字也恰合这两段话里所写

人新沐后的具体情状。这里，就且用“热”字替代那两句话里的“貹”字和“熟”字———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热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

老子曰：“汝自洒濯，热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

显而易见，“热”才是人新沐后的典型情状，所以把“貹”字和“熟”字校改为“热”字后，这两

句话就不再费解了。只是上段话里的“热然似非人”还嫌描述简略、不很具体，而参照下段话里

的“热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就很容易理解“热然似非人”的老子为什么不能立

即见孔子了，因为他新沐后闷热郁郁、热汗淋漓、披头散发，那自然不是一个上流人士在正常情况

下应有的人样子，怎么好见客呢？所以也就只能让“孔子便而待之”了。

顺便说一下，在先秦典籍里，“洒濯”或“沐浴”似乎与“热”是相伴相随的搭配。比如《诗经》

就有句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大雅·桑柔》）《孟子》亦云：“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

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孟子·离娄上》）这些早于或近于《庄

子》的用例，或者可以作为《庄子》里“貹”与“熟”当为“热”之旁证吧。

三、由来已久的误解：《寓言》篇所谓“重言”究竟是什么意思？

《寓言》篇虽然列在“杂篇”，但它说明了《庄子》的语言修辞特点以至思想表达特点，带有自

我总结之意，近似全书的自序，所以还是很重要的。而最重要的自然是开篇那一段提纲挈领的

话，由于诸本断句标点无异，这里就据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点校本引录如下———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

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

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

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

曼衍，所以穷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①

这段话揭示了《庄子》的三个语言修辞特点“寓言”“重言”“卮言”，并对这三个特点作了扼

要的解释。由于《寓言》篇自身的解释也近乎“寓言”（如“亲父不为其子媒”）且夹带着“玄言”

（如“天倪”），所以自郭象注以来诸家对“寓言”“重言”“卮言”不能不作再解释，而大都一依《寓

言》篇自有的解释来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口径颇一致、很少歧义的。

关于“寓言”，郭象注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成玄英疏云：“寓，寄也。世人愚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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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为猜忌，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故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皆寓

言耳。”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寓言十九’，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

也。”①明末清初人宣颖的《南华经解》云：“寄寓之言，十居其九。”②这是对此前注疏所谓“十言

而九见信”的纠正。近世注家王先谦、王叔岷等接受了这个纠正意见，至其对“寓言”本身的解

释，则与郭注、成疏、陆德明《经典释文》无异。

关于“重言”，郭象注云：“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郭象并在“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

为耆艾”句后加注强调说：“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虽使言不借外，犹十信其七。”这就为“重言”

的解释定下了调子。成玄英疏就接着郭象注进一步说明道：“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也。老人之

言，犹十信其七也。”这就是说，“重言”即是耆艾长老之言，所以为人信重也。到了陆德明《经典

释文》，就将郭注、成疏确定为一句话：“‘重言’谓为人所重者之言也。”③宣颖的《南华经解》更其

扼要地总结说：“重言十七”乃是“引重之言，十居其七”之意。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援引宣颖的

断言后，又引姚鼐的话作为进一步的解释：“庄生书，凡托为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托为

神农、黄帝、尧、舜、孔、颜之类，言足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④这显然是把“寓言”与“重言”打通

了解释的。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引郭注、成疏、陆德明《经典释文》，别无补充。王叔岷的《庄子

校诠》赞同上述解释，并加按语强调说：“案重言者，借重人物以明事理之言也。《淮南子·修务

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卑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所谓托古是也。”⑤只

有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引其大伯父郭嵩焘的话说———“家世父曰：重，当为直容切。《广韵》：

‘重，复也。’庄生之文，注焉而不穷，引焉而不竭者是也。郭（指郭象）云‘世之所重’，作柱用切

者，误。”⑥按，柱用切之“重”读ｚｈòｎｇ，厚重的意思；直容切之“重”读ｃｈóｎｇ，复叠的意思。郭庆藩
并在“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

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几句后，又附加郭嵩焘的通释云———“家世父曰：已

言者，已前言之而复言也。《尔雅·释诂》：耆艾，长也。艾，历也。郭璞注：长者多更历。《释

名》：六十曰耆；耆，指也，指事使人也。是耆艾而先人之义。经纬本末，所以先人，人亦以是期

之。重言之不倦，提撕警惕，人道如是乎存。”⑦郭氏的意见是一个很重要的补正，可惜一直没有

引起其他学人的注意。

至于“卮言”，郭象注云：“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

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成玄英疏云：“卮，酒器

也。日出，犹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

人。无心之言，即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无系倾仰，乃合于自然之分也。又解：卮，支也。支离其

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卮言耳。”陆德明《经典释文》则补充说：“‘卮言’字又作‘鮐’，音支。《字

略》云：鮐，圆酒器也。李起宜反。王云：夫鮐器，满即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

之于言，而随人从便，己无常主者也。司马云：谓支离无首尾言也。”卢文?又辩证说：“卮，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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鮐……今多省作卮。”①

看得出来，以上历代注家对“寓言”“重言”“卮言”的解释，其实分歧不大。关于“寓言”，诸

家几乎没有分歧，所以此处不论。关于“卮言”，诸家略有分歧，分歧则源于《寓言》篇本身说“卮

言”时用酒器“卮”做比方，这就不免导致理解上的分歧。不过分歧也不大———概言之，庄子所谓

“卮言”，不过是说自己作文发抒思想，乃是像饮酒一样随兴倾洒、随意而为的随笔，如此与时俯

仰、随时曼衍，所以不很严谨吧。关于“重言”之训解也基本上一致，多数注家都强调“重言”乃是

援引足为世重的前辈人物之言以强化自己的观点。只有郭庆藩引郭嵩焘的话提出了不同的意

见，那是很重要的补正，但郭氏意见显然未受重视。应该说，《寓言》篇所谓“重言”是一个既简单

又重要的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寓言》篇原文已说得明明白白———“重言”即“所以已言也”，

也即郭嵩焘所说“已前言之而复言也”，可是主流的注疏却把它解释为“引重之言”云云，非常曲

折缠绕，反而不得要领、滋生了误解；说它重要，则不仅因为“重言”涉及整个《庄子》的语言修辞

特点问题，而且涉及庄子的思想进路、思想特点问题，以至于整部《庄子》的写作过程、文本构成

和作者归属等重要问题都与此相关。所以对“重言”的理解，的确关系甚大，不能不有所辨析也。

三十年前我最初通读《庄子》，读的就是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本———此书编入“新编诸子集

成”第一辑，比较容易到手，所以购来闲时翻阅。记得读到《寓言》篇的“寓言”“卮言”之解诂，觉

得都还通达，可以接受。可是王先谦对“重言”的解释，只引宣颖所谓“引重之言”，我觉得这与

《寓言》篇自身的解释“所以已言也”，实在对不上号。其实《庄子》为文常说半句话，省去的就让

读者去脑补，“所以已言也”的完整意思并不难补全，那就是“已言而复言之”之意，只是《寓言》

篇把“复言”的意思省掉了而已。可是王先谦却把“所以已言也”解释为：“已，止也，止天下淆乱

之言。”②这就有点刻意求深了，把一个简单的词语复杂化了，所以我不大能够接受，也因此就记

住了“重言”这个词语。再后来读到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和王叔岷的《庄子校诠》，也是同样的

解释，仍然不能说服我。并且由于刘、王之著比较完整地引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的

《经典释文》，由此我才发现所谓“引重之言”的解释来头甚早，王先谦、刘文典和王叔岷等大概也

是遵循“疏不破注”的训诂学传统吧，所以他们只能沿着这个方向解释得越来越详密，人们也就

不敢怀疑了。好在我不是专门研究古典的学者，不大迷信古训，也就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怀疑。直

至读到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所附郭嵩焘的说法，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很佩服郭氏治学的实

事求是。不过，郭氏毕竟是给《庄子》做注疏而非写论文，难以申论其理据，并且郭氏也与其他人

一样，以“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绝句，这同样误断了句子、误解了《寓言》篇所说

“耆艾”几句的意思。下面就不揣谫陋，略说个人对“重言”问题的一点意见。

按说，《寓言》篇对“重言”的直接解释“所以已言也”并不难解，不就是郭嵩焘所谓“已前言

之而复言也”的意思吗？可是为什么从郭象到王叔岷这些博学的古今训诂学家却要将它曲折地

解为“引重耆艾之言”的意思呢？这是我多年深感纳闷的疑问。直到近年反复寻绎《寓言》篇此

句的上下文，仔细比勘诸本的句读或标点，才发现历来注家都把《寓言》篇关于“重言”的几句话

误断了两句———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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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这个古今一以贯之的句读或断句，在“所以已言也”处点断，将“是为”与“耆艾”连读，于是

下面关于“耆艾”的几句话，也就成了对“重言”的正解：按照中国人的敬老传统，惟其是“耆艾”，

所以“耆艾”之言也就必然被人“引重”了。这就是“引重耆艾之言”说的来历。其实，这种断句

和基于这种断句的解释，乃是前人好顺着词气语调点读语句的习惯所造成的一个不易觉察的误

断和一个不易发现的误解———人们顺着词气和语调读，很自然地觉得在“所以已言也”处该停顿

和点断，接着把“是为”与“耆艾”一气连读，也似乎自然而理顺。可是这样断恰恰错了，而且差之

毫厘、谬以千里，导致了历来对“重言”的误解。

实际上，《寓言》篇本身对“寓言”和“重言”的解说，用的都是同样的句式、同样的修辞、同样

的语义条理。不妨先看《寓言》篇“寓言”的解说，其辞曰：“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

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

是之，异于己为非之。”这里对“寓言”的直接解释，是很简洁的“藉外论之”，然后，庄子又用了一

个比方、一段近似“寓言”的话———“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

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来间接地解释“寓

言”之“藉外论之”的特点，其意诚如郭象注所说：“父之誉子，诚多不信……辄以常嫌见疑，故借

外论也。”①因为父子是血亲，父亲无论如何也会为儿子说好话的，所以他的好话就不大可信，可

要是外人说他的儿子好，那就比较客观、比较能取信于人了。显然，父子内外关系只是打个比方

来说明“寓言”之“藉外论之”之理，庄子无意、读者也不能把“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

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

之”这几句话，当作对“寓言”意义的直接解释。比如，能从这几句话里抽象出“非父之言”或“非

亲人之言”来作为“寓言”的解释吗？当然不能。庄子的这种话语套路，也同样不多不少地出现

在《寓言》篇对“重言”的解说里，可是历来的句读或断句却把几句话误断成了：“重言十七，所以

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

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如此断句，使得同样打比方的“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

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几句话，变成了对“重言”的

直接说明，于是年长的耆艾之言为人所重，就成了“重言”的意义之所在，而完全取代了或者说篡

改了“所以已言也”这个直接解说。弄清了致误之由，则《寓言》篇解说“重言”的几句话，就该像

“寓言”那几句话一样，按照同样的话语套路和语义逻辑，把直接解释的话和间接比方的话区别

开来、点断开来。下面是纠正后的新断句———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

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此处重新断为一句的“所以已言也是为”，是古汉语里表示强调的倒装句式，如“唯马首是

瞻”之类。《庄子》里近似的话也不少，如“汤之问棘也是已”（《庄子·逍遥游》），“汝又何?以治

天下感予之心为”（《庄子·应帝王》）。然后，正如同“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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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方解说“寓言”一样，“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

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几句，也是对“重言”的打比方的解说：一个有阅历的人应该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向后辈们言说一些生活经验与教训，且要不断言说、反复言说，成为传说和

传统以传诸后世，才算没白活一世，否则再年长，也无足称道，不过是个陈死人而已———这不是翻

译，只是略述大意。如此重新断句，“重言”的解释回到“所以已言也是为”，再也无须拉扯什么

“借重人物（耆艾）以明事理之言也”来加重“重言”的分量了。顺便也纠正一下：历来对“重言”

的误断所导致的另一个误解，就是把“重言”逐渐混同于“寓言”。应该说，正由于古今训诂家把

“重言”误解为“借重人物（耆艾）以明事理之言”，则“重言”就必然与“藉外论之”的“寓言”相近

以至相混。可有趣的是，古今训诂家对如此混同“寓言”与“重言”似乎并无什么违和感，倒是不

无欣然之感。如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就引姚鼐的话发挥说：“庄生书，凡托为人言者，十有其九。

就寓言中，其托为神农、黄帝、尧、舜、孔、颜之类，言足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这就把“寓言”与

“重言”打通了或者说“混同”了。王叔岷的《庄子校诠》也强调说：“案重言者，借重人物以明事

理之言也。《淮南子·修务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卑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

入说。’所谓托古是也。”就这样，所谓“借重人物（耆艾）以明事理之言”的“重言”就与“托为神

农、黄帝、尧、舜、孔、颜之类，言足为世重者”的“寓言”，达到了“十有其七”的重合度。古今训诂

家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的误解所导致的这种重合，几乎取消了“寓言”与“重言”的区别，这肯定不

合庄子或《庄子》之本义。

说来，《寓言》篇所谓《庄子》为文好“重言”之本义“所以已言也是为”，也即郭嵩焘所解释的

“已前言之而复言也”，这也并非《庄子》所独有，其他先秦诸子如《论语》《孟子》也都不免“重言”

的。这一点早就被汉学家、训诂学家发现了。早在东汉末赵岐为《孟子》作注，就发现《孟子》颇

多“重言”，如《梁惠王》上篇前后两段话就是显而易见的“重言”，一是孟子对梁惠王说———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孟子·梁惠王上》）

二是孟子对齐宣王说———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

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上》）

赵岐并准确指出：“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为齐、梁之君各其陈之，当

章究义，不嫌其重也。”①到宋代，“重言”甚至成了儒家经典童蒙教本的一个很常见的提示标记。

宋刊闽刻本何晏《论语集解》，就每于《论语》的重言处，无不夹注标出是重言。如在《学而》篇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后，即加有“重言巧言令色鲜矣仁二，本篇《阳货》各一”②以提示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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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集解：《宋刊论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８页。



这个重言的标记，未必是何晏《论语集解》原有的，但至迟也应是南宋人翻刻《论语集解》为教本

时所加。并且，这个宋刊闽刻本何晏《论语集解》于“重言”之外，还有“重意”的标注。如同样在

《学而》篇“巧言令色鲜矣仁”后，又加“重意 《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① 甚至于这个宋刊

《论语集注》书名也叫做“《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② 显然，“重意”其实也是“重言”的

表现，只是不限于语言修辞层面的完全之“重复”，而扩展到思想义理层面的大意之“重复”耳。

总之，这两种“重言”确为先秦诸子所共有，而尤以《庄子》之“重言”为最甚。

《庄子》的“重言”就集中表现在语言修辞和思想义理这两个层面，前者是狭义的“重言”，后

者是广义的“重言”。在语言修辞层面上，《庄子》的“重言”比比皆是———诸如关于“道”或“至

道”的妙论、关于“真人”“至人”“神人”的高论，关于“逍遥”与“遁隐”的美谈，反复出现在各篇

中，而引用或生造的“黄帝、许由”之对话、啮缺、王倪以至于老子、孔子之事迹，这些“藉外论之”

的人物、事迹、言论作为话语套术，被《庄子》各篇翻来覆去述说着、别有用心地发挥着。即如许

由拒绝黄帝让天下的美谈和孔子被围陈蔡的尴尬，在《庄子》里就被拿来述说发挥了各自不下十

多遍，真让人不能不佩服作《庄子》者竟能如此不厌其烦地“重言”个没完没了！如此等等的“重

言”，多到数不胜数，无须举例了。再看《庄子》在思想义理层面的“重意”式“重言”，更是翻来覆

去、触目皆是、不胜其重，几乎成了《庄子》思想论辩的一个鲜明特色。诸如对“道”或“自然”的

本体论（存在论）之论辩，言与不言、知与不知的认识论之难题，材与不材、有用与无用的反复辨

析，还有物之齐与不齐的价值相对论，以及有无本末、进退得失的辩证观……诸如此类的问题成

了《庄子》反复论辩的主题，以至于《庄子》全书从逍遥自得、滔滔不绝之雄辩，直说到谨小慎微、

全身避害之衰论，还是意犹未尽、喋喋不休、不肯罢休。如此这般，《庄子》全书始终围绕着几个

基本的思想主题反复论辩、不断曼衍，怎能不“重意”而且“重言”呢？正惟如此，我觉得用“反复

论辩”来综括解释《庄子》“重言”之意，可能是比较恰当的。

不难想象，当庄子或那个写《庄子》的人到了晚年，把历年所写各篇集中重读一遍，聪明绝顶

的他自然会发现，自己的一生为文不少而喋喋不休、反复唠叨，实在重复太多了，以至于“重言”

显然成了其语言修辞和思想表述之不可否认的突出特征，于是在《寓言》篇里不得不老实招认：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

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非卮言日

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这话既是老实的自我总结，也带有自我解释以至于自我解嘲的意

味———就像一个耆艾长老必须述说自己的生活经验、方能被后辈人称道一样，自己也不得不随兴

发抒、随时思考、体会自然、曼衍为文、聊以度日、所以穷年。这很让人同情。记得哲学家冯友兰

曾说过：“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③对一个能够写出《庄子》这样独特思想的哲学家

来说，不断思考、反复论辩之“重言”便不得不然了。如此这般不断思考、反复论辩的“重言”进

程，一方面固然由于著者始终在持续地思考着一些相近的思想主题，所以重复提出问题以至于重

复运用此前的语言修辞如寓言典故之类，也就在所难免了，但另一方面这种持续的思考与写作又

不同于近人集中时间撰写所谓专著，而是随时随兴地撰写一些“卮言”性的思想随笔，所以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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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中有所“曼衍”和发展。

由此而进，对《庄子》的思想进路、文本构成以至于作者归属问题，似乎可以有一点新的理

解。按，据《汉书·艺文志》，《庄子》原有五十二篇，晋郭象以为其中十九篇为后人所羼入者而汰

除之，留三十三篇、编为内外杂篇并为之作注，从此流行，成为今本《庄子》之祖。对这个三十三

篇的《庄子》，宋代以来的文人学者大抵以为内篇为庄子所撰，而颇有人怀疑外杂篇非庄子所作，

原因是“文辞浅陋”“虚嚣緖劣”，不像内篇那样斐然可观；近代以来随着辨伪—疑古思潮的盛行，

连内篇也被认为“殆亦后学所述，未必即出于庄周之手欤？”甚而至于得出“（《庄子》）五十二篇

者，盖即汉人所辑自战国至汉初之庄子一派文字之汇编。作非一手，成非一时，宜其思想庞杂，前

后抵牾”。可是，就连做出这个推断的人也不能否认，“而外篇杂篇虽繁复庞杂，深浅不一，然其

尤精者，如《秋水》《天下》等篇，博大精深，亦足与内篇相发明”。① 并且所谓“庄子后学”“庄子学

派”云云，其实是莫须有的存在，查无实据，并无其人，如何能说这些莫须有的“他们”才是《庄子》

的作者？今日看来，辨伪—疑古论者所言往往是模糊影响之谈，并无充分的证据。在无充分证据

的情况下，还是维持郭象所注之三十三篇的《庄子》为庄子所著的成说吧。我们应该看到：第一，

《庄子》的内外杂篇不论多么的繁复庞杂、深浅不一，其各篇都体现出如维特根斯坦（ＬｕｄｗｉｇＪｏｓｅｆ

Ｊｏｈａｎｎ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所谓“家族相似”的共同特征，而很难设想它们是出于众手。事实上，哪怕是

《庄子》中比较浅显的篇章，其思想之高调绝尘，后人也难以望其项背，这也就是所谓“庄子后学”

查无其人的原因，即使后来好谈玄学论道的魏晋名士也只是把《庄子》当作玄谈的话头而已，并

无任何超越《庄子》的思想新贡献。第二，《庄子》各篇既“家族相似”而又深浅不一，那正是因为

著《庄子》者大半生围绕几个基本的思想主题“重言”不已、不断思考、反复论辩而各篇又随兴而

作、续有曼衍之结果，也因此，《庄子》的思想和写作便有一个从很新锐却不很成熟的初创，到趋

于成熟、畅达斯旨，直至老来颓唐、不免衰飒的过程，回头读来自然“参差不齐”了！换言之，对著

《庄子》者来说，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不妨再论论，已经用过的语言话术何妨再用用，此诚所谓“已

前言之而复言也”。当然，具体到《庄子》各篇，究竟孰先孰后，那还得仔细辨析，而切忌“一刀

切”也。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５日—１１月６日草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责任编辑：元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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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赖以生：戴震法理学的民生取向

喻　中

　　摘　要：戴震强调“通民之欲”，追求“民赖以生”。在戴震看来，宋儒把理与欲置于相互对立的状

态，导致了“以理杀人”的恶果。为了维护民的正常生活，为了保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戴震试图以

“理在欲中”取代宋儒的“理欲之分”，主张“体民之情”，将“民之欲”进行了正当化的论证。在此基础

上，戴震重建了“致治之法”，那就是以“仁、礼、义”组合而成的规范体系。在中国法理学史上，戴震的

法理学注重以民为中心，具有浓厚的民生主义色彩，代表了一种民生取向的法理学。

关键词：戴震；　民生；　法理；　人欲；　天理

作者简介：喻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戴震（１７２４—１７７７），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戴震与德国的康德（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同年出生。戴

震虽然不像康德那样享有高寿，但却是那个时代华夏世界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与思想家。戴震生

活的时期属于清代中期，其时，华夏学术的主流是所谓的朴学，亦即汉学或考据学。戴震虽也以

朴学著称于士林，但他却是朴学时代的一个异数，那就是，他既精于考据之学，同时也培植了义理

之学。换言之，他在朴学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背景下，铸造了自己的思想与哲学。此外，戴震还

被视为传统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的一个萌芽。譬如，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就认为，戴震是中国文

化中平等原则的奠基人，“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

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① 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

在《东原学案序》一文中写道：“西国民主政治，凡立一政行一法，咸取决于多数之民，所谓公好恶

也。且倡人类平等之说，舍势论理。而戴氏所言与之相合，则戴氏之功岂减卢梭、斯鸠哉。”②按

照这个说法，戴震的思想倾向与思想地位，就相当于近代西方的卢梭（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或孟德斯鸠

（１６８９—１７５５）。在西方法理学史上，卢梭与孟德斯鸠都是不容回避的标志性人物，同样，在中国

法理学史上，戴震也是值得专门论述的标志性人物。③

要把握戴震的法理学，有必要先看他在《与某书》中之所言：“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

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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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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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５页。
刘师培：《东原学案序》，见李帆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刘师培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１７１页。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凡３卷４册，以１３０万字的篇幅叙述漫长的中国哲学史，始
于“古民族”的华夏、东夷、苗蛮以及随后的“殷民族”，终于戴震。劳思光还认为，“乾嘉之学自以戴震（东

原）为第一代表人物”。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下，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６１２页。按照这样
的安排，戴震似乎可以作为传统中国的哲学走向终结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在中国法理学史上，戴震法理

学的地位与意义，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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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相比之下，“古人之学在行

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

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辩，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①

在这几句话中，戴震把理与法相提并论：酷吏杀人，“后儒”也杀人；“后儒”之所谓理，就如同

酷吏之所谓法；法是酷吏杀人所依据的规范，理则是“后儒”杀人所依据的规范。这就是说，“后

儒”所谓的理，乃是一种与法并立的规范。理，虽没有“法”之名，但却有“法”之实。从这个意义

上说，戴震关于理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关于法或规范的理论。按照现代的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戴

震关于理与法的理论学说，就构成了他的法理学。

进一步考察，还可以发现，戴震关于理与法的理论学说具有鲜明的民生取向。戴震希望自己

的理论学说能够重返古人之学：既“通民之欲”，又“体民之情”，且“学成而民赖以生”。戴震所

说的“民赖以生”就是今天通行的民生。为了维护、保障民生，那就需要批判宋儒的“理欲之分”

与“以理杀人”，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古代圣人的“致治之法”。这就是戴震法理学的核心旨趣，其

理论逻辑可以概括为：以“通民之欲”作为预设，通过批判宋儒的“理欲之分”，进而重建“致治之

法”，最终达致“民赖以生”的憧憬。对于这样一个理论逻辑，且分述如下。

一、走向“通民之欲”

如前所述，戴震在《与某书》中提出的“民赖以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前提，那就是“学成”，

因而，这个观点的完整表达方式，应当是“学成而民赖以生”。这里的“学”，是“古人之学”；或者

说，应当具有“古人之学”的品质。古人知行合一，问学与行事合一。只有这种品质的理论与学

术，才可以充当“民赖以生”之学，才可以为民生提供有效的保障。这样的民生取向，可以作为戴

震法理学的价值之维。换言之，作为戴震之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戴震的法理学乃是一种民生取向

的法理学。戴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民赖以生”这样一种价值尺度。

（一）从“民”的角度看“在位者”与“民”的关系

在《原善》篇中，戴震写道：“在位者多凉德而善欺背，以为民害，则民亦相欺而罔极矣；在位

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避而回?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

凡此，非民性然也，职由于贪暴以贼其民所致。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

觉也，乃曰‘民之所为不善’，用是而雠民，亦大惑矣！”②这段文字着眼于“在位者”与“民”的关

系，论述了国家治乱或社会治乱的规律。戴震在此特别强调：乱的根源在于上下关系的失调。所

谓上下关系，就是“在位者”与“民”的关系，以现代的法学概念或政治概念来说，就是国家与公民

的关系，或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这是现代宪法关系的主轴，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枢

纽。因而，从“在位者”与“民”的关系看国家治乱，构成了戴震法理学的一个支点，体现了戴震的

法理思维。

这样的法理思维可以在英国人密尔（１８０６—１８７３）的论著中得到印证。在写于１８５９年的

《论自由》一书之开篇，密尔即指出：“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这里所要讨论的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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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密尔

还告诉我们：“它远非什么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说，它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划分着人类；

不过到了人类中比较文明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进入的进步阶段，它又在新的情况下呈现出来，要求

人们给以一种与前不同而较为根本的处理。”①

密尔在此所说的“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其实就是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因为“社会所能合法

施用于个人的权力”，就是国家权力；“公民自由”在法律上的表达就是公民权利。在密尔看来，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分，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始终，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做出不同

的处理。在１９世纪中叶，密尔偏重于强调国家权力的限度与边界，要求尽可能保障公民的权利

与自由，这就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较之于密尔生活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戴震是在中

国１８世纪的中后期，刻意彰显了“在位者”与“民”的关系问题。与密尔的自由主义立场不同，戴

震的立场是民生主义。密尔试图维护民的自由，相比之下，戴震试图维护民的生活。就民生的范

围来说，它可以包含自由，但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由，自由只是民生的一个要素。

按照戴震的论述，处理“在位者”与“民”的关系，应当着眼于民的立场，应当坚持“民本位”，

用当代的主流理论来说，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从“民本位”的角度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失序，应当从“在位者”那里找原因：“在位者”的

失德导致了“民亦相欺”，“在位者”的暴虐导致了“民巧为避”，“在位者”像强盗那样豪夺导致了

“民愁苦而动摇不定”。这就是说，是“在位者”掌握的权力在性质与限度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导

致了国家失序与社会失序。因此，应当严格地规范与约束“在位者”，亦即要对国家权力进行限

制与控制，其目的既在维护公共秩序，更在于保障民生，保障“民”对正常生活、美好生活的期待。

（二）对“意见之治”的批判

不仅“在位者”掌握的国家权力可能伤害民生，如果“在位者”治民的依据出现了错误，同样

会伤害民生。戴震就此认为：“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

非理也，非义也。凡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举理，以见心能区

分；举义，以见心能裁断。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义。是故明理者，明其

区分也；精义者，精其裁断也。不明，往往界于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杂于偏私而害道。求理义

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谓之理义。自非圣人，鲜能无蔽；有蔽之深，有蔽之浅者。人莫患乎蔽而自

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吾惧求理义者以意见当之，孰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也哉！”②这里所

说的“人”，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泛指各种各样的人，其实主要是居于优势地位的“在位者”，他

们可以是政治上的“在位者”，亦即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也可以是文化上的“在位者”，亦即掌握文

化领导权的人。他们依据个人的“意见”治理国家，这种治理模式，不妨概括为“意见之治”。

实践过程中的“意见之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理机制呢？戴震解释说：“六经、孔、孟之言以

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雎，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

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

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

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洁自持，心无私慝，而至于处断一事，责诘一人，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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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其所非，方自信严气正性，嫉恶如雠，而不知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祸，己且

终身不寤，或事后乃明，悔已无及。”①戴震还说 ：“惟以情薭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

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②由此看来，实践中的

“意见之治”主要体现为：“在位者”把自己的个人意见贴上“理”的标签，以之作为“处断一事，责

诘一人”的依据，以之作为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依据。

然而，“意见”是靠不住的，“意见”具有任意性、个体性、私人性，“意见”是无法验证的，正如

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所说：“一个意见是一个主观的观念，一个任意的思想，一个想像，我可以这

样想，别人可以那样想；———一个意见是我私有的，它本身不是一个有普遍性的自在自为地存在

着的思想。但哲学是不包含意见的———所谓哲学的意见是没有的。一个人即使他本人是个哲学

史的作家，当他说哲学的意见时，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得出，他缺乏对于哲学的基本修养。哲学是

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是概念式的认识；它不是意见，也不是意见的

产物。”③在黑格尔看来，与“意见”形成对照的是真理，“意见与真理的对立，像这里所明确划分

的，即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希腊生活之堕落的时代）的文化生活里，我们已经可以看

到———柏拉图曾经把意见和知识对立起来。同样的对立，我们在奥古斯都和其后的罗马社会政

治生活衰落的时代里也可以看到”。④

戴震虽然没有把“意见”直接置于“真理”的对立面，但是，戴震也确认了“意见”的对立面，

那就是“六经、孔、孟之言”。换言之，“六经、孔、孟之言”代表了真理，至于宋儒或“后儒”之言，

则代表了意见。孔孟与宋儒或“后儒”的关系，表征了真理与意见的关系。这种关系还可以转化

为古今关系：“古贤人、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

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矣。”⑤由此看来，以“意见”为理，以“意见”规范社会，这样的“意见之治”

将会导致“意见杀人”。“意见之治”对民的危害，由此可以得到理解。

（三）作为王道的“体民之情”

任何政治，任何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只有充分回应了民的需要，特别是民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才具有正当性。古代圣王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示范，譬如，“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

伤，何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⑥ 戴震在此提到的“四海困穷”，出自

《尚书·大禹谟》篇中虞舜对大禹的训示：“四海困穷，天禄永终。”⑦虞舜的意思是，倘若四海之

内的民众都处于困难贫穷的境地，那么，上天给你的大位将会永久终结。《论语·尧曰》也有类

似的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

禹。”⑧古代圣人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只有充分回应民众对正常生活、美好生活的期待，才能为

执政者的执政地位赋予正当性。尧与舜，就是这样的圣人。至于“文王之视民如伤”，则见于《孟

子·离娄下》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根据朱熹的解释，孟子这句话是说：“民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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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而视之犹若有伤；道已至矣，而望之犹若未见。圣人之爱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满足，终日

乾乾之心也。”①

在这里，戴震与朱熹虽然都注意到“文王视民如伤”，但是，戴、朱两人对于此说的理解方式，

还是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在朱熹看来，“文王视民如伤”主要体现了圣人爱民之深，其间，圣人居

于主体地位，“视民如伤”主要在于彰显圣人之仁德。但是，按照戴震的理解，“文王之视民如

伤”，主要体现了圣人的心愿：谋求实现民之欲，或尽可能满足民众的需要，重心在“民”。由此可

见，针对“文王视民如伤”，从朱熹的解释到戴震的解释，就出现了一个“下行”的趋势，以及叙事

重心的转移：从突出圣人之仁德，转而突出民众需要的满足。经过这样的转换，积极满足民之欲

望、民之需求成为了关键，进而成为了王道的本质特征，概而言之，那就是，“圣人治天下，体民之

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②

从源流关系来看，戴震法理学的民生取向可以在１７世纪的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那里找到

思想源头。据余英时（１９３０—２０２１）考证，“浙西之学始于顾亭林，经过阎百诗等一直传到实斋同

时的戴东原”。③ 这就是说，在顾炎武与戴震之间，在学术上存在源与流的关系。在《与友人论学

书》中，顾炎武写道：“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

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

士也，则曰‘则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

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

可循也！”相比之下，“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

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

说”。④ 在《与人书》中，顾炎武又进一步提出：“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

而今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

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

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

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⑤顾炎武的这些话都体现了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可以视为戴震法理学之

民生取向的思想先导。

此外，比顾炎武稍晚的颜元（１６３５—１７０４），也有注重民生的意识。譬如，他在论及井田制度

时指出：“此千余载民之所以不被王泽也！夫言不宜者，类谓亟夺富民田，或谓人众而地寡耳。

岂不思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之心，即尽万人之产而给一人，所不厌也。王道

之顺人情，固如是乎？况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

可乎？”⑥这些“顺人情”、重民生的论述，亦可以作为戴震法理学追求“通民之欲”“民赖以生”的

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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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判“理欲之分”

戴震着眼于“通民之欲”“遂民之情”，进而追求“民赖以生”之学，这样的主张并非泛泛之

论，而是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因为，戴震所见的时代，作为一个“情不相通”的时代，就是一个

不能“遂民之情”“通民之欲”的时代。“情不相通”之弊的根源，集中体现在宋儒的“理欲之分”

及其导致的“以理杀人”。有鉴于此，为了实现“遂民之情”“通民之欲”，那就要批判“理欲之分”

的思想观点以及“以理杀人”的社会现实。

（一）批判“理欲之分”的参照

为了提升批判“理欲之分”的有效性，为了确立批判“理欲之分”的思想意义，戴震首先建立

了一个思想批判的参照系。据《孟子字义疏证》，戴震有一番自问自答：“问：孟子辟杨墨，韩退之

辟老释，今子于宋以来儒书之言，多辞而辟之，何也？曰：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祸于人也大而莫之

能觉也；苟莫之能觉也，吾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①透过这样的历史叙事，我们可以看到戴震的

一个自我期许：他想成为孟子、韩愈那样的人物，他想做出孟子、韩愈那样的贡献。由此，我们可以

看到一根线索：从孟子到韩愈再到戴震，他们都有一项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辟”。“辟”就是批判。

孟子批判的对象是杨子与墨子。据《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对他那个时代的描述是：“圣王

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

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还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

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

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

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
$

行，放淫辞，

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②在孟子看来，杨子的主张

是无君，墨子的主张是无父，他们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对圣王之道的严重伤害，因此，必须予以批判。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是把孟子作为自己立身的参照与坐标，然而，孟子为自己找到的参照与坐

标却是大禹、周公与孔子。孟子试图在“大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成《春秋》”之后，在“承

三圣”的层面上“正人心，息邪说，距
$

行，放淫辞”，进而书写出“孟子距杨墨”之新篇章。

再看韩愈。他批判的对象虽然不同于孟子批判的对象，但他却是以孟子作为自己的参照与

坐标。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写道：“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

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而莫之救以死

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这就是韩愈的“辟释、老”。在《论佛骨表》这篇

名文中，韩愈专门“辟释”：“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同，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

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就像孟子将杨、墨并称，韩愈则是将释、老并称。在

韩愈看来，释、老之害，超过了孟子时代的杨、墨，他自己虽然贤不及孟子，但也要效法孟子，在唐

代的社会背景下，自觉承担起守护先圣之道的责任。先圣之道是何道？韩愈在《原道》篇中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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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自问自答，他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

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

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①在“斯道”“不得其传”之际，韩愈愿意当仁不让，自觉承担起传承儒

家道统的重任。

孟子效法大禹、周公与孔子，韩愈效法孟子，戴震效法的对象则是孟子与韩愈。经过这样的

叙述，戴震建构了一个新的道统传承谱系：儒家道统在孟子之后就系于韩愈，在韩愈之后就系于

戴震。孟子“辟杨墨”，韩愈“辟佛老”，戴震“辟后儒”，亦即“宋以来儒书之言”。在儒家道统中，

韩愈不能认同汉魏南北朝之儒；同样，戴震也不能认同宋元明之儒。如前所述，戴震以“后儒”统

称宋以来的儒家。在戴震看来，“后儒”在总体上是错误的。“后儒”的错误，让民众承担了无边

无际、无穷无尽的祸与害，是民众受苦的根源之一，“后儒”对民众的苦难至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因而是需要批判的。批判“后儒”是为了捍卫儒家先圣之道，在思想史上，这相当于孟子之

“辟杨墨”、韩愈之“辟佛老”，因而在儒家道统中，具有重大的意义，甚至具有神圣的意义。

（二）“后儒”之失在于“理欲之分”

无论是杨、墨还是释、老，他们对儒家道统的伤害，主要体现为“无君无父”。相比之下，“后

儒”对儒家道统的伤害，则主要体现为“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亦即损害了民的根本利益，从

而在根本上抽空了仁政旨在承载的儒家核心价值。

“后儒”在思想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截然分理欲为二”，把理与欲截然两分，“治己以不

出于欲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

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② 在理

欲二分的框架下，“在位者”以理约束自己，也以理约束民众。但是，这样的理，是与人的常态化

的日常生活相悖的理，是跟人欲无关的理。戴震所理解的“人欲”，就是民众希望摆脱饥寒、摆脱

贫困，有自然的、常态的饮食男女、常情隐曲。这样的“人欲”，大体上就是现代所说的民生。③ 但

是，“后儒”贬低这样的人欲，不认可人欲的正当性，武断地以与人欲相割裂的理或天理治世治

人。“后儒”对人欲的贬低与否弃，本质上就是对民生的轻视与忽略，因而成为了祸民之端。

“理欲之分”给民带来的祸端还不止于此。由于“后儒”主张的天理不接地气，不符合民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于是，民众只好“以欺伪应乎上”，这就造成了普遍性的社会堕落。但是，“在位

者”“则曰‘人之不善’，胡弗思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义，而人易免于罪戾者之

有道也！孟子于‘民之放辟邪侈无不为以陷于罪’，犹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赡，奚暇

治礼义！’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

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其所谓欲，乃

帝王之所尽心于民；其所谓理，非古圣贤之所谓理；盖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是以弊必至此也”。④

由此，天下之人都成了“欺伪之人”。追根溯源，“欺伪”之风在天下的盛行，最根本的原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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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理与欲的两分。倘若在欲外求理，那么，所求得的理，绝非儒家“古圣贤之所谓理”，而是混

杂了老、释之“理”。这样的“理”或可称之为“伪学”之“伪理”。① 然而，混杂了释、道观念之理，

却又以儒的面目呈现出来，这就增加了此种“伪理”的隐蔽性、欺骗性，让这种“伪理”得以大行其

道。戴震就此写道：“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

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②也许是经过了韩愈的“辟释老”，尽管“释老”在社会上、甚

至是在朝廷上的影响依然不小，但是，“释老”毕竟不像儒家圣人那样，能够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占

据核心地位。在政治层面，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特别是在科举考试这样的正式制度中，毕竟只有

儒家圣人、儒家之道，才能居于正统地位。因而，如果仅仅是宣扬释老之学，因为全社会都知道它

不是儒家圣人之学，所以，信奉的人毕竟还是有限。但是，在宋儒那里，把释老之学与圣人之学混

杂在一起，并以圣人之学的名义进行推广，所以，信奉的人就多了，造成的危害就大了。

自宋以下，直至戴震生活的时代，居于上位的“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

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

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

逆”。③ 当理以“旷世之高节”的名义出现，总是能够占据道义的至高点，这就相当于一个人站在

云端之上，指责地上行人的低矮细微。“在位者”或优势者竞相以这样的“理”责斥民众或劣势

者，这就导致了社会的撕裂，催生出一个压制与被压制的社会。“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

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

于理，其谁怜之！呜呼，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④这就是所谓的“以理杀

人”，这样的“理”，已经异化成为了赖以杀人的依据。

这种异化了的“理”，作为一种有约束力的规范，与现代学者诺内特、塞尔兹尼克所说的“压

制型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压制型法这一概念假定，任何既定的法律秩序都可能是‘凝固的

非正义’”，“如果统治政权对被统治者的利益漠不关心，换言之，如果统治政权倾向于不顾被统

治者的利益或者否认它们的正统性，那么它就是压制性的。其结果是，国民的地位既不安稳，又

很脆弱”。进一步看，“压制型法最独特、最系统的形式表现出以下特征：１．法律机构容易直接受

到政治权力的影响；法律被认同于国家，并服从于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２．权威的维护是法律

官员首先关注的问题。在随之而来的‘官方观点’中，现行体制获得善意解释，行政的便利性具

有重要意义。３．诸如警察这类专门的控制力量变成了独立的权力中心；它们与那些起节制作用

的社会环境因素相隔离，并且能够抵制政治权威。４．‘二元法’体制通过强化社会服从模式并使

它们合法正当，把阶级正义制度化。５．刑法典反映居支配地位的道德态度；法律道德主义盛

行”。⑤ 这就是“压制型法”的基本样态。

由于历史传统及现实语境的巨大差异，戴震所见的“后儒”之理，较之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

描述的“压制型法”，还是具有明显的差异。譬如，在“压制型法”的系统中，警察成为了独立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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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心，但在理的系统中，这样的特征就不太明显。虽然我们可以说，在官与吏的二元划分中，以

“刑名师爷”为代表的吏在法律实践中可以依恃其专业能力扩张其上下其手的空间，但毕竟还是

不可能“抵制政治权威”，这样的差异乃是中西法律传统的差异所致。

诺内特、塞尔兹尼克阐述的“压制型法”这一概念，有助于理解戴震批判的“后儒”之理。首

先，戴震所批判的理“被认同于国家”，理与国家政权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其次，在理的体系

中，“后儒”的观点作为“在位者”的观点，就是“官方观点”，按照“后儒”的观点，他们旨在维护的

体制是善意的，如前所述，他们憧憬的体制象征着“旷世之高节”，甚至可以占据道义的至高点。

再次，在理的体系中，“二元法”的特征也很明显，所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就是戴震

所见的“二元法”。“理”与“法”都是规范，具体地说，都是“杀人”可以依据的规范；两者的差异

仅仅在于“杀人者”身份的不同：依理杀人的是“后儒”，依法杀人的是酷吏。进一步看，“理”与

“法”还共同促成了阶级正义的制度化，而且就“理”与“法”的关系来看，“理”的作用还更为根

本。最后，在理的体系中，刑法确实反映了居于支配地位的道德立场，“以理杀人”集中体现了法

律道德主义的盛行；“以理杀人”就是以道德之名杀人，因为“以理杀人”既可以实现杀人的目的，

还可以把被杀者置于“不德”的泥淖中，所谓“死于理，其谁怜之”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除此之外，如前所述，“压制型法”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特质，那就是，“统治政权对被统治者的

利益漠不关心”。如果用戴震的语言来理解这句话，那就是，“在位者”在治民的过程中，“举凡民

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戴震在此所说的“甚轻”，就是

“漠不关心”。

将“压制型法”与“后儒之理”进行比较之后，我们发现，戴震所批判的“后儒之理”，几乎可

以称之为中国宋代以后的“压制型法”。根据戴震的剖析，这种流行于宋代以后的“压制型法”，

其思想上的根源就在于理与欲的二分：理成为了高悬于云端的理，这种理，以“理欲之分”，抹杀

了欲的正当性，在法理上剥夺了民追求正常生活、美好生活的权利，因而是必须予以批判的。只

有批判“理欲之分”，才能实现“遂民之情”，才能解决“以理杀人”的问题。

三、重建“致治之法”

批判“后儒”的“理欲之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人们常说，不破不立；反过来说，破是为了

立。如果说“理欲之分”是儒家之歧途，那么，儒家之正道是什么？在《孟子字义疏证》之序文中，

戴震写道：“周道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焕乎有文章者，弃为陈迹。孔子既不得

位，不能垂诸制度礼乐，是以为之正本溯源，使人于千百世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如持权

衡以御轻重，如规矩准绳之于方圆平直。”①这里提到了古代圣人的“致治之法”，重建这样的“致

治之法”，既是孔子的目标，同时也是戴震的目标。这样的“致治之法”，具体体现为“制度礼乐”，

由于它既像“御轻重”的“权衡”，又像“之于方圆平直”的“规矩准绳”，因而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法律规范及法律体系，大致是相当的。在这个意义上，重建“致治之法”，就是戴震提出的一个积

极的、正面的法理学命题。

如何重建“致治之法”？一个可靠的路径就是效法孔子的“正本溯源”。回归戴震生活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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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语境，所谓“正本”，就是对“理”及“理欲”关系进行正确的界定；所谓“溯源”，就是要重返古之

圣人，回归古代圣人之道。“正本”与“溯源”虽然可以从字面上分别予以解释，其实是同一个过

程的两个侧面，可以视为重建“致治之法”的两个着眼点。

（一）关于理及理欲关系的正解

《孟子字义疏证》上、中、下三卷共有４３条，其中关于“理”的论述，就占了１５条，构成了“卷

上”的全部内容。由此可见，关于理的论述，是《孟子字义疏证》最主要的内容。如果说，宋代及

以后的“后儒”关于理以及理欲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那么，关于理欲关系的正解是什么？如何

对理作出正本溯源式的解释？对此，《孟子字义疏证》开篇即指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

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

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孟子称‘孔子之谓集大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

事也。’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①

按照这个说法，戴震理解的“理”，就是事物的“分理”“条理”。然而，所谓“分理”“条理”又

是什么呢？由于“理”就是“缕”，因而，“理”的含义可以用“条分缕析”来解释。这就是说，关于

事物的细密而有条理的分析，那就是理。像孔子那样的人，可以说是圣人、智者的极致了，他做一

件事情，开始时有条理，终结时也有条理，这就是圣智者的核心标志。

因此，理系于各种各样的事物。戴震说：“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

而君正其可否。理义非他，可否之而当，是谓理义。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

可否之，何异强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

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

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②这就是戴震关于理与心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心

是心，理是理，心不是理，有事物才有理，离开了事物就没有理。当然，心又可以发现事物之理，这

是心的功能。心相当于能够照亮事物的光，光能不能照亮事物，就相当于心能不能发现事物之

理。事物之理是客观的，心可以发现事物之理，但不能对事物之理构成任何强制，也不能改变事

物之理，这就像光可以照亮事物，但并不能改变事物本身。换言之，心不能向事物之理发出这样

的命令：事物之理，你应当是什么，你应当怎么样。

理是事物之理。只要细致入微地研究事物，就可以发现这样的理，正如戴震所言：“事物之

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③在戴震之前的颜元，亦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就像梁启超所归

纳的，“元之意，盖谓学问绝不能向书本上或讲堂上求之，惟当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④ 如果

说真正的学问只能来自于“社会日常行事”，那么，真正的理，也只能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颜元对戴震的影响。

倘若要进一步细分，“事物之理”还可以分为“物之理”与“事之事”。有一些理，是关于人情

或人伦的，实为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戴震称之为“人之理”，其实就是人事之理。他说：“圣

人亦人也，以尽乎人之理，群共推为圣智。尽乎人之理非他，人伦日用尽乎其必然而已矣。”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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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揭示了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一个秘密，那就是：圣人掌握了“人之理”或“人事之理”，圣人对

于人伦日用方面的事理，有全面、深刻、细致入微的掌握，这就是圣人超越于众人之处。

譬如，孔子是“至圣”，孔子就对“人伦日用”方面的事理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在哲学层面，

黑格尔尽管对孔子的哲学并不推崇，但他也承认，孔子的“道德教训给他带来最大的名誉。他的

教训是最受中国人尊重的权威”，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他提供了“一些善良的、老练

的、道德的教训”。① 黑格尔对孔子的总体评论虽然失之偏颇，但他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

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圣人的一个特质，那就是对“人伦日用”之事理有“老练”而“善良”的理解。

“人之理”作为人事之理，既是人伦之理，也是人情之理。“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

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

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薭之人，则理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

然之分理，以我之情薭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② 人情之理的要旨就是“同情之理解”或

“理解之同情”，就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③作为一条基本

的规则，就表达了“人之理”或人事之理的核心内容。

万事万物之理，无论是“事之理”还是“物之理”，都是理。就理与欲的关系来看，理与欲不可

分。对此，戴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理者存乎欲者也”。④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把它简

化为“理在欲中”。如何理解这个观点？

一方面，从常人的本性来看，人生而有欲，或者说，有欲是人的本性。“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

欲’，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

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

这就是说，无论是仁，还是不仁，都源于人之欲。因此，“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

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⑤可见，倘若没有欲，也就没有理。这就

像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说：欲之不存，理将焉附？

另一方面，从圣人的角度来看，“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彼以

无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无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异说皆主于无欲，不求无蔽；重

行，不先重知。人见其笃行也，无欲也，故莫不尊信之。圣贤之学，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

笃行，则行者，行其人伦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伦日用，以无欲为能笃行也。人伦日用，

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⑥ 这段话论述了儒家圣贤与释老的

区别：圣贤无私，释老无欲。圣贤因为无私，所以能够换位思考，能够“通天下之情”，能够“遂天

下之欲”，能够满足天下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释、老两家虽然在物质财富方面没有欲望，但

是，他们仅仅追求自己的快意人生，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他们因为无欲，所以不愿、也不能换位

思考，不能回应天下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他们不顾天下人的期待，仅仅只能成就他们自己的

私愿或私欲。释、老两家蔽于无欲，民众中的一些人也因为他们的无欲而相信他们。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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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圣贤则善于对万事万物进行细致的条分缕析，既“体民之情”，又“遂民之欲”，这就是理的由

来。理与欲的关系，由此得到了新的界定：理欲不分，理在欲中。

（二）在理欲不分的前提下重建“致治之法”

在万事万物中，尤其是在“人伦日用”之各环节、各领域、各层面，处处都体现了人之欲。譬

如，在父子关系中，父之欲系于子孝，子之欲系于父慈；在君臣关系中，君之欲系于臣忠，臣之欲系

于君仁。其他人伦关系均可以此类推。如何在各种人伦关系中满足所有人之欲？回答是：只能

依赖“人伦”见于“日用”的各种规范。圣贤之学，就在于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过程，

找到满足人之欲的各种规范，这些规范，就是理的表达方式。从法理上说，这些规范就是“致治

之法”，理是“致治之法”之理，亦可归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

那么，作为理的规范表达方式的“致治之法”，是一个什么样的规范体系？对此，戴震从人伦

日用的角度给予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就人伦日用，究其精微之极致，曰仁，曰义，曰礼，合三者以

断天下之事，如权衡之于轻重，于仁无憾，于礼义不愆，而道尽矣。”①可见，精微地研究人伦日用，

可以找到三大规范，它们分别是仁、义、礼。三大规范就像判断事物轻与重的权衡，足以裁决天下

之事。既然可以运用仁、义、礼来裁决天下之事，那么，仁、义、礼就相当于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

就仁、义、礼的来源而言，它们都来自“人伦日用”，都是对人伦日用进行“精微”研究进而达到“极

致”的结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精微地研究社会关系，进而准确地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

马克思有一个论断：“立法权并不创立法律，它只揭示和表述法律……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

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

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末

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②马克思关于“揭示和表述法律”的观点，恰好可以解释戴震重建

“致治之法”的进路：通过对“人伦日用”的研究，把“理”表述成为仁、义、礼三种规范。

戴震所说的仁、义、礼，就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法律；戴震所说的“理”，就相当于马克思所说

的“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无论是理，还是“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都不出于立法者的“臆

想”，而是出于对“人伦日用”或社会关系的精微研究。在戴震看来，宋儒或“后儒”所说的理，注

重把理与欲截然两分，他们把理当作是与“人伦日用”或社会关系无关的东西，把理与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譬如，他们或者相信“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明天理，灭人

欲”，③或者相信“心即理也”，④这样的理，实为马克思所说的“自己的臆想”。周辅成（１９１１—

２００９）曾经认为，“戴震哲学是唯物的”，⑤做出这个评判的基础，或许就是因为戴震重建“致治之

法”的进路，与马克思关于“揭示和表述法律”的经典论述，具有很大的共通性。

在仁、义、礼三种规范之间，“自人道溯之天道，自人之德性溯之天德，则气化流行，生生不

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观于条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礼矣；观于条理之截然不可乱，

可以知义矣”。⑥ 由此来看，作为规范的仁，是“人道”与“天道”、“人德”与“天德”的产物，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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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规范化表达，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相比之下，根据“仁”这种规范，既形成

了自然的条理，又形成了社会生活秩序，礼就是这种秩序的规范化表达。知道条理不可乱、秩序

不可乱，则可以发现“义”这种规范。“可以知义”一语表明：义乃是一种“可以知”或“可以发现”

的规范，义作为一种具有裁断作用的规范，主要针对可能出现的失序，主要体现为一种防止失序

或防止混乱的规范。

由此看来，仁、义、礼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仁是基础性、根本性的规范，相当于居于高位阶的自

然法；礼是具体化、常规化的规范，相当于实在法，由此形成了一种关于规范的二元结构，那就是

仁与礼的结合，这正是孔子建构的规范体系。① 至于义，就规范的效力等级来看，它接近于仁，具

有较高的位阶；从功能上看，它又近似于实在法中的法律原则，它可以为实在法的运行提供一个

指引，保障实在法的运行始终受到某种原则的约束。打个比方，在人民主权的体制下，立法机构

制定法律，行政机构执行法律，监督机构监督法律的正确执行。仁在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就相当于

立法者，礼在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就相当于行政者，义在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就相当于监督者———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形象化的比方。

如果说，“致治之法”主要体现为仁、义、礼组合而成的规范体系，那么，对于“致治”这个目标

来说，在三种规范之间，礼的实践意义更为明显、突出，甚至可以说是居于支柱地位的规范。正是

由于这个缘故，戴震特别强调：“礼者，天地之条理也，言乎条理之极，非知天不足以尽之。即仪

文度数，亦圣人见于天地之条理，定之以为天下万世法。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

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②这就是说，礼是一个总名，礼又具体体现为各种各样的“仪文度

数”。礼作为圣人发现的、赖以治理天下的“万世法”，它足以调整“天下之情”，能够保障天下秩

序总是生生不息，总是恰到好处地运行。

这就是戴震仿效古之圣人所建构的“致治之法”：以仁为根本，以礼为主体，以义为保障。

《原善》称：“圣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于仁，莫不条贯于礼与义。”③此可以作为

“致治之法”的一个注释性的说明：天下“致治之法”，源出于仁，体现为礼，同时也体现为义。

四、结　语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环节，集中展示了戴震之学中的法理学及其理论逻辑：立足于“通民之

欲”，通过批判宋儒的“理欲之分”，试图重建“致治之法”，以之实现“民赖以生”之憧憬。叙述至

此，如何总结、概括、定性戴震的法理学？如何描述戴震法理学的精神与风格？

前文提到，周辅成侧重于以“唯物”定性戴震之学。他在《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文

中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要在中国哲学史上，寻找唯物主义色彩最鲜明、在政治上最有战斗意义

的哲学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指出：在早期有荀子、王充、范缜，在后期有王夫之、颜元等，而最后

一个则是戴震（我是把中国哲学史的时期，断于辛亥革命）。”④与周辅成几乎同龄的杨向奎

（１９１０—２０００）亦有这样的看法，他说：“子思、孟子在哲学思想上属于一元唯心论者，而东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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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仁与礼：孔子的二元规范论》，《法律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３页。
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４９页。
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６８页。
周辅成著，赵越胜编：《问道者：周辅成文存》，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２页。



《孟子字义疏证》却是以唯物一元疏解唯心一元。”①依据杨、周的论述，戴震的法理学可以作为

传统中国最后的唯物主义法理学。这是以唯物、唯心二元划分的角度看待戴震及其法理学。在

２０世纪上半叶，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认为，“戴氏的主张颇近于边沁（Ｂｅｎｔｈａｍ）、弥尔（Ｊ．Ｓ．Ｍｉｌｌ）

一派的乐利主义（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乐利主义的目的是要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颜元、李

?的学派提倡‘正德、利用、厚生’，也是倾向于乐利主义的。戴氏注重‘生养之道’，主张‘无私而

非无欲’，与颜李学派似有渊源的关系”。② 按照胡适的观点，戴震的法理学可以视为清代中期形

成的功利主义法理学，这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待戴震及其法理学。

还有更早的刘师培。他对戴震之学也有专门的评析。除了前文引证的《东原学案序》之外，

他在１９０７年完成的《非六子论》一文中写道：“东原之学，欲以己说代程、朱，以为宋儒之说，以意

见为理，以蔽为欲，舍是非而论名分，致以空理祸斯民，钳制民心，刻深惨酷，而断私克欲，又近逆

民。故力矫其说，饰孟子以自崇。以为理生于欲，情得其平，是为循理。理者，即情欲之不爽失者

也，故人人可各遂其私。又谓血气心知，斯之为性，斯即人心同然之理。惟推己好恶，与人相衡，

则推私为公，人己均沾其益。其说似较前人为善，然行其说者，亦仅为纵欲恣情之便。此则戴氏

之失也。”③由此看来，刘师培对戴震之学，总体上是认可的，但又认为戴学为人的欲望打开了方

便之门，则为戴学之失。

在刘师培、胡适、杨向奎、周辅成诸家之外，关于戴学，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评析，这里不再逐

一引述。在参考各种评析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法理学史，我们认为，戴震法理学的精神与风格，

可以概括为民生取向的法理学。

胡适认为，边沁倡导的功利主义主要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当然是不错的。

不过，边沁的功利概念，主要针对共同体的幸福，正如边沁所言：“当一项行动增大共同体幸福的

倾向大于它减少这一幸福的倾向时，它就可以说是符合功利原理，或简言之，符合功利。”④相比

之下，戴震的法理学还有更加明确的追求，那就是“学成而民赖以生”。戴震所说的“民”，虽然也

是指社会中的多数人，甚至是“最大多数”的人，但是，戴震所说的“民”还有一个特定的语境，那

就是“在位者”与“民”的划分；如果是在古代圣人主政的时代，那就是圣人或圣王与民的划分。

在这样的语境下，戴震认为，圣人之学乃是“民赖以生”之学。遗憾的是，这种由六经、孔子、孟子

承载的圣人之学，被宋儒或“后儒”带着走偏了，走向了歧途，宋儒或“后儒”不再顾及民对于正常

生活、美好生活的期待，在“欲”之外臆造出一种高蹈的“理”，从而催生出“以理杀人”之恶果。

为了销蚀这样的恶果，戴震通过重建“理”与“欲”的关系，通过强调“理在欲中”，确认了民之情、

民之欲的正当性，将民对正常生活、美好生活的期待予以正当化的论证，亦即对民生进行了正当

化的论证。为了保障这样的民生，为了回归“民赖以生”的圣人之学，戴震重建了古代圣人开创

的“致治之法”，那就是由“仁、义、礼”组成而成的规范体系。这就是戴震法理学的特质：追求“民

赖以生”之民生取向。

（责任编辑：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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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民赖以生：戴震法理学的民生取向

①
②
③
④

杨向奎：《戴东原哲学思想分析》，《哲学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５期，第７７页。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９—４０页。
刘师培：《非六子论》，见李帆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刘师培卷》，第３７１页。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６０页。



·对话·

《中国哲学元理》的“中国的哲学”
———张立文访谈录

张立文　李勇强

　　摘　要：张立文先生的新作《中国哲学元理》，提出了中国哲学生发的七大元理：元亨利贞论、体

用一源论、理一分殊论、能所相资论、不离不杂论、内圣外王论、融突和合论。在访谈中，张立文先生认

为中国哲学具有包容性、自尊性、创新性、反思性、审美性、高远性，七大元理使中国哲学真正成为哲

学，意味着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自觉、自尊和自信，说明不是“哲学在中国”，而是确确实实的

“中国的哲学”。

关键词：中国哲学元理；　中国的哲学；　特性；　自己讲；　讲自己

作者简介：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勇强，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李：张老师，您的新书《中国哲学元理》出版了，能否请您谈一下创作的过程？

张：为什么我要写一本《中国哲学元理》？自从古希腊有了哲学，它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各

国、各民族游荡。人们总是强烈地感觉到它的存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制约或支配，于是便

把各国、各民族的哲学都放置到这个“法庭”上，审判其是或不是哲学。在一些一知半解“五经”

“四书”，或望洋兴叹“经史子集”的人看来，中国古典文献中没有“哲学”这个词。无论是在《汉

书·艺文志》，还是晚近的《四库全书》中，难以发现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对等的“元物理

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著作。因而，黑格尔就断言“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东方的思想必须排

除在哲学史以外”，“在这里找不到哲学知识”。① 后来法国解构主义的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亦

认为“中国没有哲学”。②

李：黑格尔等为什么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张：他们之所以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是因为东方是专制社会，没有意志的自由，而哲学是“理

智的形而上学”，它与自由同在。黑格尔等认为，因为东方人主张自然与精神合一，天人一体，这

种直接合一，是主体“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于是“实体（客体）与个体

（主体）就漫无区别了”，一个毫无精神意味的境界（天人合一）就出现了。结果“只停留在最浅

薄的思想里面”。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被否定。黑格尔主张真正的哲学是主体既在客体之中，

又保持主体自身的特性。受黑格尔影响，有人亦认为，“中国哲学史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主导，

缺乏主客二分思想，从而也缺乏与之紧密相联的主体性原则”，“中国哲学史由于重天人合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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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５７—１００页。
《是哲学，还是思想———王元化与德里达对话》，《中国图书商报》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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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看成浑然一体……甚少专门的、明显的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自我如何认识对象的认识论

问题”。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在其名著《哲学史教程》中用一种非理智的话说：“在中国人中，

早期的道德哲学就超出了道德说教……但是这些都远离了自成完整体系的欧洲哲学的路线，因

而一本教科书无须着手讨论。”①这种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执，把西方哲学推致世界

上唯一的、普遍的哲学，与此相异的哲学，就没有在其哲学史中讨论的价值和必要。之所以不值

得“讨论”，是由于中国、印度的东方哲学精神“受到特殊束缚”，如受日常需要的限制，或受神话

的、宗教的控制。换言之，中国哲学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人伦道德为主导、天理压人为主导的

控制，不可能生成希腊式的爱智慧的哲学品格。

其实，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一种具有奥妙而深邃的精神意味的境界，它是建立在主体自由

的、普遍的、无限的中国哲学命根上。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朱熹注：“心者，人之

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这就明确地彰显人的主体自由神明的地位，具众理而应万事

的普遍的、无限的功能。“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以出”②的客体对象，这里既无主客

体混一，亦无使主体“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观天的实体里”。显然，黑格尔并没有认

真体认中国的“天人合一”。春秋时，子产就把天人二分，即主客不杂。他批评占星家?灶把天

道的运行变化与人事的吉凶祸福相联系，主张“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③表现出主体自我人

格的觉醒。当人把天作为与主体自己相对待的客体来考察时，也把自己作为与客体相对待的主

体来思考。当庄子主张天人一体时，荀子就批评其“蔽于天而不知人”，把主体人沉陷在天（客

体）之中。他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认为若推崇天（客体）而思慕它，不如主体（人）把客体（天）

当作物来畜养而控制它，所谓“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④ 顺从天（客体）而赞美它，不

如主体（人）掌握客体（天）而利用它。盼望天时而等待天（客体）的恩赐，不如人（主体）把握季

节的变化，而使天（客体）为人（主体）服务。中国哲学的天与人、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的精微与独

到的诠释，是黑格尔及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所未领悟的。

李：哲学这个词是外来语，那么中国哲学应如何界说？

张：哲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 ，即英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翻译，日本明治初期的西周译

为哲学，这个译语是从“希哲学”“希贤学”演变而来。在此之前，中国哲学已独立发展几千年，它

与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并育而不相害，三地界隔而无相悖。晚清学者黄遵宪首先把哲学这个词从

日本介绍到中国，而被当时中国学者所接受，以此梳理中国传统学术。谢无量在１９１６年由中华

书局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其在《绪言》中说：中国“古有六艺，后有九流，大抵皆哲学范围所

摄”。其所谓中国哲学以“儒家之秘要，哲学之统宗”，未度越传统儒家史观。⑤ 之后，被蔡元培

所赞扬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于１９１９年２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在《导言》中说：“哲学的

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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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第３８页。
《孟子·尽心章句上》，朱熹：《孟子集注》卷一三，《朱子全书》第６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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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危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４页。



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①胡适进而对什么是哲学史、哲学史的目的、哲学史的史料

以及“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等问题做出了回应，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规模和范式。

继谢、胡之后，冯友兰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１９３１—１９３３年由神州国光出版社、商务印

书馆出版），该书从先秦子学时代、汉以后经学时代，一直写到晚清廖平，可谓中国哲学通史，以

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先秦哲学史之不足。冯友兰在其《绪论》中说：“各哲学家对于哲

学所下之定义亦各不相同，为方便起见，兹先述普通所认为哲学之内容，即可知哲学之为何物，而

哲学一名词之正式的定义，亦无需另举矣。”②哲学之内容，希腊哲学家分为三大部：物理学、伦理

学、论理学，即宇宙论（对于世界之道理），人生论（对于人生的道理），知识论（对于知识之道

理）。冯氏讲了希腊哲学的内容，便以希腊哲学为哲学定义。不过当冯友兰听到金岳霖在英国

剑桥大学讲“哲学是概念的游戏”后，“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提法说出了哲学的一种真实性质。试

看金岳霖的《论道》，不就是把许多概念摆来摆去吗？岂但《论道》如此，我的哲学体系，当时自称

为‘新统’者，也是如此。”③冯友兰同意金岳霖对哲学的规定。牟宗三在“中国有没有哲学”演讲

中，给哲学作了界说：“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

是哲学。”④他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如果承认中国的文化体系，就承认了中国

哲学。说中国没有哲学，“便是荒唐的”。

金岳霖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时讲：“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

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说“在中国的哲学史”，那就是说中国本来没有哲学，是外来的；如

果说“中国哲学的史”，那么中国就有哲学。

我全面、系统梳理、分析、诠释中国哲学概念、范畴，撰写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

人道篇）》，并从概念、范畴的互相联系中，揭示其逻辑结构，阐述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演变规

律、中介环节、性质特点、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对中国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维，别具风格的哲

学概念、范畴，严整的哲学概念、范畴的逻辑力量和逻辑体系等问题，作出了精准的回应。

在《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这本书中，我列了一个天道和人道的范畴系统表，说明中国有哲

学范畴，而且范畴和范畴之间体现了一个逻辑的次序。说明中国既有哲学的概念，也有它的逻辑

秩序。这本书出来以后，当时有很大的反响。

在《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中，我提出了哲学创新的三条游戏规则：一是核心话题的转向，是

哲学创新、价值观念创生的话语标志；二是诠释文本的转换，是在世结构的选择，是理论思维的创

生，是中国哲学创新的继承性的昭示和哲学学派创立的文献标志；三是人文语境的转移，是指一

定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规章制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理论思维、风俗习惯、宗

教信仰的思议环境。

在《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一文中，我对中国哲学做了界说：“对自然、社会、人生

的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由于我对中国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奠定了我写《中国哲学元

理》的根基，没有对中国哲学史的体贴，就不可能有写《中国哲学元理》的自觉。

李：您长期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促使您写作《中国哲学元理》的机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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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我从事中国哲学教学研究６０年，一直在哲学系（院）的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后来中

国哲学史教研室忽然改为中国哲学教研室，这在我思想上引起震动，也引起怀疑，为什么要改？

中国古代先哲讲“循名责实”，名实相符，光教中国哲学史是否与中国哲学的名相符合，这个问题

一直在我思想中挥之不去，于是我不断请教人，总觉得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于是我就在完成

《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和《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上下卷基础上，决心写一本

《中国哲学元理》，说明中国有它独特的一套哲学理论架构，有它一套自己的元理。

再一点，我总觉得作为哲学史的工作者，应该有哲学的自觉。过去一直认为应该以符合西方

哲学的范式来讲中国哲学，后来我们照着苏联讲，讲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这就

是照着讲。再就是接着讲，冯友兰在《新理学》中说，他是接着程颐、朱熹理体学讲。我后来提出

自己讲、讲自己，讲中国自己的哲学。中国自古以来有致广大、尽精微的自成系统的哲学理论思

维逻辑体系，已经完全突破希腊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可以不照着西方哲学之谓哲学讲中国哲学。

因为中国的哲学根植于与西方相异的、无断裂的五千年民族文化沃土，智能创造了独具神韵的哲

学概念、范畴体系和严密的逻辑结构，智慧的星星之火照耀先圣先贤的心灵，启迪着他们钩深致

远的理论思维的创造，在强劲的中国哲学主体性统摄下，海纳百川地促成了对“道体”的觉解和

精神的度越，开显为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形态，为世界多元哲学形态增添光彩。

基于这些原因，我写了《中国哲学元理》。

李：那么，中国哲学产生的因缘是什么？它与希腊哲学、印度哲学有什么不同？

张：“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什么中国哲学不息地问道、求道、悟道，这是对

于动乱、战争、大难的忧患，忧患而反思，反思是对思想反过来而思，即对思想的揭示、辨析、鉴别

与选择，称其为忧思，忧思之思而有哲学。《周易·系辞》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中国

哲学的元始，它与印度、希腊的哲学相异。印度认为人生就是苦，苦海无边，为解脱苦，而有大梵

天的崇拜，追求“梵我不二”“梵我一如”。梵是宇宙本源的原理，我是个人的精神原理，梵我一

如，回到梵界，为解脱人生的苦难而有哲学。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由于惊异，人们才开始哲

学思考。”其老师柏拉图已说过：“哲学始于惊异。”惊异而有希腊哲学，这是一种从无知到知的过

程。在当时三地隔绝，由于其内在的因缘际会，而诞生三种不同的哲学理论思维，并没有以那种

哲学为唯一的哲学，其他的哲学不是哲学。哲学一诞生就是多元、多样、多形态的，而无高低、优

劣之别，构成姹紫嫣红开遍的世界哲学大观园。

李：您前年不小心摔了一跤住院，我看到您在医院里还和学生讨论这本书里的主要元理，印

象特别深刻，这种治学精神让人感佩。

张：对于中国哲学元理，我思考了很久，虽殚精竭虑，仍不知从何处下手。８４岁的时候，恰好

我不慎摔倒而骨折，遭遇苦难，然“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试图把祸转成福，苦难变

成忧思。在住德尔康尼骨科医院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既无冗事，亦无会议，只有思想着的思想

是活的，于是我有时间虚静专一地来忧思中国哲学问题。我向一切来探望我的教授、博士请教，

把博士、教授陪我的时刻转化为中国哲学元理的学术交流会、研讨会，大家毫无保留地各抒己见，

有人提出一个看法，另一人提出不同观点。这样反反复复，初步形成一个基本框架，再经切磋琢

磨，而成现在这个样子。

李：您用的是“元”字，而不是一般人们常说的“原理”的“原”字，为什么？

张：何谓中国哲学元理？《说文解字》：“元，始也。”《尔雅》：“元，始也。”《广韵》：“元，长

·５９·

张立文　李勇强：《中国哲学元理》的“中国的哲学”———张立文访谈录



也。”《康熙字典》：“又大也。又首也。”元，自古以来均训释为始也、大也，是为元始、大始。《周

易·乾卦·彖传》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卦·彖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乃顺承天。”是为万物资始资生。理，为治理玉石，是为纹理、条理、治理、道理、准则、原理等义。

概言之，中国哲学元理是指关于自然、社会、人生元始的、最大的道理、原理。元理，就是讲中国哲

学发展的源头，也就是说大始。元就是首，元理实际上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原理。中国哲学元理，

就是讲中国哲学的大史和中国哲学源头的、最高的原理。

哲学就是有哲学的哲学史，任何哲学元理，都应是有哲学史的哲学元理，中国哲学元理就是

有哲学的哲学史元理。它是一种建立在通晓中华民族五千年哲学理论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

的理论思维。研究中国哲学元理，无疑是建立在哲学史基础上的研究。帕斯卡尔说：“人的全部

尊严就在于思想。”①中国哲学思想彰显了人的尊严和自由，创新了人类的伟大和繁荣。中国哲

学思想是爱智精神的言说机制，但爱智精神总不能离开哲学思想而存在，精神总是思想着的精

神，哲学思想是确定作为精神的那种东西。精神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凝聚。

李：这本书是不是意味着您对中国哲学的最根本的总结和认识？

张：对。这也是我对中国哲学最根本的或者最本质的一个体认。同时也说明中国哲学之所

以为哲学，它是有根据的，有它特殊的神韵、内涵和性格。

李：雅思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

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

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那么，您在《中国哲学元理》所依傍的轴心期的

文本是什么？

张：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人文思想体系，离不开一定的时代精神。西方哲学演化于古希腊

神话，中国哲学则升华于占卜。殷周之际，国家祭祀、兵革大事、封建诸侯、年成丰歉、官吏任免往

往通过占卜来祈求“上帝”“天”，以示吉凶休咎，人类的行为活动需要遵循天意，上古以来大量

的卜筮内容记载下来，加以分析整理，这就是《周易》编撰成书的机缘。

《国语》所载颛顼的宗教改革，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改变了民神杂糅、民可通神的局

面，转“巫术文化”为“绝地天通”，开启了哲学突破的前期阶段。周公在夏商礼乐的基础上制作

周礼，以人文的礼乐文化替代巫术文化。

《易经》为六经之首、中华哲学之源，不仅仅具有卜筮功能，还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诸方面

的百科全书式的经典文献。②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百家争鸣。道家自然无为，尊

阴贵柔；儒家自强不息，尊阳贵刚；墨家兼爱交利，尚贤非攻；法家严刑峻法，以吏为师。诸家各有

其艺术形式和思想内涵，殊途同归于安邦立国。有形式如散文诗的《道德经》，有答问如箴言式

的《论语》，有记录如言行式的《墨子》，有智慧如谋胜计的《孙子兵法》，有海阔天空、寓言想象式

的《庄子》，有不忍人之心的四德四端的《孟子》等。在诸子学说纷然而起的时代潮流中，为“六

经”作传的风气也随之兴起。通行本《易传》（十翼）据考证为春秋至战国时非一人一时之作，③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时代与作者与今本（通行本）同。④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说：“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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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朱熹注：“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

可以无大过。”①《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

易，韦编三绝”。帛书《易传·要》亦曰：“夫子老而好《易》”。孔子五十而学《易》和司马迁说孔

子作《易传》，是可信的。当然，《易传》非一人一时之作，据《周易·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

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周易》以乾卦为首卦，开启儒家思想，《连山》

以艮卦为首卦，开启墨家思想；《归藏》以坤卦为首卦，开启道家思想。② 《易传》是以儒家思想为

主，援道、墨、阴阳等家思想入传的集成者。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周易》，之所以为诸家思想的集成者，是因为它为当时所面临的社会

冲突与危机提出了化解之道。它以“厚德载物”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化解东周王朝与各诸侯

国之间冲突而产生离散的危机；以“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③化解各诸侯

国之间大小、强弱、贫富冲突而产生战争的危机；以“君子以反身修德”，“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④化解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冲突而产生的道德危

机；以“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⑤“履以和

行，谦以制礼”，化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礼崩乐坏的危机；以“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

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⑥化解价值理想失落，终极关切迷惘的危机。

《周易》在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中提出了精准的方案，体现了卓越的智慧和时代精神，在绍

承“六经”，批判地吸收先秦诸子思想中，以“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⑦为

思想指导，构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⑧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作为中国哲学源

头，《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人道、地道。这是“穷理尽性”“和顺道德”和“顺性命之理”

而构建的，“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⑨以道统摄天地

人。并以概念、范畴、命题的形式构成中国哲学元理的整体逻辑体系。

李：在书中，您提出了中国哲学可以生发为七大元理：元亨利贞论、体用一源论、理一分殊论、

能所相资论、不离不杂论、内圣外王论、融突和合论。您觉得这七大元理中，哪一条是最根本的？

张：这七大元理，我认为基本上是相向而行，共同组成了中国哲学元理。《周易·说卦传》：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道、地道、人道叫三才之道。我

在写《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的时候，就写了天道篇和人道篇。依据中国哲学元理逻辑体系的

天、地、人和合生生道体，把三才之道作为《中国哲学元理》的逻辑框架，发展出七大元理。

中国哲学的七大元理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由在世思想家通过哲学运思而创造性构建的，是一

定时代哲学家对人与自然、社会、人生关系的总结；通过反思人与自然、社会、人生的关系，构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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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意义下的概念、范畴及相应逻辑结构。通过其时哲学家理论思维所把握的时代精神，也就是

哲学的时代精神。中国哲学“继往圣之绝学”，在世哲学家在此基础上再反思、再体认，进而赋予

价值理想、伦理道德、审美旨趣、终极关切的新生面、新创造、新品格、新气质。

元亨利贞论。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如何来的？有形相的与无形相如何存在？作为外延最

大、内涵最稀的存在是一个最抽象也最空疏的概念。① 天地万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

具有某种规定性的内容与形式的存在。这种特定的存在，存在于无规定性、普遍性之中。元亨利

贞，元为元始，意思为创生；亨为通，通达；利为适宜且有利；贞为正固。朱熹认为，元亨利贞是天

地万物从创生到成就的发展过程，于自然界为春夏秋冬四时演化，于伦理道德为仁礼义智四德。

它是众善之长、众美所会、得其分之和，众事之干。元亨利贞是既度越又内在的规定性。

体用一源论。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中，体用范畴是虚体范畴，它是无规定的规定性，与代数

学的原理公式有某些相似之处，只要把其他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代入体用范畴，就可由体用范畴

已有的规定性，而推演出诸范畴的规定性。从体用关系的演变历程来看，体用从单一概念到有分

有合，再到体用一源。体用是本质与现象、本体与作用、实体与属性的融突和合，而达“体用一

源，显微无间”。② 至著的象和至微的理，至微之体与至著之用，是即微即著，即体即用，无有

间隔。

理一分殊论。中国人善于向天地发问，顺着“天地之上为何物”的思路，必然会追问自然、社

会、人生现象背后的那个“物”。③ 朱熹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

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④ 理是一切现象之所以存在的那个根据，该

载的理如何有此天地人物？“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理与气是什么关系？朱熹答：“伊川

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⑤合而言，

统天地万物形而上根据、根源只是一个理，即理一，它是先在的；“有是理后生是气”，天下没有无

理的气，也没有无气的理，理气互涵互包，互赖互依；分而言，天地万物各自有一个理，这个理是

“理一”分殊到天地人物的理。分殊到天地人物中的理，是“理一”的全体，而不是部分。朱熹曾

说：“太极即是一个理字”。本只是一个理，“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

谓月已分也。”⑥借佛教“月印万川”来说明“理一分殊”，这不是整体与部分、全部与局部、普遍与

特殊的关系，而是天上的月亮全部无缺地印在每一河川之内。

能所相资论。天地万物变幻不定，是非难分，真假难辨。人类在与天地万物的共处过程中，

意识到自然与人类的差异性，人的主体性自觉也由此产生。通过实践，作为主体之人把天地万物

视为人类主体实践中的对象，又把这一对象转变为内在于主体的映象，人的认知能力由此产生、

发展。主体认知能力，能否真实反映认识真对象？这是检验认知真假的标准。在中国哲学，展开

了名与实、知与行、能与所的是否相资的讨论。“能”是主体认知能力，“所”指认知的对象。先秦

时期，管子把“所知”作为认知对象，“所以知”则为认知主体。一直到王夫之，系统论述了认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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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认知客体对象的关系，使能所相资统摄了知行相资、名实相资，构成中国哲学天道论中格致

论的体认论。

不离不杂论。如果说生生论的和生论的元亨利贞论，太极论的道体论的体用一源论，理一分

殊论和格致论的体认论的能所相资论，是属于天道的阴阳论，那么，不离不杂是属于地道的柔刚

论。柔与刚相对相关，无柔亦无所谓刚，无刚亦无所谓柔，而导致柔刚不离不杂原理。就以朱熹

哲学的理气关系而观，他认为理与气相依不离，“理未尝离乎气”，理不离气，气不离理，理气相依

不离，之所以不离，是理寓于气，“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气以成形，而理亦赋

焉）”。① 气化成万物的形象，而理寓于其中，“既有理，便有气；既有气，则理又在乎气之中”。② 理

与气互包互涵，相离不得，因为理不会凝结造作，依气而凝结造作万物；理是一个“净洁空阔的世

界”，必须有一个安顿、挂搭的落脚处，“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气成为理安顿、挂搭的担当者

或载体，朱熹又认为理与气相分不杂，从形而上下看：“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③有形而上下之

分；从性质上言：“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④ 气是具实体性的物质，理是伦理道德性

概念；从谁生谁以观：“有是理后生是气”，“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⑤ 理与气既有先后、本末

之别，又蕴涵着理生气的意思。理与气不可混杂而不分。不离不杂是中国哲学中普遍原理之一。

内圣外王论。由天道、地道而于人道，“为天地立心”，无人亦无所谓天地，天地本无心，是人

赋予心而有价值和意义。人赋予什么心？就首先涉及人之为人的话题。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道

德的修身养性问题。修身的终极标的是超凡入圣。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内圣外王几乎是所有哲

学家、思想家共同倡导的最高理想人格。孔子讲“修己以安人”，即加强内在道德修养和从事外

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实践。《大学》首章提出三纲领、八条目。朱熹注：“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

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⑥人要恢复

其道德初心，以达到内圣与外王的圆融。如何明明德，以止于至善，其逻辑次序是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修身以上属内圣之事，齐家以下属外王之事。人人自明其

明德，革旧换新，去掉气禀、人欲之蔽，而作新人，以尽乎天理的极致，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为本”的情境下，而实践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以达内圣外王的极好境界。

融突和合论。如果说内圣外王是修身的中和论，那么融突和合是诚正的明德论。社会、人生

在具体的历史时空内不断变更，纷纭错综，对千变万化的社会、人生究竟的追问，面临千差万别各

种各样的矛盾、冲突的紧张，于是唤醒人去反思化解的方案，寻找肯定的答案。因为社会、人生矛

盾、冲突的紧张、激化，就会对社会、人生造成莫大的、危险的伤害，中华民族的先贤先圣以其卓越

的智慧，度越各种具体事件，去思议一种普遍的原则、原理，而使社会、人生通向真善美的大道。

在思议义与利的紧张、冲突时，主张“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

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宁百姓，令闻

不忘”。⑦ 义、祥、仁三种道德就可以光大天下，和谐、安宁百姓，义以生利，不义则利不丰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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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相生相依，互即互涵，《周易·文言传》在阐发元亨利贞四德时曰：“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

以和义。”①使万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左传·襄公九年》在诠释《随》卦卦辞元亨利贞

时，引《周易·文言传》“利，义之和也”。② 义利融突和合。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义利互

相包涵，利是兼相爱行为活动的标准，是爱利万民的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的义利融合的价值展

示，重利即是贵义，顺义而行，天下国家百姓即获大利，因而后期墨家以其严密的逻辑语言，对义

做了规定：“义，利也。”《经说·上》诠释为“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③ 义是利本

身，志在各守其分，即立志要把天下众人的事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才能兼利天下，而不居功自用。

融突和合是外王事功各类概念、范畴之间冲突、矛盾化解的普遍原则和方法，亦是和谐弥合内圣

各种概念、范畴之间差分、危机的普遍原则和方法。唯有融突和合才能化解各种内外的冲突。由

差分而产生矛盾，由矛盾而产生冲突，冲突的激化，就会危害民族国家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必须

思议协调、和谐冲突的方法，这便是融合，由融合而达和平、合作，即和合的境界。

李：我注意到您归纳的七大元理里面有体用一源、理一分殊、能所相资、不离不杂四论，这四

论其实融汇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比方说佛教。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一个

包容的历史？

张：对。中国哲学从本质上讲是开放的，是包容的。佛教本来不是中国原有的一种思想体

系，中国哲学把佛教的思想也融合过来。中国哲学实际上是中外哲学思想的汇合和结晶，如《中

庸》所说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

李：中国哲学的特性是什么？

张：在当今信息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比思想跑得更快，人类面临新旧汇聚、错综复杂的

挑战。人们在改变在场有限的环境中以自己的智能创造度越在场，度越有限，度越传统哲学的概

念范畴的逻辑框架，依据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原理，创新中国哲学，并把这种哲学称为

和合哲学。

和合哲学的包容性。包容意味着开放，哲学追求智慧是永无止境的。开放才能遨游于天地

之间，包容是将汹涌而来的无限东西，经消化而吸收包容进来，成为和合哲学的营养。

和合哲学的反思性。反思是把思想反过来而思，反思的对象是思想，作为反思对象的思想，

是整体的、普遍的思想。和合哲学虽来自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道的道的体贴，但不是其翻版，

而是来自它又度越它，度越它又寓于它。

和合哲学的创新性。创新是一切哲学理论思维的生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之谓

盛德”。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与时偕行，才能最大获得，才能“内得于己，外得于人”，才能度越旧

思想、旧观念、旧方法、旧体系。“为道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

要，唯变所适”，④新哲学理论思维体系的重建，是哲学理论思维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进程，需要

哲学创新者耐住孤独寂寞“三年不窥园”式的勤奋思议，定、静、安、虑、得式的探赜索隐，“致广大

而尽精微”式的学问思辨，“尊德性而道问学”式的诚信笃行，以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

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求道精神。

·００１·

国际儒学（中英文）

①
②
③
④

《周易·文言传》，朱熹：《周易本义》，《朱子全书》第１册，第１４６页。
《左传·襄公九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９６５页。
《墨子·经上》《经说上》，吴毓江：《墨子校注》卷一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４６９页。
《周易·系辞下传》，朱熹：《周易本义》，《朱子全书》第１册，第１４３页。



和合哲学的自尊性。自尊与“天不变，道亦不变”异，是建立在变动不居而唯变所适的不断

创新基础上，自信与悲观失望、唉声叹气相区别，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先圣先贤爱智追求

辉煌成果的平台上。自尊是被和合哲学的“体用一源”“理一分殊”深邃原理所兴起的情感的自

然流露，自信是被和合哲学的“元亨利贞”“内圣外王”精微原理所激起的情怀的心气扩展。自

尊、自信是对中华民族自身哲学的热爱和不断追求，是中华民族和合哲学再复兴的无限愿景，是

求索自然奥秘、洞察社会融突、体贴人生境界，以展示理想的可能世界。

和合哲学的审美性。先秦以来以“礼乐文化”而获得推尊的中国哲学，其中就包含了美的意

涵。孔子所说的“游于艺”，除了技艺，还蕴含着在熟习技艺中获得的审美感受和精神愉悦，即审

美艺术享受。朱熹注曰：“游者，玩物适情之谓。”①“游”是审美主体通过与审美对象互动而获得

娱情快意的审美活动。孔子“游于艺”的终极目标是“志于道”，通过“据德”“依仁”“日用之间，

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通过审美活动而达到圣贤境界，在孔子

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以审美情感为核心，以审美活动为纽带，以审美的概念、范畴为框架，构成和

合哲学审美体系。审美生存情感：心境，审美生态学；心理，审美心理学。审美意义情感：心性，审

美人格学；心命，审美教育学。审美可能情感：心道，审美哲学；心和，审美境界学。这六个审美学

科，旨在追求真善美的和合境界。

和合哲学的高远性。和合哲学探究人在自然、社会、人生中存在的奥秘，求解人在创造性活

动中如何达成真善美的境界。上扼天穹，下载万物，以崇高博大的气魄，高远堂皇的心态，“判天

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不懈地追求“认识你自己”的哲学智慧，创造终极关切的精神家园。

和合哲学以真拥抱天地万物现实的生存世界，以善拥抱修身养性为本的意义世界，以美拥抱

美美与共艺术的可能世界。和合生生道体永远在激情的追求途中。

李：您提出中国哲学元理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张：第一，肯定了中国哲学的身份。七大原理是支柱，使中国哲学能够挺立起来，能够使中国

哲学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有它独特的地位和独特的品格，增添了世界哲学的内涵，也丰富了世界

哲学的思想。

第二，中国哲学有它的概念，有它的逻辑结构，七大元理使中国哲学真正成为哲学，使中国哲

学史成为一种有哲学的哲学史，排除了一切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

第三，中国哲学元理提升了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自觉、自尊和自信，度越了“照着

讲”“接着讲”“对着讲”，而按照中国哲学自己的特性、品格、神韵、思维的实际，自己讲自己中国

的哲学，这是中国哲学自己解放自己的觉醒。“讲自己”就是中国哲学自己讲述自己对时代精神

核心话题的体贴，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每个时代

所面临的错综复杂冲突危机的艺术化解，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安身立命、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

至诚追求，这是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的逻辑延伸。这就应直面中国哲学的自

然、社会、生命智慧的“本来面目”，澄明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创生。

第四，中国哲学七大元理使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体验到中国是一个有丰富的、深厚的哲学理

论思维的国家。中国从古以来，就是爱智慧的，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个民族，不断追求实事求是

的一个民族。若以爱智慧为哲学共同的本性，那么中西哲学就有相似性。古希腊苏格拉底孜孜

·１０１·

张立文　李勇强：《中国哲学元理》的“中国的哲学”———张立文访谈录

① 《论语·述而》，朱熹：《论语集注》卷四，《朱子全书》第６册，第１２１页。



不倦地寻找智慧，他认为“认识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①

换言之，认识到自己没有而去追求智慧，这便是有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就是关于某些本

原和原因的科学”。② 之所以有智慧，乃是因为“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一个爱

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奥秘的人，奥秘由奇异构成）。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

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③ 探赜哲学思考的好奇因缘和摆

脱无知而去求知的目的，这便是爱智慧。人的求知的智慧本性，就是一种哲学精神。

中国古代也是为了求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释名·释言语》：“智，知也，无所不知也。”④老

子说：“智慧出，有大伪。”⑤是对于智慧与大伪的奇异。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在现实社会

生活交往活动中，特别是诸侯国内部的争权夺利和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里，智慧与大伪往往成

为这种争权和战争的计谋和巧诈。哲学的智慧思考，正是在这种相对相关、相反相成、相生相克

奇异的冲突融合而和合中突破。如何认识智慧者与不智慧者？墨子认为：“夫无故富贵，面目佼

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⑥若认为这是有智慧的人，让他治国理政，必定乱家乱国，危害社

稷。有智慧的能人是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而无失的人。正是

在这种智慧与不智慧的冲突中，激发了中国哲人对智慧的不息追求，而对哲学有突破性的思考，

从而不能否定中国的哲学。哲学是世界性、普适性的，各民族都有哲学的思考，各民族哲学在互

相沟通、对话、交流中，互借互鉴、互学互济，使世界哲学百花园更加姹紫嫣红。中国就在哲学在

中国与中国的哲学的冲突融合中，不断开出广域的发展空间。

第五，中国哲学七大元理，概括、简易地说明了不是“哲学在中国”，而是确确实实的“中国的

哲学”。我们中国哲学本来有它自己的体系，过去我们没有自觉地来发现它，今后应该着力于中

国哲学理论思维体系的建设，提高我们民族的思维能力，提高我们民族的哲学自尊和自信。

（责任编辑：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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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０８页。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第４９６页。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第４９７页。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卷四《释言语》，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０页。
《老子》第十八章，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９８页。
《尚贤中》，《墨子校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９６页。



·专题研究·

“孔颜乐处”的古今建构

孔门乐境的内在张力及其融释
———《论语》首章义疏

欧阳丽雯　李　旭

　　摘　要：自北宋以来，“孔颜乐处”成为儒学体证的重要命题。就《论语》首章句式辞气观之，孔门

乐感并非一种直接的、瞬时的生命顿悟，而是在精神郁结、时势忧患之际，通过长期进学而获致的一

种贯通融释之感。欲明孔门乐境的底蕴，宜先把握孔门进学的理路。综观《论语》全书，可知孔子讲

学，虽往往触机说法，因人而异，但大体仍有一贯的纲领，由“颜渊向仁”章切入，可把握到孔门之学的

四层节次：博文→约礼→体仁→知天。四节之间存在三步转进，分别对应着“知／行”“群／己”“天／

人”三重维度的曲折与紧张。孔子引导门生逐步消融此三重张力，乐境由是透显。

关键词：《论语》；　为学；　悦乐；　辞气；　张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宋礼学的秩序理路嬗变研究”（１８ＣＺＳ０７６）

作者简介：欧阳丽雯，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博雅教育学院（广州 ５１０６６３）；李旭，暨南大学文

学院（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一部《论语》，时时可见孔门为学、为人的和乐境界。后儒于此多有所悟，举其著者，如北宋

周、程诸子对于孔颜乐处的追寻，①近儒梁漱溟对于孔门乐观气氛的感触，②当代李泽厚对于儒

家乐感文化的阐发，③等等，皆深得孔学三昧，据以对治时风偏蔽，而成一家之言。唯诸家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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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程子尝忆：“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夫子恒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是故所乐何事，系乎所好何学。小程子年十八游太学，发为“颜子所好何学

论”，乃呼应濂溪早年所启诱者。见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５７７页。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的人生，并指出世界最

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我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当初归心佛法，由于认定人生唯是苦

（佛说四谛法：苦、集、灭、道），一旦发现儒书《论语》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直看下去，全书不见

一苦字，而乐字却出现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极大注意。在《论语》书中与乐字相对待的是一个忧字。

然而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以忘忧’，其充满乐观气氛极其明白，是何为而然？经过细心思考反省，就

修正了自己一向的片面看法。此即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由来，亦就伏下了自己放弃出家之念，而有

回到世间来的动念。”见氏著：《朝话》，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李泽厚云：“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从鲁思·本尼迪克特（Ｒｕｔ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及某些日本学者
说］相比较，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

此世间）的设定，即不谈论、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或天堂地狱（宗教）。它具体呈现为‘实用

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曰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准

宗教体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作为儒学根本，首章揭示的‘悦’‘乐’，就是

此世间的快乐：它不离人世、不离感性而又超出它们。”见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１９年，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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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就其深造自得处立论，对于孔门乐境所内蕴的进学节次、曲折、张力，则未详征经籍而作深密、

周延的梳理。本文尝试从《论语》首章的辞气细节切入，①勾连他章相关者以为内证，希望能全面

梳理孔门为学的进路，从而把握孔门乐境的底蕴。

一、《论语》首章的辞气语脉

《论语》首章云：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论语·学而》）

此章每一问句自成一节，历代注家大体皆认为，这三节代表了孔门进学的三阶段或三境界，而乐

感贯穿始终。如梁皇侃《论语义疏》以“幼学—稍成—成学”释之，②清刘宝楠以“知—仁—圣”释

之，③晚近马一浮以“礼教—乐教—易教”释之，④钱穆以“志学—而立—知命”释之，⑤当代李泽

厚以“认同本体—本体群居—个体尊严”释之。⑥

值得注意的是，宋儒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却未明确标举首章三节的境界义涵，⑦而且，对于

同时学者的层进条理之说，朱子亦心存疑虑：

问：“《学而》首章，把作始、中、终之序看时，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也不消恁地

说。而今且去看‘学而时习之’是如何，‘有朋自远方来’是如何。若把始、中、终三个字括了

时便是了，更读个什么！……”因言：“福州尝有姓林者，解‘学而时习’是心与理为一，‘有朋

自远方来’是己与人为一，‘人不知而不愠’是人与天为一。君举大奇之，这有甚好处！要是

它们科举之习未除，故说得如此。“（义刚。）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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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杨树达《曾星笠〈尚书正读〉序》云：“余生平持论，谓读古书当通训诂，审词气，二者如车之两轮，不可或缺。”

见曾运乾：《尚书正读》，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１页。
皇侃《论语义疏》：“就此一章分为三段，自此至‘不亦悦乎’为第一，明学者幼少之时也。学从幼起，故以幼

为先也。又从‘有朋’至‘不亦乐乎’为第二，明学业稍成，能招朋聚友之由也。既学已经时，故能招友为次

也……又从‘人不知’讫‘不亦君子乎’为第三，明学业已成，能为师为君之法也。先能招友，故后乃学成为

师君也。”见皇侃：《论语义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４页。
刘宝楠《论语正义》云：“夫子一生进德修业之大，咸括于此章。是故学而不厌，时习也，知也；诲人不倦，朋来

也，仁也。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不知不愠也，惟圣者能之也。夫子生衰周之世，知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惟守先

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记者因以其言，列诸篇首。”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５页。
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云：“悦、乐都是自心受用。时习是工夫，朋来是效验。悦是自受用，乐是他受用，自

他一体，善与人同。故悦意深微而乐意宽广，此即兼有《礼》《乐》二教义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君子是成德之名。‘人不知而不愠’，地位尽高。孔子自己说：‘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

学至于此，可谓安且成矣，故名为君子。此是《易》教义也。”见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武汉：崇文书局，

２０１９年，第３４—３５页。
钱穆《论语新解》云：“本章乃叙述一理想学者之毕生经历，实亦孔子毕生为学之自述。学而时习，乃初学

事，孔子十五志学以后当之。有朋远来，则中年成学后事，孔子三十而立后当之。苟非学邃行尊，达于最高

境界，不宜轻言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命后当之。”见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４页。
李泽厚《论语今读》云：“本章开宗明义，概而言之：‘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即本体所在，

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可见此本体乃群居而非个体独存也。‘人不知而不愠’，则虽群却不失个

体之尊严、实在与价值也。此三层愈转愈深，乃‘仁’说之根本，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之枢纽，作为《论语》首

章，不亦宜乎。”见李泽厚：《论语今读》，第５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４７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４５５页。



福州林氏（林栗）、陈君举（傅良）所言不为无见，寻绎朱子之意，亦非否认此章有其脉络层次，但

简易话头恐将遮蔽此章的脉络之曲折与工夫之艰难，故朱子不以为然。盖此章三节，张力重重，

不可轻忽，本文拟由章内三处“不亦”之辞气切入，重访这一问题。

“不亦……乎”为古汉语常见句式，古今注家往往习焉而不察，仅见少数措意及之者，如皇侃

《论语义疏》云：“亦，犹重也。悦者，怀抱欣畅之谓也。言知学已为可欣，又能修习不废，是‘日知

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弥重为可悦，故云‘不亦悦乎’，如问之然也。”①刘宝楠《论语正义》云：

“《孟子·滕文公上》：‘不亦善乎！’赵岐注：‘不亦者，亦也。’”②二家之说相类，以“不亦”为

“亦”，乃正面增强语气之复音虚词，表达一种“弥重”“更加”等递进之意。循此思路，近代语法

学家马建忠将《论语》首章诠释拟写为：

学而时习，诚可悦也。朋来远方，洵足乐也。不知不愠，君子人也。③

然而，这一表肯定、强化语意的拟写，相较于原文，显然减损了一重曲折、回环、转进的意蕴，故

《论语》原文仍有值得深味的内在张力。有学者分析“不亦……乎”句式云：“‘亦’为比类相须的

副词，事理不止一端，或相同，或相反，或相因，故用‘亦’字，犹如今语‘也’字……以传疑助词

‘乎’传推测疑难之神情，以否定副词‘不’字与之配合，构成无疑而反问的句式，以表示肯定语

意，两者前后呼应，对应相须。”④《论语》首章三节使用这一句式，适可见孔门之乐，绝非自然地、

直接地获致，而是由“相反相因”“相须相待”的重重张力中转出。试观孔子自述：“其为人也，发

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此所言乐，缘起于为学之发愤，而忘怀

乎人生之有限，足见孔子一生，内有精神心智之郁结愤闷，外有时势际遇之忧患局限，论学乐境乃

由重重艰难、忧患中透显。

以下以《论语》首章为线索，逐节疏释。

二、“知／行”的阻滞与贯通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古来疏家（如皇侃、邢籨、刘宝楠等）往往杂引《礼记》所载古学制

以释“学而时习”之义，唯《内则》《王制》《文王世子》所述制度内容、时序颇参差，引彼证此，转觉

淆乱。今拟专就《论语》内证，把握孔门教学的大体节次。

孔子讲学，以“仁”为核心内容。《论语》中所载孔子答弟子问仁篇章甚多，各有情境，殊途而

同归，以颜渊问仁章最具纲领性意义：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

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此章必须结合颜渊受教于孔子的整体历程，始能把握其具体背景。颜渊曾感叹：“夫子循循然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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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又夫子尝言：“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

畔矣夫。”（《论语·雍也》《颜渊》二篇重出）可见先“博文”而后“约礼”，乃夫子教人进学的通

则，不仅为颜子而说。颜子问仁，夫子答以“克己复礼”，亦即“约礼”之意，然则问仁章盖发生于

颜子由“博文”转入“约礼”的进学时刻。孔门诸子，由“博文”转进于“约礼”者，恐亦无多，而颜

渊好学，故能扣发夫子仁礼之论，独具特殊的意义。

需要稍加补充的是，孔子在“博文”之教以前，尤重一段弟子幼仪修养：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此章“弟子”指幼童、少年而言。在孔子教育理念中，人之初学，先重践履，所举孝悌、谨信、爱众、

亲仁，乃“行”之荦荦大端，①规矩具在，初学者只须循矩而行，不必理解其中道理。“行有余力，

然后学文”，是第一步转进———由“行”而“知”。② 然而，这一步转进，却非一般人所能做到，故夫

子尝感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由之”，循外缘规范而行；“知之”，明规

范之所以然。“可”与“不可”，讲的是现实的可能与否，而非理想的应然与否。③

孔门之士，于“幼仪”层面，盖皆“行有余力”，故夫子之教，往往以“文”为先务，如弟子述夫

子之教有四：“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论语·述而》）子

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书》皆“文”，由“博文”而“约礼”，乃是

由“知”而“行”的一步转进，这一步更为不易。以读《诗》为例，夫子尝言：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此说必有现实的背景，盖弟子、时人诵《诗》虽多，不足以应政事，故夫子针砭之。平居论读《诗》

意义，更指向人伦日用诸层面：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

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故当门人论《诗》，反省及于人生修养层面，夫子必加赞许：

子贡问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

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

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

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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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即《内则》所谓“幼仪”之类。

“学文”属于“知”的活动。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亦可参证。刘宝楠《论语正义》

将此章置于孔门立教次第脉络中作解读，颇具启发性：“凌氏鸣喈《论语解义》以此章承上章《诗》、礼、乐言，

谓‘《诗》、礼、乐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说是也。愚谓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

子世家》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艺，则能兴、能立、

能成者也。其能兴、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礼》言其事云‘说之以义而视诸体’也。此则‘可使

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艺者，夫子亦以《诗》《书》、礼、乐教之，则此所谓‘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之民也。”见刘宝楠：《论语正义》，第２９９页。但孔子未尝以“民”称门人，《诗》《书》、礼、乐之教，已
属“知之”范畴，不仅“由之”而已。此章之“民”，当泛指一般人。



上举两例，可见由“文”转进于“礼”并非易事，孔门高弟如子贡、子夏者始克臻此境界，而为夫子

许为“可与言《诗》已矣”。

以上可见孔门“行→知→行”的进学节次。人之常情，行一事必欲知其故，知一理必欲付诸

实。唯初学者“知／行”往往不能一贯，难免有所窒碍，因此，《论语》首章第一节凸显“学／习”
“知／行”相须相待的艰难感。当其贯通畅达之际，愉悦之感亦将油然兴发，故云：“不亦说乎？”①

三、“群／己”的区隔与和合

上节疏释“学而时习之”一节，勾勒孔门由“博文”而“约礼”的为学进路，乃属由“知”而“行”

的转进。需要指出的是，“知—行”仅就学者一身而言，一旦转进于“约礼”阶段，学者必将从个体

时习的自足状态中转出，介入群体人伦世界，从而牵涉到“群—己”的对待。《论语》首章，紧承“学

而时习之”之后，继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即为“群—己”对待关系的呈现，其“不亦……

乎”一语，则暗示了群体伦理
獉獉獉獉

对于个体自悦
獉獉獉獉

所构成的张力。本节进一步结合《论语》全书观之。

《论语》以记言为主，其记行之处不多，但所述夫子平素行事细节，虽仅聊聊数语，却极见精

神，充分呈现了孔门“群—己”对待的理想境界：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论语·子罕》）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寝不尸，居不容。见

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

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论语·卫灵公》）

以上诸章所述，可见孔子平素语默作止，处处有礼，且可见一种体察他者、关怀人群的真切情义，

而非刻意持守。然而，当时世人乃至于孔门弟子，即便勉强守礼，胸中亦往往缺乏如此一段诚意。

如子夏问孝，孔子云：“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

政》）此见当时一般人能守事亲事长之礼，而本心缺乏对于亲长的关切之情，所以说“色难”。孔

子又云：“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足见时人虽然“为

礼”“居丧”，然而“不敬”“不哀”。若然，“约礼”工夫仅成一僵化的外在规范，无与于人的内在心

志，故孔子感慨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正因如此，孔门讲

学，“博文”“约礼”之后，进一步指向的乃是“体仁”。

孔子答颜渊问仁，既陈克己复礼的工夫，继云：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关于此语，历代诸家有不同的见解，如梁皇侃曰：“言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民咸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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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君也。”并引东汉马融说：“一日尤见归，况终身乎？”①而宋朱子云：“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

人皆与其仁。”②这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类说法，或释“归”为人群之归趋，或为人心之所许，皆言克

己复礼的外在效应。然而，笔者以为此二说均存在一根本误区，即悬设外在的功利性目标，有待

于人群的评价，殊悖于孔门“为己”之学。试看孔子在“天下归仁”之后，紧接一句：“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足见为仁一事，完全是自由
獉獉

的，而非他律
獉獉

的，以外在效应释“归”，实不相应。然则如

何理解“天下归仁焉”？值得留意的是，宋以后另有一种诠释的方向，乃就“群／己”对待关系中一

己的主观体证言之。北宋横渠门人吕大临撰有《克己铭》：

凡厥有生，均气同体。胡为不仁？我则有己。立己与物，私为町畦。胜心横生，扰扰不

齐。大人存诚，心见帝则。初无吝骄，作我蟊贼。志以为帅，气为卒徒。奉辞于天，孰敢侮

予？且战且徕，胜私窒欲。昔为寇雠，今则臣仆。方其未克，窘我室庐。妇姑勃蹊，安取厥

余？亦既克之，皇皇四达。洞然八荒，皆在我闼。孰曰天下，不归吾仁？疴痒疾痛，举切其

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颜何人哉，?之则是。③

此铭大义，实承张载《西铭》而来。《西铭》一篇的基本框架，乃是礼教人伦诸维度：父子、夫妇、君

臣、长幼、圣贤、兄弟等。而礼教人伦之终极指向，则为仁者之境：“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

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按《论语·颜渊》载子夏之言：“君子敬

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包注曰：“九州之人皆可以礼亲。”④可证《西铭》之

义。《西铭》中反复出现“吾”字，足见此仁者之境，一本自身对于人群的关切与感通，而非有待

于外。

蓝田吕氏《克己铭》注重从主体体证角度释读“天下归仁焉”，一本乃师之意。清儒有承其说

者，如戴震云：“克己复礼为仁，以己对天下言也
獉獉獉獉獉獉獉

。礼者，至当不易之则。凡意见少偏，德性未纯，

皆己与天下阻隔
獉獉獉獉獉獉

之端。能克己以还其至当不易之则，始不隔于天下。”黄式三云：“天下归仁者，

以天下之大纳于仁之心，范围莫外也。”⑤以上诸家，实能充分地意识到现实中“群／己”的区隔，

如吕与叔云“立己与物，私为町畦”，戴东原云“己与天下阻隔”，故主张从心上工夫做起，切己体

仁，其旨正大。今笔者欲顺此思路，稍作补充：“天下归仁焉”，讲的是在群己对待的礼教秩序中，

先在之“仁”的内化过程。

孟子云：“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此一理

解使后儒论“仁”多偏重于内在一面，但综观《论语》中孔子论“仁”之辞，却隐隐然可见“仁”不仅

有内在的一面，且有相较于个体生命而先在的一面：

子曰：“里仁
獉獉

为美，择不处仁
獉獉

，焉得知？”（《论语·里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
獉獉

，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獉獉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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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獉獉

；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獉獉獉

，游于艺。”（《论语·述而》）

子曰：“当仁
獉獉

，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

言“里仁”“处仁”“依仁”“当仁”，此“仁”似非内在于我身的德性，反而是此身所“藏焉，修焉，息

焉，游焉”的居所；若离此居所，则称“去仁”“违仁”。孟子恒言“居仁由义”（《孟子·离娄上》

《尽心上》），仍见此意；至言“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则强调仁的内在性，但

仁、义之喻，一内指为心，一外指为路，反觉不伦。

进而言之，此先在之“仁”，具有内化于主体的可能性：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此见主体生命若有一念之自觉，则此“仁”可当下来格（内化）于我心。这种当下实现的可能性，

与孔子所言“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如出一辙。若从“仁”的先在性来考量，则可进一步厘

清“复礼—归仁”的语脉辞气：如戴东原所指出的，此句中的“己”与“天下”相对，构成一“群／己”

对待关系，而“礼”则为群己对待的应然秩序，故学者克己复礼，实际上是借由此礼教秩序而体认

“己”与“天下”之关联性（“仁”）的过程。此种群己的关联性，乃因天地生物、人文化成而自然存

在，故孔子言“仁”，往往透露出一种客观、先在的意味。个体生命在“群／己”对待之际，经克己复

礼之功而于此有所体证（如程子所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无异于外在的群体世界

（“天下”）将此一关联感、一体感（“仁”），纳诸个体生命之内（“归……焉”）。①

此种群己和合之仁境，孔子举“一日”为验，看似简易，实则每时每处，均要求学者切实践履：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②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孔门诸子，唯颜渊能真积

力久，优入圣域，故夫子屡称其为好学。颜子贯通“博文→约礼→体仁”之道，终至“其心三月不

违仁”，虽限于年寿，未臻“仁者安仁”的圆融之境，但其于此学，由“好之”而“乐之”，已足见“知／

行”“群／己”两重张力的融释。

据此返观《论语》首章第二节“有朋自远方来”，群体的“他者”（朋）与个体的“自我”相须相

待，隐隐透显出“群／己”之间的张力，唯当“自我”心境中区隔得以贯通，张力得以消融，始云：“不

亦乐乎？”

四、“天／人”的悬绝与对越

从“学而时习”的自得之悦转出，兴发对于群体的和合、关切、仁爱之情，此乃孔门“博文—约

礼—体仁”之教的本旨，“朋来之乐”正是就此“群—己”和合的仁者心境而言。但朋友讲习，不必

然相知，人伦相与，现实中本难免紧张、隔阂。正因如此，紧承“朋来”一语之后，孔子继言：“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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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先在之德的内化，这一思维恐非今人所熟悉，但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却往往可见，如《诗经·大雅·皇矣》言上

天对“明德”的迁移与归置：“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

配，受命既固……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郑笺释“帝谓文王，

予怀明德”一句云：“天之言云，我归人君有光明之德。”见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卷一六，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１８年，第３６９—３７２页。其句式与“天下归仁焉”相类。
此与《乡党》所述夫子行事气度正相呼应。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对于现实中人群的复杂性，孔子固有冷静的认识。如一乡之人皆好之的“乡原”，为夫子所

力辟：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此亦可证孔门克己复礼为仁之学，绝非追求一种天下之人皆称其仁的外在效应。而仁者“群／

己”和合之心，亦绝非苟同于人：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夫子教人，每言不求人知，但求尽己：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

虽“德不孤，必有邻”，然在孔子当时，抱持经世济民之心，勉求行道于天下，而鲜有应和者，亦不

免有寂寥之感。以下一章，可见夫子对于“人不知”的状态，感慨良深：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

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夫子既慨叹莫能知我，子贡遂问，然则何为？夫子径答“不怨天，不尤人”，此处包含两重对待：一

则以“我”对“人”而言，一则以“我”对“天”而言。若然，则“莫我知”者，盖兼“天”与“人”二者言

之。夫子意谓，虽今者上天、众人均不知我，但我不怨天，不尤人，唯当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

着力于博文、约礼、体仁之学，此即“下学”，“下学”之至，虽不必为“人”所知，然当可“上达”而见

知于“天”。以此章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互参，足见《论语》首章第三节所指陈的境

界，乃超越“群—己”维度而进入“天—人”对待之境。

夫子言“知我者其天乎”，似以天为人格性的存在，类似的表述尚见于《论语·八佾》《雍也》

《子罕》《先进》诸篇。此类表述盖承袭三代以来的“天—上帝”观念。但孔子又明言上天无言，

吾人所能把握者仅为自然运行之常：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故“知我者其天乎？”一语，以问句出之，仍不作绝对的判断；与此相对，夫子自云“五十而知天命”

（《论语·为政》），又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则自信我能知天。由是观之，孔

子处理对待性关系，恒取反求诸己的态度，一如人我对待之际，“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在

天人对待的原则上，亦将重心落在我之知天，至于天是否知我，则未作绝对的断言。

由是观之，孔门之学，“体仁”之后，又以“知天”为归趋。关于“仁”与“天”的关系，我们可从

孔门弟子对夫子讲学的概述中观其大略，如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此处

先言“与命”，继而言“与仁”，则天命与仁德之间显然存在着呼应与联系。子曰：“下学而上达，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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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者其天乎？”又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何晏注：“上谓本，下谓末。”①何注

以上为本，颇具启发性，据此，则“天”乃“仁”之本，由“体仁”而“知天”，实为一种返本的趋向。

“返本”“务本”是孔门的基本观念，②虽“性与天道”的关联性，孔门诸子鲜有得而闻者，至七十子

后学始明确揭出“天命之谓性”（《礼记·中庸》），“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

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大戴礼记·礼三本》）等说，但以天为德性之本的观念，应已存在于孔子

思想之中。盖“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此乃人之常情。试观孔子面对生命险境乃至绝境之际，对于天命的返本意识

遂不自觉地凸显：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

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当孔子为桓?、匡人所威胁，人伦世界出现冲突，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夫子所以从容面对者，

端赖一种天命在我的笃信。此种笃信无疑来自平素对于“斯文”的博习，对于人类大群之关联性

的体证，以及对此群体关联性之本源根据的回溯。既知命矣，遂能超越无常的人事，而肯定自身

的君子之德，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既为天所知，遂能于“人不知”之时而能保有豁然开朗

之心境，成就不愠、不忧、不惧之君子，故《论语》首章第三节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五、小　结

综观一部《论语》，“孔门乐境”最优美的呈现，莫过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

此章之始，呈现出一种严谨的礼教秩序感；③及曾点言志，“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则乐教精神

开始透显，④其从容对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

进》）

此处所描述的图景，己融于群，人融于天，呈现出一派和乐气象，固人心所同趋之境界。但在现实

之中，知行、群己、天人之际，存在重重张力。本文以《论语》首章为线索，勾勒孔门“博文→约礼

→体仁→知天”的进学路径，力图呈现每一步转进所面对的曲折与艰难，从而粗略阐明孔门乐境

的内在根据与层次。

（责任编辑：元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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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黄式三：《论语后案》，第４１０页。
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林放问礼之本，孔子称叹：“大哉问！”（《论语·八佾》）

如侍坐诸子之次序、称谓，记者一丝不苟。

《礼记·乐记》云：“乐者，乐也。”徐复观以为，此处呈现出一种乐教精神。见氏著：《中国艺术精神》，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５—１７页。



虽柔亦刚：“孔颜乐处”的近代旅行

余　露

　　摘　要：“孔颜乐处”是宋儒拈出的重要议题，提倡安贫乐道，注重内在建设。近代以来，国势陵

夷，文化动摇，退虏送穷成为迫切任务。相对安宁退守的“孔颜乐处”在一定程度上余韵犹存，寄托着

求“仁”求“道”的理念；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不但与“道”逐渐疏离，约化为单纯的学习态度问题，下

沉到日常生活用度层面，更遭遇科学主义的大潮，被视为物质进步乃至社会发展的障碍。随之而起

的，“孔颜乐处”也被当作抵制物欲横流、纠正过于骛外的思想资源，在脱离传统儒教的时代，依然起

到直面人生、光辉人性的作用。从与“道”相关，到面向生活，再到提振生活，“孔颜乐处”的近代旅行，

折射出人心安顿的永恒需求，彰显出虽柔亦刚的精神力量，更启发着中学西学交融为用的无限可能。

关键词：孔颜乐处；　孔颜之乐；　科学主义；　近代

作者简介：余露，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喜怒哀乐，人情之常有，追求快乐，自古之所同。然而何为快乐以及如何快乐，则关涉甚大，

反映个人乃至时代的追求、境界与风气。儒家讲究人能弘道，《论语》论道更是不离日常，亲切自

然，有迹可循。“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雍也》）和“一箪食，一瓢

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述而》）展示出一派怡然自得的气象，颇具画面

感和感染力。后人将其概括为“孔颜乐处”，宋儒颇为推重，所谓“敦颐每令人寻孔颜乐处，所乐

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①甚或成为理学的基础性元素，引起宋以后历代儒者孜孜不倦的

寻觅与讨论。诸多《论语》注本均细心辨析相关章节，涉及“仁”、心性、向学、义利等诸多层面。

然而，相对于礼乐制度、人伦政治、仁义道德而言，“孔颜乐处”总体上又是一个相对内向、柔

软和温和的议题。在朱子看来，孔颜虽然“其效至于几致刑措”，但更接近“汉文帝之躬修玄默”，

而不似孟子“便如唐太宗，天下之事无所不为，极力做去”。② 另一方面，“孔颜乐处”常常被约化

成安贫乐道的象征，而由于“疏食饮水”和“箪食瓢饮”生活场景感极强，有时不免具象的“贫”更

加显豁于甚至压倒了抽象的“道”。延及近代，西方以实力裹挟文明层层侵入，中国自器物、制度

以至文化步步退却，退虏送穷成为迫切的时代任务。华夷之辨乾坤颠倒，曾经作为精神支柱和制

度基础的儒学渐渐成为革新乃至打倒的对象。“孔颜乐处”被包含在内，又别具特色。有学者以

梁漱溟为例，认为其以“孔颜之乐”为根基，融入西方现代生命哲学，开启了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哲

学建构，发展出儒家德性幸福的现代转型。③ 若进一步扩展视野，在历史的纵深中探究“孔颜乐

·２１１·

①
②
③

脱脱等：《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７１２页。
朱熹：《论孟纲领》，见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４８页。
张方玉：《“孔颜之乐”的现代转型：论梁漱溟的新儒家幸福观》，《中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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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生于忧患的近代中国，被如何解读与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传统思想资源的近代

命运以及近代国人安放心灵的取径与效果，进而思考中学西学的交流与融合问题。

一、余韵犹存：在心不在境

追求快乐乃人之天性，自古探讨何为乐者屡见不鲜。如孟子的“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

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① 此三乐中的第二乐完全无待于人，只

在反求诸己，第一乐则有赖天意，第三乐虽在自为亦需有所凭借。② 宋儒拈出“孔颜乐处”之后，

清中期的名臣张廷玉在承接孟子三乐的同时有所变化：他认为宫室、妻妾、服饰、饮馔等“适意在

外者”与“心之乐不乐不与焉”，“惟安分循理、不愧不怍、梦魂恬适、神气安详，斯为吾心之真

乐”，③颇具宋明理学气息，已经脱去了孟子三乐外向型的取向。晚清理学名臣曾国藩亦夜思得

君子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

也”，④同样与孟子三乐相通，但更加面向自我，强调自身的作为。概言之，“孔颜乐处”为代表的

理学传统强调真正的快乐在心不在境，这一点在近代余绪犹存。

洋务事业领袖恭亲王，虽与理学名臣倭仁分歧较大，其实也有不低的经学修养。他以道光帝

御赐匾额故，自号“乐道堂主人”，在其《乐道堂文钞》自序中，对文以载道的古训再三致意，强调

经学的根源和主体地位，而《仁者乐山知者乐水》《乐不可极》等篇均申说乐在心不在境、在内不

在外，重视自身修为等意。⑤ １８６２年初，刚刚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在安庆敬敷书院课

士，四书题为《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年轻的吴汝纶以《寻孔颜乐处论》作

答。他认为下学才能上达，登高必先自卑，孔颜之乐是一种不易寻的高妙境界，周子及程朱教人

寻孔颜乐处，却也不曾明言所乐之事为何，用心就在于“不躐等而教”，而希望学者可以从下学功

夫去逐渐领会。通过时习而乐等下学之乐，就能逐渐领会孔颜之乐，所以孔颜之乐，“非于孔颜

寻之，于吾身寻之也”。因此，程朱虽未明确宣示，实际上他们说“圣贤之心，与道为一，故无适而

不乐”，说“见处通达无隔碍，行处纯熟无龃龉”等语的时候，实际已经指出了到底何为以及如何

寻得孔颜乐处。最后结论，“有程朱者真知孔颜之乐处者也，是故必如孔颜而后能乐，必如程朱

而后知孔颜之乐，必如程朱之言，而后能寻孔颜之乐”。⑥ 从理学名臣到桐城后生，再加上洋务领

袖，曾、吴、恭三人均将“乐”与“道”相连，而求道是需要一系列功夫的，非空言所能致。

１８８２年２月，农历新年前后，有人在《申报》畅论人生快乐，一方面理解与认可一般俗人“新

年必行乐”，包括游宴诸事，一方面认为“雅人之情趣，非庸俗者所能喻”，“万事总在一心，以新年

·３１１·

余露：虽柔亦刚：“孔颜乐处”的近代旅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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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乐，此以境言也，吾心自有至乐”，强调在心不在境。他自身虽然“谋馆未成，旅囊久涩，家居

坐食，仰屋兴嗟”，骤语乐孔颜之乐不知忧，“非惟自欺，抑自处过高”，但终究以谈论、思考和践行

明体达用、博古通今、省身克己、济变匡时、兼济独善为乐，并自信“何必登程朱之堂而始足以讲

道学”。① 还有人鉴于上海烟花繁华之中，抽大烟等种种放荡奢靡，看似快乐实为苦难，发表《论

乐中苦境》以警醒世人，又发表《论苦中乐境》，强调“行乐之道，在乎人之自择而已”，但他对于

“宋儒教人寻孔颜乐处”“颇觉其虚无飘渺”，提出“彼之意，盖以为孔，虽困厄之道，不足以累之。

然必有孔颜之道，而后可以乐孔颜之乐，如不及孔颜而欲强慕孔颜之乐，则其所乐者，究安在

乎？”②八年后，《申报》又刊出《苦乐辨》，再次强调苦乐不在于境遇而在于自处，“必有孔颜之道

才可以有孔颜之乐”，同时指出“寻孔颜乐处之宋儒，犹不免有磗格下此者”。③ 凡此，均是从修

养的角度强调“孔颜乐处”，只是与宋儒渐生距离，而呈现出面向生活的态势。

进入民国后，还可以看到对“孔颜乐处”古色古香的阐释。“遗民氏”辑成《论语通义》作为

大学中文经学课本，分“性道之要”和“政治之纲”两卷，“性道以修己，政治以治人”，解乐以忘忧

为“孔子自明其好学之笃”，解疏食瓢饮和箪食瓢饮为安贫乐道，同时又认为颜回的不改其乐较

之孔子的乐在其中，还是稍逊一筹。④ “九如”在《申报》发表《真快乐之意义》，提出真正的快乐

在于精神而非物质，盛赞孔颜“不以饮食微，故而减其求仁闻道之乐”。⑤ 他们都强调“孔颜乐

处”不仅偏重内在精神，还与“求仁闻道”密切关联。

甚至军政官员也在不同场合宣扬“孔颜乐处”。北伐战争期间，１９２６年１１月，江苏教育厅长

江问渔到上海的中华职校演讲青年修养问题，提出人类需有最大目标，对于读书人来说就是追求

“至善生活”。他解释到，生即生存，活即活动，“至善生活”就是颜子的箪食瓢饮不改其乐。⑥

１９２８年４月，以白崇禧部参谋长身份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张定召集公安局官长训话，强调要

有自治能力、克己功夫和牺牲精神。他提出，人作为上等动物，应当先“要求事业上竞争，再谋物

质上的发展。需要是否适合，还须要看礼义是否许可，古人如颜子晏子，箪食瓢饮，居陋巷不改其

乐，倘不知道义，那一定也去做盗匪了”，⑦特别指出“义”的核心作用。

１９２８年７月，号称三晋宿儒、以阎锡山心腹任山西留守司令的赵戴文，在育才馆休学之期，

召集各员训话，宣传他的“认识自己、寻讨自己悦乐”主张。赵氏认为，富贵贫贱、顺逆毁誉种种，

不过“外境偶然之遇，初何有于我哉，‘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

狄行乎夷狄’，环境万变，此心不动。有此本领，斯可以处世”。他呼吁“切切实实寻讨自己安身

立命之站脚点”：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之“悦”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乐”字，人不知而不愠之“不

愠”二字。要知愠即不得其悦乐矣，减少消除我之悦乐者，正此愠字。寻讨悦乐二字之趣

味，一切环境不能妨害而减除之。箪食瓢饮、穷居陋巷，永远不改其乐，任何时任何地、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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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悦乐生活。

并结合现实，认为“辛亥革命以来，都不向悦乐处讨生活，闹得大乱靡己”，直到此时才得以“打倒

袁政府贻留之一家政府、而建设国民政府”。育才馆乃赵氏集全省学子创办，“专以修性之学，藉

作训练之备”，当时山西政务人员，十九出其门下，时人甚至评论“阎氏六政之行，盖以此馆为发

育地焉”。① 在此背景下，赵氏的言论相当综合而集中地反映了“孔颜乐处”在近代之余韵：在心

不在境，由内可向外。

二、内外受敌：叛道与物欲

近代以来，中学渐失本位，儒学首当其冲，富国强兵成为普遍追求，这就与“孔颜乐处”所寄

托的安贫乐道存在着双重的冲突———贫既不必，道亦不再。“孔颜乐处”面临内外交困的挑战，

不仅与“道”的连接逐渐松动，约化成单纯的学习态度问题，下沉到具体的生活用度层面，更被视

为静默生活的根源，甚至是物质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障碍。二者一隐一显，相辅相成。

１９１４年１月，有感于“近来俗尚奢靡，酒食酬酢辄费万钱”，“国步艰难、民生日蹙”，“钝根”

在《申报》“自由谈话会”栏目倡议发起俭德会，从节俭的角度弘扬箪食瓢饮。② 提倡节俭毕竟还

跟国计民生有关。有时“孔颜乐处”不经意间甚至会“沦落”到仅仅与“吃”相关。有人便不无讥

讽说道，虽有箪食瓢饮在前，但实则中国饮食极其发达讲究，甚至批评一些人“有福不会享”，误

以为粗茶淡饭就能像颜渊一样成大贤。③ 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怀“温情与敬意”的钱穆，于其在

１９２３年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讲席时的讲义发展而来的《论语要略》中，将箪食瓢饮和疏

食饮水归于论“学”，又因与“乐”相关，故亦称“孔子论学，亦以性情为主也”。④ 王向荣１９３７年

出版的《论语二十讲》亦从好学的角度阐释箪食瓢饮、乐亦忘忧等语。⑤ 学当然是一个贯穿古今

的大问题，但具体到学什么，如何学，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何在，则古今之间难免较大的差异。如同

前文所述近代国人弘扬“孔颜乐处”时渐渐与宋儒疏离，在近代儒学崩解的大背景下，此类以学

解乐的路径多少体现出脱离其原有根基的趋势，与“道”的连接逐渐松动，轻易便能转化为现代

学校分科教育下的兴趣与勤勉要求。

更显著的冲击是，在西方文化重视物质文明的影响下，国人渐渐对“孔颜乐处”的境界生出

怀疑乃至批判。１９１９年，《新青年》转载蓝公武的《近代文学上戏剧之位置》，专门论道：

从前生活简单，一箪食一瓢饮，乐在其中。在从前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是以隐遁克欲的

生活，为最高尚的理想。把人类的物质欲望及现世的日常生活，看作一切罪恶的根源，以为

是极龌龊而且应当排除的事情。所以从前的文学，都是作家虚无缥渺的空想，与实际生活毫

无关系。到了近代，自科学进步，物质文明大发达，生活的内容也异常变动，从前所视为极龌

龊的物质生活，在近代却当作生存上所万不可缺乏的部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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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眼光一经开启，后续源源不断。有人讨论经济政策时，提出“外来之物质有增进我人幸福之

作用，维持我人生存之功能，免除痛苦之特效，所谓‘得之则生失之则死’，有不容我人不努力以

寻求者”。哪怕是专注于精神生活的颜渊，“亦且不能不有藉于‘一箪食一瓢饮’之最低度的物质

生活以灌溉其‘生命之花’而后乃得‘不改其乐’”。① 所论当然能是最基本的常识，甚至连抬杠

也算不上，但口径和风向，已非昔日。甚至专门注解论语者，亦对箪食瓢饮不以为然：“自有孔颜

之乐，又有周茂叔令人寻孔颜乐处，自是理学途中，遂有以学乐为事者，日日浴沂风雩，到处吟风

弄月，其舍实求虚流弊，亦有不可胜言者。”②

还有更激烈的言论，矛头指向“孔颜乐处”。有人借评论杂志、谈论青年问题之机，激愤提出

青年问题的解决绝不是靠“不痛不痒劝人在物质享乐上退退”和“硬认陋巷里的箪食瓢饮可以生

出‘乐趣’的话所能成功”。③ 还有人直指“‘箪食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等都是历圣传下的教

训，所以中国之怠惰邋遢是不以为耻的”。④ 还有人虽然也承认箪食瓢饮等语虽然不无道理，但

“实际上决不能促成物质之进化”，批评“古人思想不无消极”，认为“二十世纪，凡事必具科学化，

始能满足衣食住之欲望”。⑤

的确，正是科学主义的浩荡潮流，让“孔颜乐处”备受冲击。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强调人生

观与科学不同，非科学所能范围。他指出“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

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试图为

内在精神修养留一片天。丁文江则争锋相对表示，精神文明所谓注重“内心生活之修养”，之所

以能哄动一般人，是因为“这种玄谈最合懒人的心理，一切都靠内心，可以否认事实，可以否认论

理与分析”。“穆”更是攻入张君劢立论的内部，指出科学家作为人，自然也有人生观，并将其概

括成尊重事实、平等观（对于外物）、条理密察三点。对于张君劢“提倡宋明理学来力挽颓风“，则

据上述三点认为科学家具有理学家常用的人格评语，如襟宇阔大、心气和平、思理细密。言下之

意，科学家并不缺乏张氏所提倡的人生观、内心修养等要素，无待乎在科学之外专门提倡。⑥

此类从大处着眼的计较实已深入中西文化不同性格和眼光的深处，“孔颜乐处”不过其中一

处表现而已。金岳霖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

国人的成见”，即“在工商实业那样发达的美国，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动作为生

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就是后来居上”。他认为胡

适有此成见，所以注重效果，视乐天安命的人为“一种达观的废物”。⑦

此外，“孔颜乐处”还遭遇追求平安喜乐的基督教的挑战。上海基督教文字布道会刊文认

为，世上物质享受的一般人，都只能得“伪而浅、小的喜乐”，不值一提，因此专来谈“真而大者”。

具体而言，孔子疏水曲肱、颜子箪瓢陋巷，均为“乐之真”，范文正的先忧后乐，为“乐之大”，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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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易得，甚至空谈无补，虽然真而大，但不切实———程子教人寻孔颜乐处，寻得着的并无几人；

范文正的先忧后乐，是政治家的抱负，普通人无从说起。“切实的喜乐，不是感情的喜乐，不是知

识的喜乐，更不是环境愉快的喜乐，乃是性灵中的喜乐。不是努力寻求的喜乐，不是偶然遇合的

喜乐，乃是真神赐予的喜乐”。① 更有意思的是，有时表彰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竟将其原因归根

于外来宗教。１９４２年８月，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受洗时，陈述皈依天主的动机，其一就是受孔子
学说的引动，悟出能够不改其乐，能够新民和止于至善，全是因为“信托了天主，天主是全智全能

全才，万物主宰，灵魂得着了归托，内心不疚，神明安宁，自可不忧不惧，无入而不自得了”。② “孔

颜乐处”在生于忧患（多自外来）的近代中国遇到的种种窘境，此亦别具意义的一幕。

三、江山如故：柔弱胜刚强

在儒学已成明日黄花的近代中国，孔孟以及宋儒的诸多立意遭到质疑乃至摒弃，原本不足为

奇，有关政治制度和人伦关系的主张更是毕竟东流去。然而“孔颜乐处”一类更加侧重个人内心

修养的思想资源，反而命运有所不同，在低沉中依然保持着韧劲。

首先是以“孔颜乐处”矫正科学主义泛滥、物质追求过甚的流弊。１９２２年３月，有人提出“今
日而欲救拜金主义之流毒，当持良心黄金之说以救之，良心中有自然之黄金”。他比照孟子“良

贵”说提出“良富”说：“佛氏有言知足之人，虽处地上，犹然安乐；孔氏有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

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其即良富之谓欤。”③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再次论道“宋儒教人寻孔颜乐处，实即
《论语》乐在其中、不改其乐之乐也。其一为疏水曲肱之乐，其一为箪食瓢饮之乐，盖以乐道安

贫，为难能可贵之事，欲使营营利禄之徒以此为一服清凉散耳”。同时指出佛教天堂与耶教天国

的至乐之境为“虚构之理想”，而孔颜之乐为“眼前之事实”。“试观于素位而行、无入不自得之学

说，视富贵贫贱夷狄患难无一而非乐境。其种种修养之方法，但乐道二字足以赅之，则何必远求

之天堂天国哉，而亦何在而非天堂天国哉”。④ 有人探讨“合理的观念”，针对“今日更输入西洋

之拜金恶风，昔日之以为非者，今日则以为是，利之所在，无不可为，遂造成此畸形之社会与危迫

之时局”，重提箪食瓢饮，试图矫正人类重富轻贫的劣根性。⑤

“孔颜乐处”在近代更为积极的表现，则是面向生活、提振精神，这一点在抗战时期尤其显

著。张东荪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其出狱不久后的《思想与社会》中“理学思想”一章的最后，

讲“此种思想之与文化之关系，即其在实际社会上之影响与功能”，从“这种思想对于个人处世做

人之益处”讲起，征引箪食瓢饮和乐以忘忧等条为证，强调“这种人生是其心常活泼泼地，凡事当

下合理不必造作，不能增一分不能减一分，恰如天理之分。所谓心安理得即是此义”。他还认

为，儒家修养对于现代学子很有益处：“宋明理学上的做人法在于拈得一个‘乐’字。王阳明的诗

有云：‘道在险夷随处乐，心忘鱼鸟自流形。’惟乐，故能一任自然。自然，即非勉强之谓。惟自

然，故可以无怨尤，‘在家无怨，在邦无怨’，凡事如行有不得则自反，‘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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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喜乐（二）》，《申报》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９日第１４版“自由谈”。
溪南：《胡校长受洗记》，《申报》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９日第５版。
觉：《拜金主义之流毒》，《申报》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０日第１７版“常评”。
觉：《寻乐（人生观）》，《申报》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７日第１１版“常识”。
聂曾纪芬：《合理的观念》，《申报》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８日第１６版。



之青年凡事逐外与人竞比，其结果徒增自己的苦痛。”①袁定安在其《论语与做人》中，亦以乐以

忘忧为例说明孔子积极的人生观，以疏食箪食来强调乐道之乐，归于道德的纲领。② 中央政治学

校国文教材编纂室主编的《论语会笺》亦在相关条目下呼吁安命乐天，不怨不尤，养浩然之气。③

更有付诸行动，试图见诸实效者。１９４２年，西南联大教授罗庸在昆明广播演讲《儒家的根本

精神》，提出“中国民族的根本精神，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即“仁”，而“颜渊在孔门是最纯粹

的”，因为他心不外驰。又认为孔颜乐处在于无忧无惧，知命乐天，到了这样一个境界，就能达到

圣人的从容中道。儒家的根本精神在此，让民族得以养成一种大国民的风度，如寡欲知足、自强

不息、爱人如己、敏事慎言。最后更高呼“我民族所以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屹然立于不败之地，

全靠了这一副哲人精神为其自信力。发扬这一种精神，便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信念，是我民族的责

任，应该当仁不让的”。④ 沈恩孚在沦陷的上海，创办融五讲经社与孔圣会，“聚合同志，以道义相

磨励，矢远耻辱，守己待时”。⑤ 沈觉灵在该社第６９期讲会中宣讲“论语管窥”，从箪食瓢饮、疏食

曲肱讲到“可知孔颜乐处，只在安贫乐道而已”。⑥

最为根本的是，“孔颜乐处”以其颇为鲜明的民族性格，在中西文化冲突、传统文化居于下风

的大背景下，激发国人发扬固有文化的意志。清末中举、留学日本、归国后致力办学的齐树楷自

陈，其讲《论语》面临不合时宜以及孔学“不究竟”的质疑和责难。他在解箪食瓢饮时回应道：

西国人敬富而薄贫，其国既强，又谁以空谈之空理，与人抵抗。富者且挟快乐主义、功利

主义之学说，乘势而驾辩，窭人子何能当之，则盍于欧战后一游其国，奢华扫地，华屋丘墟，至

以中国学说为续命汤、救生船，出其悲惨之众声，为如斯之呼吁。且将代吾国人而欢呼曰，贤

哉，箪瓢陋巷之大贤，真千万人托命之神圣也，而吾国安贫之大义明矣。

解疏食饮水则云：

此吾中国至精至纯至高至大之学术所在，已印于人心而成为风俗，虽间有人为鄙倍之学

说所染，而群众所向往悦服，仍在此而不彼。此人心风俗之本，国家致治之基，人人最应保存

至粹精，而不可一日亡者也……富贵者，本于性，成于俗，积为势，流俗人滔滔逐之，如江河之

日下而不可挽，自我夫子约乐衡以仁，富贵贫贱衷以道，疏水不改其乐，富贵必绳以义，而人

知富乎财者贫于仁，贵乎势者贱乎德……吾国曷为以是为学术耶，恐人之争也。争夺相杀谓

之人患，故讲让，如艳富贵则谁不乐居，又何能让，故乐苦。而普通则励俭，盖通乎人生之本，

人性之原，固非区区以贫贱骄人，谓隐逸鸣高之辈，所引为同调也。⑦

齐氏所面临的责难，显然有近代科学主义大张的背景或曰偏见，而他的辩解，不仅仅是就贫富立

论，而是紧扣时势，在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深入挖掘固有文化的积极价值，申述其必要性。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何键主政湖南期间，通过扶植机构、亲自演讲、培育人才等方式大力提倡国

·８１１·

国际儒学（中英文）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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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张东荪著，左玉河整理：《思想与社会》，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６—１９７、２９５—２９６页。
袁定安：《论语与做人》，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４３年，第９、２４页。
徐英：《论语会笺》，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４３年，第７４、９１页。
罗庸：《鸭池十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１０页。
沈有圭、沈有琪：《跋》，见沈恩孚著，薛冰整理：《沈信卿先生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６０３页。
《融五社讲经志》，《申报》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３日第４版。
齐树楷：《论语大义》，民国十三年铅印本（四存学校排印），第５７、６９—７０页。



学，一时如火如荼。标榜“研取中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以定国是而挽世运”的《国光杂志》中，有许

多借“孔颜乐处”张扬固有文化价值的论述。“博言”认为政治、经济虽为当世要务，但《书》《经》

《春秋》《大学》等“圣经何尝外此，特人必有廉洁之操，高尚之人格，始真能为国民谋福利。圣贤

之教，先德行而后事业。不似今人之轻视人格，专尚智能也”。① 张树璜则将“轻物质”视为保全

人格的要素之一。② 何键在船山学社演讲，以箪食瓢饮为例，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呼吁勿为

物欲所蔽。③ “浴沂”提倡人格教育救国，理由是“疏食布衣”等淳朴高尚的德性“实为古人一派

相承的人格教育精神”，“宜发扬此种固有之精神方得救国”，不能“厌旧喜新，数典忘祖，一味奴

隶纷华美丽之物质文明，自行戕贼其组成民族之习俗”。④ 还有人上书何键，赞赏“我国民族一向

涵濡于伦理本位文化中，行兼忠恕，德并仁义，以待人只能否尽己，为此心安乐之机。故或衣食不

给，而常不改其乐”，批评“一尚远西之化，崇拜物质，共弃理性之淳和，专求理智之机巧”。⑤

当然，固有文化的提倡不可避免要面对新文化运动造就出的眼光与风气。在某种程度上可

视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的新生活运动中，孔祥熙鉴于“国人突失自信，安危之见解殊途，取舍之

观念不一，醉心近代学说者，每多好奇立异甚至倡为推翻孔道之论，根本既摇，世风渐下”，号召

学习先贤日常生活，“物质则衣食居行，已足以树新生活标准”，并重点解说箪食瓢饮。⑥ 还有人

专论“孔颜乐处是什么”，不得不回应新文化运动以来反孔、反礼教的影响，特别辩驳孔颜并不迂

腐，而“是真挚的，是热烈的，是活泼的，是高旷的，是纯洁的”，人们对孔子的误解，都是受了程朱

的害，不为朱注所误，才能真正理解孔子，理解孔颜乐处的真意义———“一是自由，二是调和”，

“这调和的自由，却需要精神脱离了物质的束缚，才能得到”。⑦

抗战胜利后，太室老人洪崖氏在陈希为编辑《汇选论语读本》序中说，虽然学校废经已久，圣

经贤传之言，未免有与时代潮流不相合者，但“可作人生立身处世之南针，有益于国民道德之修

养”也不少。陈希为本是基督徒，且服膺孔孟之道，在镇江云台山创办儒门慈幼院，该读本即为

该院教学之用。潘极诚则在序中说，“在新学制科学争进之时”精通《论语》者盖寡，于是只好“约

取原书，择其与现代社会相合，有俾于国民生活者，酌定大纲，分类隶属，并随文付以简当之注

解”，“不妨学校之课程，二得弘扬孔道之真谛”。编者本人也在导言中说“本编以补助国民道德

之修养为主旨，意在养成模范国民”，箪食瓢饮被提到了君子小人之别的高度。⑧ 更有人旗帜鲜

明主张重整道德，发扬固有文化，称“西方即以物质为主，侧重功利”，所以才有“物竞天择，弱肉

强食”等学说鼓励竞争。但“世界物资有限，人类之欲望无穷，一有不满，则人与人争，国与国争，

争之不已，人类之劫大矣”，十分需要“以道德为主，行仁履义，只求精神满足”的箪食瓢饮挽救

之。⑨ 这些都是从大处着眼，试图在固有文化日益衰落的情势下，重建其价值与意义，“孔颜乐

处”虽安宁、柔弱、退守，却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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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言：《吾人赞成读经之理由》，《国光杂志》第１期，１９３５年５月。
张树璜：《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续）》，《国光杂志》第２期，１９３５年５月。
何键：《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国光杂志》第２期，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６日。
浴沂：《人格教育救国论》，《国光杂志》第１０期，１９３５年１０月。
胡时三：《上何主席书》，《国光杂志》第１２期，１９３５年１２月。
孔祥熙：《孔子日常生活与礼仪廉耻之诠释》，《申报》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７日第９版。
一得：《“孔颜乐处”是什么？》，《真快乐》１９４０年第２期。
陈希为编：《汇选论语读本》，民国间排印本影印，第１—２、４、８—９页。
樊光：《重整道德与发扬我国文化》，《申报》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０日第２版。



结　语

深受宋儒推崇的“孔颜乐处”，重心在乐于一种安宁、平和、自洽的状态。但此乐并不是没由

头的，也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需要一番曲折和奋斗，甚至需要经历、忍受和超越相当的不乐，才

可能达到。① 这就涉及“求仁”“向学”的功夫，需要有不为外在环境所困、一直保持内在精神的

觉悟。这一点，近代以来，余韵不绝。另一方面，“孔颜乐处”又相对比较内向、比较个人、比较温

和退守，在外部压力日益增大、内部矛盾日益突出的近代中国，就难免稍显疏离迂阔，不切于用。

在崇尚科学、追求物质进步的大潮下，更是受到批评，被指责为静默和不思进取。但内忧外患的

环境，同时也能激励人心去发掘内在的力量，于是“孔颜乐处”又被赋予强健个体乃至重整秩序

的意义。这一点在抗战期间尤其可见，使得“孔颜乐处”呈现出柔弱胜刚强的韧劲。

“孔颜乐处”以柔克刚的深层意蕴还不止于此。近代高扬孔学的，要么如康有为一类托古改

制，借尸还魂，重在制度建设，要么如张之洞、严复、陈寅恪、梁漱溟一类强调纲纪和文化理念（当

然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宋儒高扬的“孔颜乐处”虽有流风余韵，总体上受到的关注较少。提

倡儒学者固然不够重视，在五四新文化浪潮中受到的冲击亦较少。近代有关“孔颜乐处”的阐

释，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官员宣讲，或者是学者的注疏与建言献策，都不是专门的深度学术研

究，也并非致力于政治建设的着力激扬，而更多是一般文化意义上的发挥与呼吁，所体现的是读

书人对于传统文化和人生日常的思考。这些思考虽不精深，也不系统，却真实而顽强地存在，影

响着个人乃至民族的生存态度与审美意趣。它们常常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顺带提及，又恰恰说

明“孔颜乐处”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渗透力。

诚如论者所言，失去建制的儒学在近代已成游魂，②然而其“内圣”的一面却具有超越时空的

价值。尽管曾经一路向西，中国之为中国在精神深处还是难以撼动的事实。儒学尤其是其中类

似“孔颜乐处”这般直指人心、贴近生活的命题，不仅在国人的意识中挥之不去，甚至可能正是由

于失去了制度化的安排，反而得以超越某些束缚，在一个与其原本语境异质的现代中国，提供具

有一定距离感和反观性的启发，成为一种虽然低昂但依然刚强的价值存在。更进一步，甚至昭示

着一百多年前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无限可能，以及中学如何致用的深

远命题。就此而论，“孔颜乐处”在西潮和物欲的世界面前，就不仅仅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而能积极有所作为，焕发新的力量。

（责任编辑：元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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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学者指出：“孔子一生，内有精神心智之郁结愤闷，外有时势际遇之忧患局限，论学乐境乃由重重艰难、忧

患中透显。”见欧阳丽雯、李旭：《孔门乐境的内在张力及其融释———〈论语〉首章义疏》，《国际儒学（中英

文）》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见氏著：《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８４—１８８页。



“孔颜乐处”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构
———以李泽厚“中国哲学登场”二论为线索

王江涛

　　摘　要：围绕“中国哲学”主体性的问题，通常有三种建构方案：第一种是以“哲学”反思“中国”

的道路；第二种提倡在反思“中国”之前先行反思“哲学”；第三种则倾向于从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反

过来看中国思想的贡献。李泽厚是第三种方案的代表，他在后海德格尔时代看到了中国哲学登场的

契机，提出了以乐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情本体理论，以解决海德格尔哲学所造成的虚无主义危机。

乐感文化深入分析了“孔颜乐处”的源初经验，指出了宋儒诠释“孔颜乐处”的偏狭，丰富了“孔颜乐

处”命题的内涵。然而，由于他未能彻底摆脱海德格尔的影响，最终错失了更公允地探本中国哲学出

发点的时机。

关键词：中国哲学；　孔颜乐处；　李泽厚；　乐感文化；　情本体

作者简介：王江涛，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中国哲学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一直是无数哲学工作者争

论不休的议题。① 其中，李泽厚先生从孔颜乐处的源初经验出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了“乐

感文化”“情本体”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虽说反响不够热烈，但对于检讨中国哲学的历史与

展望中国哲学的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

李泽厚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过各种西学思潮的兴替。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都曾在他的思

想中打下过精神烙印，他述评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一时洛阳纸贵。虽然李泽厚师法西方

哲学，但他的西学研究理应被看作当代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李泽厚

以康德述评为起点，“在‘主体性哲学’上的不断探索和建设，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古典思想的

阐释上贡献良多”，而且“对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和主张”。② 李泽厚意识到，

在哲学走向终结的历史时刻，中国哲学似乎迎来了构建自身主体性的难得契机。２０１０年，《该中

国哲学登场了吗？》出版；２０１１年，《中国哲学如何登场？》出版。从书名即不难看出，李泽厚对中

国哲学“登场”的呼吁有多么急切。

·１２１·

①

②

相关争论参见李泽厚：《中国哲学登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丁耘：《道体学引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７页；赵汀阳：《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等。
丁耘：《儒家与启蒙》，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２０年，第２２页；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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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哲学登场的逻辑

１８７４年，日本思想家西周在《百一新论》中首次用汉语“哲学”?译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但仅指一种特

殊的西洋思想，不仅不包括东洋诸学问，也不包括发端于西洋的自然科学。① １９０３年，王国维在

《哲学辨惑》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他强调哲学非无益之学，实乃中国固有之学，“然

吾国大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

整者，其形式上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② 王

国维率先接受了“哲学”的普遍性，以此作为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依据。这一思路为新文

化运动以来“中国哲学”的课程化和学科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例如，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

大纲》（１９１９）作序：“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纪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

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

式。”③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１９３１）绪论里也开宗明义：“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

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

之。在做此工作之先，吾人须先明在西洋哲学一名词之意义。”④

百年以来，无论是“中国”抑或“哲学”，其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二者的关系着眼，当

今“中国哲学”的研究进路大体有三：第一，以“哲学”反思“中国”；第二，在反思“中国”之前先行

反思“哲学”；第三，以“中国”促进、推动“哲学”发展。

胡适、冯友兰开创的中国哲学传统属于第一条进路，牟宗三是其杰出的后继者。胡适和冯友

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依据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格义中国传统思想的结果。牟宗三则自觉运用康

德的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思想，并将此进路推到极致：

然无论是讲实体，或是讲存有，或是讲本体，皆无一有“性体”之观念，皆无一能扣紧儒

者之作为道德实践之根据、能起道德之创造之“性体”制观念而言实体、存有或本体皆只是

一说明现象之哲学（形上学）概念，而不能与道德实践使人成一道德的存在生关系者。故一

方道德与宗教不能一，一方道德与形上学不能一，而无一能开出一即涵宗教境界之“道德的

形上学”。其中唯一例外者是康德。⑤

此段文字表明，牟宗三虽用心体与性体两个非西方哲学的概念，但这一对概念仍旧以康德哲

学为底色。“依据康德之意志自由、物自身，以及道德与自然界之合一，而规定出一个‘道德的形

上学’，使宋、明儒六百年所讲者有一今语学术上更为清楚而确定之定位”。⑥ 然而，康德的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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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一说是在１８７０年《百学连环》讲稿中就已使用“哲学”之译名。参见景海峰：《从“哲学”到“中国哲学”》，
《江汉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７期。桑兵指出，“‘哲学’一词虽由西周发明，原来限指与东方儒学相对的西方哲学，
而且所用译名有‘希哲学’‘理学’‘穷理学’‘希贤学’‘天道’‘圣学’以及音译的‘斐鲁苏非’等等。《哲学

字汇》的编辑出版，不仅确定了‘哲学’作为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专有翻译名词，而且经过几度调整增补，逐渐形成
了一整套固定系统的专业术语”。见桑兵：《近代“中国哲学”发源》，《学术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王国维：《哲学辨惑》，《教育世界》第５５号，１９０３年７月。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３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９页。



体学说并不致力于“道德与自然界之合一”，牟宗三寄希望于此汇通中西，再造中国哲学，无异于

重走胡、冯的老路。

第二条进路是对前一进路的拨乱反正。由于缺乏对“哲学”本身的反思，故而对于应选择哪

些传统文献，以及选择哪一种哲学理论来解释这些文献，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既然前路不通，便

需要在“把中国思想问题化之前，也应尝试着将哲学问题化”。毕竟，“哲学不是一个现成地摆在

那里的标准”。丁耘是此进路的典范，《道体学引论》毅然接过牟宗三的问题意识，力图“在哲学

思潮不断兴衰的历史中，找到那个通常据以判决中国思想的哲学观，并将之变成追问的对象”。①

陈来在《仁学本体论》中也指出，“把是系动词带来的西方特殊问题当做哲学最基本的问题，这至

少对中国哲学来说，是迷失了方向”。② 只有完成清算哲学的工作，回归经学，中国哲学才能在真

实的开端处站得住脚。

第三条进路以李泽厚为代表，在时间上甚至略早于第二条进路，但在方法上，主要着眼于哲

学本身的发展。在李泽厚看来，自黑格尔以降，道术为天下裂，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尼采到海

德格尔，从福柯到德里达，哲学日益从追求理性、本质与确定性，转而追求非理性、反本质与不确

定性，哲学似乎真的到了走向终结的危险时刻。李泽厚在晚近的访谈中引述过靳希平和韩潮两

位海德格尔专家对海德格尔的保留态度，然后呼吁：

海德格尔之后，该是中国哲学登场出手的时候了……应由孔子即中国传统来消化海德

格尔……让哲学主题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吧。以眷恋、珍惜、感伤、了悟来替代那空洞而不可

解决的“畏”和“烦”，来替代由它而激发出的后现代的“碎片”“当下”。③

所谓“登场”，在逻辑上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登场逻辑”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改革

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由此从富强走向了文雅。这一阶段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也呈

现出新的特征，启蒙与救亡的复调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国家的富强（现代化）虽然仍是中

国人的首要课题”，但启蒙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今天比近代任何时期，便更加紧要”。④

相应地，救亡中国哲学，为其合法性乃至身份进行辩护，这种心态也需让位于以“世界哲学为思

考基点”的启蒙心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应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蓄水池中汲取资源，帮助哲

学重新定位未来的道路。⑤

其二，用以孔子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消化后海德格尔时代的西方哲学，此举看似以理学化佛学

的现代翻版，实则是以更高明的策略回应合法性问题。假如真像李泽厚所言，合法性问题是启蒙

在为救亡“补课”，那么，一旦消化成功，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便不言而喻，合法性危机也就不攻自

破了。

其三，让哲学回归日常生活，不仅仅意味着回到孔子，也意味着回到哲学的本真状态。因为，

人的生活本来就是哲学最直接的思考对象。泰勒斯虽被亚里士多德奉为哲学史的开端，但天天

在市场上、体育馆里与人们生活在一起的苏格拉底才是哲学真正的象征。哲学的学科化导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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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道体学引论》，第４页。
陈来：《仁学本体论》，第３—４页。
李泽厚：《中国哲学登场》，第９页。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见氏著：《中国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６２页。
陈来：《仁学本体论》，第５０２页。



代哲学无力应对整全的生活，“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运动至多能返回抽象的“意向性”或抽象

的“共在性”，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等于生活的整全。想要恢复哲学的整全视野，首先需

要直面生活世界本身，更需要从源头审查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如此看来，第三条进路与第二

条进路亦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情本体：以海德格尔为问题意识的“登场”逻辑

直面生活世界本身，由此构成了李泽厚构建情本体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事实上，李泽厚自己

也提到，自黑格尔以来，哲学经历了一个从理念到生活的转向。从马克思、海德格尔再到杜威，他

们都赋予了生活世界更为根本的地位。① 不过，就算都强调返回生活世界，其取向也各有所偏：

马克思偏重感性生活的物质生产，杜威执著回归日常生活，海德格尔则强调向死而生的生存状

态。李泽厚承认，情本体是针对海德格尔而发，“没有海德格尔，没有现在这种世界性的难题，也

不会有情本体”。② 个中缘由，不难理解：由他本人一手推动的康德热在９０年代退潮以后，海德

格尔是唯一能引发学界持久兴趣的思想家，至今仍方兴未艾。自张祥龙著《海德格尔思想与中

国天道》以来，二者的会通成为“在基源性与整体性上重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一种自觉尝

试”。③ 可以说，对中国哲学的任何实质性推进，都绕不开海德格尔。

李泽厚对海德格尔的认知，主要以《存在与时间》为文本依据。《存在与时间》的意图本是通

过追问此在，崭露用以解释存在的视野，从此在的时间性和世界性来领会本己的存在。④ 但在李

泽厚眼里，海氏哲学化繁为简一言以蔽之，即“心理成本体”。至于海德格尔后期放弃从此在出

发检讨存在，不肯再续写《存在与时间》，默认此书是一个失败的尝试，所有这些，通通不在李泽

厚考虑的视野范围内。

个体的死亡是真正切身的无可替代的本真，只有对死亡的自我警觉，才会让你时刻把握

怎样生，才会有生的激情，才会突显出自我选择、自我决断的重要。⑤

一向看重个体性的李泽厚，读出了时间性对于此在的决定性意义：人的一生就是不断走向死

亡的过程。只有意识到人的一生终有一死，向死而生的过程同时也是丧失此之在的过程，人的生

存、生活、生命才具有本真意义，否则，再精彩的人生也是非本真的。人的非本真状态集中体现在

日常生活的沉沦状态之中，具体表现为“畏”与“烦”的心理状态。可见，心理成本体的实质，在于

把特定的心理情感看作人生在世的常态。换言之，如何克服人生在世的“畏”“烦”等心理情感所

造成的虚无主义，以及如何为“自我选择”“自我决断”提供实质性的理据，才是情本体得以成立

的真正出发点。

以情感为本体，贯穿了李泽厚改革开放以后的哲学思考。《华夏美学》（１９８８）引用“丧与其

易也，宁戚”，强调内在情感比外在仪式更重要。同样是直面死亡，悲、哀比畏、烦更具认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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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中国哲学登场》，第６—７页。
李泽厚：《中国哲学登场》，第８５页。
李猛等：《新中国的形而上学》，《开放时代》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１８—１９页。
李泽厚：《中国哲学登场》，第２４７页。



“有某种对人生的知性观照在内，然而它却仍然是情感性的。它既是对本体存在的探寻，又是对

它的感受”。① 这一说法可看作情本体的最初表达。《美学四讲》（１９８９）在对“人不是工具、手

段，人是目的自身”的强调中，在“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的呼吁中，在结尾处

正式提出了“情感本体”的概念。② 从此，“情感本体”成为《论语今读》（１９９４）、《历史本体论》

（２００１）、《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２００４）等重要著作的主要分析框架。

概而述之，所谓“情本体”或“情感本体”，亦称“心理本体”，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

本。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批评理性主义传统遗忘存在，主要指遗忘了此在的时间性，而实际生存

状况中的理性，是受“向死而生”的心理状态驱使的谋划与决断，是受情感驱动的理性。换言之，

情感才是支配行动的主要力量。情本体一方面肯定了海德格尔对人的现实生存经验的重视，另

一方面，又对海德格尔“烦”“畏”等生存论解释感到不满，认为海氏对现实性的理解过于空洞，需

要用真情实感填充之。李泽厚的填充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工具本体，指在使用、制造工具的过

程中丰富人的生产、生活与生命。逻各斯（理性、语言）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人的生活经

验。人在生产实践的技艺中建立了“度”的观念，“度”使事物恰到好处，趋于合理，理性是在

“度”及其合理性中才逐渐生成的。此一填充，是用马克思的人之社会存在属性去矫正海德格尔

的此在之世界性。

然而，工具本体建构起来的社会体制结构无法决定一切。二战后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上层建

筑对于经济基础有相对独立性。同理，文化心理结构相对于社会体制结构也有其相对独立性，而

且前者能比后者更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意识、思想情感、人生观和宇宙观。因此，需要填充

的另一部分是心理本体，即情本体，以乐感文化为主要内容。以情为本，不等于确认情感之于理

性的主导地位，而是协调理欲关系的一种情理结构。人情虽弗学而能，但绝不等同于动物的自然

本能。李泽厚区分了感觉（ｆｅｅｌｉｎｇ）和情绪（ｅｍｏｔｉｏｎ）两种不同层次的情：前者是人对外界刺激的

感官反应，缺乏理性的参与，算不得情理结构；后者尽管也是一种感官反应，但是由理性或思想引

起的。可以说，是否包含思想，是判别“情”的主要依据。而“畏”与“乐”，虽然都具有本体论的

意义，但海氏之“畏”源自畏死，无论对死亡的体认能给人造就多大的觉悟，它本身不过源自一种

动物性情感。难道“乐”不是一种趋乐避害的动物式本能吗？

不是。因为李氏之“乐感”，并非发端于动物本能，而是自觉继承了“孔颜乐处”的思想传统，

力图呈现出一种以情入理且以情入礼的复杂心理情感。它不仅有思想的成分，更是对此在时间

性留下的空白，予以最为深刻的回应。

三、孔颜乐处：乐感文化的源初经验展开

“乐感文化”（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ｓｍ）不同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ＴｈｅＧｕｉｌ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ｅ）和日

本的“耻感文化”（ＴｈｅＳｈａｍｅＣｕｌｔｕｒｅ），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骨干的比较文化概念。③根据美国人

类学家本尼迪克特（Ｒｕｔ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在《菊与刀》中提出的区分，“罪感文化”和 “耻感文化”的区

·５２１·

王江涛：“孔颜乐处”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构———以李泽厚“中国哲学登场”二论为线索

①
②
③

李泽厚：《美学三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４４—３４５页。
李泽厚：《美学三书》，第５９５页。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５４页。



别在于形成道德的驱动力不同，“耻感文化”强调道德的内在性，而“罪感文化”则依赖于外在规

范的约束。罪感与耻感，皆属于上述之高层次情感，是生成道德经验的主要动机。乐感同样跟人

的道德情感有关，有人认为，乐感文化提倡一种实践理性，“引导着中国人去过一种充满内心喜

乐的生活”。①

据李泽厚本人考证，首先，乐本字，原意大概是谷物成熟结穗，与人对农作物的收获和喜庆相

关，然后引申为喜悦感奋的心理情感。② 故而乐感文化之乐，既表示礼乐（ｙｕè），又指苦乐（ｌè），

一字多义。其次，礼乐之乐与苦乐之乐在义理上不可分割。《礼记·乐记》曰“乐者乐也。君子

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史记·乐书》曰“乐者，圣人之所

乐也”。③ 音乐不仅能激发快乐，也能节制快乐。最后，尽管乐有二义，但仍偏重情感一面，因为

“孔颜乐处”才是乐感文化回应海氏“畏”“烦”，填充此在在世生存的核心要素。

“孔颜乐处”，本指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出自《论语》二章：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

也！”（《论语·雍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

语·述而》）

后来，宋儒将其提炼成一个理学命题：“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

事。”④随着理学的发展，“寻孔颜乐处”逐渐在境界论、功夫论、本体论等方面展开，进而规定了

为学的目的、方法以及对象。另一方面，宋儒围绕这一“乐”字做文章，与佛教的兴起与挑战不无

关联。佛教从众生皆苦的“在世状态”出发，强调以苦为乐，寻求出世之解脱。历史证明，这套直

指人心的教义在民间非常受欢迎，尤其是在动荡的乱世。宋儒要想回应佛教的挑战，就必须在人

心的战场上与佛教展开较量。这也是“孔颜乐处”在理学中地位如此之高的直接原因。

由此可见，李泽厚以“乐”化“畏”，与宋儒以“乐”化“苦”的思路若合符节。问题在于，无论

是“苦”或“畏”，皆乃感性范畴的心理情绪，可为人直接感知，它们何以可能被同属感性范畴的

“乐”所克服，而不至于反过来压制“乐”呢？乐于富贵与苦于贫贱，难道不是一体两面的心理感

受吗？欲回答此问题，须借助李泽厚的《论语》解读，观察他如何讨论“孔颜乐处”二章，分析他如

何看待周敦颐“所乐何事”之问。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解读此二章时，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未循理学脉络，将“乐”

解释为“乐道”，这表明他不愿把“乐”道德化或形而上学化。第二，他在解读“回也不改其乐”

时，突出“乐”的对立面“忧”，并径自将“忧”等同于海氏的“烦”；在解读“乐亦在其中矣”时，强调

“亦在其中”的天人之乐，同时也不贬低“在别处”的世俗之乐。从上一点对“乐道”保持沉默的

倾向来看，李泽厚解释“孔颜乐处”的任务在于“既承认有此具有神秘性、宗教性的高峰体验和心

理状态或人生境界，但又不必与世俗情感截然对立和绝对区分”。⑤ 第三，佛教，尤其是禅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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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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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６页。
李泽厚：《美学三书》，第２３３页。
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００５、１０３２页；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２年，
第３１８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７页。
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１８０、１８４、２１９页。



待道讲究的是明心见性的顿悟。宋儒辟佛，用功夫矫正顿悟，本立意高远，“但程朱以及整个宋

明理学的主要倾向是将情性对立，灭情存性，此性也空洞无物矣，这明显来自释氏”。① 情本体反

对将“乐道”形而上学化，反对割裂情理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回归不离感性又超越感性的情

理结构。换言之，相比宋儒对“孔颜乐处”的抽象诠释，李泽厚更加看重《论语》中描绘孔颜乐处

的源初经验。

如果说宋儒对“孔颜乐处”命题的展开是在理学—佛学交锋语境下对抗“众生皆苦”的论战

产物，刻意强调其与苦相对的乐，难免失于片面，那么，李泽厚准确地洞悉宋儒解释的历史必然性

后，自然会顺理成章地返回《论语》本身的语境，亦即循着“学”的逻辑，徐徐展开“孔颜乐处”的

源初经验：

学习“为人”以及学习知识技能而实践之，当有益于人、于世、于己，于是中心悦之，一种

有所收获的成长快乐。有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会，旧注常说“朋”是同学，因此是来研讨学问，

切磋修养。其实，何必拘泥于此？来相见面，来相饮酒，来相聊天，不也愉快？特别又从远方

来，一定是很久没有见面了，在古代，这就更不容易，当然更加快乐。这“乐”完全是世间性

的，却又是很精神性的，是“我与你”的快乐，而且此“乐”还在“悦”之上。“悦”仅关乎一己

本人的实践，“乐”则是人世间也就是所谓“主体间性”的关系情感。那是真正友谊情感的

快乐。②

从这段对《论语·学而》首章的解释不难看出，李泽厚抛弃传统旧注，毅然采取情本体的逻

辑重构“学”的逻辑。在李泽厚的重构中，学与乐的内在关联是重点，向外的技艺之学通过“度”

指向实用理性之“悦”，向内的为人之学通过“积淀”指向乐感文化之“乐”，内圣外王的传统结构

被替换成历史本体论的情理结构，“孔颜乐处”的宋儒视野倒是破除了，只是这重建的以学为乐

的视野，其实质不正是李泽厚为解决后海德格尔的哲学难题，所提出的崭新视野吗？问题在于，

情本体究竟是被笼罩在《存在与时间》的问题域中，还是超越海德格尔的存在视域呢？

近年关于早期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表明，《存在与时间》的哲学动机源于对亚里士多德《尼

各马可伦理学》的转换性创造，正是在基于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的诠释，海德格尔找到了

一条由此在通达存在和无蔽（真理）的现象学道路。③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区分了技艺与明智，因为人生在世，打交道的事物

无非是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实践的事物。与前者相关的品质是技艺，与后者相关的是明智。技艺

生成事物，明智不生成事物，但它善于考虑或精于计算，知道什么对自身有好处。④ 亚里士多德

之所以看重明智，是因为明智离不开具体的感觉、对象和情境，使得属人之善可以独立善的理念，

从而成为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重要依据。

海德格尔改造的主要思路，就是用明智去统摄技艺，进一步解放明智概念。因为，明智是一

种实践的品质，关系到实践的道德真伪。受明智的启发，海德格尔用“寻视”来分析此在的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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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１７１—１７４页。



活动———烦（Ｓｏｒｇｅ）以及为烦奠基的此在的时间性与世界性，并赋予“寻视”活动双重功能：一是

烦神（Ｆüｒｓｏｒｇｅ），即与他人打交道；二是烦心（Ｂｅｓｏｒｇｅ），即与上手之物打交道。

李泽厚区分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表明他显然意识到了烦神与烦心的分野。“学习‘为人’

以及学习知识技能而实践之”，依稀可以辨识出与烦神—烦心的此在在世结构。不过，李泽厚对

工具本体以及生产性活动的强调，与其说是洞悉了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化用，不如说是他重

新回到熟悉的马克思—康德的实践观。这样，“学而时习之”的“悦”便成了克服烦心的工具本体

之乐，而“有朋自远方来”的“乐”便成了克服烦神的心理本体之乐。反倒是真正有机会响应此在

之“烦”的人不知而不“愠”没了回音，就像“寻视”概念遗忘了古希腊的“明智”还有向内寻视，自

我审视的维度那样。①

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回溯到《论语》的源初经验，情本体的启蒙性质被充分展开。如果说宋

儒的“孔颜乐处”最终定位于“乐道”，那么，“学而时习之”的学也将定格于“学道”。我们当然知

道，“学而时习之”的内容远比学道更加丰富，至少还包括学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和学礼（不学

礼无以立）。“学习之悦”突出工具本体的一面，“朋友之乐”突出心理本体的一面，正是李泽厚通

过海德格尔理解孔子的结果：情本体式的《论语》解读，以淡化宋儒的道学倾向为己任；情本体的

启蒙，启的是宋学之“蒙”；情本体的去蔽，去的是宋学之“蔽”。

余论：超越海德格尔的中国哲学何以可能？

回到开始建构中国哲学主体性的三种思路，李泽厚回避主体性问题，突出哲学普遍性的思

路，其实还是以先行承认海德格尔的思路为前提，与胡适、冯友兰、牟宗三的思路并无二致。中国

哲学的主体性，到底取决于“中国性”还是“哲学性”，恐怕一时难有定论，这问题就像在问质料和

形式孰重孰轻一般，或许会不断地用最新的哲学形态去消化最开端处的中国思想。

李泽厚建构情本体的努力，本可以依托中国传统思想的源初经验，在后海德格尔时代超越海

德格尔，以中国哲学的身份登场，但他对哲学启蒙性质的执著，最终使他未能彻底摆脱海德格尔

的影响，错失了更公允地探本中国哲学出发点的时机。在此前提下，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得出结

论，哪怕是以消化哲学开端为毕生志业的海德格尔哲学，也无力消化开端处的中国思想。至此，

消化的道路走不通，唯有会通一条路。如何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有赖于分别返回中西思想的

开端处，至于抱着何种心态返回中西思想的开端，这是在厘清哲学限度之后，留给思的真正任务。

（责任编辑：元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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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皇侃《论语义疏》释“人不知而不愠”：“君子易事，不求备于一人，故为教诲之道，若人有钝根不能知解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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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没有严肃考虑柏拉图为何对智慧和明智不加区分的一视同仁。



·世界儒学研究·

近世日本的相对化思想
———儒学与兰学的比较考察

王歆昕

　　摘　要：在日本江户时代，儒学与兰学都发挥了重要影响。儒学以其“仁义”“礼”“文”等普遍价值

和普世意义，在江户时代被广泛接受，基于儒学普遍性价值的日本型华夷思想在“夷夏”可变的流动性

原理下，将中国文明相对化，主张日本文明的个体性，但并未沦为排斥他者的国粹主义，在日本的自他

认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作为外部思想的兰学也为日本学人提供了一套新的知识体系，将既有

一切知识体系相对化，但由于缺乏普遍性的价值基准，兰学的影响最终局限在天文、地理等工具性范

围，其相对化作用反被国学者利用，成为强化日本“皇国”绝对主义的工具。儒学和兰学虽同样发挥

相对化作用，却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这一命运分歧背后所浮现的正是日本独特的思想接受土壤。

关键词：相对化；　儒学；　普遍主义；　华夷观；　兰学

作者简介：王歆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广州 ５１０４５０）

一、儒学普遍价值的日本受容

普遍主义，“它主张最有价值———不管是认知的、伦理的、宗教的、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其他

的价值———的东西可以作为命题而得到直接表达，而且这种价值总可以、并且总应该被普遍地推

广，或者叫做被普遍化，形成一种对所有有关现象都无差别的有效的‘标准’”。① 在儒学的传统

中，“仁义”“礼”“文”素来被视为普遍意义的价值标准，而程朱理学又提出“理”“性”，为儒学的

普遍主义奠定了更坚实的根基。儒学的这套价值体系，在日本江户时代得到了广泛接纳。

（一）藤原惺窝的“中华”憧憬

１５９３年，藤原惺窝应德川家康之请，以深衣儒服的面貌现于世人，这一事件正是日本儒学

（朱子学）走向独立的象征。与在庆长战役中被俘获的朝鲜朱子学者姜沆的相遇，对他从禅门转

向儒学起到决定性影响，可以说，对“理”“性”等普遍性价值的确信，是藤原惺窝走向朱子学的重

要契机。他在著作中多次表明自己对普遍主义的信仰热情：

异域之于我国，风俗言语虽异，其天赋之理未尝不同。

理之在也，如天之无不帱，似地之无不载。此邦亦然。朝鲜亦然。安南亦然。中国亦

然。东海之东，西海之西，此言合，此理同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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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学普遍性原理的确信，又常使他感叹“惜乎。吾不能生大唐，又不得生朝鲜，而生日本

此时也”。他对中国、朝鲜抱有的强烈憧憬，与其说是对中国、朝鲜的王朝本身的崇敬，更不如说

是来自对一种普遍价值的信任，这种普遍价值在中国、朝鲜成兴盛之象，而在“此时”的日本则衰

微势弱，这种从普遍价值出发的自他认识，必然激发他对日本现状的危机感。于是，对秀吉侵朝

战争的激烈批判成为与他的“中华”憧憬并行的言说：

日本生民之憔悴，未有甚于此时。朝鲜若能共唐兵吊民伐罪，先令降倭及舌人，以倭谚

揭榜知委，以示救民水火之意，师行所过，秋毫不犯，则虽至白河关可也。①

武人秀吉在朝鲜所犯下的侵略罪行，在“仁义”为本的儒家普遍性价值观下，无疑是盗贼行

径，日本的“此时”与“礼文”之国相去甚远，如同“夷狄”一般。惺窝的普遍主义就是这样将他引

向了对现状的批判。

（二）太宰春台的“文化普遍主义”

江户前期的思想史中，荻生徂徕的登场被子安宣邦称为思想史的一大“事件”，他的“古学

派”成为从内部瓦解朱子学的重要力量，然而儒学的文化普遍主义仍然在他的思想深处流淌不

息。他在《辨道》中将“道”规定为“先王之道”，“先王之道”是历史上由“圣人”创制的文化制度、

文物之总称，这样的“道”在古代的中国得到实现。徂徕试图在中国古代寻求人类文化的普遍范

式，他的观点在太宰春台的思想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太宰春台是徂徕经世思想的主要继承者，在

《辨道书》中，他进一步阐明“先王之道”，批判神道和佛教、以及儒佛道三教一致的观点，甚至否

认神道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辨道书》这一强烈的论争性立场引来了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的反

击，平田笃胤也专门写了批判此书的《呵妄书》。

春台认为，人原与禽兽无别，圣人设五伦，人才真正成为人，圣人设义理，人方能明事理，圣人

制“礼”，人才能克欲。他指出：

人本如禽兽，圣人示之以亲爱之情，教其孝敬之道，从此，始有父子之道。

人本如禽兽，圣人制婚姻之礼，立男女之别，禁淫乱，从此，始有夫妇之道。②

可见，“孝悌”“礼义”作为一种文化制度，是由圣人创制出来的。而日本原本没有这种文化

制度，也就是“道”。太宰认为，古代日本没有“道”的依据之一，就是仁义、礼乐、孝悌等表示儒学

基本伦理规范的词语没有和训，如果是日本固有的事物，必然会有相应的和训，如果没有，即说明

日本原无此物。太宰还从历史上举出上古皇室常出现兄弟、叔侄同娶一女的现象作为实例，证明

日本原不存在“圣人之道”。只是通过与中国交往，中国的“圣人之道”才得以在日本生根发芽，

礼仪和人伦才得以普及。他写道：

中华圣人之道在我国施行，天下万事皆学中华。由此此国之人始知礼义……此正是圣

人之教普及的缘故。③

他的这一认识显然带有浓厚的文化普遍主义色彩，他认为“圣人之道”就是人类文化的普遍

性原型，是超越种族的普遍价值。这种价值只不过正好在古代中国通过“圣人”实现，日本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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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此“道”，但通过移植中国的“圣人之道”，仍然可以从野蛮状态发展为礼乐文明之邦。文化制

度的移植可能性，正是“道”之普遍性的体现。

二、作为相对化装置的华夷思想

儒学普遍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夷夏”之辨，区分两者之核心，即在于有无礼义。于是，以

礼义为实质内涵的“夷夏”之辨就含藏着一种自他关系可替换颠倒的流动性原理，既然“华夏”之

核心在于礼义，那么“若夷狄有礼则可变为华夏；反之华夏若无礼则可变而为夷狄”，①这一自他

认识的流动性原理在江户时代的华夷思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日本型华夷观

１８世纪幕藩体制下的诸多知识分子都持有日本型华夷观的自他认识，这种认识是将以往的

“中华＝中国”“东夷＝日本”的华夷认识反转后形成的日本的“中华”意识。随着近世初期朱子

学在日本逐渐普及，“理”“性”等原理的普遍性支撑下，以“礼”为核心的价值获得广泛承认，

“‘礼·文’所在之地为‘华（夏）’，以其为圆心扩散的周边部为‘夷’”。② 这种构建于普遍性原

理基础上的华夷秩序可随该文化圈内文化势力之消长而流动可变。在日本儒学者眼中，曾经被

藤原惺窝视为“夷”的日本，此时取代中国，形成了“日本＝中华”的日本型华夷思想。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明清朝代更替，给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带来了巨大冲击，更是刺激了各

国内部的华夷思想的自觉过程，在普遍性价值的确认和历史现实的认识这两大条件下，日本、朝

鲜都开始将清朝视为夷狄，将本国视为“中华”，儒学普遍主义在此发挥着一种相对化的作用。

而近世初期以来逐步建立的日本对外政策及制度，无疑正是其日本型华夷观的反映。经过丰臣

秀吉的侵朝战争，日本与朝鲜长期断绝国交往来。德川家康执权后，通过对马宗氏多次展开国交

恢复的交涉，终于在１６０９年由对马藩与朝鲜王朝之间签订《己酉约条》，两国正式开展国交往

来。朝鲜向日本派出“朝鲜通信使”，③每逢将军更替时前往江户参府，在整个江户时代，日本和

朝鲜都通过这种方式维持国交关系。日本通过来访的“通信使”形成朝鲜朝贡国观，而朝鲜也通

过“通信使”不断确认其日本夷狄观。同样，荷兰长崎商馆长的江户参府、琉球谢恩使的将军参

谒也无疑为日本型华夷观提供了反复强调其自身的表演舞台。通过这些外交仪式活动，一方面

在民众眼前彰显幕府将军的“威光”，另一方面又强化了朝鲜、琉球等国的“异国”“夷狄”色彩，

事实上作为日本型华夷思想的政治外交装置运作、发挥作用。

（二）儒学者的日本型华夷思想

日本型华夷思想主要以１７世纪—１８世纪的儒学者熊泽蕃山、山鹿素行、山崎暗斋等人为代

表，在他们的言论中，虽然有浓淡不同，但都存在着共同倾向，即试图通过华夷观将中国文明相对

化，转而推崇日本文明之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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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泽蕃山是日本阳明学者，他在《三轮物语》中既批判国粹主义的神道思想，也反对万事以

中国为尊的中国崇拜论。针对视日本为“三界根源”“宇宙宗庙”“万国之本”的国粹主义言论，

他批判说，“奉我朝皇统为至尊”自是当然，然而以此标准评论中国、印度等他国则有失偏颇，因

为“以神明为宇宙宗庙，非一国之私”，而是“以太虚神明为宗”，是贯通各国的道理。对于视“日

本肇国以来之圣人之道”为中国圣人泰伯渡日所传的中国崇拜论，熊泽蕃山也反驳道，人人皆是

太虚天地的子孙，日本、中国也同样，认为日本是中国圣人后裔的说法是迷失了真相，“日本即日本，

直以天地为父母，以天神相传之系谱即足矣”“习儒者引圣人之言，览神道书者举日本，皆出自有我

之私。天地之间，中国之外无一国能与日本相列。若中国圣人渡日，因日本自有日本之法，也将随

日本神道”。① 虽然有风土之异，但“天”仍只有一个“天”，因此圣人虽值得尊敬，但日本自古相传的

帝王是天神子孙，也不失其尊贵。这一“日本奥义”并不具有后世国学者言论中的排他性，所谓

“道”是“天地之神道”，并不因风土而相异，中夏圣人之道与日本神皇之道不过是“天地一源之神

道”这一普遍实体的不同表现方式罢了。在此处，虽然“皇统一系”作为日本的特殊性被提举出来，

但它被限制在风土之特殊性层面，并不是“道”本身不同。在蕃山的言说中，普遍性与特殊性还维持

着较均衡的力量关系，他虽然有意摆脱中国崇拜，但日本的个体性并未覆盖“道”的普遍价值，无论

是中国的儒，还是日本的神道，都是依照“时、处、位”而表现出来的“天地之神道”的不同样子。

山鹿素行属于一类较为特殊的儒学者，既习儒学，也修习武艺兵法，由此形成其偏重实践的治

学倾向，使他逐渐脱离主“静”的朱子学，进而形成明显的欲摆脱中国崇拜而以日本为尊的日本主义

思想。他的《中朝事实》明确表明要脱离朱子学，又将中国称为“外邦”“异朝”，展现其意将中国相

对化的意图，而将日本称为“中国”或“中朝”之举，更是他反对中国崇拜、强调日本优越性的鲜明旗

帜。尽管存在将中国相对化以突显日本个体性的意图，《中朝事实》却仍是一部基于儒学历史观写

成的著作。山鹿素行在该书中考察儒学影响以前的日本，试图找出所谓“圣教的事实”，古日本虽未

传周公孔子之道，但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了“圣教”的理想，这一“圣教”早已存在于日本的“事实”，

正是素行心中涌动日本主义热情的源泉。这一源泉来自于他对儒学价值观的确信，评判比我优劣

的基准，仍是“本朝人物礼用自与圣人之道相合，而异朝圣经往古传来”。② 山鹿素行有着更强烈

的日本特殊意识，但其所采用的以“礼”为中心的评判基准，表明他仍保持儒学者的认识框架。

１８世纪的日本知识分子，大多也都持有与上述儒学者相同思想结构的中华相对化言论，他

们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文明相对化，但并不否定中华文明本身。相比国学的言说，这种保留

“外部”参照系的相对化视角看上去是不自由的，但正是因为这一既能包摄彼我、又处于“外部”

的比较前提存在，在日本型华夷思想的相对化视角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对峙

关系，没有落入“相信之人信之，不信之人又如何”的“自我言及”③的闭环。

三、兰学———新的“外部”

兰学指的是江户时代经由长崎出岛传入的西方知识体系。早在动乱的战国时代，基督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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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就跟随传教士来到日本，西方的自然科学、地理学、测量技术等知识随着传教士介绍到了日本，

然而经过近世以来的传教禁令、教徒打压活动、以及１６３０年代以来确立的锁国体制，这一新知识

的吸收过程一时中断，直到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缓和对输入汉译西学书籍的限制，西方各类科学

书籍被大量引进日本，西方知识才开始迅速被传播接受。新的“外部”思想的传入，为日本知识

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相对化视角，经受西方知识洗礼的兰学者们，也大多主张相对主义的文

化观。

（一）兰学的相对化作用

１７７１年，兰学者杉田玄白在长崎获得德国人所著的 ＡｎａｔｏｍｉｓｃｈｅＴａｂｅｌｌｅｎ（《解剖学图表》），
在亲历死刑犯解剖后，他惊叹西方医学之精确，遂与前野良泽共译该书，三年后终得问世，名为

《解体新书》。后来他在《兰学事始》中追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和兰（荷兰）实测穷理之学让人惊叹，若立即译成和文，必将得到不可估量的利益。

归途，翁（玄白）、良泽、淳庵三人同行，途中互言曰，今日实验无一不惊叹，然迄今竟未

曾注意此事，汗颜之至，忝为以医术侍君之身，竟不知医术根本之吾人形体真形，实愧于迄今

勤行之业。①

杉田玄白将兰学的特征把握为“实测穷理”，认为翻译西学书籍符合国家利益，反映了一种

将西学视为工具的西方认识。在这一新的相对化装置下，他又是如何比较汉学与兰学的呢？

翁于初时，实未曾料想，该学（兰学）今时呈如此蔚然盛观、开化气象……如今忖度，汉

学乃修饰词章之文，故开化迟，而兰学依实际记实事于辞书，故人纳之速乎，抑或实因该学传

于汉学开化人智之后，故得其速乎，未有定矣。②

同为外来学问，汉学虽自古有传，但自遣唐使停止以后脚步日益放缓，而兰学则能够以惊人

速度传播发展，到底是因为兰学相比汉学更重“实”这一性格，还是因为已有汉学在先实现文化

积累的缘故，玄白这里似乎没有给出定论，但“实”与“文”、“速”与“迟”的对立，正反应了通过兰

学知识，以往曾具有权威性的汉学已成为一种只具相对性意义的知识体系了。

洋风画家司马江汉深受兰学影响，著有多部介绍西方天文学、地理学知识的普及著作。在

《和兰通舶》中，他写道，西洋诸国皆崇尚学问，国王在一国一郡设学校，穷理格物，又为救济鳏寡

孤儿设医院、济贫院等，③将西方文化和社会视为模范，在这一比较视角下指出日本人“不好穷理

万物，不好天文地理之事，浅虑短智”的缺点。不仅如此，西方绘画中没有人抬人的轿子，也引发

他对日本身份制度的相对化认识，“上至将军下至士农工商非人乞食，皆人类也”。④

得益于西方的知识，司马江汉能有机会客观审视日本的现状，进而形成了相对化的视角。而

学习西方天文学、地理学的町人学者山片蟠桃在西方实证学问的视角下，将日本既有的所有学问

都进行了一番相对化处理，他在《梦之代》中写道：

西洋欧罗巴各国，制图必先实地踏考，天文等学问，得自其通航往来、测量试验……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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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天竺、汉土、我邦之类的虚妄学说。①

蟠桃将天竺、汉土、日本三国学问都视作“虚妄”，不相信灵魂存在，不相信任何灵异灵验，直

截了当地指出《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神话不过是国学者愚不可及的牵强附会。兰学知识在

蟠桃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他能相对化既有一切旧学，否定一切陈腐的旧论，可以说，兰学的相

对化作用在蟠桃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然而，在这种看似无所畏惧的相对化视野尽头，又呈

现出怎样的风景呢？

人若相较于天地之寥廓，不过一小虫而已。以人之浅量，虽长生，亦如秋蝉不知春日，朝

菌不知晦朔，弹指之间一期生……此地球处处皆生名为人之蠢蠕，其数无量矣。②

上至贵人，下至乞食，都不过“世界虫”，所有人最终不过是蠢蠢蠕动的小虫罢了，与其说是

江汉的平等主义宣言，更多的恐怕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流露。山片蟠桃也在《梦之代》最后写道：

无地狱，无极乐，无我，唯有人与万物

无神佛、怪异，更无世间奇妙不思议③

兰学的相对化，虽然打破了既有思想的权威，但却流于“实测穷理”“测量试验”，并未在知识

分子心中形成一种真正可替代儒学的普遍性价值观和通用基准，这种价值观和基准的“虚无”性

成为国学者批判矛头所指的对象。

（二）兰学相对化之屈折

江户时代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长在《玉胜间》中有这样一段话：

学习兰学者认为天地之间不同的国家各有千秋，因此不执着于偏向其中一方。这种见

解乍看之下，要比执着于中国的看法为优。然而那是由于其不知日本才是万国中最为优秀

尊贵之国。若知万国，则自然可知日本之优秀。而兰学者之所以不知日本之尊贵，是由于他

们以汉学者对中国的执念为恶。殊不知，坚持不执着，亦是执着于“处处不执着”。不仅兰

学者，世间学者大抵如此。④

宣长对兰学者的相对主义态度表明了赞同，从脱离中国崇拜一点上，“要比执着于中国的看

法为优”，然而另一方面他认为，这种执着于相对主义的态度，其本身就正是一种“执着”，于是，

过于执着相对主义的兰学者们，反倒不知道日本的“优秀尊贵”。

实际上，在国粹主义者宣长的知识风景中，日本神道、儒学、佛教等既有学问自不必说，他也

关注西方地理天文、医学乃至民俗博物，甚至涉猎琉球语、朝鲜语、梵语等音韵学、语言学领域，知

识视野可谓广泛，可见兰学传播发展所带来的知识界新风也吹进了宣长的知识世界，毫无疑问，

他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相对化视野。然而，宣长的学问并未如兰学者那样走向“虚无”，反倒走

向了强调日本绝对性的言说。在论述“皇国”优于万国的观点时，宣长援引兰学知识来证明“皇

国”的优越性，如同他所言“若知万国，则自然可知日本之优秀”，来自“万国”的兰学知识处于中华

文明圈外，显然具备成为“外部者”的资格，然而正如桂岛宣弘指出，“仅仅将天文学、地理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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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者’来援引西洋知识，最终却总是归结到‘皇国’的‘卓越’性上来”。① 丧失了“基准”的比较

最终只能被吸收进“自我言及”的认识框架中，兰学成为一种强化日本之绝对性的工具。

这种倾向到了服部中庸、平田笃胤更进一步。中庸援用西方天文地理知识，以此来“实证”

日本古传说的宇宙论之真实性，平田笃胤继承了他在《三大考》中的宇宙观，构建出“天·地·

泉”与“显世”“幽世”交织的二重结构宇宙观、世界观，在这个宇宙观、世界观中，日本是“万国所本

之国”，天皇是“万国之君”，世界各国风俗也都是从日本这一中心所流出之物。事实上，平田笃胤

极端的日本中心主义背后，也存在着与宣长同样的广阔知识风景，中国道教、印度传说，乃至西方基

督教皆有涉猎，甚至尝试学习俄语。然而，多元的知识背景最终仍收束到日本古传说之正确这一个

焦点上。西方兰学知识在他而言，不过是“取其善事，为此御国之御用而学”的便利学问。

作为相对化装置的兰学，被国学者转而用于“自我言及”的言说结构，成为他们主张自身绝

对性的便利工具，这也正是兰学缺乏一种普遍价值基准的结果。无论是儒学者、还是兰学者、国

学者，他们对兰学的看法都限于“实测穷理”“量术”等，这种“西学＝工具”的兰学观是如何产生

的呢？为了考察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兰学最初“发生”的地方，即日本与西方初次接触的时代。

四、无法成为“普遍”的西洋

西学（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学问）初传入日本，应始于１５４９年天主教传教士沙勿略登陆

日本鹿儿岛之时。众所周知，天主教因新教在欧陆掀起的宗教改革而势力衰退，为此天主教会开

始向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沙勿略正是其中一人。从天主教传入以来百余年间，日本产生了大量

“切利支丹”（日本天主教徒），天主教信仰及随其传入的西方学问给近世日本带来深刻影响。

（一）战国时期日本的信仰风景

耶稣会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于１５６３年来日，著有《日本史》《日欧文化比较》等多部报

告，尤其是他的《日本史》生动记录了当时日本人的信仰状况。据他记载，除天台、真言等旧佛教

宗派，临济等禅宗宗派也活跃一时，法华、净土在民众中拥有极高声望，癨园祭、住吉神社祭礼的

描写更反映了战国时期日本的极为多元的宗教环境。弗洛伊斯评论道：“日本这些不同的宗派

及各自相左的见解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如果所有日本人都团结在仅有的同一个宗旨之

下，则我们的教义将更难为他们接受。”②可知当时日本人拥有较为自由的宗教环境。神田千里

指出，采用真宗与天台、真言的新旧佛教对立、佛教对神道的两项对立图式思考战国时期并不妥

当，不如说各种信仰、宗派和谐共存才是这个时期公认的原则。在这种各种宗教与思想共存的前

提下，日本人拥有自由选择信仰的自由，沙勿略的书简也证明了这点，他写道：“日本无论男女、

或夫妻父子皆有各自的意志，有着皈依于各自宗派的自由。”③

战国时期日本宗教环境呈现多元化、多神教的性质，而诸宗派得以暧昧共存的一大前提，正

是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天道”观念。神田千里指出“天道”思想值得注意的四个特点：决定人命

运的自然理法；与神佛等同；宣扬正直、慈爱等世俗道德；相比外部祈祷行为，更加重视内心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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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道”的统摄下，日本人信仰各自不同的神佛，也即是对天道的皈依，于是，不同宗派林立只

是相对的，所有宗派在本质上都出自同一的“天道”。一休宗纯在被问及有关诸宗优劣问题时回

答道：“教义之间无优劣之分，仅有了达之法有优劣。任何宗派，目的皆同，虽选择不同山路，仍

是到达同样的山顶，观赏同样的明月。”①可见在“天道”的观念下，各宗派共存是一个公认的原

则。而作为自然理法的“天道”，其本身又存在不为凡人所知的神秘性。在当时日本人的观念

中，“天道”或神佛之理法超越凡夫的理解，因此一切事只需随顺天道，万事皆任神虑。在不可知

论下，人们的信仰被引导向内心层面，于是“外行五常，内守生死解脱之大事”成为当时普遍的信

仰准则，信仰并不是外求庇护，而是内心深处的皈依，这种对信仰内在性的肯定和关注，自然而然

就产生对他人信仰的一定程度的宽容。

在以“天道”观念作背景的信仰风景下，传教士所带来的天主教在日本人眼里也并不是一种

特异的信仰，事实上，当时某些书简和教义书中，“神”（Ｄｅｕｓ）就被译成了“天道”。日本人通过

“天道”理解天主教并无困难，但这在天主教传教士则是不能轻易容忍的问题。

（二）绝对主义与“暧昧共存”之龃龉

耶稣会的加斯帕尔·柯艾纽尔在大村纯忠领内传教时曾劝大村根绝“偶像崇拜”，当被信徒

问及如何在四旬节赎罪时，他鼓动说，将你途径的寺院都烧掉即可。刘易斯·德·阿尔梅达在书

简中描述肥前国岛原的传教情况时写道：“此地已无异教徒。”②天主教传教士对其他宗教的压制

攻击，自然引起佛教神道方面的不满，丰臣秀吉在１５８７年颁布的“伴天连追放令”（传教士驱逐

令）中斥责，破坏神社佛寺违反天下之法，强加信仰而非任其自主皈依也属不法行为，天主教所

宣扬的绝对主义与日本多宗共存之现实的矛盾被暴露无疑。

“天道”观念下的日本，并不存在一种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每一宗派都无法向他宗主张绝

对真理，然而信仰唯一绝对的创造主则是天主教等基督教思想的本质特点。沙勿略在１５５２年的

书简中写道：“教义书必须从宣说世界创造主开始……因为唯一创造主创造世间万象是日本人

全然不知的观念。”③“创造”“唯一”，指向绝对超越的存在，这种观念是日本信仰体系中从未有

过的，日本的“神”并非是“创造”之神，而是“形成”之神，是自然万化中的一部分。在这个绝对

唯一神缺席的国度，对天主教传教士而言，首要之事便是让日本人认识创造主的绝对性。

不干斋·巴鼻庵的《妙贞问答》是一部遵照沙勿略传教策略写成的教义问答书，采用妙秀与

幽贞两位女尼围绕基督教教义问答的叙述形式，作为一部由日本人写成的护教论著，《妙贞问

答》清晰反映了基督教在日本人的思想观念中投射出的形象。

“唯有切利支丹才了解‘绝对’的概念”“你们并不了解‘神’的概念”。这是不干斋·巴鼻庵

在《妙贞问答》中反复宣说的道理。绝对真理的确信如此重要，以至于“三位一体”等关乎天主教

本质的教义反倒未曾提及。“绝对唯一”的“神”是什么？“天地自然并非自然而成，必有其造物

主……星月运行、昼夜交替亦非随意而成。我们人也是由神所创造……而神佛不过是人”，

“Ｄｅｕｓ是一切的开始，没有事物能先于Ｄｅｕｓ。Ｄｅｕｓ是无限的，无始亦无终”，“最高智、最高爱、最

高义，慈悲之源，善恶之源”。④ “一切的开始”“无限”“创造”等加诸基督教的“神”之上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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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日本宗教与思想中从未有过的绝对性、唯一性的概念，对原为禅僧的不干斋·巴鼻庵来说，

无疑是将原来的世界１８０度颠倒的惊人之语。

巴鼻庵在完成《妙贞问答》后不久就脱离了耶稣会，并最终弃教。弃教十多年后，他写下了

破斥教会教义的《破提宇子》（破上帝），其批判的首要内容，便是“造物主”“唯一神”等绝对概

念，他反手利用天主教“三位一体”教义中的内部矛盾，指出“神子”基督不过是人，他以约瑟夫为

父，玛利亚为母，正如同八幡神以仲哀天皇为父、神功皇后为母，若八幡神是人，那基督也是人，他

曾经宣说的绝对真理又成为相对性的言说。

（三）被“工具化”的西学

战国时期日本的宗教文化土壤具有较强的相对化倾向，各个宗教之间保持着界限不明的暧

昧共存关系，在这种信仰环境中，没有一个绝对唯一的真理坐标。天主教的传入确实为日本输入

了一种“绝对”的概念，新观念带来的新鲜感也确实吸引了一部分日本的知识分子，但经过多次

禁教与镇压，基督教最终还是未及深入人心即早早退场，曾被“绝对”思想吸引的知识分子转而

投入新儒学门下，事实上，基督教退场的时代正值近世朱子学思想的萌芽期。此后一直到近

代，①基督教没有得到思想上的关注，唯有随其传入的西方天文地理、医学等，作为一种便利实用

的工具获得学人青睐，如新井白石在《西洋纪闻》中评论：“彼方之学，精于其形与器，唯知所谓形

而下，而未曾知形而上。”②白石虽赞美西洋各国的科学知识，采取引入先进西学的态度，但却对

天主教等基督教教义不屑一顾，“其所说教法，无一言近道之处。智愚忽而易地，似闻二人之

言”。新井白石被杉田玄白等人尊为“兰学之祖”，他对西洋文化的接受方式无疑对后世兰学者

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被“工具化”的兰学最终成为国学者们论证“皇国”优越性的“工具”。

结　语

同样是来自“外部”的儒学与兰学，作为相对化思想却呈现出不同的命运分歧，如前所述，儒

学以华夷观的形式在日本的自他认识中发挥着相对化作用，将中国相对化，主张日本的特殊性，

却也非彻底的排外主义，而兰学带来的广阔视野虽将既有思想相对化，却因普遍性基准缺失这一

“虚无”性，成为宣扬“皇国”绝对的工具。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前者的价值基准被普遍接受，而后

者只限于“实测穷理”的工具性范围。以“礼”“仁”为核心的儒学偏重世俗价值，尽管朱子学的

“理”“性”等观念带有些许形而上学色彩，但朱子提出“理”“性”本是为批判佛教脱离人伦，他的

本体论终究归结于人伦五常的世俗道德，因此“绝对超越”色彩较稀薄的儒学价值能够被吸收进

日本这片“沼地”，中世以来盛行的“三教一致”以及近世儒学的“神儒一致”正反映这点。相较

之下，基督教超越世俗的绝对概念则不具备儒学的妥协性，任何“融合”“一致”的言说都会破坏

其绝对主义宗旨，因此只能作为“兰学”这一实用性学问被日本接受。

（责任编辑：温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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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近代日本人广泛接受的基督教派别为新教，对此时的日本人而言，多宗并立的基督教已不再是绝对性的宗教。

清水正之：《日本思想全史》，第１６５页。



“世界四圣”框架下的日本孔子观：
基于对和

!

哲郎的症候式分析

刘　幸　袁斯渝

　　摘　要：和
!

哲郎的《孔子》一书标示着日本学界进入现代以后对孔子的认识有了一些显著变

化。和
!

哲郎从“世界四圣”的角度理解孔子。这一观点脱胎自井上圆了的“哲学四圣”，着重强调孔

子的影响主要不在其生时，而是经过孔门历代弟子的弘扬，从而让孔子从鲁国一夫子，跻身为“人类

的教师”。这一观点和《史记》以来的叙事传统实则是背离的，和
!

哲郎也竭力想要剥离那些附着在

孔子身上的不实之辞，因此，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祛魅”特征。和
!

哲郎的观点和日后由雅

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对和
!

哲郎而言，更核心的问题是要通过对孔子的

“祛魅”，确立日本文化在世界图景中的坐标，这和雅斯贝尔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关键词：和
!

哲郎；　日本孔子观；　世界四圣；　轴心时代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２０２０年青年教师教学发展基金（２０２０１０７）

作者简介：刘幸、袁斯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２０２１年，和
%

哲郎（１８８９—１９６０）的《孔子》一书首次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使我们得以一

窥这位日本知名哲学家对孔子的认识。和
%

哲郎的《风土》《古寺巡礼》等书很早就有中文译本

出版，他作为一名横跨在东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哲学家的一面，历来便为学界所熟悉。① 他撰写这

本《孔子》，并不意在要多挣得一个“儒学家”或者“汉学家”的头衔，只是信笔由缰，谈自己阅读

《论语》及相关文献的感悟。事实上，在日文版《和
%

哲郎全集》中，除了这本小书外，他也确实再

没有什么与中国儒学或者汉学研究相关的著述了。然而，正是因为这本《孔子》并非出自专门的

汉学家之手，因而更能让我们看到，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日本学界是如何认知孔子的。本文即试图

以《孔子》为基础，进行这样一项症候式分析。

一、“世界四圣”的继承与超越

《孔子》一书有一个奇崛的笔法，虽说是讲孔子，却要从“世界四圣”谈起，将孔子同释迦牟

尼、苏格拉底、耶稣这三位人类文明早期的大宗师进行大跨度的横向比较。

“世界四圣”这一说法，据和
%

哲郎所述，“大概是明治时期我们日本的学者最先提出的”。②

·８３１·

①
②
熊野纯彦：《和

$

哲郎与日本哲学》，龚颖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８年，第９０页。
和

$

哲郎：《孔子》，刘幸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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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它脱胎于日本明治时代哲学家井上圆了（１８５８—１９１９）“哲学四圣”的说法。井上圆了

１８８１年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求学，较为系统地接受了现代哲学学科训练，在东西哲学领

域受业于井上哲次郎、费诺罗萨（ＥｒｎｅｓｔＦｅｎｏｌｌｏｓａ）等当时在日本的一流学者，颇为难得地拥有了

比较全面的哲学素养。① １８８４年，他得到西周、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三宅雪玲等人的赞同，创

立“哲学会”。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２７日，从东京大学毕业未久的他就集合了一些志同道合者，遥祭孔

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康德四人。这是他从自己的求学经历出发，推选出的世界“哲学四圣”。

到了１８９０年，他则将这种观念付诸笔端，以“四圣堂主人井上圆了”为名，写下了一篇可谓日本

科幻小说鼻祖的《星界想游记》。小说的核心人物“想像子”，在游历各种奇幻世界后，在一个超

越古今宇宙之上的“哲学界”，遇到了释迦牟尼，听其讲授“不生不灭”之理，释迦牟尼身旁，便站

着孔子、苏格拉底、康德三人。想像子向四人表达倾慕之心，后听孔子言：“我在尘世时，见世道

人心不治，故而讲修身齐家之道，说仁义道德之本。然而人们为私利奔走，汲汲于小欲，忘却了大

道。”②孔子嘱咐想像子在返回尘界后，向世间重申道德的重要性。《星界想游记》初版的扉页就

是四圣像。这大概是“四圣”的说法第一次在日本广泛流布开。

１９０４年，井上圆了在东京中野区建起了一座“四圣堂”，绘四圣人像，予以隆重祭祀。嗣后，

园区扩张，建筑遂多，演变为了今天仍不乏游人的哲学堂公园。井上圆了晚年行遍日本各地，广

开演讲，想要以“哲学”启蒙日本民众，也带动了“四圣”的说法进一步传播。

井上圆了本人解释过“四圣”的选取标准。在他看来，世界哲学首先分为东洋与西洋。东洋

哲学则以中国和印度两分，孔子代表前者，释迦牟尼代表后者；西洋哲学则以古代与近世两分，苏

格拉底代表前者，康德代表后者。③ 井上圆了的设想倒真是符合所谓“古今东西”的标准。

不过，诚如大多数人从直觉上就能感觉到的那样，康德放到这里实在有些别扭，相较于前三

人很早就矗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开端处，康德尽管伟大，但毕竟还是太晚，而且影响主要在哲学

一科，这更像是井上圆了本人的哲学口味和当时日本浓郁的德意志崇拜风气的杂糅。当时，基督

教在日本势力渐大，社会上也逐渐流传开所谓四大宗教的说法，也即“佛教、儒教、神道教、耶稣

教”。④ 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历来缺乏成文经典，因此，耶稣就成为了最容易替代康德的人选。

１９０４年，光风馆编纂的一套《师范学校国文教科书参考》就将四圣写作“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

底、耶稣”。越往后，这么讲的人越多，这一说法也就流传得越发广泛。

和
%

哲郎撰写此书时，径直将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四人称为“世界四圣”，也不必

过多解释，可见后一种说法早已流行开来。不过，作为哲学家的和
%

哲郎，显然更想要为这种社

会上的流行说法赋予一种更高段位的理由：在他看来，这四个人都属于“人类的教师”，也即是

说，人类最核心的几个文明板块内，对人伦关系的教化，基本就是由这四个人完成的。但他紧接

着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所谓“人类”，不是基于一种现实，而是基于一种理念。

在和
%

哲郎看来，孔子终其一生，“想要教化的是黄河下游的人，其地域面积大体相当于日

本的一半”，⑤然而，即便在这个群体之中，孔子也从未像一个英雄人物一般享受过大众的礼赞；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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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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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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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浦节夫：《东洋哲学的先驱———井上圆了》，深川真树译，《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井上圆了：《星界想游记》，东京：哲学书院，１８９０年，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井上圆了：《哲学堂案内》，东京：哲学堂，１９１７年，第９—１０页。
浜田亮空：《神儒佛教真理读本》，京都：林七郎兵卫私印本，１８９５年，第４页。
和

$

哲郎：《孔子》，第４页。



相反，旁人笑他如“丧家之狗”，他会欣然笑纳，他自己也常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孔

子真正发挥影响力，在其身后。孔门弟子，竭力发扬乃师的学问，而且编纂《论语》这件事本身，

就有一种要将孔子的言行之状稳固下来，不断传诸后人的意思在其中。更重要的是，随着先秦时

代的结束，中国文明的基底大体稳定，孔子因为种种机缘，成为了先秦时代留给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遗产，使得日后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不断回到孔子这里获得教诲，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其感化的力

量竟不断增大，受其感化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样一来，从未能够感化同时代大众的教师们，却在历

史的长河中，感化了更多的普通大众”。① 孔子，也就从鲁国一夫子，跻身为人类的教师。

二、反叛《史记》的基调

和
%

哲郎的这一论述看似不经意，但其实和过往论述孔子的主基调是颠倒过来的。《史记·孔

子世家》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②的说法，前人论及孔子

兴办私学，往往是从其规模之大、弟子之多着眼的。但正如和
%

哲郎所要强调的那样，孔子门生

再多，也不过是一时一地之盛，古往今来，昙花一现的学问团体从未少过，而且孔子一度绝粮陈

蔡，在世之时所吃的苦头并不算少。《孔子世家》的叙事汲汲于孔子“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

大司寇”的故事，着力要将孔子塑造为一个现世的成功者，一定程度上恐怕恰恰是缘木求鱼。

和
%

哲郎反对“神化”孔子，他接下来用了大量的篇幅，逐一剥离《史记·孔子世家》中那些

附着在孔子身上的不实之辞。当然，他也意识到了，正是因为经过漫长的岁月，孔子已经从鲁国

一夫子，跻身为人类的教师，那么，越往后，人们越是容易将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反复叠加在孔子身

上，这便是书中所谓“理想化”的过程。司马迁撰述《孔子世家》距离孔子辞世三百余年的时间，

这种“理想化”已颇可见其端倪。据和
%

哲郎统计，《孔子世家》中记叙孔子生平，有６８处均取材

自《论语》，１４处取材自《孟子》，另有零星取材自《左传》与《礼记》，舍此之外的部分，除了司马迁

自陈其所亲见孔庙状况外，统统存在疑窦。③

例如，《孔子世家》中所谓“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显然截取自《论语·卫灵公》

中孔子有特定指向的那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④但却割裂了文本，试

图把少年孔子打造为一个通晓礼乐的贵族之子的形象。但在和
%

哲郎看来，这和孔子本人发出

的那句喟叹“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⑤实则完全冲突了。《孔子世家》中的这类问题此处不必枚

举。但值得注意的是，和
%

哲郎的文献学批判已经不是日本人自江户时代以来便熟悉的、取法自

中国的、纯粹的文献考订了，而变为了一种有理论旨趣的原典批判。这和若干年后顾颉刚揭橥的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剥离种种不实之辞后，和
%

哲郎坚定地认为，关于孔子生平，唯一足以信凭的材料就是

《论语》，而《论语》又以《学而》《乡党》两篇最早出，一篇记言，一篇记行。和
%

哲郎带着这种原

典批判的意识，充分玩味了《论语》中的很多句子，并且讲出了很多独属于他自己的体悟。譬如，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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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郎：《孔子》，第８页。
司马迁撰，赵生群点校：《史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２３４７页。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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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开篇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子乎？”和
%

哲郎注意到，《论语》中很多句子都是高度语境化的，是孔子在和门生弟子的对答往

来中生发出来的，说话人的个性跃然纸上。但开篇这一句，却“不是孔子在特定的什么时候，向

特定的某个人说的话，而是要从孔子的话中，选出几句作为孔门学园生活的座右铭时，被挑选、并

列于一处的三句话”。和
%

哲郎进一步谈到，这三则座右铭，“第一是学问之喜，第二是因为学问

而结成的友爱的共同体之喜，第三是在共同体中的所得，只是为了自己人格及生命价值的提升，

其目的只在自己身上，并不关涉名利，这里是标举出来学问生活的目标所在”。① 这一解读固然

无法确凿地证其真伪，②但和
%

哲郎本来就很看重儒学团体在孔子辞世之后将其“理想化”的过

程，这一解读与他的立场一脉相承，既尊重了《论语》的辞例，也注重了逻辑的自洽，足以自成一家。

笔者此处想要强调的是，“世界四圣”本不过是明治时代演变出的一种社会流行说法罢了。但

和
%

哲郎却为之赋予一种哲学意味，并且辅以一种精当的文献学方法，对《论语》进行重构，实在是

有“点铁成金”的效果。诚如他所言，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三人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都在其身

后才愈发显著。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在世之时享尽荣光的思想家不计其数，但绝大多数离世日久，

则影响日衰；人类的教师，唯与之截然相反，才显出了可贵。和
%

哲郎１９３８年撰写完成这本《孔

子》，③还要等十来年的时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ＫａｒｌＪａｓｐｅｒｓ）１９４９年才出版《论历史的起源与

目标》一书，提出大名鼎鼎的“轴心时代”的说法。和
%

哲郎这一观点的独创性，不容低估。

三、和
%

哲郎与雅斯贝尔斯的差异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公元前５００年前后是一个“轴心时代”，“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代

发生了”。中国、印度和西方，在“这三个相互间并不了解的地方”诞生了诸多类似的哲人与哲

学，而且“人们开始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其自身的局限。他们感受到了世界

的恐怖以及自身的无能为力。他们提出了最为根本的问题。在无底深渊面前，他们寻求着解脱

和救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考走向了反思：“意识再次意识到其自身，而思想指向了思想本

身。”由此，思想的基本范畴在这个反省时代得到了奠定。而且雅斯贝尔斯敏锐地看到，哲学的

反思虽然不能拯救秩序的崩溃，但是，“随处都保留着与先人所遗留下来的精神的关联。先人成

了典范和崇拜的对象。先人的业绩和伟大的人格就在眼前，并成为了学校和教育的内容（汉朝

建立了儒家学说，阿育王使佛教得以复兴，奥古斯都大帝时代有意识地重建古希腊—罗马教

育）”。④ 公允地讲，雅斯贝尔斯与和
%

哲郎的观点有诸多共鸣之处。

然而，和
%

哲郎笔下的“世界四圣”和雅斯贝尔斯书中的“轴心时代”，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

别。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突破了长年以来的西方中心论，将中国和印度的文明纳入和西

·１４１·

刘幸　袁斯渝：“世界四圣”框架下的日本孔子观：基于对和
!

哲郎的症候式分析

①
②

③

④

和
$

哲郎：《孔子》，第８６页。
对古代典籍的诠释必然面临“不确定性”的问题。笔者大体认同宇文所安的观念，这种“不确定性”并非“错

误”。“不确定性是一种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情况。与不确定性相关的是概率和可能性。这不是说一切都是不

确定的，我们当然确知很多东西，但是我们需要回过头去重新检查现有的证据”。见宇文所安：《华宴：宇文所安

自选集》，刘晨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８页。和
$

哲郎的诠释在其“可能性”上是站得住脚的。

日本《官报》第２７５２号（１９３６年３月７日）上的“豫约出版届出”（出版告示），已经公示了和
$

哲郎准备撰写

出版《孔子》一书的消息，因此，其构思应当在１９３６年就初具规模了。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８—１３页。



方文明同一标准下进行考察。这种包容的态度殊为难得，但所谓“包容”，其实仍旧是以西方为

主体的，是要用西方的视野去“包容”东方。更何况，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印度和中国自１７世纪

就发生了显著的衰退。在书写“轴心时代”这一章节时，雅斯贝尔斯作为欧洲文明的后裔，是一

个当之无愧的“在场者”或“继承者”。而“世界四圣”的说法，则是明治以降，日本学人随着视野

的扩大，尝试去想象世界的一种方法。这当然是一种颇为美好的世界图景，但在这个图景里，日

本人却意外成为了一个“不在场者”，因为所谓“世界四圣”，没有一个是日本人。对井上圆了这

一辈急切地想要融入世界文明图景的日本人而言，这是一个尴尬而又现实的问题。

日本文明的形成，相对中国大陆而言，本来就偏晚，日后受到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典籍的

深远影响，其自身文献的经典化过程受到了明显的抑制。江户时代，朱子学的传入更使得学人多

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修身之楷模，文辞之士则以《昭明文选》为文章之典范。① 因此，对明治以

后狂飙突进的日本而言，孔子成为了一个非常令人纠结的对象。当他们要谈论“亚洲”的时候，

孔子就会是最可以用来展现“同文同种”的符号；而当他们要谈论“日本”的时候，孔子就会是一

个必须“超克”的对象。

对和
%

哲郎而言，这种矛盾同样若隐若现。一方面，他高度认可“世界四圣”的说法，但另一

方面，整本书的基调，如果用过去李零的话来概括，其实就是“去圣乃得真孔子”。剥离那些附着

在孔子身上的不实之辞，将孔子被“理想化”的过程揭示出来，实质上也是一个“祛魅”孔子的过

程。另一方面，从１９２０年出版《日本古代文化》，到１９３５年出版《风土》，和
%

哲郎这一时期最关

键的一些作品都想要去探讨日本的本土精神究竟是什么。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将日本的精

神内核定位在“清さ”，或译为“清明心”，这是他从各类古代日文文献中打捞出来的一个概念。

无论这个概念挑选得是否恰当，这无疑是为了和所有那些从中国，尤其是从儒家传入的概念，诸

如“仁”“义”“孝”一类，进行显著区分。而他所创设的“风土”概念，更是想要用一种框架，呈现

另一种完整的世界图景。在他看来，世界风土，实则就是季风、沙漠与牧场三类。尽管中日同属

季风一类，但细心的人都会发现，他专门辟出一章，讲述中日两种季风风土的差异。和中国划出

差异，实质上就是在这幅世界图景中为日本寻找坐标。

因此，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这本《孔子》当然是一本汉学研究的作品，但从其精神实质而言，

它又是一本以日本而非中国为旨归的作品。从《孔子》来看，和
%

哲郎显然有着不常示人的、精

湛的汉学修养，但今天在他的全集里，与儒学研究相关的著述，仅仅只有这薄薄的一本小书而已。

读者当然有理由感到遗憾，但看着他那些卷帙浩繁的，以日本伦理史、精神史、文化史为核心的著

述，并且考虑到其中尚未有任何一本被译作中文，与我们的知识圈还有巨大的隔阂，笔者甚至会

猜想，和
%

哲郎本人恐怕并不以此为憾，他本人似乎也志不在此。

步入２０世纪，对古典文献的新估定和再认识，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重要而尖锐的议题。中

国如此，日本也是如此。胡适提出“整理国故”，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和
%

哲

郎提出“《论语》的原典批判”，都是现代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重要的一步；然而，其背后又有诸多

千差万别的心绪与理路，这方面恐怕还值得学界更深入的体认和考察。

（责任编辑：王丰年）

·２４１·

国际儒学（中英文）

① 刘幸：《日本汉学的转轨：谈〈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中国图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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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ａｒｌｙｉｎ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ｏｆ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ｔｈｉｒｄｏｆｌａｓｔｙｅａｒ，Ｉ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ｓｈｏｃｋｉｎｇｍｅｓｓａｇｅｆｒｏｍｍｙｆｒｉｅｎｄ

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Ｌｉ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Ｈｅｗｒｏｔｅｔｏｍｅｉｎａｎｅｍａｉｌｔｈａ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ＬｉＺｅｈｏｕ，ｗｈｏｗ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

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ｍｙｌｉｆｅ，ｈａｄｐａｓｓｅｄａｗａｙｔｈａｔｎｉｇｈ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ｗｅｄｉ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ａｖｅｒｙｃｌｏｓ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ｈａｖｉｎｇｍｅｔｏｎｌｙａｆｅｗｔｉｍｅｓｉｎｈｉｓｌａｔｅｒｙｅａｒｓ，Ｉ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ｏｈｉ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２０１８－２０２０，ａｔｉｍｅｗｈｅｎＩｗｒｏｔｅｍｙｔｗｏｂｏｏｋｓｏｎｈ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ｏｓｅｙｅａｒｓ，Ｉｗａｓｉｎｔｅｎｓｅ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ｏｈｉｓ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ｈｉｓｄｅｅｐ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ｉｖｉｄ，ｕｎｃｅａｓｉｎｇｌｉｆｅ．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Ｉｌｉｖ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ｓｓｐｉｒｉ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ｆｒｏｍｍｏｒｎｉｎｇｔｉｌｌ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ｈｉｓｉｄｅａ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ｌｉｔｙ，ｅｍｏ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ｍ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ｓ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ｍｅｉｎｍｙｄｒｅａｍｓｕｎｔｉｌｓｌｏｗｌｙ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ｔｈｅｙｂｅｃａｍｅ

ａ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ｍｙｏｗｎｓｏｕｌ．

Ｎｏｗ，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ａｃｋａｔＬｉＺｅｈｏｕｓｏｗｎｌｏｎｇａｎｄｗｉｎｄ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ｅｑｕｉｃｋ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ａｔ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ｄ

ｗａｌｋｉｎｇｓｕｃｈａｐａｔｈｉｓ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ｅａｓｙ．Ｉ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ｃｏｕｒａｇ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ｓｕｂｔｌｅｂｕｔ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ａｎｅｔｅｒｎａｌｌｏｎｇｉｎｇｆｏｒｂｅａｕｔｙｔｈａｔｉｓ

ｎｅｖｅｒｑｕｉｔｅ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Ｂｕｔｈ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ｈａｓ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ｎｕｓｔｈａｔｂｅａｕｔｙｉｓｎｏｔｊｕｓｔ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ｒｅａｌｍｏｆｏｕｒｈｕｍａｎｖａｌｕｅｓ，

ｎｏｒｉｓｉ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ｒｅａｌｍｏｆｏｕｒｈｕｍａｎｎｅｓｓ．Ｉｔａｌｓｏｏｆｆｅｒｓｕ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ＬｉＺｅｈｏｕ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ｕ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ｔｈａｔｗｅ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ｕｒｆｒｅｅｄｏｍ，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ｏｆｆｒｅｅｃｈｏｉｃｅ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ｎａｂｒｏａｄｅｒａｎｄ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ｅｎｓｅｏｆｓｕｃ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ｒｅｅｗｉｌｌ，

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ｏｎｌｙｂｅｆｕｌ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ｆｕｌ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ｕｒ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ｚｉｙｏｕｙｉｚｈｉ自由意志）ａｎｄｉｔｓｔｉｇｈ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ｏｒａ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ｃｒｕｃｉ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Ｌｉｓｅｎｔｉｒ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１．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ｓ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ｏｆ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ＦｏｒＬｉ，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ｒｏｏｔ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ｌｕｎｌｉｂｅｎｔｉ伦理本体）ｉｓｔｏｂ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ｆｒｅｅ

ｗｉｌｌ，ｗｈｉｃｈｈｅｓｅｅｓａｓａｐａｒ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ｅｎｈｕａｘｉｎｌｉｊｉｅｇｏｕ文化—心理结构）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ｍｉｎｄ．Ｉｎｈｉｓｖｉｅｗ，ｆｒｅｅ

ｗｉｌｌ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ｎｔ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ｔｏ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ｅｌｆｉｓ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ｇｏｏｄｏｆ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ｕｃｈ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ｍａｄｅｗｈｅｎ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ｓａｒｅｉｎａｓｈａｒｐ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ｓ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ｙ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ｓｕｃｈｆｒｅ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ｏｆｔｅｎｍａｄ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ｎｅｅｄ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ｒｅｓ，ｔｈｅ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ｓｅｅｎａｓａｓｉｍｐ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ｌａｗｓｏｒ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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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ｃｅｉｔｉｓｎｏ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ｇｏｖｅｒｎｓ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ｗｏｒｌｄ，ｉｔｉｓ

“ｆｒｅｅ”．Ｈｅｒ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ｓｎｏ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ｂｌｅｔｏｄｏ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ｏｎｅｗａｎｔｓｔｏｄｏ．

Ｒａｔｈｅｒ，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ｅｏｎ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Ｋａｎｔｓｄ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ｉｔｉｓａ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ｂｅｉｎｇｕｎｂｏｕｎｄｂｙ（ｏｒ

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ｉｍｅｖａｌｍａｒｇｉｎｓ（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ｌａｗｓ）ｔｈａ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ｗｏｒｌｄ．Ｔｈｉｓ

ｃ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ｂｅｓｅｅｎａｓａ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ａｓｓｕｐｒａ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ｏｓｈｅｎｇｗｕ超生物）ｂｅｉｎｇｓ：

Ａ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ｉｓｎｏｔｍｅｒｅｌｙａ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ｔｉｔｙ；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ｍｅａｎｓ

ｔｏｐｏｓｓｅｓｓａｎｉｎｎｅｒ，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人并不只是一个生物体而已；要成为一个人，必须有内在的自觉的理性品德 （ＬｉＺｅｈｏｕ

２０１６，２０）。

Ｈｅｎｃｅ，ｈｕｍａｎ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ｏｓｕｒｐａｓｓｔｈｅｉｒ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ｏｏｌｓ（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ｎｄｔｈｕｓｐｅｒｆｅｃｔ—ｔｈｅｉｒｌｉｍｂ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ｐｏｓｓｅｓｓｆｒｅｅ

ｗｉｌｌ．Ｉｎｔｈｉｓｓｅｎｓ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ｓ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ｏｆ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Ｉｔｅｎａｂｌｅｓ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ｔｏ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ｄｅｃｉｄｅ

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ｍｏｒ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ｓｕｒｐａｓｓｔｈｅｃａｕｓａｌｌａｗ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ｈａｒｍ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Ａｎｉｍａｌｓ

ｄｏｎｏｔｐｏｓｓｅｓｓ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ｈｅｃｒｕｃｉａｌｐｏｉ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ｔｈａｔｈｕｍａｎ“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ａｓｓｕｃｈｈａｓａｈｉｇｈｅｒ，ｓｕｂｌｉｍｅｖａｌｕｅ．Ｉ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ｓｐｅｏｐ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ｓｔ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ｍｗｉｔｈ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ｆｅｌｌｏｗ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ｓ）．

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ｉｔｃａｕｓｅ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ｔｏｂｅ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

ｄｅｆｉｎｅｓａｎｉｍａｌｓ．Ｔｈｉｓｉｓｗｈａｔｉｓｋｎｏｗｎａｓ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ｗｈｉｃｈ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ｗｏｒｌｄ．

这里关键在于，人的这种 “自由意志”本身具有高价值，它为人类自己和对他人 （包

括对后人）培育了社会文化内涵的普遍性的心理形式，使人获得不同于动物界的社会性存

在。这就是所谓高于现象界的 “伦理本体”（ｉｂｉｄ．，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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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ｉｓ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ｉｎ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



ｓｕｃｈａｃａｓｅ，ｎｏｏｎｅｃｏｕｌｄｂｅｈｅｌ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ａｌｌｌｅｇａｌ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Ｋａｎｔｈａｓｓｅｖｅｒｅｌｙａｔｔａｃｋｅｄｓｕｃｈ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Ｉｎｉ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ｎｅｕｔｒ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ｅｖｅｒｙｋｉｎｄ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ｈａ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ａｒｅａｓｏｎ．Ｓｉｎｃｅｉ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ｉｎｔｉｍｅ，ｉｔｉｓｇｕｉ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Ｂｕｔｗｈｅ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ｂ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ｎｄｏｗｅｄｗｉｔｈ

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ｂｅｃｏｍ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ｄｍｕｓｔｂ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ａ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ｄｏｅｓｉｎａｓａｎｅｓｔａｔｅｏｆ

ｍｉｎｄｉｓｄｏｎ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ｈｉｓｏｒｈｅｒ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ｗｉｌｌ．Ｉｎｔｈｉｓｓｅｎｓｅ，ｈｕｍａｎｓａｌｗａｙｓｐｏｓｓｅｓ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ｏｉｃｅ．Ｏｎｅｃａｎｅｉｔｈｅｒａｃｔｏｒｎｏｔａｃｔ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ｗａｙ．Ｏｎｅｃａｎｅｉｔｈｅｒ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ｒｎｏ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ｉｓｍｏｒ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ｈｉｓｏｒｈ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ｌａｗｓ，ｗｅｃａｎｆｉ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ａｎｙｋｉｎｄ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ｈｏｉｃｅｓｔｈａｔｌｅｄｔｏｔｈｉ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ｒｅｆｒｅ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ｎａｌｗａｙｓｆｒｅｅｌｙｃｈｏｏｓ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ｒ

ｎｏｔｔｈｅｙｗａｎｔ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①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ｙａｒｅｍｏｒ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ａｌｌ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ｏ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ｎｅｃａｎａｌｗａｙｓｃｈｏｓｅｔｏａｃｔ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ｈ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ｎｅｓ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ｌｙｈｕｍａｎ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ｎｔｈｉｓｓｅｎｓｅ，

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ｎｄｆｒｏｍａｎｉｍａｌ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ｎｏｔ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ｂｌｉｎｄｌｙｏ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ｗ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ｗｅｃａｎｌｉｂｅｒａｌｌｙ

ｃｈｏｏｓｅｏｕ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ｅｎｃｅ，ｗｅｃａｎｂｅｆｒｅｅ：

Ｋａｎｔ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ｉｒｒｏｌｅｏｆｓｅｎｓｕａｌｂｅｉｎｇｓｗｈ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ａｌｍ，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ｏｎｌｙ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ｓｔｒｉｃｔｌａｗ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Ｂｕｔｉｎｔｈｅｉ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ｉｎｇｓｗｈ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ｕｍｅｎａｌｗｏｒｌｄ，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

ｃａｎｂｅｃｏｍｅａｗ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ｎｏｔ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ｖｅｒｙ

ｓａｍ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ｏｎｌｙｂ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ｌｆ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ｓ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ｊｕｓｔａｓｔｈｅｎｏｕｍｅｎｏｎ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ａｎｂｅ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ｔ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ｉｎｎ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Ｋａｎｔ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ｔｈａｔ“Ｉｃａｎｄｏ”ｉ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ｏｕｇｈｔｔｏｄｏ．”“Ｃａｎ

ｄｏ”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ｂｕｔ“ｏｕｇｈｔｔｏｄｏ”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ｆｒｅｅｄｏｍ．

Ｋａｎｔ强调，人作为感性现象界的存在，从属于时间条件，他的任何行为、活动和意志不

过是自然机械系统的一个部分，遵循着严格的因果规律；但人作为本体的理性存在，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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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ｅ，ｗｅｈａｖｅｔｏｄｒａｗ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ｉｎＬｉＺｅｈｏｕ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ｗｉｌｌ（ｙｉｚｈｉ意
志）ｉｓ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ｔｗｉｃ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ｉｔｏｃｃｕｒｓａｓａｐａｒｔ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ｂｙｗｉｌｌ（ｙｉｚｈｉ意志）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ｇｕａｎｎｉａｎ观念），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ｉｍｅａｓａｐａｒ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ｂｙｗｉｌｌ，
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ｑｉｎｇｇａｎ情感）．Ｉｎｂｏｔｈｃａｓｅｓ，ｙｉｚｈｉ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ｔｏＫａｎｔｓｉｄｅａｏｆＷｉｌｌｋüｒ，ａｎｄｇｕａｎｎｉａｎ
ｔｏＫａｎｔｓｎｏ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ｌｌｅ．
Ｔｈｅｌｉｎｅ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ｆｉｘｅｄｍｅｎｔａｌｆｏｒｍｓｉｓａｌｓｏｏｆｔｅｎｂｌｕｒｒｅｄ．Ｓｏｍｅｉｄｅａｓ，
ｗｈｉｃｈ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ｆｏｒｌｏ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ｔｉｍｅ—ａｓ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ｌｏｙａｌｔｙ（ｚｈｏｎｇ忠）ｏｒ
ｔｒｕｓｔ（ｘｉｎ信）—ｃａｎａｌｓｏｂ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ｓｕｒｐａｓｓ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Ｚｅｈｏｕ２０１８，１１）．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① ＩｎＬｉｓｖｉｅｗ，ｔｈｉｓｌｅａｄｓｔｏｎｕｍｅｒｏｕ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ｒｉｄｅａｓａ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ＬｉＺｅｈｏｕ２０１６ｂ，

２１１）．Ｔｈｅｙ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ｖａｌｉｄｅｔｈ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Ｋａｎ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ｓ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ｃａｎｎｏｔｓｅｒｖｅａｓａ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ｅｔｈｉｃａｌｎｏｒｍ．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ｏｆｎｏ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ｉｎｇｓｕｉｃｉｄｅｏｒｎｏｔｔｏｌｉｅ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ｓｅｅｎａｓ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ｖａｌｉｄｆｏｒ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ｙ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ｅｑｕａｌｌｙｂｉｎｄｉｎｇｉｎ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ｙ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ａ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ｈｉｃｈ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ｈｕｍａｎｍｏｒ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Ｏｎｅｃａｎ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ｈｉｓｏｒ

ｈｅｒｏｗ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ｃａｎｂ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ａｔ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ｈａｖｅ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ｗａｙ．

Ｔｈｉｓｉ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ｗｈａｔｔｈｅ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ｉｓａｂｏｕｔ：ｉｔｉｓｔｈｅ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Ｋａｎｔ，这两条普遍立法②和自由意志无法作为外在伦理规范，如不自杀、不说谎都无法

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历史古今而不变伦理原则和行为准则，但它们倒恰恰可以作为在道德

行为中的人的心理特征：认为自己如此行为可以普遍立法，即人人均应如此作为。这就是

自由意志：是人自觉自愿 （自律）所作出的决断（ＬｉＺｅｈｏｕ２０１５，１９６）。

Ｈｅｎｃｅ，ｆｏｒＬｉＺｅｈｏｕ，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ｉｌｌ（ａｓａｍｅｎｔａｌｆｏｒｍ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ｒ

ｉｄｅａｓ（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ｉｓｏｆｕｔ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Ｈ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ａｔ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ｙ

ａｒｅｎｏｔｆｉｘｅｄ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ｃ，ｔｈｅｓｅｉｄｅａｓｓｔｉｌ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ｍｏｒ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Ｔｈｅｗｉｌｌｉｓｍｅｒｅｌｙａ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ｗｈｉｃｈｅｎｓｕｒｅｓｔｈａｔ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ｉｎｄ．Ｉｔｉｓａｎｉｎｎａｔｅ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ｉｓ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

ｅｖｉｌｔｈａｔｄｅｃｉｄｅｗｈａｔｋｉｎｄｏｆｏｒｄｅｒｓａ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ｗｉｌｌ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ｔｈ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ｓａ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ｏｖｅ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ｔｉｓ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Ｔｈ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ｉ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ｒｅ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

意志只是一种使肉体行为服从精神指令的行动力量，是人的一种人性能力，但它服从于

何种精神指令，这种精神指令是什么，便属于善恶观念了。也就是说，意志是人的自觉的、有

意识的理性对感性的支配、主宰的能力，这是心理的理性形式力量，但这理性的具体内容是

什么，便是善恶，是非观念 （ＬｉＺｅｈｏｕ２０１６，２１０）。

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ｉｎＬ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ｓｕｃｈ），ｓｕｃｈａ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ｋｅｓｓｅｎｓ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ｅｍ

·０５１·

国际儒学（中英文）

①

②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ｈａｖｅｔｏｂ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ｏｒｋｎｏｗｎ．Ｉｎｔｈｉｓｓｅｎｓｅ，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ｔｈａ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
Ｌｉｓ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ａｎｔ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ｒ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ｌｓｏ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ｕｓｅｑｕａｌｌ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ｆｅｌｙ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ａｎｄｅｎＳｔｏｃｋ，２０２０，１７）
Ａｔｆｉｒｓｔｇｌｉｍｐｓｅ，Ｌｉ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ａｎｔｉａ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ｅｅｍｓ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ｆｏｒ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ｎｏｔｉｏｎｏｆ
Ｋａｎｔｓｗｉｌｌ（Ｗｉｌ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ｒｄ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ｒｉｄｅａｓ（ｇａｉｎｉａｎ概念），ｙ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ｒｄ
ｙｉｚｈｉ意志 （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ｓｗｉｌｌ）ｔｏＫａ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ｈｏｉｃｅ（Ｗｉｌｌｋüｒ）．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ｍｉｇｈｔｏｃｃｕｒｉｆｗ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
Ｋａｎｔｓａｗ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ｒＷｉｌｌｋüｒ）ａ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ｗｉｌｌ（Ｗｉｌｌｅ）ｉｓａｐｒｉｏｒｉ．
ＢｕｔｉｎＬｉｓｍｏｄｅｌ，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ｃｓｃｈｅｍａｉｓｔｕｒｎｅｄ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ｐｒｉｏｒｉｉｎＫａｎ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ｉｎ
Ｌ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ｉｎＫａｎ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ｎＬｉｓ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ｂｅ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Ｋａｎｔｓｏｗ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ｗｅｃｏｕｌｄｎａｍｅｌｙａｌｓｏ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ａｓｋ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ｉｔ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ｍｏｒｅｃｏｎｃｉｓｅｔ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Ｗｉｌｌｋüｒ

ａｓｇｕａｎｎｉａｎ（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Ｗｉｌｌｅａｓｙｉｚｈｉ（ｗｉｌｌ）．

Ｎ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Ｌｉ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ｔｅｒｍＷｉｌｌｅｉｓｙｉｚｈｉ，ｗｅｃａｎｎｏｔｉｇｎｏｒｅ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ｉｎＫａｎｔｓｖｉｅｗ，

ｉｔｓｅｅｍｓ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ｋüｒ（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ｃｈｏｉｃｅ）ｉ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ａｎｄＷｉｌｌｅ（ｗｉｌｌ）ｔｈｅ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ｅｌｅｍｅｎｔ．①

４．Ｒｉｔｕａｌ，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ｃａｌＥｖｉｌ

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ｏｔｈ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ｎｏ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ｒｅａｌｍｓ（ｉ．ｅ．，ｗｉｌｌａｓｃｈｏｉｃｅｏｒｗｉｌｌａｓｉｄｅａｓ）ｉｓｄｏｕｂｔｌｅｓｓａｃｒｕｃｉａｌ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Ｌｉ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Ｈｅ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ｉｔｕａｌ（ｌｉ礼）ａｎｄ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ｋｅｊｉ克己）：②

Ｔｈｉｓｃａｎｂｅｓｈｏｗ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ｈｒ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ｎｅｓｅｌｆ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ｔｈｅｒｉｔｕａｌ．”Ｈｅｒｅ，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ｗｉｌｌ，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ｒｉｔｕａｌ”ｉｎｔｈｅｐｈｒａｓｅ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ｉｔｕａｌ”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Ｔｈｅ“ｒｉｔｕａｌ”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ｄｅａｓ

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ｉｓ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ｂｕｔｔｈｅ“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ｓ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以“克己复礼”来说，“克己”是意志力量，“复礼”的“礼”是善恶概念，“礼”—善恶概念

有变迁，“克己”却是不变的 （ｉｂｉｄ．，２１１）。

Ｈｅｒｅ，ａｇａｉｎ，ｗｅｍｕｓ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ａｔｉｔｗ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ｂ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ｏｒａｌｉｇｎ）ｔｈｅｔｗｏ

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ｗａｙａ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ｋｅｊｉ克己）ａｓｔｈｅ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ｗ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ａ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ｆｏｒｍ，ａｎｄｒｉｔｕａｌ（ｌｉ礼）ａ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ｃｈｏｉｃｅ．Ｉｎｔｈｉｓｌｉｎ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ｒｉｔｕａｌｗ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ｔｏＫａｎｔｓＷｉｌｌｋüｒａｎｄｓｅｌ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ｉｔｈｈ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Ｗｉｌｌｅ．

ＦｏｒＬｉＺｅｈｏｕ，Ｋａｎｔｓ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ａｓａ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ｆｏｒｃｅ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ｃｈｏｉｃ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ｉｓａ

ｐｒｏｏｆｆｏｒ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ｒｅａｓｏｎｇｕｉｄｅ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ｌｉｚｈｕｚａｉｑｉｎｇ理主宰情），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ｏｗｎｍｏ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ｔ，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Ｋａ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ｉｓａｌｓｏ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ｅｖｉｌ”，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Ｌｉｓｖｉｅｗ，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ｒａｄｉｃａｌ

ｅｖｉ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ｏｉｔ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ｃａｌｅｖｉｌｉｓｒｏｏｔｅｄ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ｓｔｉｇｈｔｌｙ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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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ｅａｒｓｅｖｅｎｌｅｓ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ｉｆｗ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ｍ
Ｗｉｌｌｋüｒ，ｆｏｒｉｎｉｔ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ｕｓａｇｅ，ｉｔ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ｍｏｄ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ｏ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ｓ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ｏｗｎｄｅｓｉｒ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ｅｃｔｓ，ｂｏ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ｈｕｍａｎｅｎｅｓｓ（ｒｅｎ）：“Ｔｏ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ｒｉｔｕａｌ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ｓｈｕｍａｎｅｎｅｓｓ（克己复礼为仁）”（Ｌｕｎｙｕｓ．ｄ．，ＹａｎＹｕａｎ：１）．



ｓ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ｇｕｉｌ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ｒｔｈｅｅｖｉ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ｅｓｓ（ｒｅｎｘｉｎｇ人

性），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ｅｒ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ｎ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ｉｓ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ｈｅｎｃ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ｅｖｉｌｉ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ｓｔａｎｄｓ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ｇｏｏｄ．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ｉｔｓｃｒｕｃｉａｌｇｅｒｍ

ｉｓｔｏｂ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Ｅｖｅ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ｏａｃｔｉｎ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ｓｆｒｏｍＧｏｄ．Ｈ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ｈｅ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ｅｎａｂｌｅｓ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ｏｏｓｅｅｖｉｌ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ｇｏｏｄ．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ｎｅ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ｇｏｏｄ（ｚｈｉｓｈａｎ至善）ｉｓｎｏ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Ｇｏｄｎｏｒｗｉｔｈｉｄｅａｓ，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ｏｒ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ｏｗｅｒ．Ｉｎｈｉ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Ｌｉ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ｈｉｓ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ｍｏｒａｌｅｎｄｅａｖｏｕｒｓａｓｂｅ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ｔｈ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ａｓａｗｈｏｌｅ（ｒｅｎｌｅｉｚｏｎｇｔｉｄｅｓｈｅｎｇｃｕｎｙａｎｘｕ人类总体的生

存延续）．Ｉｎｓｕｃｈ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ｐｌａｃｅｆｏ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ｅｖｉｌｏｒｔｈｅｅｖｉ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ｎｅｓｓ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ｇｏｏｄ．① Ｉｔｉｓｂｏｒｎａｎｅｗ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ｏｆｅｖｅｒｙｓｉｎｇｌｅ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ｓｕｃｈａｖｉｅｗ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ｌｉｆｅ．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ｏｆ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ｉｓｎｅｉｔｈｅｒａ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ｎｔｉｔｙｎｏｒａｐｕｒｅｌｙ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Ｉｎｉｔｓ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ｉｔｉｓ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ａｎｄｍｏｕｌｄａｂｌｅ，ｂｕｔｉｔａｌｗａｙｓｒｅｍａｉｎｓ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ｒｅａｓｏｎ，ａｌｗａｙｓａｃｈｉｅｖａｂ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ｉ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ｇｏｏ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

ｔｏｔｈｅ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ｈｕｍａｎｎｅｓｓ，ｉｓ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ａｌｓｏｂａｓｅｄｕｐｏｎａｆａｉｔｈ，ｏｒｂｅｔｔｅｒ，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ａｓｉｃ

ｔｒｕｓｔｔｈａｔｉｓａｌｓｏｐｅｒｍ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ｎｅｆｅｅｌｓｔｈａｔｏｎｅｓｏｗ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ｉｓａｇｏｏｄｔｈｉｎｇ．Ｔｏｂｅｂｏ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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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ｉｓｗｏｒｌｄ．Ｔｈｉｓｉｓａｌｓｏ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ｙｏｕｑｉｎｇｙｕｚｈｏｕｇｕａｎ

有情宇宙观），ａｎｏ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ｐｅｒｔａｉｎ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ｓｍｏｓ（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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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儒学（中英文）

① 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ｒｅａｄｅｒｓｗｈｏａｒ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ｍｉｇｈｔ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ａ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Ｘｕｎｚｉｓ
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ｕｍａｎｎｅｓｓ（ｒｅｎｘｉｎｇ人性）ｉｓｄｏｕｂｔｌｅｓｓｓｅｅｎａｓｅｖｉｌ．Ａｓｉｓ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ｈｅ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ｒ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ａｒｅｂａ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ｅ恶，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ｍｏｓｔｌｙｂ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ａｓ“ｅｖｉｌ”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ａｔｅ，ｎａｍ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Ａｎａｌｅｃｔｓ．Ｉｎｅａｒｌｉｅｒｗｏｒｋ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ｒ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ｉｓｍｏｓｔ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ｔｓｓｉｍｐｌｅ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ｂｕｓｈａｎ不善 （ｎｏｔ
ｇｏｏｄ）．Ｈｅｒ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ｈａｐ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Ｄａｏｄｅｊ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ｆ“ｇｏｏｄ”ｉｓ“ｎｏｔｇｏｏｄ”（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Ｌａｏｚｉｓ．ｄ．，６）．Ｉｎ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ｅ恶ｉ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ｏｆ（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ｕｇｌ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ｉｎｌａｔｅｒ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ｎｏ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ｓｔ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ａ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ｂａｄ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ｎｄｇｏｏｄｌｉｆ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ｍｏｓ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ｉ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ｉｓ
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ｃｏｐｅｏｆ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ｕｃｈａｓｈａｔｅ），ｔｏ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ｕｇｌｉｎｅｓｓ，ｏｒｓｉｍｐｌｙｔｏ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ｅｅ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ＸｕＳｈｅｎｓＳｈｕｏｗｅｎｊｉｅｚｉ说文解字，６８４４）．Ｈｅｎｃｅ，ｗｅｈａｖｅｔｏｂ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ｎｏｔｔｏｃｏｎｆｕｓｅｔｈｉｓ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ｅｖ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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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Ｈｅｒｅ，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ｗｉｌｌ（ｙｉｚｈｉ）ｉｓｓｔｉｌ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ｓｔｈｅｃｒｕｃｉａｌ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ｏｆ

ｍｏｒ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ｉｓａｌｓｏ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ｔｈｉ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Ｌｉａｌｓｏ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ｒａ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ｄａｏｄｅ

ｑｉｎｇｇａｎ道德情感）．Ｈｅｂｅｇｉ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ｖｅｒｙ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ｓｕｃ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Ｄｏｅｓ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ｄｅｎｏｔ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ｐｒｅｃｅｄｅｍｏｒ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ａｒｅｗｅｔａｌ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ａｒｉｓｅｄｕｒｉｎｇ

ｏｒ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ａｒｉｓｅｆｒｏｍ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ｏｒｅｍｐａｔｈｙ．ＬｉｒｅｍｉｎｄｓｕｓｔｈａｔＨｕｍｅｓｅｅｓｔｈｅｍａｓ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ｏｆｍｏｒ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ｉｔｓｂａｓｉｓ．ＩｎＬｉｓ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ｓａｒｅ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ｖｅｎｌｅｓｓ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Ｋａｎｔ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ｕｎ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ｏｒｓｉｍｐｌｙｗｒｏｎｇ，Ｌｉ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ｏｐｐｏｓｅｓｔｈｉｓ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ｉＺｅｈｏｕ，２０１８，

１２）．Ｉｎｔｈｉ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ｈｅａｌｗａｙｓ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ｅｇｕｉｄ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ｏｖｅｒ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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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ｆｒｅｖｅｒｅｎｃｅｏ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ｉｓｒａ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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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Ｈｅ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ｐｏｉｎｔｓｔｏｍａｎｙ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３５１·

ＪａｎａＳ．Ｒｏｋｅｒ：ＬｉＺｅｈｏｕ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ＦｒｅｅＷｉｌｌ

① 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Ｌｉｉｓｖｅ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Ｎｅｗ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ｓｅｅＲｏｋｅｒ，２０１９，１３０ｆｆ）．



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ｅｓａｙｔｈａｔ“ｖｉｒｔｕｅ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ｌｅｖｅｌ．”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ｏｆ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ｏｆ

ｅａｃ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ｓｈｏｗｓｉｔｓ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ｕｃｈ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ｃａｎｏｎｌｙｂｅｃｏｍ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ａｎｄ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ｔａｋｅｓｐｌａｃｅ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ｌｉｔｙ．Ｔｈｉ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ｂｕｔａｌｓｏ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ｄｅｓｉｒ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ｉｎｈｕｍａｎｒｅａｓｏｎ（ｓｉｍｉｌａｒａｓｉ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ｓｅｎｓｕｏｕｓ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ｔｏ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ｆｒｅｅｗｉｌｌ．

中国古话说，“太上立德”，个体存在的这种一次性，这里显示出它的无比光辉。而这却

只有通过人的自觉有意识的理性建构才存在。这属于建立人的主体性的范围。这是在人的

实践、行为、活动、情感、愿欲等感性中的理性凝聚（如同在认识论的感性直观中有理性内化

一样），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 （ＬｉＺｅｈｏｕ１９９４，４６９）。

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ａｓｔｏｗｈｙ“ｎｏｕｍｅｎｏｎ”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ｃｈ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Ｌｉｂｅ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Ｍｅｎｃｉｕｓ，ｗｈｏｗｒｏｔｅ：

ＷｈａｔｋｉｎｄｏｆｍａｎｗａｓＳｈｕｎ？ＷｈａｔｋｉｎｄｏｆｍａｎａｍＩ？Ｈｅｗｈｏｅｘｅｒｔｓｈｉｍｓｅｌｆ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ｂｅｃｏｍｅ

ｓｕｃｈａｓｈｅｗａｓ．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Ｍｅｎｇｚｉｓ．ｄ．，ＴｅｎｇＷｅｎｇｏｎｇＩ：１）。

Ｔｈｉｓ，ｉ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ｖｉｅｗ，ｗｈｉｃｈａｌｌｏｗｅｄａｌｌ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ｓｍｏｒａｌｌｙｐｅｒｆｅｃｔ

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ａｓ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ａｒｙｓａｇｅｋｉｎｇＳｈｕ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ｈｅｒｏｅ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ａｓ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ｉｎｍ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ｎｇｚｉ．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ｋｉｎｄａ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ｗｈｙ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ｄｏｕｂｔｉｔｏｎｌｙｉｎ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ｍａｎ？Ｔｈｅ

ｓａｇｅａｎｄＩ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ｋｉｎｄ．

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 （Ｍｅｎｇｚｉｓ．ｄ．，ＧａｏｚｉＩ：７）。

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ｏｎｕｍｅｒｏｕｓｏｔｈｅｒ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ＬｉｄｏｅｓｎｏｔｖａｌｕｅＭｅｎｃｉｕｓｆｏｒｈ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ｓｐｒｏｕｔｓ（ｏｆ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①ｍｏｒ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ｈ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ａｇｒｅｅｗｉｔｈ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ｗｈ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ｓｐｒｏｕｔｓａ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ｆｏｒｍｓ．Ｉｎｈｉｓｖｉｅｗ，ｓｏｍｅ（ｂｕｔｎｏｔ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ｓ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ａｌｓｏｂ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ｓｏｍｅａｎｉｍａｌｓ．Ｆｏｒｈｉｍ，Ｍｅｎｃｉｕｓ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ｔｈｉｃｓｌｉｅｓ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ＬｉＺｅｈｏｕ２０１８，１３）．Ｌ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

Ｍｅｎｃｉｕｓｗｏｒｋｍｉ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ｉｓｐｒｅ

Ｑｉ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ｗｈｏｈ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ｙｐｉｃ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４５１·

国际儒学（中英文）

① Ｔｈｅｆｏｕｒｓｐｒｏｕｔｓ（ｓｉｄｕａｎ四端）ａｒｅｆｏｕｒｉｎｂｏｒｎ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ｏｆ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ｏｕｒ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ｍｏ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ｍａｋｅｓ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ｈｕｍａｎ：“Ｗｈｏｅｖｅｒｄｏｅｓｎｏｔｐｏ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ａ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
Ｗｈｏｅｖｅｒｄｏｅｓｎｏｔｐｏ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ｈａｍｅａｎｄｄｉｓｌｉｋｅｉｓｎｏｔａ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Ｗｈｏｅｖｅｒｄｏｅｓｎｏｔｐｏｓｓｅｓｓｔｈ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ｅｓｔ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ａｃｅｎｃｅｉｓｎｏｔａ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ｓｐｒｏｕｔｏｆ
ｈｕｍａｎ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ｈａｍｅａｎｄｄｉｓｌｉｋｅｉｓｔｈｅｓｐｒｏｕｔｏｆ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ｅｓｔｙ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ａｉｓａｎｃｅｉｓｔｈｅｓｐｒｏｕｔｏｆｒｉｔｕａｌ．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ｉｓｔｈｅｓｐｒｏｕｔｏｆｗｉｓｄｏｍ．”（无恻隐之心，非人
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

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Ｍｅｎｇｚｉｓ．ｄ．，ＧｏｎｇｓｕｎＣｈｏｕＩ：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① Ｈｅｕｐｇｒａｄｅｄ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ｍａｎ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ｅｘｐ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② Ｈｅａｌｓｏ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ｅ

ｖｉｔａｌｌｉｎｋ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ｈｅｒｅｂｙｉｔｓｍｕｔｕ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ｆｌｏｗｏｆｔｈｅｖｉｔａｌ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ｑｉ气）．

ＩｎＬｉＺｅｈｏｕｓｖｉｅｗ，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ａｒｅｒｅｌｉ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

ｓｈａｍａｎｓｗｅｒｅｋｎｏｗｎｆｏ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ｐｉｒｉ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ｒｉｎｎｅｒｈｅａｒｔｍｉｎｄ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ｗａｙｓ．Ｌｉ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ｓＭｅｎｃｉｕｓｗｈ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ｓｅ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Ｔｈｉ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ｈａｄａ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ｌａｔ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Ｌｉｓｖｉｅｗ，ｉｔｉ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ｈｕｍａｎ．Ｌｉ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ｉｓｎｏ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ｃｏｕｌｄ

ｂｅｓｏｌｅｌ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ｏｍｅｍｏｒａｌ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ａｓ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ｙｉｎｚｈｉｘｉｎ恻隐之心，ｉｂｉｄ．）．Ｈｅｎｃｅ，ｉｔｉｓｂｙｎｏｍｅａｎｓ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ｔｈａｔＭｅｎｃｉｕｓｌａｉｄｇｒｅａ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ｕｐ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ｅｄｆｒｏｍ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ｏｂｅ

ｍｏｒａｌｌｙ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ｔｏｆｕｌ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ｉｒｍｏｒ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Ｔｈｉｓｔａｓｋｄｅｍａｎｄｅｄａｈａｒｓ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Ｍｅｎｃｉｕｓｗｒｏｔｅ：

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ｔｏ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ｈｅｉｒｈｅａｒｔｍｉ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ｗｉｌｌｗｉｔｈ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ａｎｄｂｏｎｅｓ

ｈａｖｅ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ｗｏｒｋ，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ｂｏｄｉｅｓｍｕｓ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ｇｒｅａｔｈｕｎｇｅｒ．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ｂ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ｉｒ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ｍｕｓｔｂｅ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ｔｈｅｉｒ

ｈｅａｒｔｍｉｎｄｗｉｌｌｂｅｍｏ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ｃ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ｅｙｃｏｕｌｄｎｅｖｅ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ｂｅｆｏｒｅ．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Ｍｅｎｇｚｉｓ．ｄ．，ＧａｏｚｉＩＩ：３５）。

Ａｌｌｓｕｃｈ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ｂｅｌｏｎｇ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ａｆｉｒｍｗｉｌｌ，ｗｈｉｃｈｉ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ＬｉＺｅｈｏｕ２０１６，１７６－１７７）．Ｌｉ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ｔｈａｔｓｕｃｈ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ｓｏｌ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ａｔ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ｉｎ

ｈｉｓｅｔｈ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ｓ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ｍｅｎｔａｌｆｏｒｍｓｏｆｔｅｎｔａｋｅ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ｅｓｓ，ｗｈｉｃｈｏｂｌｉｇｅｓｅｖｅｒｙ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ｍ（ＬｉＺｅｈｏｕ２０１６，３０）．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ＬｉＺｅｈｏｕ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ｏｓｕｃｈ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ｏ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ｒｅｓｕｂｓｕｍｅｄｕｎｄｅｒＬｉ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５５１·

ＪａｎａＳ．Ｒｏｋｅｒ：ＬｉＺｅｈｏｕ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ＦｒｅｅＷｉｌｌ

①

②

Ｉｎｔｈｉ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ｗｅｈａｖｅｔｏ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ｔｈａｔＬｉｓ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ｅ
ｗｉｌｌ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ａ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ｗａｓｔｈａｔ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ｌａｃｋｅｄｔｈｅｎｏ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ｌ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ＪｉａＪｉｎｈｕａ，２０２０，６０）
ＷａｎｇＫｅｐｉｎｇａｌｓｏ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ａｔＬｉｅｎｄｏｒｓｅｄＭｅｎｃｉｕｓｆｏｒｈｉｓｐｏｉｎｔｉｎｇｏｕｔ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ｉｓａｌｌｅｍｂｒａｃｉｎｇ
ｕｎｉｔｙ：“Ｎ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ｏｒｄｅｒ”ｖ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ｌｙ，ｔｈｅｙａｒｅａｌｌ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ｔｏ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ｙｒｉａｄ
ｔｈ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ｓｍｏｓａｓａｗｈｏｌｅ．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ｙｓｅｅｍｔｏ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ｉｎ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ｅｎｓｅ．”（ＷａｎｇＫｅｐｉｎｇ，２０２０，１１７）



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ｓｕｃｈ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Ｌｉ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ａｔ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ａｒ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ａｌｗａｙ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ｏｕｒｏｗｎｌｉｖｅ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ｈａｓｔｏ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ｏｃｈｏｏｓｅ，ａｎｄｔｏｄｅｃｉｄｅｕｐｏｎ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ｌｉｆｅ

ｂｙ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ｈｉｓｉｓ“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ｅｖｅｒｙ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ｄｅｃｉｄｅ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ａｎｄｆｒｅｅｌｙｕｐｏｎｈｉｓｏｒ

ｈ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ｎｏｏｎｅｉ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ｏｒ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ａｕｓａｌ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ｗｏｒｌｄ．

究竟为什么活，仍然需要自己去发现、去选择、去决定……这也就是“自由意志”：每个人自觉

地自由地做出自己的行为决定，而不为现象世界的因果规律所约束、限制（ＬｉＺｅｈｏｕ２０１６，３８９）。

６．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ｗｈｉｃｈｉｎｒｅａｌｉｔｙ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ｏｎ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ｓ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ｉｎａ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Ｖｉｅｗｅｄｆｒｏｍａｂｒｏａ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ｉｓｗａｙ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ｔｏａｃｏｍｍｏｎｈｕｍａｎｐａ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ｏｕ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Ｈ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ｈｉｃｈｉｓ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ｈｉ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ａｔｈ，ｒｅｍｉｎｄｓｕｓｏｆｏｕｒ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Ｗｉｔｈｈｉ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ｕ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ｈａｒｐ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Ｌｉｍａｋｅｓｕｓ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ｒｉｃｈ，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ｔｈａｔｈｉｓ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ａｎｏｆｆｅｒｏｕ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ｗｏｒｌｄ．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ｌｏｖｅｎ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ｇｅｎｃｙ（ＡＲ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ｒ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Ａｓｉ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６－０２４３）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６－０１６１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ｃｈｅｍｅ）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ｉｎ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Ｂｕｎｎｉｎ，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ａｎｄＹｕ，Ｊｉｙｕａｎ，ｅｄｓ．２００４．“Ｗｉｌｌ（Ｋ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ｂ．９７８１４０５１０６７９５．２００４．ｘ．

［２］Ｊａｒｒｅｔ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２０１６．“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Ａｒｅ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Ｄｉｖｏｒｃｅ．”ＴｈｅＣｕｔ．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ｏｎＪｕｎｅ

２１，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ｃｕｔ．ｃｏｍ／２０１６／０２／ａ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ｏｎ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ｈｔｍｌ．

［３］Ｊｉａ，Ｊｉｎｈｕａ．２０２０．“ＬｉＺｅｈｏｕｓ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ａＦｏｃｕｓｏ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ａｌｅｃｔｓＴｏｄａｙ”．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８（１）：５９－７５．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４３１２／ａｓ．

２０２０．８．１．５９－７５．

［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９９６，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１７９７），ＭａｒｙＧｒｅｇｏｒ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５］──，２００１，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ｌｌｅｎＷ．Ｗｏｏｄｔｒａｎｓ．，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６］Ｌａｏｚｉ老子，ｓ．ｄ．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Ｗａｙａｎｄ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ｘ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ｒｅ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

［７］Ｄａｏｉｓｍ，ｈｔｔｐｓ：／／ｃｔｅｘｔ．ｏｒｇ／ｄａｏｄｅｊｉｎｇ（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１７．０１．２０２２）．

［８］ＬｉＺｅｈｏｕ李泽厚，１９８０，Ａ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孔子再评价，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７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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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ｙｈｔｔｐｓ：／／ｃｔｅｘｔ．ｏｒｇ／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ｏ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１，２０２１．

附［中文摘要］ 李泽厚与自由意志概念

罗亚娜

　　摘　要：李泽厚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有创造性的、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家之一。他属于为数

不多的在国外获得广泛读者群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他试图将西方（尤其是康德

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相协调，以创造一个不会与纯粹的“西方化”混淆

或等同的中国现代化理论模型。在他的著作中，伦理学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很重视自由意志

概念。他对自由意志的阐述和重新诠释，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当前发展仍然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就此，

本文分析、介绍李泽厚的自由意志概念。在他看来，自由意志属于最重要的心理形态。自由意志及其

与道德情感的密切关系，对李氏整个伦理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他的出发点是康德

的伦理学。李泽厚强调建立自由意志的心理形式，提出康德在人性与人文方面都提出了很重要的观

念。更进一步，本文也突出强调李泽厚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康德对于自由意志的了解。

关键词：自由意志；　自由；　责任；　礼；　自律

（责任编辑：袁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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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ｄｅｒｅｄｂ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Ｉｔｓ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ｗａｙｏｆ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ｕｔｈ；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ｏｇ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ｓｓｅｎｃｅ

ＨｏｗＭｏｄｅｒｎＰｅｏｐｌｅＲｅａｄｔｈｅＡｎａｌ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Ｌｉｆｅ 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ｘｉ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ｎａｌｅｃｔｓｉｓｃｌｕｔｔｅｒｅｄ．Ｉｎｆａｃｔ，ｔｈｅｂｏｏｋｈａｓ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ｔｈｅｍ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ｌｉｆ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ｓａｐｅｒｓｏｎｗｈｏｈａ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ｆｕｌ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ｌｉｆ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ｉｆ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ａｎｂ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ｃａｎｐｒｏｖｅｔｈａｔ
ｉｎｎａｔ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ｒｕｔｈ．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ｉｄｅａｏｎ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
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ｓｔｉｎ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ｎ”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ｍｅａ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ｅｙ
ｂｏｔｈ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ｌｉｆｅ．Ｔｈｅｌａｄｄｅｒｐａｔｈｏｆｌｉｆ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ｈｏｗ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
ｄｅｓｉｒｅｓ．Ｗｈａｔ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ｈａｓｔａｋｅｎｔｏｇｅｔｒｉｄ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ｏｆ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ｉｓａｖｅ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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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Ｗｅｍｕｓ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ｔｅｘｔｗｉｔｈｏｕｒｈｅａｒｔｓ，ａｎｄ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ｌｉｆｅ；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ｌｉｆｅ；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ｌｉｆ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ｓｎ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ｆｔｅｒＡｌｌ？Ａ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ａｆｔｅｒＷｉｎｇｔｓｉｔＣｈａｎ
ＦａｎｇＸｕｄ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ＹａｍａｎｏｉＹūｏｎｃ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ａ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ｓｅｅｍｓｔｏ
ｂｅ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ＺｈｕＸ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ＺｈｕＸｉｄｉｄｎｏｔｕｓ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ａｓｈｉｓｏｗ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ＷｉｎｇｔｓｉｔＣｈａｎｗｒｏｔｅａ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ｔｈ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ｉｓ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ＺｈｕＸ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ｄｍ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ａｔ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ｏ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ＺｈｕＸ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ｏｍ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ｒｅｓｔｉｌｌ
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ｇｗｈａｔＣｈａｎｓａｉｄ．Ｃｈａｎ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ｉｓｎｏ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ｎｏｒｄｏｅｓｉｔ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ｅｆｕｔｅＹａｍａｎｏｉＹｕ．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ＷｉｎｇｔｓｉｔＣｈａ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ｒｅｆｕ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ｏｆＹａｍａｎｏｉ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ｎａｍｉｎｇ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ｔｏＺｈｕＸ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ＺｈｕＸ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ＷｉｎｇｔｓｉｔＣｈａｎ；ＹａｍａｎｏｉＹｕ

Ｔｈｅ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Ｄｅｂａｔｅｄ“ｃｈｏｎｇｙａｎ重言”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ｒｅｅ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ｖ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Ｚｈｕａｎｇｚｉ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Ｄａｏｉｓｍ ＸｉｅＺｈｉｘ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Ｚｈｕａｎｇｚｉｓｓｔｒａｎｇｅｓｔｙｌｅａｎｄｕ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ｌｓｏ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ｄｂｙｈｏｗ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ｃｏｐｉｅｓａｎｄｂｌｏｃｋｐｒｉｎｔ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ａｖｏｉｄ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ａｒｅｓｏｍ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Ｚｈｕａｎｇｚｉｔｈａｔｒｅｍａｉｎｔｏｂｅｓｏｌｖｅｄ，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ｙｏｕｍｕｓｔｎｏｔｅｘｐｅｃｔｉ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ｒｅ，ｎｏｔｈ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ｓｆｒｏｍｉｔ”（ｒｕｗｅｉｍｏｂｉ，ｗｕｈｕ
ｔａｏｗｕ汝唯莫必，无乎逃物）ｉｎｔｈｅ“Ｚｈｉｂｅｉｙｏｕ”ｃｈａｐ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ｙｏｒｄｅｒｏ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ａｔｉｓ
ｌｕｒ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Ｔｉａｎｚｉｆａｎｇ”ａｎｄ“Ｇｅｎｇｓａｎｇｃｈｕ”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ｍｉ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ｈａｔｉｓ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ｓ“ｃｈｏｎｇｙａｎ重言”ｉｎｔｈｅ“Ｙｕｙａ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ｙｂ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ｇｅｔｒｅ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ｈｕａｎｇｚｉ；ｃｈｏｎｇｙａｎ；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Ｄａｏｉｓｍ

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ｉＺｈｅｎｓ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ＹｕＺ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ａｉＺｈｅｎ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ｓａｔｉｓｆｙｔｈｅｄｅｓｉ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ｐｕｒｓｕｅｓ“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ＩｎＤａｉＺｈｅｎｓｖｉｅｗ，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ｐｕｔ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ｉｒｅｉｎａｓｔａｔｅｏｆｍｕｔｕａｌ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ｖｉｌ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ｋｉｌｌ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
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ｂｅｔｔｅｒｌｉｆｅ，ＤａｉＺｈｅｎｔｒｉｅｄｔｏｒｅｐｌａｃｅ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ｉｒｅ”ｏｆ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ｗｉｔｈ“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ｄｅｓｉｒｅ”，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ｔｈｅ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ｄｅｓｉ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ｎ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ｓ，Ｄａｉ
Ｚｈｅ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ＤａｉＺｈｅｎｓ

·９５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ＡＮ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ｈａｓａ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ｌｏｒ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ａｉＺｈｅ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ｈｕｍａｎｄｅｓｉｒｅｓ；Ｈｅａｖｅｎｌ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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